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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意义、理据与旨趣

王天民，高涧竹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提出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以下简称

“第一个结合”）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以

下简称 “第二个结合”）的论断，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新的使命担当和主体自觉。“第二

个结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重大思想解放，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性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了重要原则和方法遵循。因此，深入阐释 “第二个结合”的内在理据

与根本意旨，对于拓展理论创新空间，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大深远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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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无可回避、必须

正确对待和处理的一个重大关键问题，就是马

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中

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解决马克思

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

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其中，“第二个结合”

重大命题的提出就是着眼于解决 “如何面对外

来文化成果以及如何汇通中外文化精髓”的问

题，正如冯契所指出，“怎样有分析地学习西方

先进的文化，批判继承自己的民族传统”，①这个

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核心问题。

对于 “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理论根据和价

值旨趣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清晰地回应和处理马

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让两

种来源不同的理论在中国的土壤中迸发出强大的

精神力量，并以二者结合所形成的 “新的文化生

命体”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推进民族复兴

的伟业，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从２０２１年提出 “两个结合”以来，习近平

在多个场合、多次对 “两个结合”进行了具体

的阐释，并对 “第二个结合”展开了进一步的

说明，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 “两个结

合”，特别是 “第二个结合”的高度重视和积

极推动。对于 “第二个结合”的强调，是马克

思主义本土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新时代把 “第二个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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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确立为重要指导方针，表明中国共产党人

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达到了更全面的认

知，实现了又一次思想解放，因而具有重大深

远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创新发展的内在

要求

从 “第一个结合”到 “第二个结合”的发

展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由抽象到具体的

发展过程。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深刻地彰显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性和开放性，体现了

新时代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发

展的具体要求。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性和开放性

内在地要求 “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以实

践为理论基点，充分彰显了其内蕴的辩证思维

方式。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理论。“现

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出发点，具有辨证本性，这表现为人们 “在对

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

的否定的理解”，① 通过实践活动否定和超越一

切现存的不合理性，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以满足

自身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停留于对

人的否定性、生成性生存方式的简单描述，而

是将现实的人的本源性的生存方式总结、升华

成为辩证的思维方式，并使之贯穿在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始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

人的自我理解的学说。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

的辨证本性也决定了其开放性。“一部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

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

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

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② 可见，马克思主义

的辩证性和开放性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

成不变的、抽象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和完善

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和完

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

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将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与文化传统等多重

要素相结合的过程，所以 “第二个结合”是创

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其次， “第二个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发展打开了创新空间。习近平指出：“‘结

合’打开了创新空间。”③ “让我们掌握了思想

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

度。”④ “第二个结合”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有了更加广阔的场域。

在这一新的广阔场域中，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所创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得以突破 “现代—

资本主义文明及其被规定的意义范围”，⑤ 实现

了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样式的超越。也就是说，

在 “第二个结合”的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在

吸收现代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同时，在实现文明

的现代转型的同时，重建着自身的伟大传统，

而这一传统只有在一种正在开启的新的文明形

态中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生命。⑥

可见，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创新发

展，必须立足新时代的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历

史和中国文化深入解读、阐释马克思主义，充

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气派。

（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提升的必然

选择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国际背景下，文化

不仅成了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软实力，还成了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关键因素。在多元文化相互交织的背景下，

一个民族要想占据主动地位，有效应对其他文

化的冲击，就必须拥有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

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此背景下，习近平

提出了 “第二个结合”的论断，其实质就是要

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充分发挥中华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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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２页。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页。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８页。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８页。
吴晓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哲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吴晓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哲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的伟大事业注入强大动力，这也标明 “第二个

结合”是提升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

的过程中，始终坚持 “两个结合”，只是没有

明确提出 “第二个结合”。比如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

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① 这里的 “我国

的实际情况”既包括社会的现实情况，也包括

中国的历史文化情况，由于当时革命建设时期

的现实需要，我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 “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

上，对于我国的历史文化情况没有过多强调，

但这并不能否定文化对于国家发展、民族进步

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面对不

同的问题，会确定不同的工作主题和历史任务，

因此，对于各项事业的推进并不是齐头并进的。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的

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了殷实的小康水平，对于精

神生活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文化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文化作为国家

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

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根基和深厚

的土壤，为此我们必须将中国的历史文化情况

单列出来予以强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

“历史文化特色”做出具体的阐释，着力塑造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提升和巩固中华民族文

化的主体性。

（三）中国共产党推进思想解放的重要

举措

习近平提出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

思想解放”② 的重要论断。“思想解放就是观念

的转换、认识的深化，就是发现新情况、解决

新问题。”③ 具体而言， “第二个结合”作为又

一次思想解放具有两层内涵：一是思想解放意

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认

识实现了新的飞跃；二是思想解放意味着回顾

民族文化源头、遵循民族文化发展规律，在返

本开新中实现文化创新。

其一，思想解放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更加科学全面的认识。中国

共产党自觉、准确地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④ 科学地推进 “第二个结

合”。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以 “现实的人”为

起点，以动态的、生成的方式认识事物的思维

模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待传统文

化，有助于深刻领会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过程

中的主体地位，科学辨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与糟粕，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

主义。

其二，思想解放意味着回顾民族文化源头、

遵循民族文化发展规律，在返本开新中实现文

化创新。以往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

系的探讨存在一些片面性观点，例如认为马克

思主义是异域文化，不适合中国文化的土壤，

只有传统文化，只有 “复古”才能引领中国的

前进。还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不如西方

文化，认为中国必须 “全盘西化”才能发展。

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体现了一种非此即彼的

对立的思维方式。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对立冲突的，而是内在统

一的，二者在内在精神层面具有高度契合性。

一方面，只有正确认识传统文化，把握文化的

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新发展。正如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

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

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

下创造。”⑤ 另一方面，我们在传统的语境中承

继了历史，但是，传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人们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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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式的制约，“这就要求必须正确对待传统文

化、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① 在返

本开新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

二、“第二个结合”的内在理据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诞生于不

同的时空之中，二者产生的社会背景与面对的

现实问题具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东圣西圣，

心同理同”，②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虽然跨越时空，但这并不妨碍二者在精神层面

具有广泛的共识性和深刻的契合性，当马克思、

恩格斯从根源处对资本主义现代发展模式展开

深入批判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在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等基本层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

生了深刻的亲和性、共识性。

（一）人与世界相统一的世界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坚持 “天人合一”

的宇宙观，坚持人与世界源初统一的观点，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 “现实的人的对象性活

动”为基础，揭示了人与世界的内在一体性关

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都摒弃了二元对立的

观点，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坚持了人与世界的和

谐一体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与世界相统一的世

界观由 “天人合一”的思想呈现出来。这一

“天人合一”思想具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

“天人合一”具有天人同源的意蕴。如张载所

言：“天人不须强分”，③ 《易经》中提出：“有

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④ 这些

论述都表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

同根同源，人类的历史是宇宙发展历程的一个

阶段。其二， “天人合一”具有天人同理的意

蕴。天人同理的 “理”指的是 “天道”，即人

与自然万物发展所共同遵循的基本规律。“天人

同理”意味着人在生存活动中对生命义理、生

活规律的自觉领悟，并按照所把握到的规律继

续展开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完

善和自我提升。具体而言， “天人同理”包含

两层含义。一方面， “天人同理”是人对生活

际遇的领悟。例如 《中庸》中提到 “天命之谓

性，率性之谓道”，⑤ 《论语》中也说： “不知

命，无以为君子也。”⑥ 这些语句都是激励人们

主动把握生活的基本规定和人生的基本法则。

另一方面， “天人同理”是人对领悟到的生命

义理的积极践行。例如 《论语》中说： “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⑦ 凸显了人的自觉性和能动

性。总之， “天人合一”的思想充分彰显了传

统文化知天命、畏天命、立天命的人文精神，

体现了人参赞化育万物，与天地同流的一体

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世界具有内在的一

体性关系，人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脱离人的

存在无法谈论世界的存在，脱离世界的存在也

无法谈论人的存在。马克思主义从 “对象性活

动”这一人的本源存在方式出发，揭示了人之

为人的 “类特性”，即 “人只能存在于同他人

内在统一的一体性关系中，也只能存在于同外

部世界即人的对象性存在的内在统一的一体性

关系之中”。⑧ 这包含了三层内涵：第一，人是

有生命的对象性存在物，人只有在与其他存在

物的对象性关系之中才能存在；第二，人的本

质不能够用范畴规定，人的本质是人的生命表

现，这种生命表现就是在外部事物上展现自己

的生命，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在这一过程

中，人与外部事物互为对象性关系；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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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类特性”就表现在人处于对象性关系之中

并能够自觉到对象性关系。可见，人不是作为

现成主体站在世界之外对世界静观的存在者，

人就是自然界，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界的一部

分，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化存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天人合一”的思想和

马克思主义人与世界关系的思想虽然话语范式

不同，但二者都从存在论的维度超越了 “主客

二分”思维对 “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彰显

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内在一体性关系。

（二）以人为主体的人生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都强调人

的主体性地位。具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强调个体通过道德修养实现人生的内在超拔，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个体通过现实的实践

活动实现对外部世界的超越和改造，在此过程

中实现自我的完善。虽然对于人的理解存在差

异，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都从

不同方面强调了个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人的本质在于道

德实践，个体在道德实践过程中体现出主体性。

一方面，传统文化虽然承认人受到历史必然性

的限制，但更强调人能够凭借主观能动性冲破

历史的束缚，自觉地展开人生的选择。“人之为

人，他应该做什么，并且努力行其所当行，这

一点，他既可知道，又完全有能力决定并加以

完成。”① 正如孔子说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②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

不足者。”③ 躬行仁义是人的积极选择和对使命

的主动承担。离开了 “仁以为己任”④ 的主体

意识，人们无法完成应承担的历史使命，自身

的人格也无法得到完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人的主体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主

体性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对天道 （历史规律）的

主动体悟，体现为一种 “仁以为己任”的责任

担当。第二，主体性是人对天道 （历史规律）

的主动践行和证成。体现为一种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⑤ 的自觉自信以及 “天道远，人道

迩”⑥ 的躬行精神。第三，主体性是人对天道

（历史规律）的确信，体现为一种 “我欲仁，

斯仁至矣”⑦ 的坚定意志。这样的主体意识表

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点并不在于强调形

而上的 “天命”对人的束缚和影响，而在于对

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即个体对于自己人生的

把控。

马克思主义提出实践是人的本源存在方式，

每个个体在实践活动中都体现了主观能动性。

第一，实践活动具有目的性。人在实践活动之

前就已经在头脑中构造出了实践活动的结果。

“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

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

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⑧ 第二，实践活

动具有创造性。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

活动的区别就在于动物只能消极地适应环境，

人则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改造世界，使环境更

适合自身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实践主体对

外部世界的反映不是机械 “复制”，而是具有

创造性的反映，所以，人类社会才有了历史，

人类才能在世世代代的创造活动中得以延续。

几百年前的人与现在的人有很大差别，而几百

年前的动物与现在的动物差别不大，原因就在

于处于一定社会历史之中的人具有创造性，“人

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⑨ 而动物的活动只是

简单的物种复制和种族延续。第三，实践活动

具有批判性。实践是人的本源生存方式，是

“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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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否定的理解”，① 这决定了人的本质不是

先在的、现成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践活

动中不断生成着、变化着的存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道德的视角，阐释了

人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主体性，凸显了人相对

于历史必然性的决定性地位。马克思从实践的

视角，阐释了人自身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突出

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位置。可见，不论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道德的人”，还是马克

思主义的 “社会的人”，都体现出了鲜明的主

体精神，彰显出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三）以自由为要义的价值观

人类自古以来就以追求自由和幸福为目标，

这一目标深刻展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

思主义理论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

“自然而然”的基本伦理精神强调人的本真状

态，认为人的本真生命状态是超越外在束缚的

自由状态。马克思主义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人

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只有在公有制代替私有

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的生产力不再以资

本增殖为目标，每个人的劳动不再以谋生为目

的，每个人才能享有充分的用于个人发展的休

闲时间，人们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可以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自由问题上

都强调超越外在束缚，恢复人的本然之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体现为对 “自

然”（自由）的追寻。自由就是 “‘由自’，就

是 ‘由于自己’，就是 ‘由自己做主’”，② 顺从

人的本然之性的意思。所以 “‘自由’就等于

‘自然’”，③ 人如其所是的存在就是其自然 （自

由）状态。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深刻体现着对自由的追寻。

儒家从道德层面强调对内在自由的追求。孟子

说 “可欲之为善”，④ 他认为人们经常会产生对

财富、长生等方面的欲望，这些欲望是不可欲

求的。一方面，这些欲望的获得不仅受到自身

内在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这些欲望受到人的肉体欲望的支配，

会让人陷入被他者决定的境地。表面上看，人

们获得大量的财富会让人们随心所欲，实则是

自由的丧失，是被肉体欲望驱使的 “假自由”。

与此相对，“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

之也，弗思耳矣。故曰： ‘求则得之，舍则失

之。’”⑤ 这说明 “仁义礼智”是人自身 （潜在）

具有的品质，只要人想要追求这些品质，就一

定能够获得。从 《论语》的 “为仁由己”的坚

定意志到 《孟子》的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⑥ 的浩然之气，都体现了对

道德层面自由的追求。唯有把握这样一种道德

的内在自由，才能真正做到 “从心所欲，不逾

矩。”⑦ 与儒家不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追寻

的自由是未加修饰的生命状态，即 “无为”。

“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告诫人们不要

妄为，要像婴儿一样保持生命中最本真的状态。

正如 《道德经》中所言， “含德之厚，比于赤

子”，⑧ 老子追寻一种返璞归真的生命境界，向

往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⑨ 的生命状态。

虽然儒家和道家所追寻的自由内容不同，但二

者都认为自由就是摆脱外在因素的干扰和束缚，

从而实现生命的自然状态。

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的自由

及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通过对资

本宰制下人的异化现象的分析和批判彰显出来

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人的自由就是在

生产实践活动中不断超越自我，这样的作为生

产实践的劳动自由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

实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背景下，工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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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为了谋生不得不为资本家工作。在

这样的劳动中，工人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

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工人创

造的商品越多，他越变成廉价的商品。因此，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

灭强制的分工是扬弃异化、实现自由的必由之

路，是从必然王国趋向自由王国的必然选择。

只有人类社会达到了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

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

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① 的阶段的时候，才

能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到那时，劳动

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也不再被外在目的所规定，

而是为了实现人的创造性生命本性，使劳动成

为 “人的本质”的创生方式，实现人之生命存

在的最根本的价值和意义。这意味着劳动成了

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此基础上实现了 “人

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

归”，②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所追求的最高

目标。

可见，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发展不仅是贯

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理想目标，也是五千

多年中华文明所内蕴的人文精神。二者的不同

之处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寻的是内在意

志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实践活动出发，

追寻的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自由。虽然

二者讨论自由的语境不同，但都揭示出了自由

就是复归到人的本性，回归 “自然”的内涵。

三、“第二个结合”的根本旨趣

“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法遵循，是中国共产

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规律性的认识和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验性的总结，是中国

共产党人用以指导未来的重要理念和准则，是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方向指引。在以中国

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强调

“第二个结合”，旨在坚定信心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激发动力实现人民幸福奋斗目标，凝

聚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坚定信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都以文化创新和

文明进步为基础，都以拥有自主的精神家园为

前提，正如习近平所言：“任何文化要立得住、

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

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③ 有了文化主体

性，文化自信才有了依托，文明进步才有了动

力。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 “第二个结合”为着

力点，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塑造新的

文化生命体，创造中华民族自主的精神家园，

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时代文化发

展目标的核心内容，突出强调了文明的 “中国

特色”和 “现代性”两个方面。一方面，五千

多年中华文明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着

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建构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是文化自信最深厚的基

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拥有科学的历史唯

物主义思维，能够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

命活力，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内涵，

开发和传承其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成分。因此，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民族特质、人文精神，实现二者的

融通，才能构成新的文化生命体。

中国的现代化作为后发型现代化，不可避

免地要向外学习。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中，

我们大量学习外部文化，处于一种 “学徒状

态”。④ 然而，中国要想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必须摆脱向外学

习的 “学徒状态”，拥有 “自我主张”，⑤ 构建

中华民族独立的精神家园。 “第二个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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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０４页。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７８页。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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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将中华文明推向了新的高度，既为中国形

成自我主张提供了历史文化的积淀，又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形成和文化自信的

提升。

（二）激发动力实现人民幸福奋斗目标

在党的百余年奋斗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

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为滋养，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 “站起

来” “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使得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伟大征程，就是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推进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历程。

在全面推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提出新的文化使命，有

助于凝心聚力，共筑奋斗之基，对实现人民幸

福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

供了文化土壤，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

内源动力，为解决世界问题、人类问题提供了

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在马克思主

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环境三者的共

同作用下形成的新理论、新道路。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未来应该怎么走，如何更好地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回到中国具体历史文

化背景中，回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

“第二个结合”就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滋养、发展

马克思主义，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凝聚力和

文化感召力，彰显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特色、中国魂魄和中国气象。正如习近平

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

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① 马克思

主义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通的过程中，

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二者共同引领

时代的发展，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文明的

发展。

（三）凝聚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

面对的危机与挑战并存。资本主义文明陷入困

境，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等西方文明观给

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带来了阻碍，人类文明

究竟该何去何从，不同文明之间是共鉴共赏还

是封闭隔阂，是交流对话还是相互冲突成了人

类面临的选择，世界亟需新的文明形态来引导

人类文明的发展。 “第二个结合”深刻地阐释

了中国道路的历史根源，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

神延伸至世界范围，为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提供了理论指导，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

了新的前景。

“第二个结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情

怀，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体精神，在

学习、借鉴其他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

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

方化的迷思，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

中国方案，深刻影响着世界文明格局。一方面，

中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

思、恩格斯基于对资本主义以来人类命运的考

察，提出世界历史的最终结果是各个民族彼此

之间的融合。另一方面，面对当前泛滥的个人

主义造成的困锁、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带来的危

机等问题，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能够为解

决当前的 “世界之问”提供理论借鉴。从 《大

学》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 《孟子》的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② 的家国天下

观，从 《礼记》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③

到 《孟子》的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共享天

下观，都深刻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的

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习近平汲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思想精华，结合当前的全球化背景，提

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各民族文明之间相互

包容，避免文明的隔阂与冲突，共建造福各国

人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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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深刻形塑了中国

人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中国具体实际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必然要求进一步与民族传统、民族

文化深度结合。因此， “第二个结合”重大理

论命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中华文明创新发

展的高度理论自觉，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

民族文化建设和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上深刻的历

史思维、积极的实践探索。立足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加快演进的时代大势，顺应社会主义

中国以新型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开创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和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坚定历史与文化自信，深入贯彻落

实 “两个结合”特别是 “第二个结合”指导思

想，一定能够全面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造福人类的美好梦想，书写中国智慧、中国道

路、中国方案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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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马克思主义观批判

夏国军
［上海大学，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摘　要：受凯恩斯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关注到列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赞赏地认为马克思

主义是一种宗教，意味着对欧洲没落文化或文明的革命。他们简单地把列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

义混同为宗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宗教是饱受现世的苦难折磨且难以摆脱这种苦难的人聊以自

慰的精神鸦片，是一种悲观的、宿命论的信仰；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拯救苦难民众出水火的思想

指南和实践指南，是一种高级的、积极的、乐观的、反宿命论的信仰；二者之间具有本质的差

异。如果有人坚持以信仰为属概念，例如像凯恩斯那样，在宗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勉强求得一

种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家族相似性，则这种相似性对于说明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或贡献。

正因如此，维特根斯坦 （包括凯恩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视同为宗教完全不合马克思主义的

本义，是值得批判的。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宗教；信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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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特根斯坦 （Ｌｕｄｗｉｇ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是一位

重要而独特的分析哲学家。说他重要，是因为

在诸多对分析哲学的发展起作用的哲学家中，

“没有一个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更大”；①

因此他是 “我们时代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

哲学家之一”。②说他独特，主要是指他不像早

期罗素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代表的分析哲学家

那样专注于逻辑分析，也不像摩尔 （Ｇ．Ｅ．

Ｍｏｏｒｅ）代表的分析哲学家那样一味地从事概

念分析，而是在此之外他特别关注现实生活／

现实世界，关注西方文化的兴衰。正是后者注

定他会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结缘。然而，他的

马克思主义观是需要深度审视的，值得商

榷的。

一、维特根斯坦马克思主义观

　　及其根源　　　　　　　

　　维特根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相当简单，

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当然，他这种

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是肯定性，赞扬

性的。

维特根斯坦的马克思主义观源于其好友凯

恩斯 （ＪｏｈｎＭａｙｎａｒｄＫｅｙｎｅｓ）的列宁主义观。③

众所周知，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观

点俄国化的产物，并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上取

得了空前的胜利，胜利的硕果就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 （简称 “苏联”）的建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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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苏维埃政权以及苏联的生活景象吸引了凯

恩斯，使之对其做了一番深度审视，审视的结

果就是：“列宁主义是两种事物———宗教和企业

———的结合，而几个世纪以来，这两者在欧洲

人的精神中是互不相干的。由于这种宗教是崭

新的，因此让我们感到震惊；而同时由于其企

业是从属于其宗教而非其他范围的，且效率极

低，因此又让人轻视。”①也就是说，列宁主义

作为一种宗教是值得称道的，而作为企业发展

指南 （即经济理论）是不成功的。苏联的社会

管理是专制式的，生产是集体协作的，民众追

求财富的欲望远不及他们对列宁主义以及马克

思主义的热爱，这种热爱不亚于现代资本主义

社会的民众对金钱的狂热，但后者才是人间正

道。换言之，就企业或经济表现而言，原子式

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对金钱的狂热追求是人本应

有的正常态度。于是，凯恩斯认为 “列宁主义

……的情感与伦理的精髓集中在个人与社会对

金钱的爱好的态度上”② 而这种态度是成问题

的，它 “也许会被证明只是 ‘乌托邦’，或者

对真正的福利是破坏性的”。③

尽管如此，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宗教具有相

当大的力量，“抬高普通人的地位，这是一条在

抓住群众方面屡见成效的教理”。④ 此外， “红

色俄国表现出了无限的热情以及高度的严肃认

真，这从别的角度看则是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然而，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一旦被人们感知，

则是非常伟大的。给正在俄国发生的一切一个

机会，也许要比给 （比如说）正在美国发生的

一切一个机会更有意义一些”。⑤

上述凯恩斯所阐发的对列宁主义的看法源

于他本人对苏联这个崭新世界的短暂直观和对

其生活的短暂感受，它们落实于笔端而成 《俄

罗斯一瞥》之文。维特根斯坦就是阅读了该文

之后，产生了对苏联、列宁主义乃至马克思主

义的兴趣，因为它们使他似乎看到了破解自己

一直关注但却饱受困扰的文化以及生活世界问

题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更多地来自于

凯恩斯的列宁主义观的宗教层面，而非企业层

面，所以维特根斯坦据凯恩斯的介绍而认定列

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宗教，一种值

得肯定和颂扬的宗教。

二、维特根斯坦赞赏马克思

　　主义的缘由　　　　　

　　维特根斯坦与斯宾格勒 （ＯｓｗａｌｄＳｐｅｎｇｌｅｒ）

一样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和世界 （欧洲）被

一种没落的文化所充斥或主宰，因此生活缺少

生气和自由，令人倍感压抑而深恶痛绝。这种

文化惨状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方能得以改观，

改观的结果就是宗教、伦理、艺术等得到充分

的尊重，而宗教、伦理、艺术等才是真正的文

化要素或象征；只有它们是兴盛的，人类的文

化才是繁荣的，才是有生命的，才能给人以自

由和希望。恰在维特根斯坦对欧洲文化深感绝

望之际， 《俄罗斯一瞥》使他获知，列宁主义

是革命的产物，并且是一种令凯恩斯深感震惊

的崭新的宗教，这令一直被一种腐败污浊的文

化气息所熏染的维特根斯坦终于呼吸到了一股

新鲜、自由的空气，同时也令持欧洲文化悲观

论的他看到了振兴欧洲文化的希望。这就是维

特根斯坦肯定和赞赏列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

的根本缘由。

具体而言，以维特根斯坦之见，当时的欧

洲科学主义大行其道，这从精神和实践层面对

欧洲乃至整个人类而言都意味着文化的衰颓与

生活的灾难。

在精神层面，科学主义盛行于整个欧洲，

人们对科学和技术趋之若鹜，大搞科学崇拜，

一切都在朝着科技化方向发展。这势必会造成

欧洲文化堕落的严重后果：其一，人们对科学

顶礼膜拜必然会导致对宗教、艺术和伦理的冷

落，但宗教、艺术和伦理是真正的文化要素与

象征，因为只有它们才能确保人性、人格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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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释放，生活也因此才有意义和真谛。但不幸

的是，盛行于欧洲的科学主义令文艺复兴以来

的健康文化和精神很快就堕落了，“曾经活生生

的有机体僵化成一种死的、机械的结构。于是，

物理学、数学和力学主导的时期压倒了艺术繁

荣的时期。……在科学家接管的时代里，伟大

的人格———魏宁格 （Ｏｔｔｏ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的 ‘天

才’———无法在生活的主流里获得位置；他被

迫陷入孤独”。① 其二，科学主义拉低了作为

“科学皇后”的哲学的地位，“这事既是胜利的

也是绝望的；它标志着天真的丧失，这种丧失

是一种更一般的文化衰退的症候……哲学现在

缩减成一种熟练工，哲学家的光环正在消

失”。② 其三，崇尚科学就意味着崇尚理论，但

维特根斯坦认为，就理解伦理、审美、宗教、

数学和哲学而言，理论没有用。因为，例如善

的本质与事实毫无关系，因此不能被任何命题

所解释。如果非要追问到底有无有用的命题，

则仅有 “上帝命令的东西，那就是善”③ 这一

个，因为它能准确表达维特根斯坦的想法。但

舍此之外，任何命题和理论对于维特根斯坦都

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们什么也给不了他。例

如，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Ｓｃｈｌｉｃｋ）１９３０年在其论伦理的书中区分了两种

关于善之本质的观念：根据第一种观念，善是

善的，因为它是上帝想要的东西；根据第二种

观念，上帝因为善是善的而想要善。石里克本

人说第二种观念更深刻，但维特根斯坦却坚称

第一种观念更深刻：“因为它切断了引向对善为

何是善做出任何解释的路；第二种是浅薄的、

理性主义的观念，按照这一观念，你 ‘仿佛’

能对善的东西给出理由。”④ 维特根斯坦反对理

论即科学主义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实践层面，以直接参战的方式亲历两次

世界大战的维特根斯坦更深切地了解了以科技

手段为核心支撑的现代战争造成的系列灾难性

事件———德累斯顿 （Ｄｒｅｓｄｅｎ）的轰炸、集中营

的毒气室、投放在日本的原子弹等———对人性

以及人类整体的伤害程度何其大，而这对于崇

尚人性的他是不可容忍的。这些事件或者战争

本身强化了他早已生成的一个信念，即人类正

在奔向灾难。如果从程度上细说，则人类正在

奔向的一阶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灾难是时代或文明的

黑暗，二阶灾难则是人类本身的覆灭。但无论

如何，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科学与技术。“科

学和工业，及其进步，将显出它们是现代世界

里最持久的东西。……科学和工业将一统世界，

尽管它们在这一过程中造成无限的痛苦———我

指把世界压减为一个单一的单元，尽管在这个

单元里和平是最无家可归的东西。因为科学和

工业确实决定了战争，或者看上去是这样。”⑤

原本因科学繁荣对宗教、伦理和艺术发展的严

重抑制以及对哲学的严重误导———诱使哲学家

像科学家一样追求一般性⑥———就已经令维特根

斯坦对欧洲文化产生深重的悲观主义，而第二

次世界大战采用的杀人的机械方法及其展示的

技术威力的恐怖则进一步导致他大胆做出了关

于人类末日的预言：“人类的终结是用机器取代

精神，背身离开上帝并把我们的信赖放在科学

‘进步’上的结果。”⑦ 而且在１９４６年时，他甚

至开始相信有人正在策划一场新的战争，即用

原子武器灭绝人类，终结一切。

至于维特根斯坦本人，他显然不甘于做待

宰的羔羊，简单、消极、全然被动地接受科学

主义带给人类的厄运。所以，在精神层面，他

宛如圣斗士一般痛批科学崇拜或科学主义，深

度揭露科学技术的时代就是人性终结的开始，

伟大的科学进步的观念实质上就是一种幻觉，

科学所宣扬的最终能认识真理的观念也是幻觉，

科学知识里毫无善的和值得希求的东西，人类

追寻科学知识相当于跌入一个陷阱。⑧ 总之，科

学赋予人类的智慧是冰冷的、灰色的、愚蠢的，

而能够克服这种智慧的东西是宗教信仰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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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斓的良善的激情，而后者正应当是人类所需

要的，它是人类最宝贵的 “原初生命和野性生

命”的灵魂。① 换言之，人类真正值得做的事

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毫无质疑地听从上帝的命

令，上帝的命令就是善，而善就是生活的真谛。

在实践层面，他呼唤对科学主义的革命 （无论

革命的发起者是谁）。

结果令维特根斯坦欣慰的是，通过凯恩斯

的介绍，他发现自己在精神和实践之维批判科

学崇拜或科学主义的愿景在苏联同时实现了。

于是，丝毫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在实践之

维迫不及待地想要亲赴苏联这片圣土，去呼吸

一下自由的空气，去尽情释放一下原初生命和

野性生命本该有的激情。１９３５年 ９月 １２—２７

日，维特根斯坦如愿访问了苏联，并在此期间

乃至其后积极寻求成为苏联公民的可能性。维

特根斯坦这种在有人看来似乎 “糟糕的甚至孩

子气的”行为其实具有 “深刻的甚至好的”理

由，那就是在精神上他急切 “想跟西方的老人、

跟西欧的瓦解和衰退中的文化脱开干系”。②

“西方的老人”喻指英法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

国家，凯恩斯与维特根斯坦一样 （自然也包括

斯宾格勒等）认为它们的文化日渐衰落了，而

相比之下，欧洲最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焕

发着政治生命的活力和革命文化 （维特根斯坦

并凯恩斯会理解为宗教文化）的激情。对此，

凯恩斯在 《俄罗斯一瞥》中是这样描绘的：

“从俄罗斯———这个欧洲家庭中最年轻的儿子，

青丝如云，漂亮而又鲁莽———所产生出来的新

鲜事物，使得它与其西方已两鬓斑白的兄长们

相比，无论是离尘世还是天堂都更为接近一些。

和它的西方兄长们相比，俄罗斯晚生了两个世

纪，还没有失去青春的气质，还没有耽于享乐、

囿于习惯，因而还能够从家庭其他成员的中年

人的幻灭颓丧中振作起来。正是这一新鲜事物，

使得人们的好奇心愈加强烈。”③ 诚然，维特根

斯坦就是具有这种强烈好奇心的人之一，甚至

是之最，也就是极端。这表现在他从精神上极

力以宗教实质捍卫马克思主义，绝不容许它与

科学或科学主义有任何关联。比如，当他了解

到马克斯·伊斯特曼 （ＭａｘＥａｓｔｍａｎ）的 《马克

思主义：它是科学吗？》一书的观点———假如马

克思主义想助益革命，就得把它做得更科学一

些———时，他批评说：“事实上没有比科学更保

守的东西了。”④ 这属于他以自己认可的文化观

对马克思主义先入为主的框定。然而，这很成

问题，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 （包括列宁主义）

的严重误解。

三、维特根斯坦马克思主义观

　　的深度剖析　　　　　　

　　误解的根源首先在凯恩斯，毕竟维特根斯

坦是受凯恩斯的直接影响才把列宁主义以及马

克思主义视为宗教的，而凯恩斯的宗教概念是

广义的，从而也是混淆性的。对此，凯恩斯解

释说：“在英国我们一直公认宗教有两个分支：

高教会派与低教会派，神秘的梦游者与实际的

理想主义者。实利主义的利己心有两种截然不

同的升华———在一种方式中自我融合在极其神

秘的团体当中，而在另一种中自我则融合在对

整个人类社会理想生活的追求当中。前一类的

参与者也许忽视或者不理睬后者；而许多后一

类的信徒则谴责前者与他们自己相似的痴心妄

想和自我欺骗。……无论如何，当我提及宗教

时，我的意思是将两者都包含在内的，而不仅

仅是前者。”⑤ 尽管凯恩斯讲述得很清晰，但这

仍然改变不了他的宗教概念的混淆性事实，毕

竟英国人 （包括凯恩斯本人）承认的两种宗教

形态具有本质上的差异。

更关键，也是更麻烦的是，凯恩斯 （即英

国人的）宗教概念，往近里说，在苏联，往远

里说，在马克思本人 （包括恩格斯）那里，根

本行不通。事实上，无论是苏联的列宁主义者

还是马克思本人以及任何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

都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的信仰或精神隶属于宗教

范畴。因为他们的信仰或精神与宗教的信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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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格格不入。

从宗教的起源上看宗教的本质，宗教是消

极的、悲观的、避世的、宿命论的，是遭受苦

难的人无法摆脱或者改变自己悲惨的现状或命

运而寻求的一种精神慰藉，也是一种心理上的

自我安慰，更是一种关于自己忍辱负重继续生

存下去的理由。这一切统统可以归结为宗教主

体的属性，这也是传统宗教 （相对于基督教，

尤其是基督教的现代分化形态清教而言）所以

产生的根由。

我们可依据最古老的宗教为例予以考察。

比如犹太教，它生于犹太民族早期的历史———

从有 《圣经》记载的以色列历史起，算到公元

７０年罗马大军摧毁耶路撒冷为止①———即一部

十足的灾难史、劫难史、苦难史。据 《申命

记》记载，犹太人的祖先亚兰人是行将灭亡之

人，不得已寄居于埃及，后得以种族繁衍，但

饱受埃及人欺凌，罚做苦役。后来亚兰人不堪

其辱，祈求自己列祖之神耶和华于公元前１２世

纪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解救出来至巴勒斯坦。

但他们立刻又遭到了非利士人的压迫，后在大

卫 （Ｄａｖｉｄ）的领导下取得了对非利士人的决定

性胜利，于大约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建立了自己的王

国，并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作为敬拜耶和华神的

宗教中心的圣殿。不过，王国在公元前９２６年

就分为北部的以色列国和南部的犹大国。以色

列国于公元前７２２年被亚述帝国所灭，犹大国

于公元前５８７年被巴比伦帝国所灭。至此，犹

太人开始散居世界各地，处于大流放状态，而

“犹太人”就是流放地土著送给他们的称呼。

之后，得益于波斯王居鲁士 （Ｃｙｒｕ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对巴比伦帝国的倾覆和恩准，犹太人得以回归

故土。“在他们的自我意识中，回归故土代表了

整个以色列的救赎历史。”② 公元前１６４年，历

经千辛万苦的他们重建了圣殿 （第二圣殿），

但公元７０年被罗马大军所摧毁，犹太人又沦为

罗马之奴。“犹太人将第二圣殿的被毁视为上帝

对以色列犯罪的惩罚。”③ 一部犹太人的早期历

史就是犹太人饱受灾难、劫难、苦难的历史，

也是犹太人不断抗争、寻求民族独立与自由的

历史，但结果是凄惨的、悲壮的，久而久之，

他们便形成这样一种自我意识，即他们生存的

全部意义就在于向上帝忏悔，祈求上帝的宽恕，

使他们免于罪罚。这样的主体意识决定了犹太

人的主体属性，也决定了犹太教的本质。

同样，佛教在精神上与犹太教具有明显的

家族相似性。它的鼻祖释迦牟尼 （Ｓ′āｋｙａｍｕｎｉ），

原名乔答摩·悉达多 （ＧｏｔａｍａＳｉｄｄｈāｔｔｈａ），据

传是中印度迦?罗国王净饭王的长子，青少年

时有感于人世的生、老、病、死，觉得人世变

幻无常，为各种苦恼所纠缠，于是深思解脱人

生苦难之道。２９岁出家修行，最终得道成佛。

佛教信徒的实践主要是吃斋念佛，云游乞食，

犯过忏悔等。悉达多，作为释迦牟尼，以悟道

修炼的方式引领信徒建立的主体意识显然是消

极避世，自我逃避，根本无法彻底消除各种苦

恼，反过来他们的衣、食、住、行皆需依赖尘

世的施舍；更严重的是，他们的信仰和实践对

于人类社会的根本发展并无重要作用，甚至毫

无作用，因为即便他们能够发挥的有限作用也

是完全可以简单替代的；相比之下，作为王长

子，悉达多却具有很好的权势和机会引领民众

积极入世，挑战苦难，摆脱苦难，寻求现实的

幸福与自由，进而助益人类社会的良序、和谐

与发展。

对于犹太教、佛教乃至一切宗教的本质，

马克思鞭辟入里地指出：“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

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

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

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

会。”④ 一言以蔽之，人根本无法彻底摆脱其现

实性，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宗教，至少

从它的起源上看，仅是 “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

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⑤ 教徒作

为被压迫者用这种鸦片来麻醉自己的神经，产

生错误的自我意识，即自己是生而有罪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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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当受苦受难，现世的幸福与自由永远与自

己绝缘，这就是自己始终无法摆脱的宿命。然

而，事实并非如此，经过马克思所引领的一系

列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考察发现，即使是每个

普通的个人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或大或小也都

具有一定的作用 （当然前提是每个人都积极入

世，而不会以一种消极的态度否定自己的现实

性），而如果每个普通的个人都联合起来就会产

生巨大的合力，以致成为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的创造者，成为社会变革的生力军。也就

是说，每个普通的个人都有能力、有条件、有

资格实现自己的现实性，争取到自己现实的幸

福和自由。所以，马克思呼吁，即便无产阶级

被资本家盘剥和压榨得除了被戴上的手铐和脚

镣一无所有，他们仍然可以联合起来，在科学

的革命理论的指引下，向资本家和资本主义政

权发动革命，捍卫属于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谋

求个人的幸福和正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即

“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

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① 曾经的苏联，如

今的新中国，都以特定概率证实了马克思关于

人的现实性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共产主

义社会理想的正确性；反过来，这一切都构成

了对宗教的有力批判和根本否定。

有鉴于马克思上述对宗教的本质揭露与深

刻批判，他 （包括列宁主义者等一切马克思主

义者）不可能赞同凯恩斯将他们的信仰归为宗

教范畴，更不要说归为英国人低教会派的信仰

之列了。正因如此，我们断言凯恩斯的宗教概

念犯了一个致命的混淆错误。凯恩斯需要明白

的是，所有的宗教都毫无疑问是信仰，但并非

所有的信仰都一定是宗教；宗教仅是一种低级

且错误的信仰，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高级而

正确的信仰；二者具有本质性的差异。

有了凯恩斯的混淆概念之因，自然就有了

维特根斯坦的混淆概念之果，毕竟后者受到了

前者的直接影响而把列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

理解为一种宗教。当然，维特根斯坦之所以会

简单直接地受到凯恩斯宗教概念的影响，还有

其自身的深层原因，即他本人所持的宗教概念

本身就是十分模糊的。

宗教之于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堪称无比重要。

往大里说，对于文化或文明而言，维特根斯坦

认为宗教 （也包括伦理、艺术和不以理论为目

的的哲学）是文化或文明的灵魂。所以，当欧

洲大兴科学崇拜时，他就愤怒地宣称文明隔离

于一切伟大的事物，隔离于上帝；房子、汽车

和我们环境里的其他外部标志把人与崇高和永

恒的东西分隔开；生活本身仿佛被我们工业时

代的外部标志所窒息，走到了头。② 但是，在这

种语境下，他并没有将宗教明确为基督教 （后

来分化为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佛教还是伊

斯兰教。

往小里说，对于他个人的理想追求或生活

态度而论，宗教在他那里至少分化为两种具体

情形。第一种情形可谓一种崇高的道德责任，

即成为天才，这源于在完成 《数学原理》而深

感哲学智慧枯竭的罗素赋予维特根斯坦的使哲

学迈出下一大步的责任。③ 维特根斯坦勇敢地担

起了这个责任，将其明确为推动逻辑学的进一

步发展，并让这份责任成为他生活的全部，他

觉得他的逻辑和他自己实际是一回事。④ 就此而

论，他恰好在践行他熟悉的、喜欢的同胞，哲

学家魏宁格 （Ｏｔｔｏ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的格言： “逻辑

与伦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不是别的，而

正是对自我的责任。”⑤ 在这个意义上，诚如瑞

·蒙克 （ＲａｙＭｏｎｋ）所言，维特根斯坦的宗教

毋宁是一种对作为最严厉的法官的上帝的一种

伦理上的严肃和忠实的状态，但上帝特指维特

根斯坦本人的良心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良心作为伦

理学的范畴，指的是 “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

形成的对自己行为的是非、善恶和应负的道德

责任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评价。是一定的道德认

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在个人意识中的统

一。”⑥ 由此可见，良心之于维特根斯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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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住在我心中的上帝”。① 第二种情形可谓一

种心灵慰藉剂。每每维特根斯坦深感自己无法

成为天才，很有可能沦为平庸之辈而想自杀时，

以及每每他与他认为没有灵魂的人无法相处，

却又一时难以摆脱他们而陷入极度厌恶和苦恼

时，从死亡和痛苦的边缘将他拉回来的都是托

尔斯泰 （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Толстой）的 《福音

书摘要》。既然如此，第二种情形的宗教可以明

确为基督教。

但综观而论，维特根斯坦的宗教概念免不

了模糊性，我们可以尝试称他的宗教为具有模

糊态的宗教家族，其中内蕴的精神气质从文化

或文明之维，他认为不乏与列宁主义以及马克

思主义的相似性，借用凯恩斯的话说，那就是

列宁主义在红色俄国表现出那种奋发向上的精

神中可能潜藏着理想世界的萌芽。② 这个世界对

于维特根斯坦本人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充满生

机与活力的文化或文明世界，美好与充满希望

的生活世界，是对欧洲没落的文化和生活世界

的革命。对于列宁主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

力量，维特根斯坦深信不疑，因此第二次世界

大战前夕他曾断言，没有苏联的支持，英格兰

和法国合力也无法击败希特勒的德国。③ 再者，

维特根斯坦欣赏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

解为一种崭新的宗教，或许也由于他本人与马

克思同为完美主义者。但两者是有区别的：维

特根斯坦的完美主义主要表现为成为逻辑或者

哲学天才，他容不得任何挫折、失败和曲折性。

所以罗素称维特根斯坦为完美主义者是带有明

显的批评意味的。④ 相比之下，马克思的完美主

义主要表现在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上，对此，

格伦德曼 （ＲｅｉｎｅｒＧｒｕｎｄｍａｎｎ）说：“马克思明

确赞成完美主义的观点。与费希特和康德一样，

他相信人类将不断地努力朝向一个更高程度的

自我实现和理想的社会；与他那个时代的工业

主义者一样，他相信世界是不完美的但是可以

改善的。对于马克思来说，一个美好的社会是

能够解放人的所有的潜能，最显著的是他们的

集体的和创造的能力。”⑤ 这表明马克思能够接

受渐进主义和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具有容错性。

然而，更重要的差异是，第一，维特根斯

坦的完美主义是一种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唯

我论，即唯心主义。他说：“唯我论者意味的东

西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它不能说，而只能自己

显示出来。”⑥相反，马克思的完美主义是一种

可知论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世界大同论。换

言之，维特根斯坦在乎的只是意志性的自我，

而马克思关注的是物质和精神兼具的人类整体。

第二，维特根斯坦虽然与马克思代表的共产主

义者一样极其讨厌英法代表的旧文化和旧世界，

从而想看到某种革命，但他希望那革命拒绝现

代的科学世界观，而不是支持它。⑦ 恰恰相反，

马克思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发展理论是

完全赞同现代的科学世界观的，对科学技术在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因为他认为人们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

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

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⑧ 而科学技术

对于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不可或缺的，

后者是前者进步的重要支持和显著标志。仅凭

这些实质性的差异，维特根斯坦 （包括凯恩

斯）简单地把列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混同为

宗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再次申明，宗教是饱

受现世的苦难折磨且难以摆脱这种苦难的人聊

以自慰的精神鸦片，是一种低级的、消极的、

悲观的、宿命论的信仰，是一种不健康的、扭

曲的社会主体意识或情绪；而马克思主义则是

拯救苦难民众出水火的思想指南和实践指南，

是一种高级的、积极的、乐观的、反宿命论的

信仰，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社会主体意识或

情绪；二者之间具有天壤之别，格格不入。如

果有人坚持以信仰为属概念，例如像凯恩斯那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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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宗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勉强求得一种维

特根斯坦所谓的家族相似性，则这种相似性对

于说明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或贡献。正

因如此，我们认为，维特根斯坦 （包括凯恩

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视同为宗教完全不合

马克思主义的本义，是值得批判的。

结　语

总而言之，维特根斯坦持有的实质上是一

种导源于其个人生活体验或感悟的宗教观，是

其个人的一种生活观念或价值观念。换言之，

生活把上帝的概念强加给每个人，“生活能教导

一个人信仰上帝。而经验也是令此事发生的东

西；但我不是指显圣 （ｖｉｓｉｏｎ），或其他向我们

显示 ‘这存在之在’（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ｉｓｂｅｉｎｇ，

ｔｈｉｓｂｅｉｎｇ指上帝）的经验，而是指比如各种各

样的受苦。这些东西既未向我们显示一个对象，

也不引起我们对他的推想。经验、思想———生

活能把这概念强加给我们。”① 也就是说，我们

应该勇敢面对生活带给我们的各种苦难，超越

这些经验的苦难，而非与之不懈地纠缠，应该

努力思考如何成为美好的精神生活世界的高人

胜士。这是维特根斯坦受魏宁格的影响所确定

的责任担当或价值定位。反之，如果一个人不

能免于肉欲和尘世的欲望，则根本无权活着。

每个人唯一值得过的生活就是精神生活。这种

精神生活之于维特根斯坦本人，则进一步明确

为实现他负有的更大责任的生活，即对自己的

责任，对自己成为天才的责任。②

然而，尽管维特根斯坦向往苏联的社会主

义生活，但他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的宗教精神

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因为，维特根斯坦崇

尚的生活以宗教、伦理和艺术为核心要素，排

斥科学主义或在相当程度上否定科技进步的要

素。与此相反，例如马克思认为 “宗教是人民

的鸦片”，③ 自然科学是生活的真正的、唯一的

基础，而感性又是一切科学的基础。④ 换言之，

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是感性或实践。既然如此，

凯恩斯及受其影响的维特根斯坦将列宁主义以

及马克思主义诠释为一种宗教，纯粹属于一种

随意的、极具个体性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抽

象的、自由的发挥，缺少对列宁主义以及马克

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基本把握与尊重。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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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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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耶可比的 《大卫休谟论信念》中的信念观

张云涛
［武汉大学，武汉　４３００７５］

摘　要：耶可比在 《论斯宾诺莎的学说》中首次提出的信念学说遭到了非理性的狂热和迷信的

指责。为此，他的 《大卫休谟论信念》给出了辩护。该书批判了表象实在论和观念论，针锋相对地提

出了 “坚定的实在论”。这种实在论将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关系视作 “我”与 “你”的对话性关

系，强调认识的实践基础，由此打破了过去的认识论只从个人的、内在的意识来探究信念和认识的传

统。借助于这种新的知觉理论，耶可比研究了一般的知觉经验和信念以及有关超验存在的经验和信念

的可能性及其原理。信念不是个人的、内在的主观相信，而是在人与世界打交道的社会性实践活动中

产生和培育起来的对自我、世界和超验存在的存在的确定性，基于实在本身在知觉活动中的自我启示

和自我呈现，因而不是非理性的、盲目的。

关键词：耶可比；信念；知觉经验；直接实在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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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可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Ｊａｃｏｂｉ，１７４３—

１８１９）是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重要哲学家之一。

他发起和参与的一系列的 “哲学论争”对塑造

和影响德国古典哲学的走向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在这些论争中，他对以斯宾诺莎、康德、费希

特和谢林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提出了持久

的、深刻的批判，宣称彻底的、一致的理性主

义必然质疑道德和宗教的合理性，最终导向无

神论、宿命论和虚无主义，并且与之争锋相对

地强调启示、信念和情感之于人的认识和存在

的重要性。因此，“信念”（Ｇｌａｕｂｅｎ）概念构成

了他的哲学的核心概念，他自己也被称为 “信念

哲学家” （Ｇｌａｕｂｅ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他还是西方哲学

史上对 “信念”概念进行过系统深入研究的少数

几位哲学家之一。不过，可惜的是，当时的以及

后来的很多人总是或有意或无意地曲解他的观

点，认为他将理性与信念完全对立起来，要求人

们彻底放弃理性的批判和自由的考察，通过盲目

的、“非理性的信念的跳跃”，来避免理性的怀疑

主义，确保道德和宗教的存在，而这实质上陷入

了非理性主义或神秘主义。①

本文主要通过诠释和重构耶可比论述信念

的第二部主要著作 《大卫休谟论信念或观念论

与实在论》 （ＤａｖｉｄＨｕｍｅüｂｅｒｄｅｎＧｌａｕｂｅｎｏｄｅｒ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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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ｕｎｄＲｅａｌｉｓｍｕｓ） （以下简 《大卫休谟

论信念》）的思想来考察他的信念学说及其对

于信念与理性、生命与思辨的关系的处理。① 在

该书中，耶可比提出了一种与近代哲学中占据

主导地位的表象实在论和观念论针锋相对的

“坚定的实在论”，澄清并且进一步发展了他在

《论斯宾诺莎的学说》（ｂｅｒｄｉｅＬｅｈｒｅｄｅｓＳｐｉｎｏ

ｚａ）中首次提出的信念学说。依据耶可比的观

点，构成人的存在和知识的要素的信念并不像

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缺乏理性的辩护

和证据的主观确定性，相反，是基于在知觉经

验中自我呈现和自我启示的实在本身。他的这

种实在论不仅强调 “你”、认识对象与 “我”、

认识主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对话性

关系，破除了 “我”的优先性和主宰性，而且

还确立了实践行动的基础地位。在人与实在打

交道的实践活动中，实在在人的知觉经验中启

示自身和呈现自身，人由此获得了有关它的第

一手认识，一种前理论的知识，即信念，进而

基于这种信念，在对象化的理性认识活动中生

产出有关实在的理论知识。这同样体现在宗教

徒所拥有的那种超验存在在其中呈现自身的实

践活动的经验中。总之，在耶可比看来，立足

于实践活动的信念是对实在的前反思、前理论

的直接熟悉和确定性，为理性认识提供实质性

内容和方向性指引。因此，它并非盲目的、神

秘的东西。

一、耶可比所说的信念的

基本含义及其功能

　　耶可比在 《论斯宾诺莎的学说》中提出了

他的信念哲学的著名主张：“人的所有知识和功

效的要素是信念。”（ＪＷＡ１，１：１２４．）正是这

一主张使当时的读者认为他鼓吹盲信，陷入了

非理性的狂热。他写作 《大卫休谟论信念》就

是要回应这种指责，为自己辩护。

在该书第一版导言中，他指出他在 《论斯

宾诺莎的学说》中对 “信念”概念的不同寻常

的使用并非出自他的本意和需要，而是他所批

判的理性主义哲学的需要。这种哲学主张二元

论的知识论，宣称，关于实际存在的事物，存

在着两种不同的知识：一种是从先天概念出发

进行演绎，然后得出有关现实世界的具有绝对

确定性的知识；另一种是不具有绝对确定性的

感性知识。感性知识显然不是主观的、任意的

意见，因为它毕竟还有一定的理由，不过终究

不是具有绝对确定性的理性知识，所以只能被

视为无法被理性证明，缺乏充足理由的信念。

耶可比明确反对这种二元论，认为有关实

际存在的知识只有一个来源。如果继续使用这

种哲学的说法，那只能说，这个来源就是信念。

这是因为，理性只是处理观念的关系的能力，

它对被感知到的东西进行分析和连接。理性推

理只是同义反复，并不能提供有关实在的新知

识。有关实际存在的知识只能来自于经验直观，

因为只有通过经验直观，认识对象才能被给予，

并且理性推理得出的结论才可能得到经验直观

的证实和验证。可以说，“就自然知识而言，这

种直观是开端和结尾，无条件有效的东西，绝

对者”（ＪＷＡ２，１：４０２．）。既然有关现实的一

切知识都来自于经验直观，那么，除了那种在

逻辑上同义反复的命题之外，根本不存在具有

绝对确定性的知识。

既然理性要做出判断，产生知识，那么，

必须有外在现实通过人的知觉经验给予它。正

是因为外在现实真实存在，并且将它自身在人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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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耶可比的原始文献，笔者主要使用的是ＫｌａｕｓＨａｍｍａｃｈｅｒ与ＷａｌｔｅｒＪａｅｓｃｈｋｅ编辑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Ｊａｃｏｂｉ：Ｗｅｒｋｅ．Ｇｅｓａ
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简称ＪＷＡ），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Ｆｒｏｍｍａｎｎ－Ｈｏｌｚｂｏｏｇ，１９９８。其中， 《论斯宾诺莎的学说》第一版 （１７８５年）收录在
ＪＷＡ１，１：１－１４６。在这里，１，１表示全集第一卷上半部分，１：１４６表示引文所在的页码。后面的引证方式与此相似。第二版扩
展版 （１７８９年）收录在ＪＷＡ１，１：１４７－２６８。第三版扩展版收录在ＪＷＡ１，１：３３３－３５３。《大卫休谟论信念》第一版 （１７９１年）
收录在ＪＷＡ２，１：５－１１２。第二版导言收录在ＪＷＡ２，１：３７４－４３３。耶可比的哲学文本很有特色，都不是大部头的理论论著，而
是采取了各种形式。譬如，《论斯宾诺莎的学说》采用了书信体。《大卫休谟论信念》则使用了对话体。后者虽然名义上是论述信

念学说的，但是除了第一部分涉及信念之外，第二部分，即，观念论和实在论以及第三部分，即，莱布尼茨或理性则基本上都没有

论述信念，只是到了最后几页才重新回到信念学说。至于第二版，它的导言不仅是该书的导言，也是他的全部哲学的导言。不过，

在这个导言中，“信念”的核心位置已经被一种新的理性取代。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主要处理第一版。笔者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

专门考察第二版中的理性和信念的学说。



的知觉活动中启示出来，所以，知觉者才自然

地产生了有关它存在的确定性，即，信念或接

受它为真： “我们拥有自然的启示，它不仅命

令，而且迫使每一个人去相信，并且通过相信

接受永恒真理。”（ＪＷＡ１，１：１１６．）基于这种

信念，理性进行判断和推理，进而得出有关这

些存在的知识。可见，信念先于理性的证明和

说明，是无法被理性证明的东西。因此，它是

一种直接的确定性、第一手的知识。而基于无

法被证明的信念产生出来的理性的证明和说明

是第二手的知识、间接的知识：“第一手的知识

首先是第二手的所有知识 （即所有科学）的条

件，是一种没有证明的知识，必然先于来自证

明的知识，证明它是正确的，持续地、完全地

掌握它。”（ＪＷＡ２，１：３７５．）

显然，耶可比所说的信念是指在缺乏理性

的理由和证明及其所谓具有的那种绝对确定性

的前提下接受某些东西，认之为真：“将一切不

是产生于理性的理由的东西视为真实的，这就

是信念 （ｊｅｄｅｓｆüｒＷａｈｒｈａｌｔｅｎ，ｗｅｌｃｈｅｓｎｉｃｈｔａｕｓ

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ｇｒüｎｄｅｎｅｎｔｓｐｒｉｎｇｔ，Ｇｌａｕｂｅｉｓｔ）。”（ＪＷＡ

１，１：１１６．）这种接受或认之为真虽然确实无

法被理性证明，但是理性的推理要产生真知识

就必须以它为前提，否则会缺乏真实的内容，

所以，理性只能相信它，接受它为真。不过，

既然大家普遍认为理性的知识，即科学，具有

客观有效性，这反过来说明作为它的出发点的

信念本身是信实的、可靠的。

针对人们指责这种信念为盲信，即，信念

完全缺乏证据，排斥理性的考察，相反只是诉

诸外在的权威，耶可比带有讽刺意味地宣称，

他确实诉诸一位权威，即休谟，他对信念的理

解与休谟的相同。休谟是信念大师，同样支持

使用信念。①

耶可比指出，休谟与他一样承认信念是人

的知识的要素。譬如，在 《人类理智研究》第

十二章中，休谟指出：“没有任何推理，甚至在

使用理性之前，我们总是预设一个外在世界，

它并不依赖我们的感知而存在，哪怕我们和所

有其他感受性存在都不在那里或者被完全摧毁。

甚至动物种族也被这种观点统治，并在其所有

思想、意图和行动中保持对外在对象的信念

……” （ＪＷＡ２，１：２５－２６．）② 对外在世界存

在的信念是不需要理智发挥作用就自然地、直

接地产生出来的，这里并没有诉诸权威的盲信。

不仅如此，从主体的角度看，“信念不过是对一

个对象的更强烈、更生动、更有力、更坚定、

更持久的观念，这是单凭想象力无法实现的”

（ＪＷＡ２，１：２９．）。信念总是与当下的生动的

印象或经验紧密相连，具有难以抗拒的活力。

而想象的或抽象的观念则缺乏这种生动性，因

而很难直接影响人的活动。相比于想象的虚构

物或理性的抽象观念，相信的对象对我们而言

有更大的强度、生动性和稳定性，使我们能够

将它与那些虚假的东西区分出来。因此，信念

可以成为人的存在和认识的主宰原则。

耶可比宣称，他与休谟都没有试图 “将一

切归结为对宗教的实定信条的信念” （ＪＷＡ２，

１：２４．）。不过，他并非没有意识到他与休谟的

区分。譬如，休谟认为，虽然我们总是有自然

的倾向去相信外在世界存在，但是我们并不能

由 “我”强烈地感受到某个东西在 “我”之外

存在，“我”拥有有关某个外在东西存在的自

然信念而得出 “我”相信的这个东西一定真实

存在，因为在主观的思维与客观的存在是否一

致的问题上，经验保持沉默，没有给出任何回

答。“我”所能感受到的只是 “我”心中的观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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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要指出的是，“Ｇｌａｕｂｅｎ”在汉语和英语中，可以被译为 “信念”（ｂｅｌｉｅｆ）和 “信仰”（ｆａｉｔｈ），对应着两个不同的词。休
谟自己使用的是 “信念”。一般而言，“信念”和 “信仰”具有明显的区别：虽然前者也可以包含宗教意义，但是后者所蕴含的宗

教色彩更强。并且，主体对后者所指涉的东西的真实性的确信程度显然要强得多。在日益世俗化的时代，人们往往会区分二者。过

去学术界总是倾向于认为耶可比或有意或无意地混淆二者，以达到为他的有神论信仰辩护的目的。实际上，他虽然喜欢引用圣经和

宗教著作中的论述来描述信念，但是确实意识到了它们的区分。譬如，他在 《论斯宾诺莎的学说》中一般性地论述了信念之后，

接着说基督宗教教导 “另一种信念”（ＪＷＡ１，１：１１６．）。不过，他虽然做了区分，但显然认为他对信念的本质特征、功能及其形
成机制的描述对两种意义上的Ｇｌａｕｂｅｎ都同样适用，二者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尊重耶可比的做法，在论述
时没有严格区分 “信念”和 “信仰”这两个词，将它们统一翻译为 “信念”。

ＪＷＡ２，１：２５－２６。耶可比所引用的休谟的１７７０年版 《人类理智研究》的这两句话出自他自己的翻译。他承认自己在翻

译中添加了一些内容。



念。“我”并不能依据这个观念推导出观念指

涉的对象在世界之中真实存在。就此而言，休

谟是一个怀疑的观念论者。①

与此相反，耶可比坚持，既然信念与想象

存在着根本区别，而想象的东西是虚假的，那

相应的，相信的对象一定是真实的。并且，耶

可比并不认为他这里所做的是推理，相反，外

在对象的存在是 “我”直接感知到的，因为它

直接在 “我”的意识中出现，将它自身启示给

“我”，向 “我”显现它的存在。因此，知觉经

验足以使 “我”确信对象真实地在 “我”之外

存在。② 显然，耶可比所理解的信念并不像人们

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建立在缺乏理性的辩护和证

据的主观确定性之上，相反，基于在经验中自

我呈现和自我启示的实在本身。

虽然耶可比与休谟都强调经验的基础地

位，但是他并不赞同休谟的怀疑的观念论的

立场，相反是一位 “坚定的实在论者”：“坚

定的实在论者 （ｅｎｔ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Ｒｅａｌｉｓｔ）根据自

己的感官的证据毫无疑问地接受外在事物；

基于这种确定性，权衡所有其他信念，并且

所思想的不是别的，而是这：所有概念，甚

至那些我们称之为先天的概念，都必须源自

这种基本经验 （Ｇｒｕｎｄ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这样一位

坚定的实在论者应该如何称呼那种能够使他

将外部对象确定为事物本身的手段？他没有

任何东西可以支持他的判断，除了事情本身，

除了确实站在他面前的事实之外。他可以用

一个比 ‘启示’（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ｕｎｇ）一词更合适

的词来表达吗？难道不应该从这里寻找这个

词的词根、它的用法的来源吗？”③ “启示”

的原初含义是事情本身将自身摆放在认识者

面前，向他敞开自身，呈现自身，使他亲身

经验或知觉到它，相信它，进而认识它。④ 因

此，人的认识所寻求的真理 （Ｗａｈｒｈｅｉｔ）与

实际事情的自我敞开、自我启示以及进行知

觉 （Ｗａｈｒｎｅｈｍｅｎｕｎｇ）的人相信或接受它为

真 （Ｗａｈｒ…ｎｅｈｍｅｎ）紧密相连： “所有知识

都只能来自于信念，因为在我能够理解关系

之前，必须先将事物给予我。” （ＪＷＡ２，１：

１０．）虽然信念确实没有理性的证据或证明，

但是将事情本身呈现在认识者面前，向他敞

开它的启示为信念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提供了

经验的证据和保证，这样信念就不是主观的、

任意的。

从上不难看出，耶可比与休谟的立场的

不同源于他们对知觉这种基本经验的本质的

不同理解。并且，耶可比还通过与近代哲学

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间接实在论或表象实在论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Ｒｅａｌｉｓｍｏ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ａｌｉｓｍ）和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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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第二版 《大卫休谟论信念》中，耶可比将休谟的立场叫做 “普遍的或孪生的观念论”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ｏｄｅｒＺｗｉｌｉｎｇＩｄｅａｌｉｓ
ｍｕｓ），即怀疑外在世界和自我的真实存在的观念论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Ｊａｃｏｂｉ，Ｗｅｒｋｅ，ＩＩ；Ｌｅｉｐｚｉｇ：Ｆｌｅｉｓｃｈｅｒ，１８１５，Ｓ２０４．）。

虽然耶可比说他诉诸休谟这位权威，但是从他主张的观点看，他实际上赞同的是作为休谟的批判者的里德 （ＴｈｏｍａｓＲｅｉｄ，
１７１０—１７９６）的主张。他与里德都认为我们凭借知觉可以直接断定知觉的对象真实存在，这并没有诉诸任何理性的推理。有证据表
明他在写作 《大卫休谟论信念》时已经熟悉里德的思想，受惠于他的学说颇多。关于耶可比对里德的学说的具体接受情况，可以

参见：ＧüｎｔｈｅｒＢａｕｍ，“ＤｅｒＥｉｎｆｌｕｓｓｖｏｎＴｈｏｍａｓＲｅｉｄａｕｆＪａｃｏｂｉｓＤｅｕｔｕｎｇｄｅｓ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ｕｓ”，ｉｎｄｅｒ．，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ａｎｄ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Ｆ．Ｈ．Ｊａｃｏｂｉｓ；Ｂｏｎｎ：Ｂｏｕｖｉｅｒ，１９６９，Ｓ４２－４９；ＭａｎｆｒｅｄＫｕｅｈｎ，“Ｓｃｏｔｔｉｓｈ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ｉｎ
ｄｅｒ．，Ｓｃｏｔｔｉｓｈ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１７８６—１８００；Ｋｉｎｇｓｔｏｎａｎｄ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ＭｃＧｉｌｌ－Ｑｕｅｅｎ，１９８７，ｐｐ１４１－１６６，尤其是第１４３－１４５、
１５９－１６６页；Ｇｅｏｒｇｅｄ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Ｈｕｍｅ，Ｊａｃｏｂｉ，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ＡｎＥｐｉｓｏｄｅｉｎｔｈｅ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ｅ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
Ｋａｎｔ”，ｉｎＫａ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ｎ８９（１［１９９８］），ｐｐ４４－５８，尤其是第４７－５０页。

ＪＷＡ２，１：３２。耶可比在 《大卫休谟论信念》中对自己所持的立场有不同的表述，除了 “坚定的实在论”之外，

还有 “真正的实在论者”（ＪＷＡ２，１：２０．）和 “哲学的实在论者” （ＪＷＡ２，１：８１．）。在 １８００年 ３月 １６日给让·保罗
（ＪｅａｎＰａｕｌ）的信中，耶可比宣称：“我是一个实在论者，在我之前没有人是这样的，我认为在完全的观念论与完全的实在
论之间不存在明智的中间体系。”（ＷａｌｔｅｒＪａｅｓｃｈｋｅ（Ｈｇ．），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ｕｎｄＳｐｅｋ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ＳｔｒｅｉｔｕｍｄｉｅＧｅｓｔａｌｔｅｉｎｅｒ
Ｅｒｓｔ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１７９９—１８０７）．Ｑｕｅｌｌｅｎｂａｎｄ；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３，Ｓ７９．）关于耶可比的这种实在论思想在当时的
哲学论争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效应，参见：ＴｏｍＧｉｅｓｂｅｒｓ，“ＤｉｅＤｅｂａｔｔｅüｂ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ａｌｉｓｍｕｓｕｎｄ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
ｉｅ”，ＩｎＧｅｒａｌｄＨａｒｔｕｎｇｈｇ．，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１９．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ｓｐｒａｃｈｉｇｅｒＲａｕｍ
１８００—１８３０；Ｂａｓｅｌ：Ｓｃｈｗａｂｅ，２０２０，Ｓ２４５－２６０．

“知觉性的感官只是启示。”（ＪＷＡ２，１：４２６．）原初的启示活动为认识提供了实质性的内容和可靠性的保证：“通
过信念，我们知道我们拥有身体，并且在我们之外还有其他身体和其他思想存在者。真的、神奇的启示！” （ＪＷＡ１，１：
１１６。强调为引者所加。）



观念论进行对比来展现自己的直接实在论或

坚定的实在论的主要特征及其在理论上的优

越性。①

二、与表象实在论或观念论对立的　
　　直接实在论或 “坚定的实在论”

　　耶可比这样描述表象实在论的基本主张：

“关于我们之外的对象的所有纯粹表象都只是在

如此远的距离被直接知觉到的现实事物的复制

品，并且总是可以追溯到现实事物，作为它们

的来源。”（ＪＷＡ２，１，６９．）“表象”（Ｖｏｒｓｔｅｌ

ｌｕｎｇ）这个词本身非常直观地体现了这种学说

的特点，即，现实事物摆放在表象的主体面前，

主体 “表象”或复制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ｅ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而不是 “呈现”（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ｅｎ／ｐｒｅｓｅｎｔ）现实事物。

一方面，被表象的现实事物本身外在于表象的

主体，而表象模仿或复现它。因此，表象依赖

现实事物，没有作为原型的现实事物，表象的

模仿或复制就没法进行下去。另一方面，既然

表象只是模仿现实事物，那它就不是现实事物。

后者是它的原型，而它只是对后者的模仿。二

者之间存在着不可抹杀和克服的区分和差异。

这样就出现了复制品是否与原型相似，以及在

多大程度上相似的问题。虽然现实事物构成了

表象的来源以及确定表象的真假的标准，但是

对它的来源，即现实事物，表象却没法通达，

将它本身呈现出来。这是因为，首先，表象的

主体在表象的活动中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产

或添加了新的东西：“这些表象的组合以及从它

们中形成的概念变得越来越主观，客观内容相

应的也越来越贫乏。我们的本性的一个巨大优

势是，我们能够从事物中接受那些向我们清晰

地展示其多样性的印象，因而能够构想出内在

的词、概念，然后通过我们的嘴发出的声音赋

予它一个外在的存在，并将转瞬即逝的灵魂注

入其中” （ＪＷＡ２，１：７０－７１．）。因此，它没

法完全复制或模仿现实事物而呈现出来。在最

好的情况下，它 “只包含现实事物的属性，而

不包含现实事物本身” （ＪＷＡ２，１：６９．）。在

最坏的情况下，“更生动的表象胜过了这些模糊

的印象，真理被幻象吞没”（ＪＷＡ２，１：７１．）。

其次，它也没有办法确认它是否与它表象的真

实事物相符、一致，因为表象总是被局限在主

观的表象的领域之中，没法超出这个范围去通

达在它之外的现实事物。人们可能会说，我们

可以通过推理来确保二者相符或一致。但是问

题是，推理同样是在主观的意识的范围之内进

行的，并没超出这个领域，推理上有效的东西

并不代表它在现实之中有相应的存在。因此，

表象主体并没有任何充足的理由判断他的表象

与它表象的现实事物是否相符或一致。总之，

“现实事物本身永远不能在纯粹的表象 （Ｖｏｒ

ｓｔｅｌｌｕｎｇ）中被呈现 （ｄａｒｇｅｓｔｅｌｌｔ）” （ＪＷＡ２，１：

６９．）。这样，表象实在论最终必然导致有关外

在的现实事物的真实性和可知性的怀疑论或不

可知论。

与此相反，耶可比的坚定的实在论或直接

实在论强调现实事物在 “直接的知觉”（ｕｎｍｉｔ

ｔｅｌｂａｒｅｎＷａｈｒｎｅｈｍｕｎｇ）中将它自身呈现给感知

者：“对我们之外的现实事物的认知是通过现实

事物本身的呈现而直接被给予给我们，中间没

有任何其他认知手段介入。”（ＪＷＡ２，１：６８－

６９．）除了呈现本身之外，再也没有任何证据能

够证明这种呈现的可靠性：“现实事物不能在对

它的直接知觉之外呈现，正如意识不能在意识

之外呈现、生命不能在生命之外呈现、真理不

能在真理之外呈现。对现实事物的知觉与对真

理的情感、意识与生命是一回事。” （ＪＷＡ２，

１：６９－７０．）因此，在知觉的活动中，知觉者

直接与现实相关，直接接触到的是现实，而不

是有关现实的表象或观念。

具体而言，我们只能以我们身体构造的特

殊方式和与生俱来的秉性来与世界打交道，获

得有关它的知识。而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首先是感知活动，而不是理性的推理和思辨。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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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ｉｒｇｉｔＳａｎｄｋａｕｌｅｎ认为耶可比对实在论的成功辩护基于他对观念论的诊断和彻底分析，并宣称耶可比是 “第一位”

对观念论进行彻底分析的哲学家 （ＢｉｒｇｉｔＳａｎｄｋａｕｌｅｎ，“ＩｃｈｂｉｎＲｅａｌｉｓｔ，ｗｉｅｅｓｎｏｃｈｋｅｉｎＭｅｎｓｃｈｖｏｒｍｉｒｇｅｗｅｓｅｎｉ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Ｊａｃｏｂｉüｂｅｒ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ｕｎｄＲｅａｌｉｓｍｕｓ．ＶｏｒｔｒｇｅｄｅｒＫｌａｓｓｅｆüｒ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ｄｅｒＮｏｒｄｒｈｅｉｎＷｅｓｔｆｌｉｓｃｈｅ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ｕｎｄｄｅｒＫüｎｓｔｅ；Ｓｃｈｎｉｎｇｈ：Ｐａｄｅｒｂｏｒｎ，２０１７，Ｓ１６．）。



当 “我”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进行感知或

经验时，“我”不仅直接意识到我自己的存在，

而且超出主观观念的范围，同样确切地意识到

“我”的身体以及与它并存和互动的其他存在

者的存在： “我们只感觉 （ｅｍｐｆｉｎｄｅｎ）我们的

以这样的或那样的方式构造的身体；通过感受

（ｆüｈｌｅｎ）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构成，我们意

识到的不仅是它的变化，而且是与它完全不同

的东西，该东西既不仅仅是感觉，也不是思想，

而是其他真实的事物，并且我们意识到其他事

物与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具有同样的确定性；

因为没有你，我是不可能的 （ｏｈｎｅＤｕ，ｉｓｔｄａｓ

Ｉｃｈｕｎｍｇｌｉｃｈ．）。”①

在这里，耶可比使用 “我”和 “你”的关

系来解释为何我们可以直接通达和熟悉外在现

实。“我”和 “你”，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既是

两个彼此独立，互不相同的个体，又是不可分

割，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的存在。可以说，没

有 “你”，认识对象；就没有 “我”，认识主

体。因此，只要一方在意识中被给予，另一方

也必定同时被给予，二者不可分割的同时呈现

在 “我”的意识之中。既然 “我”确切地意识

到 “我”自己存在，那 “我”也同样确切地意

识到 “我”的认识对象 “你”，即 “我”的身

体以及其他外在存在真实存在。

这表面上看像是在进行推理，如同笛卡尔

的 “我思故我在”这个第一命题被认为是推理

的结果一样。不过，耶可比强调这并非间接的

推理，而是直接被给予给 “我”的： “哪怕在

最初的、最简单的知觉中，我和你，内在意识

和外在对象必须同时存在于灵魂中；两者在同

一瞬间，同一个不可分割的瞬间，没有前后，

没有理智的任何运作，的确，在这一瞬间甚至

没有原因和结果的概念的开始产生。”（ＪＷＡ２，

１：４９．）正因为认识对象并不是完全独立于认

识主体而存在，与之毫不相关，相反在主体的

知觉意识中给予自身和呈现自身，所以，认识

主体才能获得有关认识对象的存在及其性质的

经验，由此有关后者的推理才获得了内容及其

客观实在性的保证。

表象实在论还有一个基本预设，即，“我”

对自己拥有一种认识上的优先权，拥有一种直

接的、原初确定的认识，直接知道 “我”自己

的存在和状态。然后， “我”据此通过类比等

方式，推导出外在对象的存在以及有关它们的

知识。显然，后者的确定性不及前者。但是耶

可比认为，对自我的意识与对对象的意识是不

可分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除非 “我”能够

意识到外在对象，否则， “我”无法意识到

“我”自己：“除非我们将自己与我们之外的事

物区分开来，否则我们无法实现对我们的意识

的意识，对我们自己的感受。”（ＪＷＡ２，１：８５

－８６．）没有对 “你”，对对象的意识，就没有

对 “我”，对主体的意识。“我”对 “我”的意

识的确定性离不开 “我”对 “你”对象的意识

的确定性。因此，对 “我”的存在的确定性并

不比对 “你”的存在的确定性高，二者拥有相

同的确定性：“‘我存在’和 ‘在我之外有东西

存在。’这两个命题对自然人来说具有相同的确

定性。然而思辨哲学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必然不

断努力，使这两个命题的确定性不相同。”

（ＪＷＡ２，１：１９４．）自然的，也不能将一方还

原为另一方，或者从一方推导出另一方。

不仅如此，耶可比的直接实在论并没有像

过去的认识论那样局限于个人的、内在的意识

·７２·

哲　学 论耶可比的 《大卫休谟论信念》中的信念观

① ＪＷＡ１，１：１１６。耶可比的 《大卫休谟论信念》（ＪＷＡ２，１：４９．）、１８１５年 《著作集》的前言 （ＪＷＡ２，１：３９３．）等多
处地方论述了 “我”与 “你”的关系，借此论证外在世界与自我的不可分割性及其认识论意义。他还抱怨康德的第二版 《纯粹理

性批判》对主观观念论的批判以及费希特的知识学对非我存在的论证显然都受到了他这个被他们严厉批判的人的这一观点的影响

（参ＪＷＡ２，１：３９３。）。此外，耶可比在他的教化小说 《沃尔德玛》（Ｗｏｌｄｅｍａｒ，１７７７／７９）中还进一步呈现了 “没有你，我是不可

能的”的伦理意义。该小说的主题是沃尔德玛与亨利埃特之间的友谊。友谊是两个有名有姓的真实个体相遇，进行主体间的对话

交流的实践活动。它基于 “我”与 “你”之间相互欣赏和承认而产生的共鸣，是实现美德的场所和塑造道德品格的可能条件。譬

如，沃尔德玛关于友谊的深刻洞见及其外在行动都是在他与亨利埃特的友谊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可见，个体的 “我”只有在与

“你”的对话交流的实践活动中才能获得教化。马丁·布伯 （ＭａｒｔｉｎＢｕｂｅｒ）在他的著作 《人与人之间》（ＭａｒｔｉｎＢｕｂｅ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ｎ
ａｎｄＭａｎ；ｔｒａｎｓ．ＢｙＲｏｎａｌｄＧｒｅｇｏｒＳｍｉｔｈ，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６７，ｐ．２０９．）的后记 “对话原则的历史”（ＴｈｅＨｉｓｔｏ
ｒｙ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中，将 “我”与 “你”紧密联系这一对话哲学的原则追溯到耶可比，引用了他的三处论述，并指出了

费希特和费尔巴哈对耶可比的这一术语的挪用和改造。



活动层面，相反将认识主体的实践或行动纳入

到考察中，强调实践或行动在认识中的优先性

和基础地位，因而他的这种实在论是一种 “实

践的实在论”。①

三、实践的实在论

以表象实在论和观念论为代表的传统认识

论总是将认识看作个体的内在的静观。主体在

客体之外，作为一个超然的、冷漠的观察者静

静地关注对象，获得有关它的认识。这样，认

知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被严格地限定为思想者与

被思想者的外在的、静态的关系。与此相反，

耶可比强调人的本质首先在于人是能够发动行

动，进行实践的自由存在者，然后在此过程中

才产生了认识。

笛卡尔宣称 “我思”优先于 “我在”，由

“我思”推导出 “我在”，把 “我”的存在的本

质限定为思想者。与此不同，耶可比直接断言：

“我不是笛卡尔主义者……我相信人们绝对不应

该把我在放在我思之后。” （ＪＷＡ１，１：１５７．）

这是因为，只有 “我”存在，“我”才能思想。

“我”思当然意味着 “我”存在，但是 “我”

存在却不一定意味着 “我”思，因为思想并不

构成 “我”的本质规定，相反只是具体规定之

一。并且， “我”知道自己的实存性也不是通

过 “我”思这样的后发的、反思性的概念表

象，那是根本做不到的，一如 “我”无法通过

概念表象来呈现和把捉到现实事物一样。相反，

“我”对自己有一种前反思的直接熟悉，在

“我”自己的实践活动中亲身经验和感受到

“我”自己的活生生的存在：“我们当然对生命

是什么有最亲密的意识 （ｄａｓｉｎｎｉｇｓｔｅＢｅｗｕｓｔ

ｓｅｙｎ）；但谁能形成有关生命的表象呢？”②

在认识对象上也是如此。认识以实践活动

为前提。认识者绝不是在认识对象之外存在的

静观者，而是与认识对象处于紧密联系的行动

者。具体而言，首先，只有在行动中产生关联，

才会产生认识的需要和认识活动。譬如，“我”

是在 “我”的存在以及与 “你”共同存在的活

动中才认识到 “我”存在以及 “我”与 “你”

共在：“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存在和我们之外的其

他事物存在，这不是通过证明，不是通过技艺，

但是我们通过存在 （Ｓｅｉｎ）以及与他人共同存

在 （Ｍｉｔｓｅｙｎ） 而 经 验 到 （ｅｒｆａｈｒｅｎ） 这。”③

“我”亲身经验到自己是行动的发动者，拥有

了 “我”是一个自由的行动者的自我意识。但

是 “我”之所以能够获得这种行动的经验，是

因为在 “我”之外还有其他存在，他们是

“我”的行动的遭受者和相关方。没有他们，

“我”的行动没法实施。因此，正是其他存在

者的存在及其与 “我”的互动活动才使得

“我”经验和认识到自己是自由的行动者。不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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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ＢｉｒｇｉｔＳａｎｄｋａｕｌｅｎ指出，将耶可比的主张叫做直接实在论，将他视作直接实在论的鼻祖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他的
直接实在论在两点上与一般的直接实在论不同：首先，它强调我们的非经验的第一人称的确定性的尊严以及自我的前反思的确定

性；其次，直观的认知实在论被他的实践的实在论大大扩展。参 ＢｉｒｇｉｔＳａｎｄｋａｕｌｅｎ，Ｊａｃｏｂｉ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üｂｅｒｄｅｎＷｉｄｅｒｓｐｒｕｃｈ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９，Ｓ１５３－１５４．

ＪＷＡ２，１：８３－８４。耶可比宣称，近代理性哲学所主张的意识的表象或反思方式既不能认识对象，也不能认识自我：“即
使对于我们自己的具体存在，我们也只有情感，而没有概念。我们只有图形、数字、位置、运动和思维形式的实际概念。当我们说

我们研究了一种性质时，我们无非是说我们将其追溯到图形、数字、位置和运动，并将其解析为这些东西；因此，我们客观上破坏

了这种性质。” （ＪＷＡ１，１，２５８．）关于这一点，可参见：ＥｉｌｅｒｔＨｅｒｍｓ，“Ｓｅｌｂｓｔ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ｕｎｄ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ｉｎｄ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
Ｈａｕｐ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Ｊａｃｏｂｉｓ”，ｉｎＡｒｃｈｉｖｆü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５８（１９７６），Ｓ１５６－１６３。亨利希 （ＤｉｅｔｅｒＨｅｎｒｉｃｈ）将
有关意识的反思或表象模式的困难的看法视作费希特的 “原初洞见”（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ｌｉｃｈｅＥｉｎｓｉｃｈｔ）。不过，ＢｉｒｇｉｔＳａｎｄｋａｕｌｅｎ宣称这其实
是耶可比的原初洞见，并且他的主张比费希特的观点更激进。耶可比不仅指出了反思模式的困难，结束了自我意识理论的一个时

代，而且还提出了摆脱这种困境的途径，即上文所说的自我的 “最亲密的意识”，自我对自己的直接熟悉或前反思的自我意识。它

构成了意识活动得以运作的条件。具体论述可以参见：ＢｉｒｇｉｔＳａｎｄｋａｕｌｅｎ，“ＩｃｈｂｉｎＲｅａｌｉｓｔ，ｗｉｅｅｓｎｏｃｈｋｅｉｎＭｅｎｓｃｈｖｏｒｍｉｒｇｅｗｅｓｅｎｉｓ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Ｊａｃｏｂｉüｂｅｒ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ｕｎｄＲｅａｌｉｓｍｕｓ．ＶｏｒｔｒｇｅｄｅｒＫｌａｓｓｅｆüｒ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ｄｅｒＮｏｒｄｒｈｅｉｎＷｅｓｔｆｌｉｓｃｈｅ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ｕｎｄｄｅｒＫüｎｓｔｅ，Ｓ２４－２９；ＢｉｒｇｉｔＳａｎｄｋａｕｌｅｎ，Ｊａｃｏｂｉ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üｂｅｒｄｅｎＷｉｄｅｒｓｐｒｕｃｈ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Ｓｙｓｔｅｍｕｕｎｄ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Ｓ１３５
－１４３．

耶可比１７８５年１月１１日给哈曼的信，载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Ｊａｃｏｂｉ，ＢｒｉｅｆｗｅｃｈｓｅｌＮａｃｈｌａβ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ＲｅｉｈｅＩ：Ｔｅｘｔ，Ｂａｎｄ４：
Ｂｒｉｅｆｗｅｃｈｓｅｌ１７８５．ＮａｃｈｔｒａｇｚｕｍＢｒｉｅｆｗｅｃｈｓｅｌ１７６４—１７８４；ＨｇｖｏｎＡｌｂｅｒｔＭｕｅｓ，ＧｕｄｒｕｎＳｃｈｕｒｙｕｎｄＪｕｔｔａＴｏｒｂｉ，Ｆｒｏｍｍａｎｎｈｏｌｚｂｏｏｇ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３，Ｓ１５。强调为引者所加。



仅如此，甚至包括意识的能动综合、将主词与

谓词加以连接的判断在内的认识活动都是认识

主体的实践行动的表现： “每门科学的内容

［只是］一种内在的行动 ［……］，而这种固有

的自由行动的必要方式 ［构成］其全部本质。”

（ＪＷＡ２，１：１９８．）甚至可以说，认识本身就

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因此，行动的世界构

成了认识的世界：“与其说人的行动取决于他的

思想，还不如说他的思想取决于他的行动；他

的观念基于他的行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只是

描绘它们”（ＪＷＡ１，１：１４４－１４５．），“当我们

的行动发生变化时，我们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

（ＪＷＡ１，１：１３０．）。

其次，认识活动实施所凭借的范畴等工具

也来自于人的实践活动。耶可比考察了因果范

畴的来源。他既不像休谟那样从心理活动的机

制出发挖掘它的心理来源，即习惯性联想，也

不像康德那样通过形而上学的演绎从逻辑判断

中将它抽绎出来，作为知性的先天概念，而是

从个体自我在世界之中与现实打交道的实践行

动的经验中追踪这个概念的原初构成，发现它

的来源和客观性的保证是对个人发动一个自由

行动，产生相应的结果的基本经验： “我们知

道，古代民族或今天的未受教化的民族没有或

现在没有像之前或之后受过更好的教化的民族

中出现的因果概念。他们看到活生生的存在者

无处不在，并且知道没有一种力量是不能自我

规定的。对他们来说，每个原因都是一种活生

生的、自我揭示的位格性力量，每个结果都是

一种行动。如果我们没有对这种力量的活生生

的经验，———这种力量是我们不断意识到的，

我们以如此多任意的方式使用它，我们甚至在

不削弱它的情况下让它从我们身上散发出来

———，没有这种基本经验 （Ｇｒｕｎｄ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

我们不会有丝毫的关于原因和结果的表象。”①

耶可比并不否认休谟所说的心理的习惯性联想

在因果推理中发挥的作用。不过，他补充说，

倘若没有个体行动者自己的发动行动的经验，

那他根本不会进行这样的习惯性联想。② 康德区

分了自然因果性与自由因果性，认为二者具有

质的差异，不可混淆，也不可产生关联。但是

在耶可比看来，根本不存在这种对立和区隔。

相反，自然因果性是个体行动者将自己在行动

中经验到的因果关系转移和运用到自然现象的

结果。换言之，自由行动的因果性是自然因果

性的前提。作为理论范畴的因果概念来自于实

践活动。不过，人们遗忘了它的实践来源，最

终将它看作独立于人的实践的经验，好像是一

种绝对客观的东西。

实践行动的经验构成了因果关系等范畴的

来源和内容，确保了它们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而正是凭借这些范畴，认识才得以进行：“这些

概念 （指因果性等概念———引者注）必须完整

地被给予，并且以这样的方式作为每个经验中

的首要的东西被给予：除非它们是客观的，否

则任何概念都不可能拥有对象，而且，如果没

有它们作为概念，就不可能有任何知识。”

（ＪＷＡ２，１：６０．）

四、对超验存在的经验和信念

人的一切认识都来自于人的实践行动的经

验以及因实在本身在其中呈现自身而具有直接

确定性的信念。我们既然拥有超验存在是 “世

界的理智的位格性原因”（ＪＷＡ１，１：２０．）的

观念并且相信他存在，我们相应地也应该有这

方面的实践行动的经验，否则就无法解释这种

信念以及建立在它之上的理解和知识的由来。

·９２·

哲　学 论耶可比的 《大卫休谟论信念》中的信念观

①

②

ＪＷＡ２，１：５４。关于耶可比有关因果关系的观念的实践来源和行动哲学的基础的具体论述，可以参见ＢｉｒｇｉｔＳａｎｄｋａｕｌｅｎ，Ｊａ
ｃｏｂｉ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üｂｅｒｄｅｎＷｉｄｅｒｓｐｒｕｃｈ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Ｓｙｓｔｅｍ；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９，Ｓ１５４－１６２。耶可比的行动哲学及其理论意义是近年来的研究热
点话题。有关耶可比的行动的形而上学的具体论述，可参见：ＯｌｉｖｅｒＫｏｃｈ，“ＤｉｅＵ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ｌ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ｓｃ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ｉｎＯｌｉｖｅｒＫｏｃｈ，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ｔａｌ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ｇｅｆüｈｌ．Ｚｕｒ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ｄ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ｂｅｉＪａｃｏｂｉｕｎｄ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
ｎｅｒ，２０１３，Ｓ１０２－１４７；ＳｔｅｆａｎＳｃｈｉｃｋ，“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Ｈａｎｄｅｌｎ”，ｉｎＢｉｒｇｉｔＳａｎｄｋａｕｌｅｎ，ＳｔｅｆａｎＳｃｈｉｃｋａ．ＯｌｉｖｅｒＫｏｃｈｅｄ．，ＪａｃｏｂｉＷｒｔｅｒｂｕｃｈ
Ｏｎｌｉｎ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ｖ６，ＵＲＬ＝ｈｔｔｐｓ：／／ｊｗｏ．ｓａｗｌｅｉｐｚｉｇ．ｄ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ｖ６／ｃ５ｅ０５ｄ４５，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ｅｄ３／２／２０２４。

在ＪＷＡ２．１：５５中，耶可比指出，虽然休谟承认我们从使用自己的力量来克服障碍的感受中获得了有关力量和结果的观
念，但是仍然怀疑因果关系的客观实在性，这是因为他采用了表象实在论或观念论的基本预设，认为我们感受到的只是我们的主观

感受，而事情本身在我们的感受之外，这样自然无法逃避怀疑主义的结局。



对此，耶可比提出了 “对超验存在的直

感”这个概念，将它作为我们有关超验存在的

信念的经验来源。正是在使我们与外在事物区

分开来的位格或精神及其自由的行动中，我们

获得了有关超验存在的存在及其本质的直感，

“从那时起，自由吹拂着灵魂，不朽的领域打开

了” （ＪＷＡ２，１：９９．）。那么，这种 “直感”

（Ａｈｎｄｕｎｇ）是什么呢？

与 《论斯宾诺莎的学说》中的情况相似，

耶可比在这里同样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他又

开始引用别人的原话。这里他引用 “现代教育

之父”瑞士教育学家裴斯泰洛齐 （Ｊ．Ｈ．Ｐｅｓｔａ

ｌｏｚｚｉ，１７４６—１８２７）的道德小说 《伦纳德和格特

鲁德》 （ＬｉｅｎｈａｒｄａｎｄＧｅｒｔｒｕｄ，１７８１—１７８７）中

的论述来隐晦地表达自己注重实践道路的观点：

我们只有认识自己，才能认识超验存在。而我

们不是通过我们的言语和图像，而是通过我们

的道德行动认识自己。正是在我们的道德行动

中，超验存在将他自身呈现给我们，显示出他

的存在和活动，由此我们经验或直观到他，进

而相信他，拥有有关他的知识 （参 ＪＷＡ２，１：

１００。）。换言之，作为信念和知识的来源的经验

不仅包含感官知觉经验，还有更高级的道德实

践的经验：“每当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自由的位格

性的良心在我们内心强力苏醒时，我们经验到

有一个超验存在；通过敬虔的生活，人开始意

识到超验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说，通向超感性

者的知识的道路是一条实践的 （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ｒ），

而不是理论的、纯粹科学的道路。” （ＪＷＡ１，

１：３４２．）

具体而言，人是一种在自然之中并且属于

自然的有限存在，但他在自己的道德行动中展

现出他拥有一种自发地发起一个行动，因而独

立于自然的必然机制的能力。这使得他类似于

超自然存在，拥有超自然的一面 （参 ＪＷＡ１，

１：２６２。）。不过，人作为自然的因果链条上的

一环的地位决定了他自身不可能产生出这种按

照自己的意愿行动的能力。人的每一个道德行

动显然是一个违背充足理由律，无中生有的奇

迹。它揭示创造出这种道德行动的自由，这种

奇迹的只能是一个绝对独立的超自然存在。他

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目的绝对独立地发动一

个行动。他就是 “自然的全能统治者、宇宙的

统治者”（ＪＷＡ２，１：４３１．），一个依据目的和

意图行事的位格性的、自由的存在。因此，人

正是在自己发动道德行动，亲身感受到自己的

自由时，才认识到自己的自由的神圣原因。人

的自由的道德行动启示和呈现了绝不只是他自

己，还有这个原因的存在和活动。人越摆脱自

然的辖制，自由地做道德的事情，他越能感受

到自己的这种不同寻常，并且知道这种不同寻

常绝非自己的功劳，相反只能来自于超自然的

原因，进而越发亲近它。因此，人在自己的道

德行动中不仅经验或直观到该原因，由此知道

它与他都是拥有理智和意志的位格，而且还可

以借助这种行动，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和图像，

教导他人感受和认识这个超验存在：“如果你帮

助穷人，让他能够像一个人一样生活，那么你

就向他展示了一个超验存在。如果你抚养孤儿，

就像他有一位父亲，那么你就教导他认识超验

存在，这个存在以这样的方式塑造了你的心，

以至于你必须这样教育他。”① 因此，超验存在

的存在虽然是理性无法证明的，但却可以被我

们在道德实践行动中经验到和直观到，这样，

它就不是一个被悬设的抽象的、空洞的观念，

而是被我们的道德经验见证和支持的活生生的

存在。于是，对它的信念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和

保证。而基于这种信念的敬虔生活，我们可以

进一步获得有关超验存在的理解和知识：“通过

这种更高的生活获得更高的意识，并且在这种

意识中获得更高的认知。”（ＪＷＡ１，１：１１７．）

结　语

在弄清了耶可比的坚定的实在论的直接性

和实践性的特点之后，再回头看他的信念观，

会发现，与这种实在论相应，他对信念的理解

与一般的理解大相径庭。通常人们认为信念是

对一个命题的主观的、内在的确信。依据这种

观点，内在的信念显然必须建立在外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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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如果没有客观的证据被给予，那信念会

被认为是主观的意见，不值得信赖。如果人们

在缺乏证据，甚至在与现有的证据冲突的情况

下，仍然要违背理性的原则去接受它，那会被

认为是盲目迷信或非理性的狂热。

不过，依据耶可比的坚定的实在论，信念

植根于实践生活，与现实直接相关。它是在我

们与世界打交道的实践活动中，现实对我们施

加影响，向我们敞开自身和启示自身的过程中

产生的。在信念中，现实展示自身并且证实了

自身。因此，信念确实缺乏理性的理由或证据，

但是它并非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任意地相

信某个东西，认之为真，相反现实自身给予了

可以相信它的经验性依据。

在耶可比看来，我们最初并不是以内在的、

主观的表象的方式，而是以外在的、现实的实

践行动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我们与现实的关

系首先是实践的关系，而不是认识者与被认识

者彼此外在的静观的关系。现实通过它对我们

施加影响的活动向我们敞开和启示自身。我们

在实践活动中亲身经验、感受到我以及与我互

动的其他存在者的存在，进而相信我和他们都

存在。因此，信念不是通过我们的判断、证明

和解释，而是由现实在我们的实践的经验中自

我启示和敞开的活动中产生的。它是对现实的

前反思、前理论的熟悉和确定。

一旦我们后来进入了反思的、对象化的认

识阶段，我们与现实的那种亲密关系就不复存

在。我们发现对象总是在我们之外，与我们格

格不入。此时，我们与现实的关系不再是实践

的关系，而是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的关系。我们

此时发现我们很难认识对象，因为我们在纯粹

的认识活动中所涉及和获得的只是有关对象的

表象或复制品，而不是对象本身。更糟糕的是，

我们根本无法超越自己的主观表象的领域，去

通达对象本身，也没有其他手段确保我们自己

有关对象的主观表象或观念与对象本身相符。

这就是近代的理性哲学所确立的机械论的世界

图景以及表象的或反思的认识论所面临的困境。

耶可比强调，如果人们从理论视角切换到

实践的视角，那么，理论视角下的处境和困难

将不复存在。困难是由反思的理性哲学采取一

种对象化的、还原主义的观察世界的方式造成

的。如果理性哲学固守反思的、表象的模式，

那它始终无法摆脱那种否定知识的怀疑主义的

结局。反之，如果它能转换视角，从实践的角

度出发，它会发现人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

与世界亲密互动，彼此非常熟悉，进而自然地

拥有有关世界的知识。因此，只要承认实践及

其产生的信念，那么，理论认识和知识就可以

获得。基于实践生活的信念构成了理论认识的

基础。试图完全脱离实践生活以及建立于其上

的信念，仅凭借发挥理性的作用来获取知识的

尝试注定是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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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事实何以依赖于语言

———塞尔社会实在论的三重疑难及其化解

陈志伟
［广州大学，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塞尔从语言哲学的视角切入社会本体论的研究，主张语言是制度性事实的基本构成因

素，但在其论证中出现了三个疑难：在关于思想和事实的论证中，可能出现无穷倒退或者循环论证；

语言不同于其他的制度性事实，但可以自我确认；在从最低层次的无情性事实向制度性事实的过渡

中，语言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其本身又预设了这个最低层次的过渡。莫拉尔等人也看出了塞尔的疑

难，主张仅靠意向性就可以实现最低层次的过渡，实际上放弃了塞尔的 “制度性事实依赖于语言”的

核心观点。笔者一方面批判莫拉尔等人的主张，另一方面也维护塞尔的核心观点。在澄清了塞尔重要概

念的基础上的，笔者重新反思 “地位性功能与语言”和 “意向性与语言”这两组关系，致力于实现三

重疑难的化解，进而在更深层的层面上、以更为清晰地方式解答制度性事实何以依赖于语言的难题。

关键词：语言；制度性事实；地位性功能；意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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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性事实何以可能”是一个长时间困扰

着塞尔 （ＪｏｈｎＲ．Ｓｅａｒｌｅ）的问题。对于塞尔来说，

该问题意味着 “社会实在既然部分地要通过本体

论上是主观的一套态度建构起来，那么怎么可能

在认识论上有一个客观的社会实在呢？”①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塞尔又进一步探究度性事实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ｓ）的结构。在 《社会实在的建构》一书

中，他断言： “语言是制度性实在的根本构成因

素”。②在他看来，离开语言我们很难设想诸如货

币、婚姻等制度性事实。然而，要想在逻辑上为

这一断言做出解释和证明，将会遇到一些疑难。

一、塞尔论证的基本思路

在塞尔那里，制度性事实区别于无情性事

实 （ｂｒｕｔｅｆａｃｔｓ）。③无情性事实是不需要人类的

制度来维持其存在的事实。制度性事实则 “不

像无情性事实，其存在预设了某些人类制度的

存在”。④塞尔将依赖于语言的事实和不依赖于

语言的事实区分开来。依赖于语言的事实意味

着其存在需要语言因素的事实，反之就是不依

赖于语言的事实；换言之，依赖于语言的事实

意味着没有语言手段来考虑它，就无法存在的

事实，反之就是不依赖于语言的事实。塞尔做

出如此区分的目的是为了给他的论证方法做出

铺垫。塞尔以如下方式证明制度性事实对语言

的依赖：首先说明思想是制度性事实的构成因

素，然后说明如此这般的思想是依赖于语言的。

换言之，通过制度性事实中的思想依赖于语言，

推出制度性事实依赖语言。塞尔说道：“一个事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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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若是依赖于语言的，其充分条件是要满足以

下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有心理的表现 （如思

想）作为参与构成这个事实的因素；第二，这

里所说的表现必须是依赖于语言的。”①

在塞尔看来，第一个条件比较容易满足，

原因在于制度性事实中的地位性功能 （ｓｔａｔｕ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② 只有在普遍地被相信、被接受的

时候才能够成立，而被相信、被接受的过程就

是一个被表征的过程，此过程必然涉及所谓的

心理的表现。真正的难点在于第二个条件，即

论证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构成因素的思想本身是

依赖于语言的。塞尔认为，此论证可以借助于

两个角度：经验与逻辑。然而，经验的角度没

有必然性，逻辑的角度才是可靠的，所以塞尔

采用了逻辑的角度。从逻辑的角度看，思想之

所以依赖于语言，是因为相应事实依赖于语言。

也就是说，在制度性事实中，相应的事实本身

要依赖于一个语言系统而存在。如果抽去了这

个语言系统，就没有任何剩余的东西，也就没

有什么相应的事实了。为了更好地说明，塞尔

举了 “一次达阵算六分”这个游戏的例子。他

说道：“我想通过游戏的类比来解释语言，但事

实上，我却不得不用语言来解释游戏。游戏在某

种程度上是以语言为先决条件的，但语言却不以

游戏为先决条件。”③ 在游戏中的 “得六分”，需

要依赖于一个语言系统，只有相对于这个语言系

统，才能知道什么是 “得六分”。如果去掉语言

系统，也就没有 “得六分”这个事实了。

就像这个游戏的例子一样，制度性事实也

需依赖于语言。塞尔指出，一般制度性事实的

形成，需要完成从物理属性 Ｘ到地位性功能 Ｙ

的过渡。在最低层次的从 Ｘ到 Ｙ的过渡的过程

中，Ｘ被赋予了地位性功能 Ｙ。仅仅从 Ｘ的物

理属性中无法得出地位性功能 Ｙ，后者需要被

表征，而被表征的过程则必然需要语言的手段。

然而，其中隐含着棘手的问题：作为手段的语

言本身也是制度性事实，而制度性事实皆依赖

于语言，由此导致无穷倒退。为了避免无穷倒

退，塞尔必须说明 “语言不需要语言”。他认

为：从孩童时期开始，人就已经处在一种语言

的文化中，孩童在其成长过程中就已经从符号化

的角度来理解声音或文字了，即已经能够知道人

们口中说出的声音代表着某种东西。此外，塞尔

还做出了一些补充，从语言的其他功能的角度，

进一步说明制度性事实依赖于语言的理由。

二、塞尔论证的三重疑难

通过梳理塞尔的论证思路，不难看出，其

论证还不够 “究竟”：一方面，有些论证不够

清晰，缺乏 “明见性”；另一方面，在有些论

证之中，还隐含着尚待化解的 “疑难”。下面，

在澄清塞尔相关概念、思路的基础上，笔者将

揭示出塞尔论证的三重疑难：思想与事实的疑

难；语言之独特性的疑难；语言之作用的疑难。

第一个疑难是思想与事实的疑难。在 “思

想与事实”这部分论证中，出现了明显的问题。

塞尔试图通过论证 “思想依赖于语言”来论证

“制度性事实依赖于语言”。然而，塞尔又说：

“思想是依赖于语言的，因为相应的事实是依赖

于语言的。”至少在形式上，塞尔陷入了循环论

证：事实通过思想而依赖于语言，而思想又通

过事实而依赖于语言，即思想与语言相互论证。

一种可能的辩护方式是区分事实的层级，即可

以从形式上做出如下的改变：“事实２→思想１

→事实１……”。通过形式上的变更以回避循环

论证的前提是：事实１和事实２是不同的事实。

如果事实１等同于事实２，那么就会重新回到之

前的循环论证的模式中，即 “思想→事实”，

“事实→思想”。然而，在塞尔的语境中，事实

２真的不同于事实 １的吗？回答此问题，需考

察塞尔的具体语境。即便承认存在事实的区分，

依旧面临着 “无穷倒退”的困境。简言之，疑

难在于：如果承认第一个事实不同于第二个事

实，我们就会陷入无穷倒退的境地；如果承认

第一个事等同于第二个事实，就会陷入循环论

证的境地。如果说该疑难仅仅是论证方法上的

疑难，那么还可以把它视作一种 “解释学的循

环”而化解之。相对于论证方法的疑难，更为

棘手的是论证内容的疑难，后者直接关系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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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成功回答：制度性事实何以依赖于语言？

第二个疑难是语言之独特性的疑难。既然

语言本身也是一种制度性事实，而且塞尔断言

制度性事实依赖于语言，那么语言本身应该也

是依赖于语言的。语言本身的成立需要语言作

为前提，这显然会导致无穷后退或循环论证。

塞尔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赋予语言在

众多制度性事实中以独特地位———语言本身的

成立不需要语言，语言可以自我确认。如此一

来，确实可以避免无穷倒退或循环论证，但必

须回答：语言何以具有这种独特性？塞尔说道：

“要解决我们的这个难题就要认识到语言恰恰是

自我认同的一种制度性事实。儿童出生在这样

的一种文化中：他试着把那些从自己或其他人

口中发出的声音视为代表、意指或表征某种东

西。这就是我在说到语言不需要语言才成为语

言，因为它已经是语言这种说法时所要表达的

意思。”① 也就是说，人原本就出在语言环境

中，儿童已经可以把从口中发出的声音理解为

表征着某种自身以外的东西的语言性存在了。

然而，塞尔对语言独特性的强调，还不足

以论证为何单单语言如此独特而其他制度性事

实不具有这种独特性。塞尔还曾明确指出，其

他的东西也可像语言一样自我认同。他说道：

“为什么不能所有的制度性事实都具有这种自我

认同的性质呢？为什么儿童不可能生来就把这

种如此这般的东西看作私有财产，或者生来就

把这个物理对象看作货币呢？答案是，儿童是

能够这样做的”。② 这样一来，似乎所有的制度

性事实都可以像语言一样具有自我认同的性质，

这就意味着它们不再需要语言了，因为它们可

以自我认同。然而，塞尔的结论是：制度性事

实依赖于语言。如此一来，塞尔的论证在逻辑

上就显得不自洽了。

第三个疑难是语言之作用的疑难，即 “语

言能否促成最低层次的从 Ｘ到 Ｙ的过渡”，它

主要涉及语言在最底层的过渡中发能否发挥作

用、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按照塞尔的理论，

制度性事实可以无限迭代，“建构性规则具有纯

形式的某种显著特性。明确来说，这一规则的

应用可以无限地被迭代，而且它适用的广度也

是无限的。”③ 也就是说，已经是制度性事实的

东西，可以再一次被赋予新的地位性功能。譬

如，某人先被赋予公民的地位性功能，接着还

可以被赋予总统的地位性功能，从而使得他在

公民这个制度性事实的基础上成为总统这个新

的制度性事实。要想论证所有的、一般的制度

性事实皆依赖于语言，就须从最底层的制度性

事实入手，因为高层的制度性事实已经将底层

的制度性事实包含于其中。也就是说，如果底

层的制度性事实是依赖于语言的，那么高层的

制度性事实一定也是依赖于语言的。反之，则

不一定成立。因此，塞尔的论证只需从最底层

的制度性事实入手。

塞尔指出：“每一个制度性事实都由一套形

式规则构成：Ｘ在Ｃ中算作Ｙ（ＸｃｏｕｎｔｓａｓＹ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Ｃ）”，④ 其内在的形成结构是从 Ｘ到 Ｙ

的过渡，即 “Ｘ→Ｙ”（“Ｘ→Ｙ”表示Ｘ在Ｃ中

算作Ｙ。→在这里不表示逻辑蕴含关系，仅表

示一种过渡）。在最底层的 “Ｘ→Ｙ”中，Ｘ是

无情性事实，Ｙ是制度性事实， “Ｘ→Ｙ”意味

着从无情性事实到制度性事实的原初过渡。这

种最底层的过渡，实际上是从 “前语言层面”

向 “语言层面”的过渡。在从Ｘ到Ｙ的最底层

过渡中，语言性手段是不可或缺的。

一方面，如果语言本身没有完成从 Ｘ到 Ｙ

的过渡，这就意味着：语词还仅仅是一些物理

性的声响或图形，即无情性事实。然而，纯粹

物理意义上的声响或图形无法在从 Ｘ到 Ｙ的过

渡中发挥任何作用，因为它本身也是无情性事

实，一个无情性的东西无法协助另一个无情性

的东西上升至制度性层面。⑤ 另一方面，如果语

言本身已经完成了从 Ｘ到 Ｙ的过渡，这就意味

着：在语言之中，已经包含着从 Ｘ到 Ｙ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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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了。换言之，语言本身的成立，是以 “Ｘ→
Ｙ”为前提的。既然语言本身已经以 “Ｘ→Ｙ”

为前提，那么它又如何能够促成 “Ｘ→Ｙ”呢？

语言作为能指符号系统，其实已经预设了

这种最低层的从 Ｘ到 Ｙ的过渡。从逻辑上讲，

“Ｘ→Ｙ”在语言之先。如果语言本身成立了，

就已经说明：“Ｘ→Ｙ”完成了。从而，“Ｘ→Ｙ”

也就不需要语言的作用了。这也就意味着，在

最低层的过渡中，无需语言发挥什么作用，因

为这个过渡已经先于语言而完成。至此，合理

的结论似乎只能是：语言在最底层的从 Ｘ到 Ｙ

的过渡中不起作用。如果无法确定语言在最低

层的过渡中起作用，那么也就无法确定语言在

更高层的过渡中起作用，进而无法确定语言在

一般的制度性事实的形成过程中起作用，最终

无法证明一般的制度性事实依赖于语言。

三、三重疑难的化解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从总体上把握在塞

尔论证中的三重疑难：在思想和事实之间的论

证关系，要么陷入无穷后退，要么陷入循环论

证；语言本身不需要语言，但又无法有效地将

语言和语言之外的制度性事实区分开来，从而

导致语言之外的制度性事实无需语言而自我认

同；语言无法在最低层次的 “Ｘ→Ｙ”的过渡中

发挥作用，不管语言本身有没有完成 “Ｘ→Ｙ”

的过渡。下面，我们将澄清塞尔的概念和思路，

梳理地位性功能和语言、意向性和语言的关系，

力求在塞尔理论框架的内部化解上述三重疑难。

首先，需澄清塞尔的制度性事实的概念。

从构成上讲，制度性事实分为两部分，即无情

性事实和地位性功能。无情性事实是地位性功

能的物理承担者。如果没有物理性的承担者，

制度性事实就无从存在。但是，仅仅具有物理

性承担者，还远不是制度性事实。塞尔指出：

“无情性的事实和制度性的事实并不是各自独立

和互相排斥的两类事实。掌握社会性事实的全

部要点，至少大部分要点就是，获得对无情性

事实的社会控制。”① 这里的 “控制”意味着

“功能赋予”。真正使得制度性事实成为制度性

事实的，是地位性功能。换言之，地位性功能

才是制度性事实的真正核心。例如，用这样的

纸还是用那样的纸、用塑料薄膜还是用电子数

据来作为 “钱”的物理承担者，皆都不影响

“钱”作为 “钱”的制度性事实。单纯的物理

承担者不具有任何的语言属性，地位性功能才

具有语言属性。因此，要想论证制度性事实是

依赖于语言的，就必须从地位性功能入手。实

际上，塞尔正是这样做的。他说道：“我们原来

的关于制度性事实都是依赖于语言的论题最后

总归结为，作为制度性事实构成因素的思想都

是依赖于语言这个论题。”② 这里的 “作为制度

性构成因素的思想”只能是地位性功能，单纯

的物理性事实无法成为思想。那么，接下来的

工作就是论证地位性功能依赖于语言，而这就

需要进一步澄清语言概念。

在此，笔者并不试图给语言下定义，而满

足于澄清塞尔以何种方式使用语言概念。塞尔

说道：“对于构成制度性事实来说极为重要的语

言特征就是符号性手段如语词的存在，那就是

通过约定来意指、代表或者表示某种在语词本

身以外的东西……我关于语言是制度性事实的

部分构成因素的论断相当于这样的一个论断，

即在符号性这个意义上制度性本质上包含着某

种符号性因素：存在着语词、符号或者其他约

定性手段，它们以某种公众可理解分方式意指、

表达、表征或表象在他们之外的某种东西。”③

总体而言，塞尔将语言视为符号性的东西，且

需满足三个条件：能够表征自身以外的某种东

西；通过约定的方式进行表征；通过公共的方

式进行表征。在此，可以将之概括为：表征性、

约定性以及公共性。在塞尔的语境中，只要满

足这三个条件的东西，就可以说它是语言性的

东西，或者直接说它就是语言。

上文提到，要想论证制度性事实是依赖于

语言的，只需论证制度性事实的核心组成部分

地位性功能是依赖于语言的。结合语言的三重

特征，接下来只需要论证：地位性功能依赖于

某种通过约定、以公共可理解的方式进行表征

·５３·

哲　学 制度性事实何以依赖于语言———塞尔社会实在论的三重疑难及其化解

①

②

③

［美］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李步楼译，第１２７页。
ＳｅａｒｌｅＪ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６４．
ＳｅａｒｌｅＪ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６０．



的符号性的东西 （语言）。地位性功能才是制

度性事实的核心构成部分。从本体论上讲，制

度性事实不同于无情性事实，制度性事实不可

能是完全的由物理性的实在构成的。地位性功

能是人们通过集体意向性而集体赋予的。显然，

人们无法只通过集体意向性赋予一个物理实在以

另一个物理实在。因而，地位性功能不能是物理

实在。那么，地位性功能在本体论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地位性功能就是由语言来构成的。

在澄清语言概念的时候，我们得出的基本

结论就是：塞尔的语言仅仅是一种符号性的东

西，只需满足表征性、约定性与公共性三个条

件，就可以说它是语言性的东西，或者直接说

它是语言。那么，地位性功能是否满足这三个

条件呢？第一，地位性功能表征着某种东西。

地位性功能之所以成为地位性功能，就是因为

它表征着某种地位或功能。例如，作为制度性

事实的 “钱”的地位性功能，表征着某种

“钱”的功能 （可以购买商品、可以作为财富

储存等等）。第二，地位性功能具有某种约定

性。地位性功能被人们集体地接受、认可，而

这种集体的接受、认可本就是某种方式的约定。

第三，地位性功能是公共性的。接受、认可之

“集体性”，本就意味着公共性。如此看来，地

位性功能符合语言的三个条件。因此，在塞尔

的语境中，这种地位性功能本身就是语言性的

东西，或者说，本身就是由语言构成的。一言

以蔽之，地位性功能在本体论上就是一种语言

性的存在。既然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核心组成部

分的地位性功能本就是语言性的存在，那么制

度性事实也就必然依赖于语言了。

第一个疑难涉及思想与事实的循环论证或

无穷后退。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在这个疑难中

的所谓思想，其实是由语言性的因素构成的。

因此，思想自然依赖于语言。塞尔认为思想依

赖于语言是因为相应的事实是依赖于语言的。

仅仅从逻辑形式上看，塞尔确有循环论证或无

穷后退的嫌疑。然而，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并

不存在着这种嫌疑。原因在于，在本体的层面

上，思想和相应事实，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语言性的存在。思想和相应事实指的都是地位

性功能，而地位性功能本就是语言性的存在。

按照这种思路，就可以化解第一个疑难：制度

性事实 （无情性事实 ＋地位性功能）之所以依

赖于语言，是因为其构成因素思想 （作为地位

性功能的思想、本体论意义上的思想）依赖于

语言，而思想 （进行表征的思想，认识论意义

上的思想）之所以依赖于语言，是因为其相应

的事实 （地位性功能，被进行表征的思想所表

征的东西）依赖于语言。至此，思想与事实的

第一个疑难得以化解。

为了化解第二个和第三个疑难，需首先澄

清意向性和语言的关系。约瑟夫·莫拉尔 （Ｊｏ

ｓｅｆＭｏｕｒａｌ）也洞察到了塞尔所面临的困境，并

尤其凸显了 “语言如何在最低层次的从 Ｘ到 Ｙ

的过渡中发挥作用”这个疑难。但是，笔者并

不认同他对这个问题给出的解决之道。他说道：

“尤其，放弃我所说的主要论证可能是一个好的

事情，因为它同语言标示物的产生所需要的事

物自身的观点相冲突。而这个冲突现在解决了：

一旦我们承认了作为前语言的意向性有能力去

赋予符号性的功能，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主体论

证中开始看起来不可能的东西 （即在没有预先

存在的符号性的标示的情况下，去赋予符号性

的功能）现在变得可能了，因为意向性已经是

一个指向自身之外的存在，而根据我们的理解，

它是实现超出无情性 （ｂｒｕｔｅ）的层面的语义转

换的必要条件。”① 也就是说，对于 “语言如何

在最低层次的从Ｘ到Ｙ的过渡中发挥作用”这

个疑难，莫拉尔的解决之道是：在没有语言的

情况下仅仅通过意向性就可以实现 “Ｘ→Ｙ”的

过渡。莫拉尔否认在最低层次的从 Ｘ到 Ｙ的过

渡中需要语言作用的介入，这实际上放弃了塞

尔的主要论证，也否定了塞尔的核心观点：制

度性事实依赖于语言。

在莫拉尔看来，意向性本身就有指向而自

身之外的能力，通过派生的意向性 （ｄｅｒｉｖｅｄｉｎ

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就可以使得最低层次上的Ｘ具有了

指向性、表征性，从而使得这个 Ｘ从一个单纯

的物理性的东西过渡为一个符号性的东西，即

实现从Ｘ到Ｙ的过渡。换言之，通过意向性且

仅仅通过意向性 （不需要语言），就可以使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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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成了 Ｙ，即使得无情性事实转变为制度性

事实。初看起来，莫拉尔的论证颇有道理：相对

于语言，意向性具有更为原初的地位，意向性不

仅是制度性事实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语言的先决

条件，通过这种更为原初、更加在先的意向性就

可以实现最低层次的 “Ｘ→Ｙ”的过渡。

然而，笔者并不认同莫拉尔的观点。笔者

认为：在没有语言的作用的情况下，无法实现

最低层次的从Ｘ到 Ｙ的过渡。实际上，笔者的

观点也是塞尔的观点。对于莫拉尔的批判，也

是对塞尔的辩护。一方面，意向性固然具有指

向自身之外的能力，而且意向性也确实可以赋

予外在的无情性事实以指向其自身之外的能力；

另一方面，仅仅具有这种指向自身之外的能力

是不够的，此能力不足以使得 Ｘ过渡为 Ｙ，Ｘ

之被意向性赋予的这种指向自身之外的能力是

其过渡为Ｙ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之

所以 “不充分”，原因在于：制度性事实除了

必须具有表征性也就是所谓的指向自身之外的

能力以外，还要求其地位性功能被集体地接受

和认可。仅仅通过意向性，固然可以赋予 Ｘ以

某种表征的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被意向性

所赋予的东西被集体地接受和认同。集体的接

受和认同涉及主体际性，需要一种主体际性的

表征，而表征的手段需要具备表征性、约定性

和公共性，这也就意味着表征的手段是语言性

存在。因此，在脱离语言的情况下，无法达成

集体的接受与认同，进而无法发挥地位性功能，

最终无法形成制度性事实。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集体意向性。

在塞尔看来，集体意向性 “是不同人共有的意

向性，而且是公共的，因为可以有共同的意图

去做事情，所以可以有共同的信念，还有共同

的愿望。”① 塞尔本人也在思考仅靠集体意向性

能否实现从 Ｘ到 Ｙ的过渡的问题，“但是让我

们把问题调转过来。是不是能够有某种制度性

事实是不依赖于语言的，真正满足我们的 Ｘ算

作Ｙ的公式，在这里Ｙ通过集体意向性赋予一

种新的地位，而这种意向性是不依赖于语言

的？”② 塞尔最终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坚持了语

言的不可或缺性，“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现

象是真正的制度性事实，而不仅仅是习惯性行

为的限制形式，那么，正是在这个程度上，我

们必须把语言看作是这种现象的构成性因素，

因为在Ｘ对象上加上Ｙ功能这一变动是一种符

号化的变动”。③ 在塞尔看来，动物性行为即出

自于纯粹的内在倾向或者习惯的行为，或许可

以被认为是不依赖于语言的。但是，这样的一

些行为并不是制度性事实。在语言缺席的情况

下，集体意向性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制度性事实。

集体意向性无法单独实现从 Ｘ到 Ｙ的过渡，这

也就意味着莫拉尔的思路是走不通的。

既然莫拉尔的思路不通，那么我们就必须

提出一种不同于他的化解方案。化解疑难三的

一种合理方案是：承认在语言自身之中已经包

含了从Ｘ到Ｙ的过渡，并且语言依旧可以在最

低层次的从Ｘ到Ｙ的过渡中发挥作用。存在两

种 “Ｘ→Ｙ”类型：一种是在语言自身中蕴含着

的 “Ｘ→Ｙ”；另一个是在语言之外的，但语言

又在其中发挥作用的 “Ｘ→Ｙ”。二者虽在形式

上一致，但在地位上并不一致。对于第二种类

型的过渡而言，它依赖于语言的作用，由它而

形成的制度性事实自然也是依赖于语言的制度

性事实。对于第一种类型的过渡而言，我们可

以赋予它以独特性地位，并通过这种独特性地

位而区别对待之。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就是：

必须说明语言为什么具有这样的独特地位。第

三个疑难的化解实际上取决于第二个疑难的化

解。第二个疑难涉及语言何以具有独特性地位

的问题，它直接指向语言本身。

通过上面的探讨，笔者倾向于如下的观点；

除语言之外的制度性事实，在某种程度上都可

以还原为语言和意向性，但语言本身不可还原

为其他的任何东西。语言的独特性就在于这种

不可还原性。如此一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

语言之外的其他的制度性事实需要依赖于语言，

而语言自身却不需要依赖它者。如果上述观点

是成立的，那么就有充足的理由在语言和语言

之外的制度性事实之间进行划分，进而表明对

第三个疑难的化解方式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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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之外的制度性事实在某种程度上都可

以还原为语言和意向性，这一点并不难以说明。

制度性事实成立的条件包括：集体意向性、功

能赋予、构成性规则。构成性规则和被赋予的

功能实际上都由语言性的因素构成，而赋予功

能的能力可以视作广义的意向性。最终，只剩

下了两个基本要素：意向性和语言。莫拉尔等

人认为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结为意向

性，① 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成立的。笔者认为，

语言不可还原为意向性。按照塞尔的观点，语

言满足三个条件即表征性、约定性和公共性。

就表征性条件而言，集体意向性可以满足。意

向性无非是能够赋予自身之外的某物以某种指

向其自身之外的能力的能力。集体意向性作为

一种特殊的意向性，② 自然就能够指向自身之外

的某物，也可以赋予某物以某种指向自身之外

的能力，也就是赋予它以表征性。但是，仅凭

集体意向性，无法产生出约定的公共性。

当Ａ和Ｂ共同地意向物理载体 Ｍ （如一个

声音）的时候，就可以说，Ａ与 Ｂ具有了某种

程度的集体意向性。Ａ可以通过派生的意向性

而赋予Ｍ以某种含义Ｍａ，Ｂ可以通过派生的意

向性赋予 Ｍ以某种含义 Ｍｂ。此时，物理意载

体Ｍ已经具有某种表征性。但是，具有表征性

的物理载体 Ｍ，并不必然成为语言载体 Ｍ，因

为Ｍａ与Ｍｂ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含义。物理载

体Ｍ成为语言载体，需要满足公共性的前提，

即在说Ｍ的群体中，Ｍ被集体地赋予相同的含

义。这种相同的含义至少有两种可能的来源：

来源一，自然的禀赋、倾向、习惯等等 （含义

通过自然性的方式而获得）；来源二，人与人之

间的约定 （含义通过非自然的方式而获得）。

语言作为制度性的事实，超出了物理性的

纯粹自然。语言的含义不可能仅仅通过自然的

禀赋、倾向或者习惯等等就能够达成一致。因

此，来源一不成立，来源二成立。换言之，语

言之共同的含义必须通过约定的方式才得以可

能。然而，问题依旧存在。在没有语言的情况

下，约定何以可能，Ｍａ和 Ｍｂ何以可能通过约

定而一致？唯一可能的回答是：语言已经在那

里的了。约定只有借助于语言才能够实现，即

只有借助于语言才能实现含义的统一。于是，

能够借以进行某种约定的东西已经具有了约定

性、公共性、表征性，因而它已经是语言了。

这也就意味着，仅仅通过集体意向性还无法取

得一致的含义：一致的含义需要借助于某种约

定才得以实现，而约定需要借助于语言才得以

实现。概言之，语言不可还原为集体意向性，

因为集体意向性无法满足语言的约定的公共性。

在此，有人可能会提出反驳：为什么不能

通过 “前约定”的方式而构造出一种简单的原

始语言，然后再从这个基础上发展为成熟语言

呢？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思想实验来回应。

我们可以设想出如下的情景：假定有一群生活

在一起的原始人，每当他们听到声音 Ｗ的时

候，就会有凶猛的野兽来袭，而且假定在声音

Ｗ响起的时候，群体中的所有原始人都可以听

到，即声音Ｗ引发全体人的注意。在这些假定

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原始人在某种程度上已

经具有集体意向性 （对声音 Ｗ的集体意向）。

然而，集体意向性虽可以使得他们共同地注意

到声音Ｗ，却并不会使得他们赋予声音Ｗ以相

同的含义。实际上，要想让声音 Ｗ成为具有一

致性含义的语词 （成为语言的一部分），除了

需要满足集体意向性这个条件之外，还需满足

共同的生活形式、共同的自然禀赋等诸多条件。

也就是说，即便在最为原始的状况中，仅仅靠

集体意向性也无法获得原始的语言。甚至可以

说，共同的生活形式等等是比集体意向性更为

“先在”的条件。它们可以塑造出集体意向性

之得以可能的 “前意识”的能力，例如把他者

看作同自我相类似的 “合作行动者”的能力，

“集体意向性预设了把他人作为合作行动者候选

人的背景意识，即假设了不仅把他人作为一个

有意识的行动者，而且作为合作活动中现实或

潜在的成员”。③ 通过这个思想实验，可以更为

清晰地说明：莫拉尔等人所持有的 “语言可以

还原为意向性”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语言确

有 “不可还原”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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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语言的独特性地位很难被取消。唯

有在具备语言的前提下，才可能构造出其他的

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性事实。基于语言的独特性

地位，就可以实现语言与其他制度性事实的区

分：语言之外的制度性事实可以还原为意向性

和语言，但语言本身不可再继续还原为意向性。

对于语言之外的制度性事实来说，意向性和语

言皆是必要条件，不存在 “二者取其一”的问

题，只有二者同时存在，制度性事实才能成立。

至此，不难看出：第三个疑难和第二个疑

难的化解，最终都建立在语言的特殊性地位的

基础之上。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第二

个疑难：语言之外的制度性事实都需要语言，

为何语言本身不需要语言？塞尔的回答是：“对

这个问题简短的、但听起来不那么令人满意的

回答就是，语言不需要语言，因为它已经是语

言。”① 为了更好地理解塞尔，需区分两个层

面：无情性自然的层面与制度性事实的层面

（在这个层面上，语言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事

实）。实际上，塞尔是在制度性事实的层面上说

这句话的。在此层面上，语言已经是语言，这

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他从这个事实出发，去探

究其他的制度性事实的形成机制。正是因为已

经有了语言，复杂的制度性事实才得以被建构

起来。语言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制度性事实的建

构过程。实际上，当我们谈论无情性事实 Ｘ的

时候，它已经被区分 （不同于有情性事实），

已经被赋予了含义 （无情性的含义），已经处

在了语言行为之中，“Ｘ本身常常就是一个言语

行为”。② 前面讨论的最低层次上的 “Ｘ→Ｙ”

的过渡，仅仅是一种理想状况。在现实中，人

们已经处在了众多的制度性事实之中，它们彼

此关联、相互依赖，交织成广阔的关系之网。

一言以蔽之，制度性事实原初地嵌入在公共语

言之中，构成了生活世界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笔者看来，语言之存在已经是一个 “巨

大的事实”。塞尔正是在这个 “巨大的事实”

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如何构造其他制度性事

实的问题的。然而，当人们去追问这个 “巨大

的事实”本身的时候，总是难以获得清晰、完

满的答案，因为 “追问”本身已经是一种言语

行为，已经默认了 “巨大的事实”。语言不仅

仅是思想之手段，同时也是思想之边界。对于

思想而言，语言既是 “巨大的事实”，也是

“巨大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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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功利主义对权利局限的自我修复

———以密尔为中心的考察

李育书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随着功利主义原则的进一步展开，它与权利的冲突变得日益明显，密尔较早关注到上述

冲突并做出了重要修复，他通过关注所有相关者的利益，重申权利的重要地位，论证自由对于功利的

积极意义和确立次级规则等工作，初步建立了功利与权利的相容性，密尔这一工作具有意义，其开启

的方向更值得肯定。但是，以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自我修复依然存在着重要局限，权利依然具有

工具性特征，为此，我们需要在权利基础上，通过权利来扩展福利，推动权利与功利的正向促进，这

将更为牢固也更具意义。

关键词：功利主义 权利 功利 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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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功利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学说，在政

治与公共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

是，它也受到了以康德道义论为代表的权利学

说的批判，批评者指责功利主义忽视了对个体

的权利保护；而边沁、密尔等功利主义者也曾

强烈批评各种形式的自然权利学说。①功利与权

利二者一度显得势不两立，似乎不可通融。功

利有无可能取代人们对权利的关切？二者有无

可能实现兼容与正向促进？这实际上是当代政

治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约

翰·斯特亚特·密尔 （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Ｍｉｌｌ，又译为

约翰·穆勒，下文简称密尔）较早注意到功利

主义自身的权利局限并代表功利主义做出了自

我修复，密尔的修复方案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功利主义的自我修复能否真正化解其权利局限，

现代政治有无可能兼顾功利的需求并超越功利

主义的理论方案，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主要

问题。

一、功利主义理论中权利

　　与功利的内在冲突　

　　在功利主义开创者边沁那里，一件事情是

否具有道德意义，是否值得去做，关键看它带

来的痛苦与快乐的总额。只有快乐总额大于痛

苦总额的行为才是正当的，反之则没有道德价

值。“一项行动的总倾向在多大程度上有害，取

决于后果的总和，即取决于所有良好后果与所

有有害后果之间的差额。”②在确立了这一道德

评价标准之后，功利主义随即把它用于政治领

域。边沁认为，计算苦乐总额的方法不仅可以

用来评价个人行为，还可以此原则来评价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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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共行为的正当性。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只有

整体的功利才是最重要的，个体的权利并不重

要甚至是可以被忽视的，如果政府行为、政治

决策直接奉此为原则就难免对个人的权利带来

侵犯，但即便如此，在功利主义者看来，这样

的忽视或侵犯也并无不妥，“只要利益相加的总

额会超过我们可做的别的行为的利益总额”。①

究其根本，那是因为功利主义是以幸福总额作

为正当性评判标准的。

这样说来，虽然功利主义并不以侵犯权利

为目标，但相比于它所追求的幸福最大化这个

目标来说，权利的确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因素，

它是可以被忽视和牺牲的。然而，权利俨然已

成为现代政治不可动摇的一个基石，现代政治

常被看作是 “权利政治”，就如洛克指出的那

样，人们成立政府的目标只在于 “更好地保护

自己、他的自由和财产”。② 在权利政治传统

中，人们把权利保护放在不可动摇的位置，认

为保护权利才是政府最为重要的目标，当权利

与功利发生冲突时，应坚持权利优先性的立场，

就如康德的那样强调，政治只能从权利出发而

不考虑带来的后果，“政治准则决不能从每一个

国家只要加以遵守就可以期待到的那种福利或

幸福出发，……而是应该从权利义务的纯粹概

念 （从它的原则乃是由纯粹理性所先天给定的

“当然”而出发）出发，无论由此而来的后果

可能是什么样子”。③ 在此背景之下，功利主义

要能够与现代政治相适应，要能够获得进一步

的正当性说明，就必须认真对待权利，认真回

应现代政治的权利诉求，使自己具有权利的

维度。

二、密尔对功利与权利

　　相容性的推动　　

　　实际上，密尔虽批判 “自然权利”，但他

还是较早地注意到了功利主义在权利问题上的

局限，并开始实际化解这一局限。就如研究者

指出的那样，密尔试图 “调和道德权利观念与

功利主义”。④ 密尔通过重申功利主义的计算方

法、强调权利的重要地位、为功利主义引入次

级道德规则，探索了功利与权利的融合的可

能性。

１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

密尔在化解功利主义对个人权利可能的侵

犯方面所做的首要工作在于把 “全体相关人

员”的利益纳入了功利的计算范围。按照功利

主义过去的计算方法，一项行为只要能促成幸

福最大化，那么便是正当的。但对于什么才是

幸福最大化，它往往只从行为者自身出发进行

计算，如果行为者只关注自身幸福的最大化，

并在事实上造成了对他人幸福造成损害 （包括

一些未被察觉损害），但因为他并未把对他人幸

福的侵犯计入在内，还是可以宣称其行为的正

当性。很明显，这种计算方法并没有完整地贯

彻功利主义的原则，因此，密尔指出，功利主

义的标准必须运用于社会，要把所有成员的利

益纳入功利主义的计算范围，明确指出 “功利

主义的行为标准并不是行为者本人的最大幸福，

而是全体相关人员的最大幸福”。⑤ 其实，密尔

的这一主张并未对功利主义的原则做出突破，

最多只能算是修补了功利主义计算程序上的缺

陷，但这一修补本身很有意义。如果说功利主

义不够重视权利的话，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便是

忽视他人的权利，只计算自己的收益，密尔的

主张事实上把他人的幸福纳入到功利计算当中，

要求行为者同等重视他人的幸福，甚至包含着

牺牲自己幸福以获得社会整体更大幸福的可能

性，这就初步建立起功利主义对他人幸福与权

利的尊重，尽管这种尊重并未提出新的原则，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２重申权利的重要地位

功利主义以幸福最大化为正当性的标准，

在政治实践中重在追求经济的发展和幸福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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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张，只要政治政策能带来整体福利的增长，

就可以忽略对个人权利的保护，甚至可以牺牲

个体权利以获得整体的增长。毕竟在功利主义

看来，“科学地提高总体幸福的社会工程，优先

于个人的权利要求也是合理的”。① 实际上，密

尔虽然主张经济的富庶与政府职能的扩张，但

他并没有忘记人们成立政府的目的，也多次重

申了政府在权利保护方面的职责和个人自由的

底线。这具体包括：

第一，保护财产的目标。密尔虽然主张提

高社会总体的福利，但提高社会福利并不构成

侵犯个人财产的理由，他始终都强调保护财产

的重要意义。密尔看到，如果没有财产保护，

便没有社会经济的繁荣。因此，他多次强调政

府保护财产的目标，并认为这个职能是政府的

是最为基本的职能，安全是 “所有利益中最为

重要的利益”，② 政府必须把履行安全职能放在

首位位置，即使为了发展经济也不可偏移这一

职能。可见，密尔对于保护财产的经济论述，

依然恪守近代权利政治保护财产的立场。

第二，个人自由的维护。与对待财产保护

问题的态度一样，密尔虽然主张政府具有发展

经济的职能，但对于密尔来说，不论出于什么

理由，哪怕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加福利，政府

也不得侵犯人的自由，“他不认为提高生活水平

值得以限制自由为代价”。③ 密尔强调，对于个

人而言，只要行为未侵犯他人权利，社会就无

权干涉他的言行，“对于个人的趣味嗜好和只关

己身的事情，公众是无须干涉的”。④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以维护社会利益的

名义来干涉个人自由，但是在密尔看来，一方

面，公共意见并不高于个人意见，它并不比个

人意见更正确，“所谓的公众的意见至好也不过

是某些人关于他人的善恶祸福的意见，甚至往

往连这个都不是”。⑤ 另一方面，并不存在所谓

的 “社会权利”，社会利益并不高于个人权利，

所谓的社会权利往往只是部分人群的个人偏好，

“其内容不外是说：每个人都具有绝对的社会权

利要求另外的每一个人在每一方面都做得像他

所当作的一模一样”。⑥ 因此，在密尔这里，个

人既没有必要服从于社会，社会也不能随意侵

犯个人，这是密尔在处理整体福利与个人权利

关系时为保护个人自由设定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以此保障权利的地位。

３权利对于功利的促进

在实现功利与权利的相融合上，密尔还进

一步指出个人权利与社会功利不仅并不对立，

如果处理得当的话，二者还可以实现相互促进，

社会可以通过保护个体财产、维护个人自由来

促进社会功利的增长。

在政府履职方式方面，密尔既强调财产保

护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也特别强调自由放任

的经济政策最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密尔指出：

“政府的第一项一般职能，就是保护人身和财产

的安全。不用说，政府能否很好地执行这项职

能，对社会的经济利益是有影响的。”⑦ 因为如

果没有安全，人们的付出得不到回报，也不会

得到物质上的享受，这注定会挫伤他们劳动的

动力；只有具备了财产的安全，人们才会有进

行生产的动力，“安全感愈大，积累欲望就愈强

烈”。⑧ 另一方面，密尔重点批判了重商主义的

贸易保护，批评其危害国内产业，密尔指出：

“经过一段长期斗争之后，大家才认识到，要做

到价廉而物美，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让生产者和

销售者都完全自由，而以购买者可以随意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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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的同等自由作为对他们的唯一制约。这就

是所谓自由贸易的教义。”① 由此可以看出，他

之所以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其原因也在

于，只有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才能推动经济的

发展，保护个体的权利、尊重市场主体自由地

位是可以促进幸福总额增长的；不仅如此，政

府过度干预经济不但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还

会壮大政府自己的力量，这对每一个公民的自

由都是威胁。

在个人自由方面，密尔强调为自由划定了

不容突破的界限，其重要原因也在于自由可以

带来更多的社会福祉，他在 《论自由》中专门

引用了威廉·冯·洪堡 （ＷｉｌｈｅｌｍｖｏｎＨｕｍ

ｂｏｌｄｔ）的观点说明 “个性的自由发展乃是福祉

的首要因素之一”。② 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离

不开自由，自由与个性可以带来充分的创造与

活力，带来社会的繁荣。因此，我们必须捍卫

自由，既要捍卫自己的自由，也要捍卫他人的

自由，以此实现社会的繁荣。同时，社会只有

尊重个体的自由，才有可能带来社会福祉的增

长。这个福祉不仅指个性的发展，还指财富的

增长、商业和社会的繁荣，很明显，财富增长

与商业繁荣是符合功利主义标准的———它带来

了社会幸福总额的增加。因此，英国当代的密

尔研究者约翰·格雷 （ＪｏｈｎＧｒａｙ）才会认为，

“密尔的著作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为关于自由权的

自由主义原则提供了一种融贯的、强有力的辩

护”，③ 密尔的确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说明了自

由与权利对于幸福与功利的重要意义。

４次级规则概念的引入

在应对功利主义遭受的种种质疑时，密尔

还引入了规则的概念，通过说明次级规则的重

要性来进一步说明权利的重要性。密尔在讨论

规则问题时主要讨论了以下两个规则：

第一，道德感。在密尔看来，功利原则本

是无须证明的道德的最高规则，人们的行为在

根本上都受到功利规则的支配，哪怕他们并未

意识到功利规则在起作用。但在通向功利的过

程中，人们可以遵循不同的次级道德规则达到

功利最大化，这其中就包括人的道德感。人们

过去常把良心、道德感看作是功利主义的幸福

最大化的对立之物，认为前者基于感情，后者

基于理性的计算。但密尔认为，功利主义道德

标准也是出于人的感情，“一旦公众幸福被承认

为伦理标准，这种天然感情的基础将成为功利

主义道德的力量源泉”。④ 因此，密尔主张，我

们需要通过文明进步和政治改良，通过消除权

利的不平等，让人们感受到自己与社会的一致，

让道德观念成为习惯，通过这种习惯推动社会

福利的增长，通过这种次级规则更好地实现功

利的效果。由此，在密尔这里，道德感最终成

了实现功利的重要手段。

第二，正义观念。密尔认为，正义观念是

一直以来阻碍人们接受功利主义的最大障碍，

人们总是认为功利主义与正义漠不相关，认为

功利主义只追求功利不关心正义，而正义要求

维护人的权利；功利主义要求幸福最大化，正

义只要求惩罚侵犯者。但在密尔看来，正义固

然重要，但人们对何为正义总是充满分歧；与

此相对的是，人们对何为功利却是高度一致的，

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功利来说明正义，“一切正

义问题也都是利益问题”。⑤ 这样，密尔就把正

义纳入了功利主义的视野之中，并对正义做出

了功利主义的解释，以此建立了二者的关联，

并把正义确立为通向功利效果的次级规则。

无论是对于道德感的解释，还是对于正义

的解释，密尔都进一步拓展了功利主义的适用

范围，他使得功利主义不再停留于简单的、单

次的功利计算，而是为功利引入了更多的道德

内容，使得功利原则具有了更强的解释力。如

果以功利规则为最高规则的话，那么接纳作为

次级规则的道德感与正义观念，这让功利主义

更具有了兼容性，它完全可以接纳次一级的规

则———权利，进而确证功利与权利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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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密尔更多是以功利来说明它们的一致性的，

但他还是推动了功利与权利等观念的兼容性，

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不仅如此，密尔把道德

感、正义观转化为行为的次级规则，提出通过

这些次级规则实现功利最大化的效果，这实际

上开启了功利主义通过确立规则、遵守规则得

以更好实现功利的路径，在此意义上，他对后

来的规则功利主义学说也很有启发。

三、对密尔及功利主义

　　自我修复的评价　

　　１密尔的主要贡献

在政治哲学史上，密尔既坚持功利主义的

原则，以社会财富总额的增长来评价政府行为

的正当性；同时，他也恪守权利保护的基本立

场，捍卫个人自由，保护财产安全，主张自由

放任的经济政策。如果不是另站在功利主义立

场上主张幸福的最大化，密尔的很多主张其实

和洛克的权利政治主张并无明显差别，密尔同

样表达了权利政治的诸多主张。在此意义上，

我们也可以认为，在密尔这里，功利主义的功

利与权利政治的权利表现出了相容性，功利主

义初步回应了其权利问题上的局限，通过自我

修复而具有了权利的维度。

当前很多研究者也注意到在密尔的学说中

已经表现出功利与权利的兼容性，认为并不存

在分别以 《功利主义》与 《论自由》为代表的

“两个密尔”，英国学者菲特派崔克 （ＪｏｈｎＲ．

Ｆｉｔｚｐａｔｒｉｃｋ）认为，密尔在 《论自由》中明确提

出 “我们确实拥有一些根本的权利，并设法将

这部作品和他的整体道德理论置于功利主义的

标签之下”。① 弗雷德里克·罗森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

Ｒｏｓｅｎ）也指出，密尔的自由学说与功利主义并

不矛盾， “在 《论自由》中，密尔为功利主义

传统增添了许多新的或者忽略了的观念，但并

没有在任何重要方面削弱了后来在 《功利主

义》中设想的功利主义学说”。② 有研究者还进

一步指出：“在密尔看来，功利原则与道德权利

原则之间没有矛盾性，以道德原则作为个人的

行为准则可以实现功利最大化的目标。”③ 而

且，密尔强调自由的重要意义本来就包含了功

利的实现，正如他多次强调的那样，唯有自由

才可能带来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唯有自由放

任才能推动经济发展。无论是明确肯定权利的

地位，还是强调自由带来的社会经济效果，密

尔都为功利主义引入了权利的内容，我们可以

说，密尔初步修复了功利主义之前的权利缺陷。

他的这一工作顺应了现代政治的权利诉求，既

推动了功利主义在权利问题上的转型与新生，

也使得作为近代政治学说底色的权利具有了更

加广泛的影响。

２密尔的局限

密尔在推动功利与权利相融合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要进一步追问权利与

功利究竟何者更为根本时，密尔的态度就显得

较为暧昧。实际上，密尔所从事的工作可以简

要概括为：以功利主义的幸福总额作为政治评

判的标准，扩展政府的经济发展职能，同时肯

定权利具有重要地位，并通过经济发展来论证

权利的重要性。在此过程中，密尔主要通过功

利的增长来说明权利重要性。罗尔斯在评价密

尔时就曾指出：“他的道德原则连同他的道德权

利和正义的原则，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原则一

起都要服从于至高无上的功利原则。”④ 这就是

说，密尔还是更偏向于功利主义，或者说，功

利原则依然是密尔的最高原则，权利原则从属

于功利原则，权利更多扮演了实现功利的手段。

因此，最终在密尔这里，就如学者评价的那样，

“在 《论自由》中，密尔为功利主义传统增添

了许多新的或者以前忽略了的观念，但并没有

在任何重要方面削弱后来在 《功利主义》中设

想的功利主义学说”。⑤ 密尔为功利主义带来了

新的东西，但这新的东西并没有违背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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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义，他依然恪守了功利主义的价值标准，

这与康德等义务论者存在根本性差别。实际上，

密尔总体依然站在功利主义立场上，以功利的

标准来对待权利，这也带来了密尔融合权利与

功利过程中的两方面不足。

一方面，密尔并未确立权利的根本地位。

密尔看到了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主要

体现在它可以进一步实现功利，但他并未明确

论述权利本身的重要意义———这是一种不依赖

于功利而自身具有的价值，也未明确权利对于

功利的优先地位，这也使得 “他的努力看起来

注定要失败”。① 密尔在 《论自由》中大量引用

洪堡关于个性多样性的观点，但他对自由、个

性之根本地位的强调不及洪堡，在洪堡那里，

人的个性本身就是目的，个性并不是用来实现

福利的手段，它的重要性并不需要通过促进幸

福来证明，密尔很少做出这样的论述，也未明

确划定在面临功利的挑战时，究竟有哪些权利

是固定不变的，而只是笼统地声明权利具有重

要地位，这是他对待权利根本地位问题上的

不足。

另一方面，密尔对次级规则的范围和次级

规则本身的地位态度不够明确。在回应批评者

对功利主义之 “在行动之前没有时间来计算和

权衡每个行为对公众幸福可能造成的后果”②

批评时，密尔提出功利主义实际上是道德行为

的总规则，他并不要求每一个具体行为都适用

此规则，在这总规则之下还有些次级规则，人

们通常更受次级规则支配，但这些次级规则是

通向功利主义的。随后密尔讨论了道德感与正

义的意义，有研究者据此认为 “密尔的一些文

字表明，他可能持有一种形式的规则功利主

义”。③ 的确，如果把道德感与正义作为一种从

属性的功利规则的话，密尔思想是具有规则功

利主义的特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密尔

这里并不存在固定不移的次级规则，它们在根

本上都属于 “权宜之计”；而且密尔对这些道

德规则的论述更多是诉诸常识，他的道德感与

正义的内容并不清晰，他并未专门讨论功利主

义必须遵循的具体规则，“他甚至没有提出哪怕

是一条人类行为学的或性格形成的法则”，④ 换

言之，密尔并未对次级规则的内容、特征、地

位作出明确说明，这是其又一不足。

后来的功利主义在密尔的基础上更加明确

意识到规则对于功利具有的重要意义，并把权

利确立为现代政治的重要规则。在对政治做出

评判时，它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某一行为本身带

来的功利，而是关注行为所遵守的规则以及该

规则得到普遍遵循所带来的结果。在规则功利

主义这里，尊重与维护规则就是实现和保护共

同体的最大利益的最佳途径，人们出于追求功

利的动机，自然会遵从共同体的规则；而在共

同体之中，维护每个成员的权利便是最合理的

规则。因此，就实际效果而言，规则功利主义

可以说是在密尔开启的 “次级规则”基础上，

赋予了次级规则更加牢固的地位，也能更多兼

顾到权利的要求，它可看作是密尔规则理论的

进一步完善化，但这种进一步完善化也依然存

在不足。

３权利立场对功利主义方案的批评

长期以来，权利问题都是功利主义的 “阿

基琉斯之踵”，但毋庸置疑的是，功利主义要在

政治与公共事务中具有更大影响力、得到更多

认同，它就必须建立起权利的维度，以此化解

传统功利主义的权利局限，更好回应现代政治

的权利诉求。密尔的工作代表了功利主义对其

局限的自我修复，通过密尔的推动，当代功利

主义进一步把权利本身表达为规则，这更具有

了进一步的意义。但是，密尔也好，今天的规

则功利主义也好，功利主义的自我修复还是需

要进一步确立权利优先于功利的根本地位，规

则本身也需要具有独立的地位而不是始终居于

从属性地位。

首先是权利优先性问题。我们看到，权利

和功利本身不是对等之物，边沁最早在否定了

自然权利之后，直接把权利等同于功利，这已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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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塑造了功利主义在权利问题上的根本局限，

之后的功利主义或多或少受此影响难以突破。

密尔在这个问题上又有一定复杂性，他认识到

幸福的等级之分，实际上也就暗含了不同幸福

之间的难以通约性，这使得他的思想具备了突

破这一局限的可能性；但密尔未能明确权利与

幸福的不可通约性，这是他功亏一篑的重要原

因所在。权利直接与人的价值、尊严相关，在

现代生活中更居于基础性地位，是无法通过功

利予以衡量的，因此，它超出了功利的范畴。

不仅如此，权利还具有优先地位，其优先地位

在于它是更为内在和不可替代的东西，具体的

幸福具有可替代性，而权利因其无对等物而具

有不可替代性，正因如此，权利才具有优先地

位，而只有确立了权利的优先地位，其拓展功

利的工作才能得以展开。

其次是规则自身的地位问题。规则功利主

义虽然主张规则的重要地位，但根本而言，它

的次级规则一直都没有独立地位，虽然规则功

利主义在进一步明晰化密尔的次级规则方面作

出了推进。规则功利主义强调规则有利于幸福

的最大化，但是，规则功利主义所主张的规则

之所以能成为规则也只是因为这个规则可以带

来幸福最大化，在规则功利主义话语中，规则

不是独立自主和固定不变的，它必须随时根据

幸福的变化而调整，也是在此意义上，行为功

利主义的支持者才会认为规则功利主义本身难

以成立，“一种恰当的规则功利主义不仅在外延

上等同于行为功利主义原则，而且实际上只包

含一个规则，也就是行为功利主义规则———

‘使可能的收益最大化’”。① 甚至在他们看来，

如果要以规则评判后果，那么康德式的规则最

终也难逃功利主义的后果论。就此而论，只要

以规则作为功利的工具，其维护权利的效果就

注定是要打折扣的。

至此，我们发现，以密尔为样本的功利主

义自我修复虽然已经做出较大努力，但它距离

真正实现融合权利与功利的目标还有一道巨大

的鸿沟，其在权利问题上的先天局限和规则问

题的从属地位决定了这个鸿沟是难以逾越的。

此时，我们不妨以罗尔斯融合权利与功利的探

索作为对比，② 进一步认识其缺陷所在，并探索

权利立场上推动融合的可能性。罗尔斯明确指

出：“权利 （正当）与善是相互补充的，任何

正义观念都无法完全从权利或善中抽演出来，

而必须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将权利与善结合起

来。”③ 罗尔斯强调，通过维护权利来推动社会

善的实现，让每个人都因为权利的实现而具有

更多的福利，这实际上构成了另一版本的权利

与功利的相融合。但是，罗尔斯的具体方案不

同于密尔，一方面，罗尔斯要分配的是 “基本

善”而不是每一项善，他确保每个成员都具有

基本善，以此为基础来获得更多的具体善，而

不是平均主义地分配每一项福利，他始终对于

具体福利有一定的超越性，也使得他不会完全

沉溺于具体福利而失去权利维度的关注。另一

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罗尔斯如很多自由主

义者一样坚持 “权利优先于善”，他们强调权

利虽然可以带来善，但权利与善在根本上存在

不对等性，权利的地位高于善，不得因为善而

侵犯权利。因此，在罗尔斯这里，权利才是根

基，权利和功利的融合是从权利出发的融合，

他所从事的是一项从权利出发拓展功利的工作，

即不再是以功利来对接权利，而是从权利生长

出功利，虽然他与密尔在实现二者融合方面具

有相似的外观———都肯定了权利可以带来幸福

（善），但二者推进的起点并不一样，权利的地

位也不一样，它们的内在机理存在重要区别，

这一区别往往为很多功利主义的支持者所忽视，

而现代社会要真正融合权利与功利，离不开首

先确立权利根本优先地位；否则，权利将难以

摆脱功利的附庸地位，这样的权利不但难以获

得独立价值，也是不稳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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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今天，功利主义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更大的

发展空间，但权利与功利相冲突的问题并没有

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们还经常会以经济发展替

代权利保护的需求。为此，我们更需要立足当

下来审视功利主义的这一局限，审视其自我修

复的过程。密尔及时为功利主义补充权利的维

度，推动权利与功利的融合，他代表了功利主

义的自我修复方案，因此，我们以密尔为样本，

既可以深刻认识功利主义自我修复的主要内容，

认识在功利主义范畴内的可改进之处，并进一

步发扬这一改进之处的优势，使功利主义尽快

摆脱 “侵犯权利” “过于粗陋”的批评，为功

利主义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正面评

价，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进一步研究密尔的原因

所在。然而，通过对密尔所代表的功利主义自

我修复的分析，我们还进一步认识到功利主义

在权利问题上的根本缺陷是难以自我化解的，

无论是密尔的工作，还是规则功利主义对密尔

的完善，权利对于它们来说始终是 “外在”

的，功利主义与权利缺少内在的本质关联，它

们深层次的冲突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功利主义

的权利局限依然存在。

现代政治在根本是一种权利政治，权利作

为现代政治的根基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任何

回避权利、侵犯权利的功利主义都难以持久，

忽视权利的功利是不可靠的；虽然没有功利的

权利也是缺少吸引力的，权利需要一定的现实

说明。这就需要立足权利，通过权利实现功利

的同时通过功利巩固权利，建立二者的正向互

动关系。基于此，我们在为功利主义补充权利

的同时，更需要转换思路，探索通过权利拓展

功利，为权利做出更多的现实说明，在根本上

明确权利的优先地位，通过权利保护来扩展社

会与个体的功利，在权利的根基上实现功利与

权利的融合，最终实现权利与功利的正向推动，

对于今日之政治哲学而言，这将是一个更加可

行和更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方案。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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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学之脉：明儒王龙溪对颜子言行的

推崇与三维新诠

冯前林
［山西大学，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　要：王阳明及其后学普遍重视颜子，王龙溪尤为突出。他认为颜子除了具有仁厚、淡泊等特

点以外，凝密、明睿、勇健也是其重要特质；与子张、子贡、子夏、曾子、孟子相较，颜子是修养境

界最高的孔门嫡传。王龙溪从本体、工夫、境界三个角度对颜子言行进行了重诠。他将 “有不善未尝

不知”之 “未尝不知”解释为良知本体；而 “有不善未尝复行”正是先天正心之学的典型例证；同

时，王龙溪指出，颜子已达无辙之境，与朱熹等认为颜子尚有思勉意而未至化境不同，他认为其已至

忘境、化境；颜子箪食瓢饮之乐与孔子曲肱饮水之乐都是心之本来体段，是不系于外物的至乐。王龙

溪的创造性诠释进一步明确了颜子在儒家传承中的独特位置，王学的正统性在阳明及龙溪构建 “孔—

颜”道统的基础上得到了阐明。

关键词：王龙溪；颜子；良知；道统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６－００４８－１０

　　颜子为孔门重要弟子之一，在其不幸早逝

之后，夫子有 “天丧予”之叹。①他在之后的儒

学思想史演变过程中，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与

赞赏，比如程颐 《颜子所好何学论》中对于颜

子之学的推重以及王阳明的高评 “颜子没而圣

人之学亡”。②王龙溪为阳明高弟，乃浙中王门

的代表人物，他资质明朗、性情洒脱，主倡

“四无”说、“见在良知”观以及 “先天正心”

之学，在阳明后学中从资性气质到理论创发，

皆卓然而立、引人瞩目。

虽然阳明学派普遍看重颜子，但是王龙溪

的推重还是最为突出与鲜明。聂豹、罗洪先、

欧阳德、邹守益、罗近溪等人认为，孔子之后，

颜、曾得其传，然后再传至子思、孟子，颜子

与曾子、子思、孟子地位基本相同，甚至在罗

近溪的思想中含有一种更为强调孟子的倾向：

颜子气质深潜纯粹，但不幸早逝，幸得孟子将

孔子之学发扬光大，“后来却得吾孟夫子走来，

将他家当尽数搬出，直至今日，真是彻天彻地，

亘古亘今，茫茫宇宙，荡荡乾坤，试问诸人，

果是悦不悦、乐不乐也？”③王龙溪则认为，孔

子之后的传人中，颜子是第一位的。他在 《斗

山会语》《致知议略》《与孟两峰》《答季彭山

龙镜书》《书累语简端录》《别言赠梅纯甫》中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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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言 “颜子没而圣学亡”，其他文献中还有

“自古善学 《易》者，莫如颜子”① “孔门好学，

莫如颜子”② “自古善学舜者莫如颜子”③ “孔门

惟颜子为善学”④ 等绝对性的至高评价。此外，

王龙溪从思想理论层面对颜子进行了重新诠释，

他将颜子言行及思想纳入了自己的良知学及先

天正心之学的思想体系之中，赋予其新的意涵

与价值。目前学界，有的学者探讨了王阳明对

于颜子的新诠，⑤ 有的学者从心学道统的角度宏

观阐明阳明学派视颜子为圣学嫡传，⑥ 甚少从形

象构建、地位比较、思想新诠方面进行全方位

分析王龙溪视野中的颜子。因此，本文就此做

了整体详致的考察，力图从理论思想角度证明

王龙溪如何以颜子为圣学真脉。

一、王龙溪视野中的颜子形象及地位

根据 《论语》记载，可知颜子具有仁厚、

“愚”、明睿、好学、淡泊、宽和等特质。王龙

溪从为学角度对其 “愚”、明睿进行了突出强

调，并且反复阐述了颜子之勇。同时，他将颜

子与子张、子贡、子夏、曾子、子思、孟子相

较，指出颜子是境界最高的孔门嫡传。

（一）“愚”、睿与勇———颜子形象

首言 “愚”。王龙溪秉承心学的传统思路，

认为工夫须在自己心上做，而不是言语上讲说，

他说：“从言语入者，感动人处至言语而止；从

意想入者，感动人处至意想而止；从解悟入者，

感动人处至解悟而止。”⑦ 他屡次将颜子与子贡

相比较，指出颜子从里面做出来的学问乃孔门

嫡传，而子贡从外面做进去的学问为学术支派。

颜子一心向内，默默无言，未将精神气力发泄

于外，气象凝密而不浮动。此种状态比之伶牙

俐齿之人似为 “愚”，此 “愚”与孔子之

“默”、周子之 “拙”、大程子之端坐，皆属同

义。除了言语默默而为 “愚”之外，王龙溪指

出颜子 “无知”即为 “愚”。他将颜子的 “知”

诠解为 “良知”“德性之知”，此良知 “知是知

非，而实无是无非”，⑧ 良知可以判断是非，但

本身不落于是非之中，宛如明镜可以照万物，

但本身并不落于形色。王龙溪认为颜子之 “无

知”即未囿于具体的知识见闻，比之见多识广

之人似为 “愚”。

次言睿。《论语》中提到颜子之 “愚”时，

指出其为 “如愚”，王龙溪视野中的颜子亦为

“如愚”，他指出颜子乃 “睿而为愚者也”，⑨ 在

其默默无息的外在形象之下，呈现出明睿的特

质。易言之，正因其 “愚”，而显其 “睿”，此

为一体两面。王龙溪指出 “颜子心如明镜止水，

纤尘微波，才动即觉，才觉即化，不待远而后

复”，瑏瑠 他的心中无驳杂闻见而纯乎道谊，故能

明察秋毫而辨别是非，就比如明镜能察微尘、

止水能见微波，内心即使有一毫私欲杂念生起，

亦能马上意识到而当下了截、当下消融。子张、

子贡、子夏等人则不同，往往在言语上、闻见

上用力，看似热闹、聪明，其实与本根生意全

无交涉而并非圣学正脉。王龙溪多次讲到颜子

之 “善学”，亦因此发。他认为颜子 “如愚”，

实际上却掌握了最为简易直截的为学之道，乃

大智之人。

再言勇。在孔门弟子之中，一般称子路为

“勇”，王龙溪不同，他将 “勇”之称赋予颜

子，并多次强调颜子为 “大勇”。王龙溪指出，

颜子之勇体现于三个方面：第一，志向之勇。

“自古善学舜者莫如颜子。‘舜何人也，予何人

也？有为者亦若是。’此颜子大勇。”瑏瑡 舜是儒

家的人格典范及理想，颜子年纪尚轻即有此大

气磅礴的志向，不可谓不勇猛。如果假之以年，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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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内在德性的修养之外，颜子亦有可能如舜

一般施展其事功方面的才能。第二，工夫不歇

手之勇。 “颜子欲罢不能而竭其才，所谓孳孳

也。吾人今日之学，时起时倒，至于悠悠，不

能如颜子之勇，是未得为善学也。”① 王龙溪指

出，颜子三月不违、不迁不贰，有一善念则孳

孳葆任，有一恶念则迅速化去，正是其勇猛果

决之表现。第三，“犯而不校”之勇。“颜子得

屡空之学，当自立于无过之地，惟务自反，未

尝得罪于人，而人自犯之，故曰 ‘犯而不校’。

此颜子大勇也。”② “犯而不校”一般理解为德

行方面的仁厚、宽容，意即别人冒犯了我、我也

不会计较，而何以谓大勇？王龙溪认为，颜子的

“不校”乃建立在其 “自反”的基础之上，他内

心浩大刚正，自然小小冒犯不以为然、毫无介怀

动心，故为大勇。颜子之所以有以上三种 “勇”

之表现，皆出自性体之勇，王龙溪言：“颜子至

健，以至其决，是性体天然之勇。”③

（二）“圣人精蕴惟颜子能发之”———颜子

地位

王龙溪经常将颜子与子贡、子张相比较。他

说：“夫学有嫡传，有支派，犹家之有宗子与庶

孽也。良知者，德性之知，性无不善，故知无不

良。明睿所照，默识心通，颜子之学，所谓嫡传

也。多学而识，由于闻见以附益之，不能自信其

心，子贡、子张所谓支派也。”④ 颜子是正脉，子

贡、子张为支派，他们两家的区别在于良知与知

识的分别，颜子学问在良知上做，而子贡、子张

学问则从闻见知识上做。《论语》中也有讲到子

贡之多识亿中与子张之 “偏异求新”⑤ （“师也

辟”）。王龙溪指出，良知之明睿之光是从良知性

体本身发出来，而非由于博闻多识而有。当然知

识与良知并非无关，良知在具体事物上的发用又

表现为知识，二者是不杂又不离的关系。他在别

处也有讲到：“颜子德性之知，与子贡之多学以

亿而中，学术同异，不得不辩”，⑥ “颜子没而圣

学亡，子贡学术易于凑泊，积习渐染，至千百年

而未已也”。⑦

王龙溪又将颜子与子夏相比较。子夏在

“十哲”之中处 “文学”一科。《论语·雍也》

有： “子谓子夏曰： ‘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

儒。’”意即夫子告诫子夏要做君子儒而不是小

人儒。关于 “君子儒”与 “小人儒”的区分，

通常有两种观点，一为有德与无德之别，君子

儒与小人儒的区别不是程度的不同，是根本性

质的不同，不是量的不同，而是质的不同。南

宋朱熹在 《论语集注》中注释此句时持此观

点，他言：“儒，学者之称。”并引程颐语：“君

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引谢良佐语：“君子

小人之分，义与利之间而已。……子夏文学虽

有余，然意其远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语之以

此。”⑧ 第二种观点为识量、境界之宏阔与狭隘

之别。陆九渊持此训解，王龙溪同样如是。他

说：“谓之儒者，不是为人为利。笃信谨守，依

仿末节细行以自律，必信必果，然是个小

家伎俩，所以谓之小人儒。”⑨ 王龙溪认为，孔

门学者的志向皆是从事为己、为义之学，如果

有为人、为利之心，就不能称之为 “儒”，故

子夏是从规模狭隘、亦步亦趋的角度称为 “小

人儒”，“子夏之病处，正是外在为学上的仔细

琐碎，而不能潜沉内省，落实在生命气象之

上”。瑏瑠 颜子与之不同，他是 “绝尘而奔”、瑏瑡 虚

寂通感、变动不居、神妙无方，其学正是吾儒

自信宏阔之学。所谓 “自信”，即没有外在的

倚傍，全依本心良知而行。

王龙溪还将颜子与曾子、孟子进行比较。

他提出一个问题：“颜子没而圣学亡，此是千古

大公案。曾子、孟子传得其宗，固皆圣人之学，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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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独归重于颜子者，何也？”① 曾子、孟子与颜

子同样是向内用功，所传也为儒学正脉，与子

张、子贡向外的学问截然不同，为何却独重颜

子？王龙溪指出，曾子、孟子所学所悟仍涉

“有迹”，而颜子之学悟已达 “无迹”。“有迹”

即仍然有规矩、门径、绳约等规定性的条件，

“无迹”则已经超越了这些 “迹”，达到 “神无

方而易无体”的境界。② 道本身无穷尽也无方

体，既然无方体则不可以方体言之、求之，若

以任何限制性、规定性的语言去描述道，道之

精蕴则会有所丧失，若按照任何具体的规矩、

准绳去求道，所求之道亦非道之本来神妙样貌。

依王龙溪之见，颜子已见本体，曾子、孟子与

本体尚隔一层，还须继续修养用功，由 “有

迹”以达 “无迹”，由不忘而达到忘。不过，

究竟为何曾、孟尚属 “有迹”，龙溪并未阐明。

推测之，应还是基于大致气象而言，颜子更为

和气纯粹、春意融融。朱熹也曾对颜、孟有所

分别，他认为孟子有英气、有圭角，颜子则更

为浑厚。

二、本体层面：从 “有不善

　　未尝不知”到 “良知”

　　除了以上形象及地位方面的推重之外，王

龙溪还从理论层面对颜子言行及思想进行了重

构。他继承阳明先生的思想，将 “良知”作为

自己学说中的核心范畴。他认为，老师的 “良

知”概念从名言的角度讲自然是承自孟子，但

从精神义旨的角度则源于孔子及颜子，孔子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之 “无知”与颜子

“有不善未尝不知”之 “未尝不知”，即德性之

知、良知。

１出处及代表性解释

《周易·系辞下》有：“子曰：‘颜氏之子，

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

也。《易》曰：不远复，无?悔，元吉。’”③ 按

照通常意思可解释为：颜子的修养差不多可以

了，他有不善就能知晓，并且可以不再做，正

是 《复卦》初九爻辞的含义。

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易学大家中，

王弼与程颐未注 《系辞传》，故没有关于此句

的诠解，郑玄 《周易注》在注解 《系辞传》

时，亦没有专门对此句进行解释。 《王弼集校

释》引东晋学者韩康伯注曰： “在理则昧，造

形而悟。颜子之分也，失之于几，故有不善。

得之于二，不远而复，故知之未尝复行也。”④

韩康伯未像宋明学者一般强调颜子德行高尚、

几近于道，而是强调 “几”以及 “知几”，即

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重要性。张载 《横渠易

说》言： “盛德之士，然后知化，如颜子庶乎

知化也。有不善未尝不知，已得善者，辨善与

不善也。”⑤ 张载的 “知化”训解，从其整体思

想体系来推理，只有 “大心”的人才能够做到

“知化”，因此 “知化”之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见闻知解，而属于德性之知，不过张载并未直

接点明颜子之 “知”即德性之知。朱子 《周易

本义》释此条： “殆，危也。庶几，近意，言

近道也。此释复初九爻之义。”⑥ 可见朱子也没

有对 “有不善未尝不知”进行明确解释。晚明

高僧智旭 《周易禅解》中有 “此所谓知大而谋

自远者也，欲证知几之神，须修不远之复。”⑦

这里的 “知”应是智慧之义。从以上文献中可

以看到，关于 “未尝不知” （即 “知”），虽然

思想家们的解释之中也包含了常识性认知、道

德认知、感性认知、理性认知等元素，但总体

上没有专门诠解什么是 “知”。可以说，只有

到了王阳明、王龙溪这里，颜子的 “有不善未

尝不知”，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不过，王

阳明与王龙溪的诠释力度略有不同：王阳明暗

含其意，王龙溪显豁点明。

２以良知作为诠解

王阳明提出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⑧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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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澄对此语提出疑问时进行了解答：“见圣道

之全者惟颜子。观 ‘喟然一叹’可见，其谓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是见破后如此说。”① 在王阳明看来，颜子乃真

见道体之人，故而为圣学正脉。与子贡、子路

相比较，他指出惟颜子深识夫子之学与夫子之

心：子贡之学落于外面末节，通过 “子见南子，

子路不悦”之事亦可知子路不识夫子之心。具

体就颜子 “有不善未尝不知”句，王阳明言：

“孔子无不知而作；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此

是圣学真血脉络。”② 他没有明确点明孔子的

“无不知”与颜子的 “未尝不知”就是良知，

但其实良知之义暗含其中。考察 《王阳明全

集》，虽然并未发现阳明先生在别处有 “圣学

真血脉络”的说法，但是他讲到类似话语 “圣

学传心之要”③ “千古圣学之秘”④ “圣学之的

传”⑤ 时，都指向了良知说，并且在诗歌 《别

诸生》中言： “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

口传。”⑥

到了王龙溪这里，老师的暗含之义得到了

显豁说明。他在 《阳明先生年谱序》中说：

“我阳明先师崛起绝学之后，……始超然有悟于

良知之旨。无内外，无精粗，一体浑然，是即

所谓未发之中也。其说虽出于孟轲氏，而端绪

实原于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盖

有不知而作，我无是也。’言良知无知而无不知

也，而知识闻见不与焉。”⑦ 王龙溪指出，孔子

“无知”与 “无不知”即先师所倡明的 “良

知”。他在 《致知议略》中又直言：“颜子 ‘有

不善未尝不知’ ‘未尝复行’，正是德性之知、

孔门致知之学，所谓不学不虑之良知也。……

先师忧悯后学，将此两字信手拈出，乃是千圣

绝学。”⑧ 王龙溪明言颜子之 “有不善未尝不

知”即良知。可见，王阳明上文所言之 “圣学

真血脉络”到了王龙溪这里，语意就十分明晰

了： “圣学真血脉络”即良知之学，而良知之

学的端绪则在孔、颜。

从义理角度考察，王龙溪认为颜子 “未尝

不知”正是良知 “无不知”之义。良知知是知

非、知善知恶，对于道德实践活动中所发生的

一切事情皆自有其准则与判断。即使是微小的

意念，在良知之光的朗照之下，也无所遁形，

而良知之所以 “无不知”，是因为其 “无知”。

良知之体无是无非，故方能尽显其知是知非之

功用，王龙溪常以 “无”“虚”“寂”等字眼来

描述良知无是非的含义。他以明镜为喻，镜子

能照妍媸黑白，是因为镜体本虚。镜体本身没

有固有的、已存的形状、色彩、形象，故能一

照皆真，正所谓 “目无色，然后能辨五色；耳

无声，然后能辨五声；口无味，然后能辨五味；

鼻无臭，然后能辨五臭。良知无知，然后能知

是非”。⑨

王龙溪又有从本体角度言及颜子 “屡空”。

《论语·先进》篇有：“回也其庶乎！屡空。赐

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通常解释为：

颜回德性修养已经很高了，虽然物质匮乏，但

安贫乐道；子贡不安于天命，热衷于做买卖，

依靠其才识，竟然也经常能够猜中行情。王龙

溪在此给予颜子 “屡空”全新注解： “屡空”

不是 “困匮”之 “空”，而是 “虚寂”之

“空”。颜子自身气质消融，没有任何渣滓存

留，心中没有系累，故可称之为 “屡空”。换

言之，颜子有空空心体，所以才能做到 “箪食

瓢饮、不改其乐”“不迁怒、不贰过”“不善未

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需要指出的是，王龙

溪在解释 “屡空”时，重点着眼于 “空”，而

甚少谈及 “屡”。 “屡”，意为 “多次、经常”，

“多次、经常”则意味着并不是全部如此，即

有时并不如此，与圣人尚隔一层。但王龙溪在

诠释 “屡空”之时，将 “屡”忽略掉了，这其

实体现了他的思想倾向：在他的意识之中，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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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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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新编本）第１册，第２６页。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下》（新编本）第１册，第１１４页。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答甘泉》（新编本）第１册，第１９４页。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寄薛尚谦》（新编本）第１册，第２１３页。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寄安福诸同志》（新编本）第１册，第２３７页。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别诸生》（新编本）第３册，第８２８页。
王畿：《王畿集·阳明先生年谱序》，第３４０页。
王畿：《王畿集·致知议略》，第１３１页。
王畿：《王畿集·艮止精一之旨》，第１８４页。



子已经达到圣人状态了，只是为与孔子相区别，

还不能并称为圣人。所以，“屡”（包括 “庶”）

在他这里只是一种虚指，而不是实指，因此并

没有特意阐释。

三、工夫层面：从 “有不善未尝

　　复行”到 “先天正心之学”

　　由上文可知，王龙溪赋予颜子之 “未尝不

知”（即 “知”）以本体地位，并从思想义旨角

度证明了颜子与孔子的一脉相承。此外，他还

将颜子 “有不善未尝复行” “得一善，拳拳服

膺而弗失” “不迁怒，不贰过”等行为实践纳

入到其工夫论之中，认为颜子正是其所提倡的

先天正心之学的代表。

１反诸一念良知

何谓先天正心之学？天泉证道中，王龙溪

与钱德洪就阳明先生的 “四句教”进行讨论，

分别提出了 “四无说”与 “四有说”。 “四无

说”为 “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

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

善无恶之物”，① 王龙溪继续发挥： “盖无心之

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

无物之物则用神。”② 在王阳明的 “四句教”序

列中， “心”与 “知”属于本体层、超越层，

“意”与 “物”属于现象层、经验层；王龙溪

则将 “心”“意” “知” “物”同归于超越层。

他认为，如果悟得心体良知是无善无恶的 （心

体良知渊然凝聚，不著于善与恶，其实质为粹

然至善之天命之性），意之发动也是真性流行，

没有滞著系累，与意关联的 “物”亦皆符合天

则，所有道德实践活动可以说达到了 “不思而

得、不勉而中”的境界，故可称之为 “用神”，

没有刻意把捉、规矩格套与高深玄远，却在日

常所行之事中体现出变动不居而合乎中道之神

妙。因此，王龙溪特别强调 “先天正心”工夫

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能够在先天心体上立

根，则意之所动为善，即使有一点欲望、计较，

自然会被消融化去，旋起旋化，宛如洪炉点雪。

如果从后天动意上立根，有了善念恶念之后再去

做为善去恶的工夫，以求恢复先天心体，便有许

多繁难费力之处。很显然，王龙溪在寻找一种从

源头上解决问题的究竟工夫。

王龙溪指出：“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

未尝复行，便是先天易简之学。原宪克伐怨欲

不行，便是后天繁难之学。”③ 颜子顿悟良知本

体，而且能孳孳保任，有不善未尝复行，正是

从心体上一立立定之易简学问。原宪所言对于

克 （好胜）、伐 （自夸）、怨 （怨恨）、欲 （贪

婪）四种毛病的磨炼克治则属于后天繁难之学。

王龙溪之易简与繁难的区别在于：先天之学是

从根上、源头上解决问题，后天之学是在林林

总总的日常事务中修省克治来恢复先天心体，

根源处解决问题一了百当，具体事务处解决问

题则名目繁多。王龙溪又有言：“虽万欲腾沸之

中，若肯反诸一念良知，其真是真非炯然未尝

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灭息所在，只此便是

人心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贤入圣真正路

头，舍此更无用力下手处矣！吾人甘心不学则

矣，学则当以颜子为宗。颜子不远而复，且道

颜子是何学？乃孔门易简直截根源、先天之学，

非可以知解想象而求者也。”④ “反诸一念良知”

为何义？在王龙溪的思想体系之中，良知本体

在当下的呈现可称之为 “见在良知”，“见在良

知”与良知本体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所谓

昭昭之天与广大之天并无差别。因此，从 “一

念良知”处入手其实也就是从良知本体处入手、

从先天心体立根。颜子之不远而复，才动即觉，

才觉即化，正是由于其不失最初一念。王龙溪

非常重视 “念”，此 “念”不是经验层面之善

恶夹杂的念，而是超越层面的本念、正念，“是

良知心体显现、萌动之初的 ‘一念之微’，是

龙溪先天正心之学的立根之处。”⑤ 他还常言

“一念灵明” “一念初机”，此 “一念”便是

“入圣真种子”“做人真面目”“熙缉真脉络”。

他还以 “鸡抱卵”与 “真种投地”为喻指出

“一念”的重要性，“鸡抱卵”若想有成，则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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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畿：《王畿集·天泉证道纪》，第１页。
王畿：《王畿集·天泉证道纪》，第１页。
王畿：《王畿集·三山丽泽录》，第１０页。
王畿：《王畿集·答茅治卿》，第２３０页。
张卫红：《“信得及良知”的理论与实践内涵———从王阳明到王龙溪的论述》，《学术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４１页。



中须有真阳种子才能抱得成，如果卵中无种，

即使抱得再勤，也终无成果；土地中若想培育

出植物，即使除草灌溉再勤快，也须种子是真

种子才行。王龙溪指出，颜子慎于一念之初，

是先天之学的典型代表。因此，他提倡为学当

以颜子为宗。

２兢业保任工夫

不过王龙溪的先天易简之学也招致不少批

评。同时期以及之后的思想家们多集中于批判

其过于轻巧高妙，说他顿悟本体、省却工夫、

缺乏扎实践履，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界产生了不

好影响。比如江右王门聂豹指出，王龙溪资性

颖悟，所以能当下一念顿悟本体，良知完满具

足，只需自然而然去行事即可，无须费力去做

工夫。但是对于普通根器的大多数人而言，则

不适合这条路径。罗念庵在给王龙溪的书信中

也写道：“终日谈本体，不说工夫，才拈工夫，

便指为外道，此等处，恐使阳明先生复生，亦

当攒眉也。”① 之后的刘蕺山尖锐指出龙溪 “悬

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虽谓之操戈入室可

也”。② 依刘蕺山之见，王龙溪从本体上讲 “有

无不立、善恶双泯”，将知觉当作良知，将良知

至善的内涵抽掉，只剩下一点虚灵知觉之气往

来自在；从工夫上言，刘蕺山认为王龙溪悬空

讲悟而不谈细密工夫，最终只成得镜花水月、

玄幻光影。他有判言：“象山不差，差于慈湖；

阳明不差，差于龙溪。”③

那么，王龙溪是否只言本体不讲工夫、只

言悟不谈修？事实上并非如此。王龙溪如此重

视颜子，而颜子一直以来是圣门好学的代表人

物，兢兢业业，孜孜以求。比如 《论语·子

罕》篇有 “语知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子谓

颜渊，曰： ‘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

也’”，④ 另 《雍也》篇有 “哀公问：‘弟子孰为

好学？’孔子对曰：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

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

者也’”。⑤ 作为颜子拥趸的王龙溪自然不会只

讲悟、不讲修而自行走向虚浮一路。事实上，

王龙溪可以说属于顿悟渐修一派，他提倡顿悟

之后的收摄保任之功，所以对于颜子的孳孳精

神非常赞赏。他提出为学的 “顿入”与 “渐

入”， “顿入”是即本体为工夫，终日兢业保

任，保护此灵根不受侵染。即使有欲念，也很

快化去，不至于成为系累，此为 “性之”，颜

子便是 “性之”的代表； “渐入”是用工夫以

复本体，通过祛除杂念，以顺其天机，此为

“反之”，仲雍便是 “反之”的代表。王龙溪并

不认为顿悟本体之后即不用做工夫。他明确指

出，真阳投胎，收摄保任之力自不容缓，真种

投地，培溉芟锄之功自不容废。王龙溪言：“颜

子欲罢不能而竭其才，所谓孳孳也。吾人今日

之学，时起时倒，至于悠悠，不能如颜子之勇，

是未得为善学也。”⑥ 他把颜子 “欲罢不能而竭

其才”的工夫表现称之为 “勇”，普通人则不

肯拼舍性命，忽忽悠悠，时起时倒。“欲罢不能

而竭其才”即见性以后的无可歇手。王龙溪对

渐修工夫的重视还体现在其对 “礼”的强调

上，他并不是狂放不羁的不拘礼法之士，而主

张在个体修养实践以及乡族教化方面，皆须谨

守 “礼”的规矩准绳，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点滴

的具体事务去磨炼。此 “礼”非简单的外在仪

节，僵硬的外在仪节是虚假的礼，真正的礼即

良知的表现。非 “礼”勿视听言动即非 “理”

（“良知”）勿视听言动。

因此，简单地讲王龙溪提倡顿悟而不做工

夫，实属误解。他所讲的工夫很扎实而且很难

做到，像颜子一般明睿、好学又勇健的人方能

做到。罗念庵曾经给王龙溪写信，讲其最近按

照王龙溪即本体为工夫的路径为学，兢兢业业，

恳恳切切，觉得也有所进步。但是念头总是有

起，无法做到时时刻刻直任良知，一点点去克

服欲望时又落入了后天繁难之学。他发出疑问：

“未知孔门为仁，颜子不贰过之旨，果何在

乎？”⑦ 根据罗念庵的实践体验，他指出，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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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洪先：《罗洪先集·寄王龙溪》（上），徐儒宗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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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雍也篇第六》，第５５页。
王畿：《王畿集·宛陵观复楼晤语》，第５５页。
罗洪先：《罗洪先集·与王龙溪》，第２０８页。



不迁怒、不贰过、时时刻刻不离性体，果真能

做到如此吗？其实，王龙溪也有区分，不同根

器的人使用不同的修养方法，上根器之人以先

天统后天，中下根器之人则以后天复先天。王

龙溪言： “果上智之资耶，则请事于颜子之

学。”① 他并未讲人人皆须跟随颜子先天易简之

学的路径。

四、境界层面：从 “虽欲从之，

末由也已”到 “无辙之境”

　　王龙溪认为，颜子通过顿悟渐修，已经达

到了无辙之境。他弱化颜子 “庶几”之 “庶”，

并不特意指出其与圣人的差距。

１忘境

《论语集注》引程子语：“夫子安仁，颜渊

不违仁，子路求仁”，“颜子不自私己，故无伐

善；知同于人，故无施劳。其志可谓大矣，然

未免出于有意也。至于夫子，则如天地之化工，

付与万物而己不劳焉，此圣人之所为也”。② 程

子认为，颜子与夫子的区别即在于：前者言行

尚属有意为之，后者已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之

化境，前者尚属守之，后者已为化之，其实也

就是贤与圣的区分。 《集注》中也有引用尹蔰

之言：“此颜子于圣人，未达一间者也，若圣人

则浑然无间断矣。”③ 杨时也有言： “自可欲之

谓善，充而至于大，力行之积也。大而化之，

则非力行所及矣，此颜子所以未达一间也。”④

《朱子语类》中朱熹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圣人

则不思不勉，颜子则思勉也。”⑤ 王阳明却没有

特意区分颜子与圣人的差别或距离，他称颜子

为 “见圣道之全者”⑥ “具体圣人”⑦ “真见得道

体不息”⑧，给予了颜子很高评价。不过，在颜

子最终所至境界的问题上，阳明亦未言其已达

忘境、化境。而这一点，在王龙溪这里得到了

阐明。

前文已述及王龙溪将颜子与曾子、孟子相

比较，认为颜子无迹，而曾、孟尚属有迹，他

的具体表述为：“颜子则是由乎不启之扃，达乎

无辙之境，固乎无藤之缄。曾子、孟子犹有一

之可守，颜子则已忘矣。喟然一叹，盖悟后语，

无高坚可著，无前后可据，欲罢而不能，欲从

而无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语此？”⑨ “不

启之扃” “无辙之境” “无藤之缄”是 “有”

与 “无”之义的统一， “有”即有扃、有境、

有缄，意味到了至高境界以后，也非为所欲为，

没有规矩准绳。但此个规矩准绳并不需要勉力

为之，自然而然即可达至，此为 “不启” “无

辙” “无藤”之义。王龙溪将颜子所至的此种

境界称之为 “忘”境。他有谈到什么是忘，忘

不是佛教所言的无记顽空，不是流入无意念的

木石状态，而是率其明觉自然，随物顺应，忘

无可忘，这其实也就是明道所言之 “以其心普

万物而无心”，“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瑏瑠 王龙

溪也有讲过明道之学与颜子之学的相似之处，

他认为在 “动亦定、静亦定”“应迹自然”“澄

然无事”等具体点上都可以看出明道对于颜子

之学的继承。“欲罢而不能”“欲从而无由”出

于 《论语·子罕》篇 “颜渊喟然叹曰”一节，

按照朱子的解释，颜子从 “仰高钻坚” “瞻前

忽后”到 “如有所立，卓尔”再到 “虽欲从

之，末由也已”，揭示了其为学的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此时处于迷惘恍惚期，对于圣人之道

还未有真实体验，在第二阶段中，开始有了亲

切体会，到了第三阶段，学问境界更上一层，

但此时与圣人的从容中道还有距离， “虽欲从

之，末由也已”的意思就是，到此须不著力的

地步，颜子因为未浑化如夫子，所以还不能达

到。王龙溪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 “虽欲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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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由也已”是颜子已经达到了 “忘”境，不需

要勉勉循循，遵守固定的、有形的规则，而自

然就能合乎中道。故他最后总结为 “非天下之

至神，何足以语此”，什么样的人才能把握至神

之道体或者说达到了至神的境界？应该就只有

圣人了。因而可以说，王龙溪虽然没有明说颜

子已经与圣人无差别，但意思已经暗含其中。

他当然也是遵从惯例称颜子为贤人，但是在他

的心目中，颜子已然达到圣人境界了。

２至乐无乐

王龙溪认为，颜子经过长时间的德性修养

而达至极高境界之后，与此相伴随的是一种至

乐。《论语·述而》篇有：“子曰：‘女奚不曰，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

至云尔。’”① 《雍也》篇记载：“子曰：‘贤哉，

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② 在宋明理学

家这里，孔子之乐与颜子之乐往往并称为 “孔

颜之乐” （“孔颜乐处”），周敦颐、程颐、程

颢、朱熹、王阳明、王艮等思想家皆对这一论

题进行了探讨。

王龙溪指出，孔颜之乐即你我之乐，我们

每个人生来都具有同样的乐。那么，人人同具

的乐是什么样的乐？在王龙溪的理解之中，具

有以下四层内涵：第一，乐是心之本体。他继

承了阳明先生 “乐是心之本体”的命题，意即

心的本然状态、本来面目就是乐。我们普通人

往往被私意所蒙蔽，失去了心的本然状态，被

各种欲望、计较、嫉恨所裹挟，而陷入了不乐

的境地。第二，活泼脱洒义。此乐不是七情之

乐，不是情绪方面的感性快乐，也不是相对的

乐，而是一种形而上的绝对的乐。相对的乐是

指我因为获得什么而乐，比如因得到富贵权势

而乐、因拥有绝佳的精神体验而乐，绝对的乐

即本来如此，正因本来如此而显其自在活泼、

无拘无束。王龙溪指出其 “本是活泼，本是脱

洒，本无挂碍系缚”，③ 其实也就是一种绝对的

自由状态。他将此种状态又称之为 “和畅”，

一方面是春意融融之 “和”，一方面是大化流

行之 “畅”，实质上也就是儒家一直所强调的

“生生”。第三，万物同体义。王龙溪言： “人

心本是和畅，本与天地相为流通”，④ “人心本

乐，本与万物同体”，⑤ 天道流行，生生不已，

其自由活泼之生机体现于人心与天地万物之中。

如果人心有一毫意必之私，有邪秽渣滓来阻碍

影响和畅之心体，便不能自在脱洒，便不能乐，

“与圣人不相似”“与天地不相似”，⑥ 故须下功

夫来荡涤渣滓以复其和畅之体。第四，愤乐相

生义。王龙溪专门有一篇文章 《愤乐说》来阐

述愤与乐的内涵与关系，他提出了 “愤乐相

生”。“相生”即相互伴随、相互影响，有愤即

有乐，有乐即有愤，二者是心体的不同状态，

孳孳勉焉之愤与自然和畅之乐并不矛盾，也就

是说，心体一面是戒慎恐惧的、一面是自由脱

洒的。而且正由于戒慎恐惧，乐才有所归向，

不至于走向 “荡”。王龙溪引大程子语：“明道

云：‘鸢飞鱼跃必有其事，同一活泼泼地，不悟

只成弄精魂’”， “鸢飞鱼跃”中已包含了 “必

有其事”。他认为，夫子与颜子即 “愤乐相生”

的典型代表：夫子有 “不愤不启”“不厌不倦”

“饮水曲肱之乐”，颜子有 “竭才”“欲罢不能”

“箪食瓢饮之乐”。

王龙溪提出 “至乐无乐”。⑦ “至乐无乐”

见于 《庄子·至乐》篇： “果有乐无有哉？吾

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

无乐，至誉无誉。”⑧ 意思就是，真乐与世俗之

乐不同，我所认为的真乐在大众眼中为大苦，

真乐须以 “无”为基础，自然而然即为至乐、

天乐。王龙溪的理解也包含了以上含义，同时

融合了儒家的 “生生” “戒惧”传统。至乐不

是世俗意义上的富贵名利之乐，也不是感性快

乐之乐，而是生生之和畅，是兢业之保任，是

活泼的，又是宁静的，是自在的，又是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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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勇猛的，又是恬淡的。此乐事实上就是自由，

是夫子的 “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是颜子的

“欲罢不能”“末由也已”。

结　语

王龙溪在阳明先生重视颜子的基础上，将

其形象及地位推向了新的高度，并从本体、工

夫、境界层面对于颜子言行及思想予以新诠，

他眼中的颜子与颜子本身已经有了许多差异。

这在思想史上属于极为普遍的现象，同一经典

或人物在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的诠解中，呈

现出丰富多姿的面貌与风格。王龙溪的同门及

弟子在当时也注意到了他对颜子的喜爱与推崇，

他们认为龙溪的资性气质及地位的确有类于孔

门之颜子。聂豹在 《寄罗念庵太史十六首》中

提到 “龙溪在先师之门，人比之颜子”，① 张汝

霖 《重刻龙溪先生集纪事》中有记载王龙溪门

人丁宾之言： “吾师龙溪先生，文成之颜子

也”。② 颜子以见道之全居于孔门嫡传的位置，

王龙溪在阳明之门亦可称为见道之全者，其

“全”体现为两点：一是良知全面性的继承。

在王阳明那里，良知是贯通天地、彻上彻下的，

而非仅限于伦理道德生活，它也是知觉能力，

也是审美能力，王龙溪也是如此。二是本体工

夫的融贯。王龙溪继承阳明本体工夫合一的观

念，讲本体之顿悟，又重工夫之渐修，讲本体

之仁，又讲工夫之礼。

王龙溪以良知为中心的先天易简之学，虽

然屡遭同门批评，他自己也有利根钝根之分，

但是在他的观念中，这就是完满究竟之学。完

满究竟之学是一种理想，但理想不能因为难以

实现就不去讲，这种路径、学问要提出来、开

出来。他认为，早在两千年前的颜子与其同声

同调。王龙溪以其独特的理论构建，在中晚明

阳明后学异彩纷呈的思想世界中，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王龙溪的创造性诠释进一步明确

了颜子在儒家传承中的独特位置，王学的正统

性在阳明及龙溪构建 “孔—颜”道统的基础上

得到了阐明。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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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特质与无功利性

———论保罗·克劳瑟对审美领域的界划

朱松峰，罗岩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摘　要：保罗·克劳瑟认为，２０世纪的美学研究面临一个根本性难题，即研究者无法公正地对

待审美反应的多样性，以至于审美领域的独特边界频受质疑。为解决该问题，他强调美学研究必须从

分析审美反应的共性转向澄清审美反应的差异。作为一名形式主义者，他首先指出审美反应的共性是

对形式的关注，并阐释了 “形式特质”的概念和结构，将之作为澄清审美反应之差异的基础；然后，

他将形式特质与逻辑上的无功利性概念联系起来，阐明了审美反应的多样性，即绝对无功利与相对无

功利的欣赏模式。在回应马歇尔·科恩与乔治·迪基对形式主义美学的批评时，克劳瑟重申绝对无功

利的欣赏是区分人类经验的其他领域与审美领域的根据，因为它不预设作品任何的实际意义。由此，

克劳瑟得以捍卫审美领域在人类经验领域中的独特性地位。他的形式主义为绘制审美领域的边界提供

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展现了当代西方形式主义美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审美领域；审美反应；形式特质；无功利；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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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克劳瑟 （ＰａｕｌＣｒｏｗｔｈｅｒ）认为，在

２０世纪的美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趋势，即从根

本上依据欣赏者对艺术的反应来阐释欣赏者审

美反应的基础与前提。例如，安东尼·萨维尔

（ＡｎｔｈｏｎｙＳａｖｉｌｅ）认为，审美反应建立在我们对

艺术品外观与艺术家 （广义上的）风格意图的

理解之上。①罗杰·斯克鲁顿 （ＲｏｇｅｒＳｃｒｕｔｏｎ）

则强调了想象力、情感，尤其是 “看似”（ｓｅｅ

ｉｎｇａｓ）概念在对艺术的审美反应中的核心作

用。②然而，克劳瑟并不同意二者的观点，因为

他们对欣赏者产生审美反应的基础的阐释存在

着一个普遍的问题，即阐释的任意性。克劳瑟

强调，虽然大多数欣赏者都可能认同他们对于

艺术的审美反应常常基于萨维尔或斯克鲁顿所

阐释的那些要素，但这并不等于为所有类型的

审美反应提供了合理基础，因为二者之阐释的

任意性导致他们总是忽略欣赏者对自然的审美

反应的基础。虽然萨维尔的确说明了如何像欣

赏艺术般那样欣赏自然，但没有做任何理论建

构来证明该假设；斯克鲁顿则直接忽视了欣赏

者对自然的审美反应。这使得人们不禁会疑惑：

“为何欣赏者能够像欣赏艺术般那样欣赏自

然？”“为何自然与艺术一般能具有审美特质？”

由此可见，阐明对艺术、自然的审美反应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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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是欣赏者能够从自然之处获得审美经验

的基础。就此而言，“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公

正对待审美反应的多样性”。① 这意味着美学研

究必须从对自然与艺术的审美反应之共性的分

析，转向对二者之差异的澄清。

作为一名形式主义者，克劳瑟首先指明审

美反应的共性是对形式的关注，并阐释了 “形

式特质”的概念和结构，将之作为澄清审美反

应之差异的基础；然后，他将形式特质与逻辑

上的无功利性概念联系起来，阐明了审美反应

的多样性，即相对无功利的欣赏模式与绝对无

功利的欣赏模式，前者既涉及审美领域又涉及

人类经验的其他领域，后者只涉及审美领域，

而其独特性地位正是源于绝对无功利的形式欣

赏所具有的本体论中立性与非实践性。本文立

足于保罗·克劳瑟对审美反应共性与多样性的

阐释，深入剖析他对审美领域的界划及其理论

价值。

一、克劳瑟对审美形式特质的阐释

克劳瑟指出，无论是对艺术的审美反应，

还是对自然的审美反应，都离不开形式的 “引

人注目”。他认为，一个客体 （ｏｂｊｅｃｔ）或事件

（ｅｖｅｎｔ）的形式方面是构成其现象结构 （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特质，即客体呈现给感官

的方式，或者在特定的情况下，它呈现给想象

的方式。换言之，形式是从那些只属于外观结

构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的性质中产生

的，而不是从那些决定显现之物的本质的性质

中产生的。客体的 “现象结构”首先是呈现给

感官的，因而其必须是可视的，而形式是构成

客体现象结构的特质，所以也必须是可视的，

即是从只属于外观结构的性质中产生的。其次，

客体的现象结构同时具有在特定的情况下呈现

给想象的能力，因而形式也必须能够呈现给想

象。那么，可视的形式如何呈现给想象呢？克

劳瑟认为，欣赏者通常会发现———例如某种绿

色的阴影、特定的山脉，或戏剧中的某个人物，

它们的外观形式在感官上或情感上具有吸引力。

但克劳瑟意识到，将这些细节仅仅与它们在一

个现象结构或一个想象的意向结构中的作用联

系起来，就会改变欣赏者发现它们的外观形式

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即将内容或主题形式化，

并由此产生审美反应。因此他指出，正是 “通

过严格把握上述事例的现象性交互关系 （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我们对它们的正常兴趣

被改变了”。② 所谓 “现象性的交互关系”，即

外观形式、主题内容作为 “形式特质” （ｆｏｒｍ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这一结构的构成要素存在着相互作

用、不分彼此的关系。所谓 “正常兴趣”，即

对外观形式的欣赏，而 “对它们的正常兴趣被

改变了”则意味着欣赏者对外观形式的关注移

至对形式化的内容或主题的关注。由此可见，

克劳瑟并不仅仅把形式理解为一种可视外观，

而且赋予了其更深层次的意涵———形式化的主

题。他强调：“正是在挑选出这种被修改过的兴

趣时， ‘审美的’（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一词才有了它的

理由。”③

克劳瑟认为，正是由于大多数研究者未能

认识到这两种不同样态的形式，即外观形式与

形式化的主题之间的联系，才导致美学研究出

现了许多混乱。因此，调和二者的紧张关系成

为他建构自身形式理论的重点。梅洛 －庞蒂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对一幅以山为描绘对象的画的

讨论，为克劳瑟定义与阐释他的 “形式特质”

概念提供了前提。根据梅洛 －庞蒂的叙述，艺

术家的任务是 “揭示可见的而非不可见的方式，

而通过这些方式，山峰让自身在我们眼前变成

了一座山峰。光、照明、阴影、反射、颜色，

他所追求的所有对象都不是完全真实的对象；

就像幽灵一样，它们只有视觉存在……并不是

每个人都能看到它们”。④ 克劳瑟认为，梅洛 －

庞蒂在这里指出的正是形式特质的基础结构，

即外观形式。通常，当欣赏者看到一座山的时

候，不会注意到构成山的外观的光、纹理和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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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之间的关系。然而，艺术家通常以一种将这

些特质放置到欣赏者关注的最前沿的方式来构

图他的形象 （作品），从而导致欣赏者对 “山”

本身的兴趣被悬置，转而欣赏其外观的纯粹结

构。当然，如果山的外观形式足够引人注目，

那么欣赏者对一座真正的山的认知也可能发生

类似的悬置。

克劳瑟强调，这种形式特质的基础结构也

适用于语言与声音的领域。例如，在通常情况

下的阅读或演讲过程中，欣赏者注意的是单词

与句子的意义，而不是使这种意义成为可能的

现象特质。然而，有时在日常语言中，尤其是

在诗歌和文学中，欣赏者不仅评论所说的内容，

还评论 “说”的方式，即享受谐音、节奏、韵

律或意象等特质 （基础结构），它们是 “‘文

本’意义的现象背景”。同样，虽然欣赏者对

声音或音乐的大部分关注只是被节拍或节奏所

吸引，但对于严肃的音乐来说，欣赏者几乎总

会评论并欣赏构成作品声音现象结构的音调、

音色、旋律与和声的模式。

然而，“如果事情就简单地停留在这里，就

会为最简化的形式主义铺平道路。”① 克劳瑟认

为，在欣赏过程中悬置山脉和风景本身，将其

纯粹视为线条与色彩的和谐，就是一种典型的

“最简化的形式主义”。如此做法令欣赏者只能

从 “审美”的意义上欣赏塞尚的 《圣维克多

山》系列作品。因为，该种形式主义只考虑作

品的形式因素，并认为考虑主题就是使非审美

因素介入到审美过程中。这种单纯强调形式而

忽略内容的 “形式主义”对美学形式理论产生

了重大影响，对此克劳瑟感到十分遗憾：“不幸

的是，它已经成为各种美学形式主义的刻板

印象。”②

为了打破这一美学形式主义的刻板印象，

克劳瑟试图建构自己独特的形式理论，即将传

统的形式概念拓展为 “形式特质”概念，后者

被他视为一个多要素的结构。该理论扬弃了形

式与内容之间严格的二分法，通过将想象结构

形式化的手段，将主题 （内容）纳入到形式的

结构中。克劳瑟认为形式结构具有两个要素，

即基础结构与超结构 （ｓｕｐ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他的

形式理论重点阐释了后者的特殊意义。举例来

说，在塞尚晚期的作品 《圣维克多山》中，欣

赏者可以关注色彩的质量与纹理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单纯从 “形式”意义上欣赏山与风景的

关系。就此而言，欣赏者可能会喜欢———从现

象上来说，这座山坐落在地平线上的样子，或

者它似乎支撑着天空的云彩的样子。然而，克

劳瑟强调：“人们会对阴天能够以如此充满活力

而又不朽的方式出现感到惊讶。对于文学和音

乐来说，这种形式特质的超结构更加具有决定

性。”③ 他认为在 《哈姆雷特》中，尽管欣赏者

对于形式特质的基础结构，即散文、押韵和隐

喻的巧妙之处十分敏感，但欣赏者同样也对叙

事本身的发展和解决也十分敏感。可以说，欣

赏者对克劳狄斯 （Ｃｌａｕｄｉｕｓ）的罪行的兴趣并不

完全建立在纯粹的道德意义上，而是也取决于

他的罪行与哈姆雷特行为的呼应，并且在二者

行为的呼应中，欣赏者的期待陡然剧增。换言

之，在剧情的影响下，克劳狄斯的道德罪恶感

被形式化了，并因此具备了审美的意义，即作

为形式特质的超结构意义。同样在音乐中，虽

然欣赏者不断关注音色、旋律与和声 （即基础

结构）所提供的审美愉悦，但其更根本的兴趣

在于音色、旋律与和声在整个作品结构中的整

合与发展方式 （即超结构）。

综上所述，克劳瑟构建了一种独特形式理

论，洞见到作为审美对象的形式特质存在着两

个向度：“既具有基础结构的层次———涉及现象

结构的基本单位之间的关系，又具有由此产生

的超结构层次。”④ 正是通过将内容形式化 （即

内容被纳为形式特质的超结构），克劳瑟驳斥了

“最简化的形式主义”，并指明了审美反应的共

性，即对于形式特质的关注。他的 “调和”形

式论为其澄清审美反应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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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克劳瑟借助 “形式特质”

　　对审美无功利性的阐释　

　　在阐明了审美反应的共性之后，克劳瑟开

始澄清审美反应的差异，即其多样性。他的出

发点是传统的 “无功利性” （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ｎｅｓｓ）

概念，因为大多数２０世纪 （甚至之前）的理论

家都认为，无论审美对象是何物，欣赏者的审

美反应至少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功利的。但

关键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呢？大多数理论家

都主张审美反应在纯粹的心理学的意义上是无

功利性的，并认为无功利性是一种促进对审美

特质的认知的态度，“或者是这种认知所产生的

一种感觉模式的现象学特征”。① 然而克劳瑟指

出，无功利性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一个纯粹心

理学的问题，至少还可以从逻辑上对其进行阐

释。他说：“无功利的概念有一个更关键的、纯

粹逻辑的应用，即如果我们对某种现象的欣赏

完全建立在不涉及其实际意义的根基上，那么，

从逻辑上讲，我们就有权将我们对这种现象的

体验描述为无功利的。”② 此处的 “实际意义”

按照克劳瑟的说法，只能从 “最普遍的意义

上”来理解，即现象的存在对欣赏者的意义。

而所谓 “我们对某种现象的欣赏完全建立在不

涉及其实际意义的根基上”，则是指欣赏者对作

品的形式特质的享受可以悬置作品的存在对欣

赏者的意义。由于发生了 “悬置”这一事实，

欣赏者就可以声称其对形式特质的享受是无功

利的。据此，克劳瑟认为，逻辑意义上的无功

利性是完全可能的，审美反应的领域应主要是

由逻辑意义上的无功利性构建而成的。③

为确证其以上观点，克劳瑟强调可以考虑

这样一种现象，即欣赏者仅仅以某一客体或现

象直接出现在感官上的方式来欣赏平衡、和谐、

多样性中的统一。他认为出现这一情况有两个

前提：第一，欣赏者可以说 “这是一个看起来

平衡和谐的东西”，并不需要知道这个东西究竟

是什么。“当然，有人可能会指出，该客体必须

得到某种描述”，④ 否则就不能成为认知的对

象，更遑论成为审美的对象。但是，克劳瑟认

为，这一直接出现在感官上的客体，或许可以

被描述为 “功能未知的人工制品”或 “朦胧中

的东西”等等。以这种方式得到描述的客体就

可以进入欣赏者的认知过程。然而，他又指出：

“即使承认这一点，我们仍然没有必要因为它们

属于 ‘功能未知的人工制品’或 ‘朦胧中的东

西’，就欣赏客体外观的平衡与和谐。”⑤ 他描

述的这一现象表明，欣赏者对形式特质的享受

并不一定预设任何关于客体是什么，或者预设

它可以服务于什么功能的理论或工具知识。第

二，形式欣赏在本体论上中立，即对形式特质

的欣赏，在逻辑上并不预设任何 （如康德所言

的）维持客体表象的 “真实存在”的信念。这

意味着幻觉或虚幻的表象与真实或正确认识的

表象具有同等的地位，即都有可能引发审美反

应。基于上述的两个前提，克劳瑟指出形式欣

赏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建立在其非实践性和

本体论中立性的基础上。在他看来，正是形式

欣赏所具有的两个独特性质，让我们能够在逻

辑意义上，把欣赏者对于形式特质的享受称为

绝对无功利的。由于，形式欣赏不涉及那种使

欣赏者应付生活实际变化的自然态度，这直接

导致在形式欣赏的语境中经常出现 “永恒”或

“升华到更高层次”等描述感觉的词汇。因此，

克劳瑟将欣赏者在绝对无功利的形式欣赏中所

获得的感觉称为 “‘纯粹的’审美经验”。⑥

然而克劳瑟也承认，仅仅确定对形式特质

的欣赏在 “逻辑”的意义上是绝对无功利的，

还远远够不够，因为这种绝对无功利的欣赏是

不预设任何实际意义的，而这导致其似乎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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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艺术作品的原创性。为了阐释艺术作品中

内蕴的原创性，如下预设则显得至关重要：欣

赏者对形式特质的欣赏在逻辑上也能够以某种

特定类型的背景知识或信念为前提。克劳瑟指

出了三种可以通过背景知识或信念来调节的形

式欣赏模式，它们区别于绝对无功利的形式

欣赏。

第一，就某一特定作品而言，欣赏者当然

可以纯粹享受其复杂性的或平衡性的构图等等

形式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作品直接给予感官

的形式结构之中发挥作用。但克劳瑟指出，如

果欣赏者的艺术品位是历史性的，他们也能欣

赏某一特定作品的形式结构与其他作品的形式

结构之间的不同。换言之，欣赏者可以在传统

和媒介的限制所强加给作品的统一性内，欣赏

由特定作品所实现的差异性。他认为，以某种

特定类型的背景知识或信念为前提的欣赏方式，

也同样适用于对自然现象外观的新颖性的欣赏。

例如某种特定的水晶或花朵可能不仅因其形式

结构本身而令欣赏者产生愉悦，而且 “在这类

事物中发现如此多样的外观是不寻常的”这一

事实也能令欣赏者感到愉悦。他将这种对 “艺

术原创性与自然现象外观的新颖性的享受称为

对 ‘非凡’（ｕｎｃｏｍｍｏｎ）的欣赏”，① 即对具有

特殊性或不寻常性的形式结构的欣赏。

第二，当欣赏者关注艺术或自然中的形式

结构时，他们可能会欣赏二者外观完美的事实，

也可能享受该类型或种类事物的典型。克劳瑟

认为在对典型的欣赏中， “关于外观规范

（ｎｏｒｍｓｏｆ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的背景知识又必然成为

我们欣赏的基础，尽管我们欣赏的方向与以不

寻常的形式结构为基础的欣赏方向在逻辑上是

相反的”。② 在对典型的欣赏中，欣赏者的兴趣

集中在形式结构对外观统一性的例证上，这种

外观统一性是所讨论现象的不同事例的基础。

第三，在最普遍的意义上，人能够对他者

关于世界的看法感同身受，即欣赏者相信艺术

家的感受或意图体现在其作品的形式结构之中。

在这种欣赏模式上，欣赏者对艺术产生审美反

应的理由至少在逻辑上预设了他们相信这件作

品就是其看起来的样子，即是人类工艺的产物，

而不是偶然的自然形成或 “机灵动物 （ａｎｉｍａｌ

ｉｎｇｅｎｕｉｔｙ）的产物”。当然，这种欣赏模式仍始

于欣赏者对艺术作品本身的形式特质之关注。③

上述三种形式欣赏分别具有的三种不同的

前提：第一，欣赏者关于艺术历史的背景知识；

第二，欣赏者关于艺术典型的背景知识；第三，

欣赏者关于艺术地位的信念。这样，这三种不

同于 “绝对无功利的形式欣赏”的欣赏模式，

确证了欣赏者对于形式特质的欣赏 （审美反

应）具有多样性。但克劳瑟指出，他所提出的

三种欣赏模式可能会面临分类的困难，即它们

是否因具有某种前提或信念而被视为功利的欣

赏。他认为存在这一困难是合理的，因为与不

预设任何实际意义的形式欣赏不同，可被调节

的欣赏模式不仅预设了关于其对象的概念，而

且还包含了对维持对象外观的真实存在的兴趣，

或者对与外观相关的背景中的真实存在的兴趣，

或两者兼而有之。例如，发现一件 “艺术品”

是由一只猴子创作的，会破坏欣赏者移情欣赏

的基础。同样，如果背景知识可以表明欣赏者

对艺术和自然中的 “非凡”与典型的欣赏实际

上是平凡的，或者相对而言，二者在外观上存

在缺陷，那么欣赏者对这些对象的欣赏就会受

到损害。

但克劳瑟认为，即便可以通过特定的知识

或背景进行形式欣赏，但这不一定意味着这些

欣赏模式与无功利性无关，因为 “在这些情况

下调节我们评价的背景知识或信念本身，并不

具有必然的实践性质”。④ 至少在逻辑上，这些

欣赏模式仍可以是 “无功利”的。例如，虽然

欣赏者可以在学术历史著作中讨论艺术作品的

原创性，或者使用典型的自然对象来教育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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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人们自然对象应是如何。但是，这种在实

践意义上关注艺术作品的原创性或自然对象的

典型性的方式，并不是欣赏者享受的前提。鉴

于此，克劳瑟强调：“从逻辑上讲，人们可以把

这种欣赏描述为相对无功利的。”① 这种 “相对

无功利的欣赏”也适用于欣赏者对艺术中的移

情特质的享受。当欣赏者在享受一件艺术作品

时，他们 “很难不以纯粹的实际利益为由对一

件作品做出反应，比如赞同该作品所体现的道

德或政治立场，或者因为该艺术家的作品是当

下 ‘流行’的东西”而对其大加吹捧。② 克劳

瑟承认当欣赏者发现艺术家的个人意图是如此

引人注目时，欣赏者可以仅仅是被艺术家对其

存在的表达所感动。因此，对于移情特质的欣

赏始终以审美 “同情” （ｅｍｐａｔｈｙ）这一现象为

逻辑基础，这意味着它也可以被视为相对无功

利的。

然而，克劳瑟虽然确证了以某种不必然具

有实践性质的知识或信念为前提的欣赏与无功

利性有关，但他同时指出这种欣赏的前提可能

并不常见，“因为倾向属性才是我们通常的，或

在我们实际的自然态度下进行欣赏”的前提。③

所谓 “通常的，或在我们实际的自然态度下进

行欣赏”，即根据对象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来欣

赏。例如，欣赏者会在欣赏橡树与建筑物时倾

向于关注二者的 “坚固”属性，这体现着一种

自然态度，即 “坚固”属性使橡树和建筑的拥

有者能够更好地应对物质存在的变迁。这一案

例类似于国人对 “居无定所”或 “风雨飘摇”

境遇的天然畏惧，这导致其在欣赏建筑物或房

屋时，更倾向于关注二者的 “坚固” “空间”

等属性。那么，该案例是否证明了欣赏者依据

对象的真实性与客观性进行的 “欣赏”并不属

于审美反应的范畴呢？“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我

们认为这种欣赏具有某种审美性，那我们就错

了？我建议不要这么做。”④ 克劳瑟给出了如下

理由：假设，欣赏者的确对橡树与建筑物的坚

固感到满意，但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橡树与

建筑物与其生活有任何相关性，也没有任何想

要把对 “坚固”属性的满意付诸实践的倾向，

即去购买橡树和建筑以持有其 “坚固”。这种

对个人利益与实践倾向的漠视意味着，尽管欣

赏者的享受的基础在逻辑上以某种广泛的实践

维度为前提，但仍然是无功利的。在对橡树与

建筑物的欣赏中，克劳瑟强调的是欣赏者倾向

于以 “一种纯粹沉思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ｖｅ）方

式”⑤ 看待橡树的结实和建筑的坚固，即似乎它

们仅仅是令人满意的形式特质。他认为类似的考

虑可以适用于欣赏者在预设的实践环境中对 “非

凡”和典型的欣赏。例如，假设欣赏者遇到一把

椅子，其在形式和功能的结合上表现出新颖性和

典型性。就此而言，虽然欣赏者享受的基础是以

椅子的实际功能为前提的，但欣赏不仅仅局限于

椅子的实际功能。正是欣赏者出于对椅子形式特

质的新颖性与典型性的关注，使他们对这一欣赏

过程感到愉悦，而不是出于对椅子实际用途的预

期。因此，克劳瑟认为审美领域与现实领域存在

着交互之处，并进而指出，由于这些多样的相对

无功利的形式欣赏模式，既涉及审美领域又涉及

人类经验的其他领域，所以可以被 “描述为具有

‘准审美’”的特征。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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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 “沉思”呢？艾布拉姆斯 （Ａｂｒａｍｓ）给出了较好的答案：“就观赏者的经验而言，如果观赏者沉思一部作品，

而且无功利地沉思它，这就是说，这部作品被入神且专一地注视着，不涉及超越作品本身界限的任何事物，只是为了它自身的目的

而已。”由此可见，所谓 “沉思”绝不能只被理解为 “认真、深入地思考”，其首先意味着 “入神且专一地注视着”。杰罗姆·斯

托尔尼茨 （ＪｅｒｏｍｅＳｔｏｌｎｉｔｚ）的解释言简意赅：审美沉思是一种审美态度。他将审美态度定义为 “对一切知觉对象的注视和沉思，

这是一种无功利性的、合意的 （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注视和沉思，以自身为目的”。这意味着一旦欣赏者将对形式的关注转移到知觉对象
的实用目的上，审美态度便不复存在了。一件能被称为 “美”的知觉对象，无论其是人工制品的艺术还是自然对象，都没有确定

目的，只是为了欣赏者无功利的审美沉思而存在。正如康德所说的那样，审美判断之所以 “无功利”，是因为它是 “纯粹沉思”。

关于 “沉思”概念的整体发展可参见 ＭｅｙｅｒＡｂｒａｍｓ，“Ｋａ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ｒｔ”，ｉｎ：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１）１３３，
ｐｐ７５－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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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保罗·克劳瑟在反对关于 “审

美反应”的主流观点 （即认为 “审美反应在纯

粹的心理学的意义上是无功利的”）的基础上，

提出了他关于 “审美反应”多样性的独到见

解。他说：“尽管我们的审美反应都包括某种意

义上无功利的欣赏，但根据中介它们的不同种

类的知识，以及从这些知识出发的关于无功利

的不同感觉，它们可以被区分为不同的种

类。”① 他立足于 “无功利性”的传统概念，首

先将形式欣赏区分为绝对无功利的形式欣赏与

相对无功利的形式欣赏。前者具有非实践性与

本体论中立性，仅仅是对形式特质的单纯享受，

其所获得的是 “纯粹”的审美经验，只涉及审

美领域。换言之，由于审美反应的领域建立在

绝对无功利的形式欣赏的基础上，其就拥有了

区别于其他人类经验领域的独特性。相对无功

利的形式欣赏产生的根本前提虽然也是对形式

特质的关注，但它还受到特定的背景知识或信

念的调节———例如，欣赏者拥有 “作品具有不

寻常形式”的信念。相对无功利的形式欣赏具

有 “准审美”的特征，只能获得部分的审美经

验，因此既涉及审美领域又涉及人类经验的其

他领域。由此，克劳瑟通过对形式欣赏类型的

区分，论证了审美反应的多样性。随后，他通

过批评马歇尔·科恩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Ｃｏｈｅｎ）与乔

治·迪基 （ＧｅｏｒｇｅＤｉｃｋｉｅ）的美学观点，进一

步明晰了区分审美领域与其他经验领域的根本

标准，并重申审美领域的边界及其独特性地位，

从而得以界划审美领域的范围。②

三、克劳瑟对审美领域的界划

科恩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论文 《审美本质》

中指出，没有独特的属性或标准可以用来定义

审美经验，③ 因为 “我们没有，而且我认为我

们不能拥有关于审美经验本质的理论，如果这

个理论旨在……涵盖所有例子和艺术种类的经

验的话”。④ 克劳瑟认为，科恩的这一立场意味

着，他反对构成审美经验之本质的 “沉思”。

本文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科恩对审美态度

（审美沉思）所持的基本立场，即审美心理学

的立场。

科恩指出，一个人对建筑的欣赏态度很难

被描述为 “沉思”，因为要完全理解作品，欣

赏者需要在积极的探索中移动视角，而不是从

单一的角度全神贯注地 “沉思”。同样，即使

在视觉艺术中，欣赏者也会发现风格和主题具

有极端多样性，科恩强调这一现象凸显着多元

化的而不是固定的 “沉思”审美态度。例如，

在欣赏戈雅 （Ｇｏｙａ）的 《战争的灾难》时，肯

定需要欣赏者采取一种态度，以便充分认识到

作品中展示的政治和道德取向。对此，科恩指

出：“如果一个人应该思考雷东 （Ｒｅｄｏｎ）或罗

斯科 （Ｒｏｔｈｋｏ）的作品，那么就应该仔细阅读

《威斯敏斯特诗篇》，审视提埃坡罗的天花板，

关注华托 （Ｗａｔｔｅａｕ）的作品，并凝视布鲁盖尔

（Ｂｒｕｅｇｈｅｌ）的风景。如果我们关注这些区别，

我们就会否认我们必须沉思这些作品才能对它

们有适当的审美经验。”⑤ 对此，科恩给出了两

点理由：第一，不同艺术媒介的物理性质———

如建筑、壁画和手稿，它们需要依据观察者不

同的身体定向模式才能被感知。例如，欣赏者

必须穿过大楼，抬头看着粉刷过的天花板，并

密切关注手稿。然而他认为，不同的艺术媒介

所要求的身体取向和关注的不同模式本身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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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一种 “心理上的沉思态度”的可能性。例

如，为了完全 “欣赏”一幅天花板壁画，欣赏

者的头要 “歪得很难看”，即头部的上仰呈现

出一个极大的曲度。欣赏者头部上仰曲度的大

小，甚至可以作为沉思的强度的一个标准。第

二，特定艺术作品中的风格与主题的多样性意

味着欣赏者的审美反应———在心理学意义上而

言，远远不可谓纯粹 “沉思”①。

然而，克劳瑟强调科恩的攻讦是徒劳无功

的。② 他要基于其形式主义的立场，从根本上驳

斥后者所谓 “不存在涵盖所有例子和艺术种类

的审美经验本质的理论”的观点。他指出，所

有的艺术作品都必然具有形式，因为它们是现

象性的客体，而我们对形式特质的欣赏并不以

其具有的实际意义为前提。所以，“在逻辑上将

形式欣赏定性为沉思或无功利性是恰当的”。③

克劳瑟已经阐明形式特质是一个多要素的结构，

并进而强调无论作品的风格或主题多么暴力或

悲惨，欣赏者对作品的体验都是不完整的，除

非他们能欣赏到这些可能具有 “破坏性的非审

美材料”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形式结构中的方

式。诚然，克劳瑟将形式特质的基础结构视为

形式欣赏的出发点，但他并不是为了否认作品

具有道德或情感维度，也不是为了否认二者能

够成为欣赏之关键的可能性，而是要指出作品

的道德或情感维度本身在逻辑上并不构成严格

的审美反应。

显然，科恩并未认识到关于审美经验本质

的理论可以依据 “艺术作品都必然拥有形式特

质”这一事实，来 “涵盖所有例子和艺术种类

的经验”，而是试图依据艺术作品中的非形式维

度，来反驳审美经验的 “逻辑”基础。这一反

驳特别针对的是厄姆森 （ＪａｍｅｓＵｒｍｓｏｎ）的如

下观点：审美评价可以凭借其标准与其他类型

的评价区分开来。对于厄姆森来说，审美评价

的独特性在于以 “所讨论的对象呈现给感官的

方式”为评价标准。④ 而克劳瑟认为，科恩对

厄姆森的批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仅以对

象呈现给感官的方式作为审美评价标准是远远

不够的，我们必须思考艺术作品在审美意义上

令人赏心悦目的 （外观）形式究竟是什么。科

恩对此给出了一个 “大致正确的答案”：欣赏

者评估艺术作品形式结构的标准，即作品利用

媒介方面的成功 “是无可争议的审美评价标

准”。⑤ 但科恩进而指出，即便艺术作品的形式

令人 “赏心悦目”，也不能成为评价一件作品

为 “美”的充要条件。他给出的理由是：如在

文学作品中，科学、道德与宗教的内容也同样

具有审美特征，这意味着艺术作品具有某种特

征———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将其称为 “美的”作

品的充要条件。换言之，只要艺术作品具有某

种特征，就具有审美性。

事实上，科恩对艺术作品中的非形式维度

的推崇及其对审美特征的庸俗化理解，是任何

一个形式主义者都不能接受的。克劳瑟对之更

是嗤之以鼻。他说：“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观点的

逻辑基础，除非可以证明艺术作品中有某种东

西重组了我们对这种非审美特征本身的通常非

审美反应。”⑥ 否则，欣赏者就会将一件艺术作

品的科学、道德与宗教的内容视为纯粹科学、

道德和宗教反应的对象，而非将之视为审美反

应的对象。克劳瑟认为，想要 “审美地体验”

这些 “非审美特征”只有在如下前提下才是可

能的：欣赏者对如科学、道德与宗教内容的反

应是仅仅观察它们在作品形式结构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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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的观点与行为主义学派一致，即将审美态度的研究集中在欣赏者对艺术品刺激所做出的生理性反应上。例如，天花板

壁画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类型，要求欣赏者必须仰视。按照科恩的观点，仰视的幅度越高，欣赏者就越沉思。但无论如何，至少科

恩把审美态度视为一种心理倾向，而不是 “纯粹沉思”。

克劳瑟指出，科恩对纯粹 “沉思”的攻讦可被视为一种间接的尝试，该尝试旨在反驳 “审美经验总是无功利性的”普遍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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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是，科恩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克劳瑟

认为，科恩实际上是使用了一种极具讽刺意味

的形式和内容的隐含二分法，并将艺术作品具

有的非形式特征视为能够用以攻击形式主义美

学的有力武器。然而，这种隐含的形式和内容

二分法在克劳瑟看来毫无意义，因为它忽视了

二者统一的可能性。克劳瑟的形式理论所强调

的正是内容可以作为形式结构的一个要素，即

超结构而存在。由此可见，克劳瑟虽然承认科

恩对厄姆森批评的合理性，即科恩也强调艺术

作品利用媒介的成功是重要的审美标准，但克

劳瑟指责科恩没有认识到形式与内容存在统一

的可能性。由此，克劳瑟再次阐明了形式特质

的重要意义并重申了审美反应的共性，即欣赏

者对形式特质的关注。

在批评了科恩的基本方法与观点并重申审

美反应的共性后，克劳瑟希望再次确证其阐释

审美反应多样性的基础，即逻辑上的无功利性。

因此，他把矛头对准了乔治·迪基在 《艺术与

美学》中提出的反对意见，即对审美经验的形

式主义观念的批评。迪基的主要论点旨在反驳

作为独特审美态度之基础的 “无功利关注的观

念”。他的反驳主要围绕着如下观点展开：只有

将无功利的关注与功利的关注进行比较时，前

者才具有独特意义，才可以涉及审美领域。迪

基通过两个事例比较了这两种关注：首先，欣

赏者看到亚瑟 （Ａｒｔｈｕｒ）和扎卡里 （Ｚａｃｈａｒｙ）

正在观看扎卡里父亲的画像。亚瑟的注意力牢

牢固定在肖像的形式特质上；而扎卡里则全神

贯注于他与父亲的联系和回忆。在这样的情况

下，迪基声称扎卡里对这幅画像的关注是无功

利的，“因为他现在根本没有关注到它”，① 更

确切地说，他对画像的关注的分散是因为画像

带给他的个人联想。迪基强调卡扎里 “对某件

事分心并不是……对那件事的一种特殊关注，

而是一种关注的不集中”。② 克迪基通过这个例

子说明，在无功利与功利关注之间进行比较是

无意义的，因为功利的关注不是一种单独的关

注模式，而是一种无功利关注的分散。然而，

克劳瑟反驳道： “迪基没有提出任何论据来证

明，该观点在所有被称为 ‘功利’的关注的情

况下都是适用的”，③ 即便是在迪基所举出的例

子中也并非如此。卡扎里对其父亲形象的关注

并不意味着他对肖像本身的形式漠不关心，而

是他专注于肖像的一个特定面向 （ａｓｐｅｃｔｓ），即

被绘出的扎卡里父亲的形象在其心中的特殊地

位。在厘清上述事实后，克劳瑟将这种对某一

“特定”面向，即能够引起个人联想的面向的

关注视为功利的关注。他强调迪基所谓的 “关

注的分散”，正是可以被 “描述为 ‘功利’的

关注的那种反应”。④

在第一个事例中指出 “功利的关注不过是

一种无功利关注的分散后”，迪基通过第二个事

例进一步拓展了其观点的适用领域。该例旨在

表明前例中所假定成立的观点，能够适用于除

绘画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在该事例中，我们

被要求想象亚瑟和马文 （Ｍａｒｖｉｎ）听一首音乐

的情形：亚瑟的关注再次集中在音乐的形式特

质上，而排除了所有其他兴趣；而马文之所以

在听这首曲子，是因为他将在第二天的音乐考

试中接受该曲的弹奏考核。迪基声称，该事例

表明：亚瑟和马文的关注模式之间没有质的区

别，而只有一种动机上的不同。就此而言，“有

一种知觉或关注的力量决定了审美经验的性质，

这种说法似乎只是对人们带着不同动机参加

（审美）活动的显著观察结果”，⑤ “不同的动机

可能会将关注引向不同的对象，但关注的活动

是相同的。”⑥

在克劳瑟看来，在第一个事例中，迪基就

混淆了两种不同关注模式之间的根本差异，而

第二个事例更加剧了 “这个不幸的开端”。因

此，克劳瑟反驳道：“无功利关注和功利关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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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问题的联系是完全无关的。”① 接下来，他

通过对迪基的两个事例进行轻微修改来佐证其

上述观点。针对迪基的第一个事例，克劳瑟认

为在该情况下，我们假设亚瑟关注扎卡里父亲

的肖像画，其目的是欣赏肖像画的形式，但他

却全神贯注于为所描绘的有趣的角色 （扎卡里

父亲）构建联想的故事。同样，我们假设扎卡

里是带着怀念父亲的心情来欣赏这幅画的，但

他却发现一个更令他兴奋的事实，即他将肖像

画简单地视为一种令人愉悦的形式。在这个修

改后的事例中，两种关注模式因其不同的标准

而在逻辑上是不同的。克劳瑟指出，如果我们

问亚瑟和扎卡里他们的关注模式是什么，他们

会通过参考关注对象来正确地指定它。例如，

亚瑟会强调他正在关注肖像画的形象，而扎卡

里会强调他正在关注肖像的形式。克劳瑟认为

一旦这些不同的意向对象被指定，在考虑到形

象的本质和形式结构的本质的前提下，关注模

式就可以被区分开来，即其可以被描述为非审

美 （功利的）或审美的 （无功利的）。他强调，

我们期待形象与更广泛的个人的实际兴趣相关

联，而我们在单独考虑形式结构时则不会如此。

换言之，如果能够在逻辑上区分关注模式的对象

（形象或形式），那么鉴于这些对象的性质，我们

也可以在不参考或无视关注背后的动机的情况下

描述对象，即描述它们可被描述的心理内容。

基于以上的分析，克劳瑟强调，迪基的第

二个事例也会产生一些有趣的结果。首先，正

如迪基所描绘的那样，亚瑟与马文都在关注音

乐的形式，即便马文在疯狂地准备他的音乐考

试，但显然，这种动机本身并不妨碍马文在审

美的意义上享受音乐。然而，克劳瑟也承认，

诸如参加音乐考试之类的实际需要，的确能够

削弱马文对音乐形式的关注。鉴于马文和亚瑟

都以音乐的形式作为他们的意向对象，我们该

如何解释他们的关注之间的差异呢？克劳瑟认

为该问题的 “答案当然是定量的而不是定性

的”。② 我们可以认定二者都在进行审美型③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ｔｙｐｅ）的评价，但只有亚瑟拥有审美

经验，因为，只有他会告诉别人在评价作品时，

其关注的焦点在于作品的形式是否令其愉悦。

所以，克劳瑟认为 “在进行审美评价 （或判

断）与审美体验时，虽然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

（某一决定性面向，例如上述中的肖像画在扎卡

里心中的形象———引者注）进行审美评价，但

却不能保证这些方面本身能够令人愉悦，或者

（如马文的情况）它们被允许存在于我们的审

美处境中。”④ 这样，通过消解审美评价 （判

断）与审美经验的同一关系，克劳瑟拓展了审

美评价的外延，即将其视为一种 “审美型评

价”。欣赏者以艺术作品的形式作为意向对象，

就能够宣称他在进行着一种审美型评价，但这

并不意味着他就拥有了审美经验。虽然动机

（功利性的面向）存在于审美体验中并能够削

弱欣赏者对形式的关注，但是只有在对作品的

形式本身感到愉悦时，审美经验才会悄然而至。

由此可见，迪基对 “无功利关注”的攻讦，即

他试图将 “功利关注”视为一种 “无功利关注

的分散”进而取消二者的异质性的做法，在克

劳瑟看来是不成立的，因为在能否获得审美经

验的意义上，无功利的关注与功利的关注之间

的鸿沟是显明的：前者被描述为审美的，而后

者被描述为非审美的。

本文认为，虽然克劳瑟根据欣赏者在享受

作品形式特质的过程中被预设为前提的不同知

识、无功利的不同感觉，将审美反应区分为不

同种类，确证了审美反应的多样性，但是这种

多样性建立在 “我们的审美反应都包括某种意

义上的无功利欣赏”的前提上。换言之，审美

反应的多样性是建立在 “无功利性”上的多样

性，无论是绝对无功利的欣赏抑或是相对无功

利的欣赏，皆属于 “无功利的欣赏”。而迪基

却忽视了无功利性的审美意义，他所谓 “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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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不能被视为一种 “无功利关注”的分

散，因为前者根本无法令欣赏者获得审美经验，

更遑论涉及审美领域。

结　语

综上所述，为解决审美领域的独特边界频

受质疑的难题，克劳瑟指出美学研究的焦点应

从审美反应的共性移至审美反应的多样性。通

过对审美反应的共性与多样性的澄清，克劳瑟

建构了基于 “形式特质”概念的形式理论和基

于 “逻辑”上的无功利性的形式欣赏模式，并

从而得以回应科恩与迪基对形式主义美学的批

评。在他看来，科恩所坚持的形式与内容的隐

含二分法，忽视了内容作为形式特质之超结构

的可能性。而克劳瑟独特的形式理论则通过定

义形式特质的概念，试图从根本上弥合形式与

内容的对立，将内容纳入作品的形式，将之看

作形式结构的一个要素 （形式特质的超结构）。

迪基的整个美学方法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决

定性的缺陷，即对无功利的关注模式的攻讦完

全集中在审美经验的心理结构上———在心理意

义上， “功利关注”可以被视为一种 “无功利

关注”的分散。然而，克劳瑟阐明：无功利的

概念应该在逻辑上被定义。“也就是说，根据这

样一个事实，即对形式结构作为形式结构本身

的欣赏中，并不预设它们对我们有任何实际或

工具意义。”① 由此，克劳瑟进一步阐释与明晰

了其所初步界划的审美领域的范围，即欣赏者

对形式特质的绝对无功利欣赏所涉及的经验领

域。换言之，由于绝对无功利的形式欣赏能够

令欣赏者获得纯粹的审美经验，因此，审美领

域就拥有了区别人类经验其他领域的独特性。

诚然，克劳瑟也承认 “准审美”领域的存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欣赏能够脱离对作品形式特质

本身的关注。欣赏者只有对形式特质本身产生

愉悦，才能获得审美经验。因此他坚定申明：

正是由于 “绝对无功利的欣赏并不预设作品的

实际意义，审美领域与人类经验的所有其他领

域得以被区分开来”。②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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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感性场域：中国传统器物美学

进入数字世界的另一种路径

侯李游美
［成都大学，成都　６１０１０６］

摘　要：美学被称为感性学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源自其核心关注点在于人类如何通过感官体验世界，特

别是对美的事物的感知和欣赏，还关涉作为研究感性领域的学科，其感官知觉、情感和审美体验等特

征，明显与逻辑推理、概念思维和科学知识有着显著差异。关于美的认识与体验，在美学本身的学科分

支中，伴随人类社会发展，有了新的认知、界定，甚至流变。在科技与人文融合，跨学科已达成共识的

当下，让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中国传统器物在技术浪潮中更好阐释与呈现，不仅需要我们重新审视

其历史起源带来的更新性问题，更需要重返它在哲学和人文学科中的核心地位，特别是技术缭绕语境下

的朴素本质———感性在审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个体体验和评价美的基本方式。

关键词：中国传统器物；数字化；感性；美学

中图分类号：Ｊ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６－００６９－０９

　　在中西方艺术史上，感性的论述是一个复

杂而深刻的话题，它涉及艺术创作、美学理论

及文化哲学的多个层面。儒家美学将感性的表

达视为实现教化的目的和手段之一，强调通过

艺术的感性体验来达到道德修养的目的。道家

美学将感性视为与道合一的体验，它不仅是审

美体验的基础，也是达到精神自由和超越的途

径。禅宗美学强调在艺术创作中直接表达内心

的真实感受，“顿悟”“即兴”的直接表达被视

为达到心灵觉醒和艺术自由的途径。在中国传

统文人艺术中，感性的表达与个人修养和情感

寄托紧密相关，它不仅是对自然美的再现，更

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反映。进入２０世纪，随着

西方艺术观念的引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开始出

现了对传统感性表达方式的反思和创新，注重

个性化和现代性的表达方式，感性在艺术创作

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在以上论述中可

看到，感性在中国艺术史中不仅仅是审美体验

的直接来源，更是艺术家与世界沟通、表达自

我、追求精神超越的重要途径。

西方美学史上对感性的论述是多元且复杂

的。鲍姆嘉登首次将美学定义为研究感性认识

的科学，他强调了感性事物 （包括艺术）和情

感在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康德认为审美体验

是一种无利害关系的纯粹观照，是一种自由的

感性活动。黑格尔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马克思将 “感性的解放”视为人的未来解放的

方式和路径，并认为理想社会的人一定是 “有

着全面感性”的人。马尔库塞提出用 “新感

性”的具有变革社会力量的人来对抗 “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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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人。① 直到提倡 “重构可感性经验”的

朗西埃，他认为 “对艺术实践新颖性的认识必

然与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的话语中的转变相联

系”。② “感性”话语在西方近代文艺界不断出

场，当西方消费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现代艺

术愈发在作品中融入了物质性、身体性、气氛

性与事件性的关联，其艺术特性在感知中成为

现实的趋势也愈发明晰。

一、数字艺术世界的理论转向

　　———基于中国传统器物

　　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强调对生命的

超越，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美学，既通天地，

又融自我与万物。历史上有关器物的美学表达，

伴随着中国哲学思想同频呈现。在中国哲学思

想形成的先秦时期，中国哲学和文化思想奠基

者们的观点，已经明确地表达了对日用器物的

审美观念。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古人逐渐产

生了格物致知、器进于道的感受，对于器物的

质地、造型、工艺、制作和纹样更是讲究。尤

其是文人雅士对文玩的器物性存在，由嗜好而

精进，继而寄情于此，格物而致知，托物而咏

怀。对于器物的使用、收藏，从欣赏进入到怡

情养性的高度，进而超越物的层面进入到理想

的精神境界。中国的哲学不是要增加对客观事

物的理解，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以超越现实

世界，体验道德上的价值。

中国传统器物背后是一颗颗鲜活的人心，

但又不止于人，而是僭越物质系统，超越语言

系统，以人为中介，最终通达于天地间一种循

环往复的 “良性生成”（见图１）。

图１

中国人对美有独特的认识：从天地大德曰

生，到养生、生活，特别讲求人对器物的

“品”与 “鉴”。很多工业产品有用，但养不了

人心，从精神层面讲是 “死”的。故而中国人

对美的表达几个维度里，特别强调与自然万物

的和谐，与天地的连接与沟通：植物扎根在土

里向上生长的状态谓生，万物之灵长，修行壮

大 “人”的部分，努力向上与天接通谓士；天

地人贯通后的人谓王者、贤者、圣者。这类传

统器物不仅涉及人与物的感性表达与记录，更

体现为一种超越可名状、可指称语言系统背后

的独特审美体验与趣味。

在审美与技术勾连性愈发增强的当下美学

图景中，以数字技术作为创作支撑或呈现媒介

的艺术形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理论转向。

这种转向是融合现代性数字技术介入创作话语

后所展现出的，融合了计算机科学、数媒技术、

交互设计、电子工程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文学研究等多个学科的结果。现代图像学认为，

图像虽然是具象的，但却也是有其深刻的思想，

作为一种符号，呈现为表面与内涵、平面与深

度的关系。当图像具有了自主性，挤压了文字

的生存空间，语言日渐式微。由于技术介入，

图像的生产、传播、消费更为便捷与迅速，人

无条件被动地接受着图像的侵占。代码和模型

决定了物品的消费，政治的展开，文化的生产

与利用，甚至日常生活的形式。一方面，数字

艺术对技术的依赖一定程度上改写、重塑了人与

艺术之间的原生关系；另一方面，技术在不断介

入人与艺术中时，也呈现了对人自身的模仿、形

塑，甚至嵌入。我们有必要基于认知领域，从着

重回归身体和感性的中国传统经验范式，为数字

艺术带来的新语境，提供另一种参照和思考。

（一）数字技术介入中国传统器物的应用

中国传统器物的美，是从中华文明当中生

长出来的，其背后包含着中国人独有的价值观

和情感观。以紫砂壶为例，除了器型之美，壶

外面一层厚厚的包浆彰显了独特的意味。中国

古代很多器物上都有一种 “光泽”，人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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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和壶表面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凝聚物。中国

传统器物之美，并不是完全在于创造者这个单

一维度，物与使用者之间形成的人与物相互滋

养的特殊关系，甚至能够成就彼此，其间脱离

了单纯工具性关系。当代人由于技术的深度及

普泛应用，人与物之间开始出现的新型 “断舍

离”关系，则另当别论。古代器物与人之间有

着可以延续到人身上的 “深情”，人因物而连

接，物因人而生情，彼此之间维系关系，寄托

情感，不是一种用完就扔掉、淘汰或升级的关

系。中国的美学思想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最后

都旨归到人生的精神境界上，美学现实关怀的

重要维度就在于成就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审美

活动里，中国器物的美呈现为极具文化意蕴的、

非物质般的精神器具，成为了实现诗意人生必

不可少的道具。比如传统中式服装看上去似乎

是飘逸的、模糊的、朦胧的，但这种生命韵味

正是 “美在精神”的体现。中国服装的美就如

同中国的写意水墨画一样，体现的不是生理细

节上的形式特征，而是独特的情感个性，其形

式美感彰显的是穿着者内在的情感和生命的特

殊韵律。

不可否认，数字艺术通过比特信息与物理

粒子形成位置互换，结构关系的颠覆使艺术的

美学潜力得到大大增强。相应地，就传统器物

来说，数字媒介极大地提高了其传播的速度和

范围，使其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丰富了视觉

语言的表达性、人与物交互性和参与性，同时

也更新了个性化和定制化。另外，来自技术本

体的介入宏观上承载了更多的社会文化意义，

微观上让图像分析变得更加精准和深入，数据

驱动的方法为内容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德

国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迪特尔·霍夫曼 －阿克

斯特黑尔姆认为，理解感知不仅要考虑个体差

异，还要考虑文化上的差异。① 在他阐述今日技

术文明影响下的艺术史框架内的感知构成后，

我们有必要指出数字技术的过程不只影响了人

类生活的某个侧面，还会重塑人类生活，这意

味着新的艺术生产方式与表现形式，在这个意

义上它是权宜的、工具性的，它能贯穿于传统

文化保护修复、内容挖掘、智慧管理、活化利

用甚至另一种艺术性的表达。（见表１）

表１　数字媒介与中国传统器物应用实例与技术

应用

领域

传统器物

保护修复

传统器物

内涵挖掘

传统器物

智慧管理

传统器物

活化利用

表现

场景

数据

采集

器物

本体

数字

修复

知识

图谱

数字

平台

数字

管理

体验

传播

版权

管理

文化

教育

应用

实例

与

技术

近景摄影测量；

三维激光扫描；

二维高清图像；

ＣＴ扫描

高光谱；

多光谱：

智能认知

技术；

ＡＩ修复；
光影；

拼接；

三维重建；

基因图谱；

元素库；

中华民族文化基因；

标本库；

数据标注；

编码技术；

ＧＩＳ技术；
测绘技术：

物联网；

转译；

呈现

机器视觉；

可视化；

数字水印；

大型

数据库；

数字博物馆；

线上云展厅；

３Ｄ建模打印；
游戏；

ＡＲ、ＶＲ；
数字人；

流媒体

ＡＩＧＣ；
区块链；

大数据；

人工智能；

线上学习

平台；

虚拟仿真；

虚拟修复；

数字化课程

  
三维激光扫描 近景摄影测量 多光谱高光谱 ＧＩＳ技术 ＢＩＭ技术 ＶＲ、ＡＲ 元宇宙 人工智能

　　新媒体交互艺术确实能打破中国传统器物

在传播时的单向性，也能通过全新的感官体验

和思考方式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生机。

中国古代器物对工艺与美感之间的关系极为重

视，总是通过恰当的技艺以达到美的效果。数

字技术介入艺术的路径是恰适且不可回避地，

现代工业生产和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日用品创造

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关日常生活的美学思

想也加入了新的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建设文化强国和科技强国背景下，文化遗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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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正在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

力的重要支撑。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之一，

中国传统器物的数字化势在必行。就其创造方

式而言，它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将物理世界的

文化实体转化为虚拟世界的文化数据与呈现方

式，在完整科学地保存传统器物相关信息的同

时，利用转化过程创造新的价值，实现传统文

化实物的永久性保存和活态化传承。

（二）从传统感性到数字世界的新感性：

基于审美感知

数字艺术完整的数字化过程，意味着数字

媒体的表现形态也发生了转变，受众形成了新

的感官体验和心理体验。 “感性”一词可追溯

到希腊文为 “Ａｉｓｔｈｅｓｉｅ”，古希腊早期哲学家泰

勒斯、德谟克里特等将 “水”“气”“火”等感

性物质看作世界存在的根基。自巴门尼德、柏

拉图之后， “感性”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感性及知觉中的生命力、感知力等与理性相反

的认知遭到无视和遮蔽。自鲍姆嘉登创立美学

学科开始，随后的康德、黑格尔、席勒、马克

思、叔本华、尼采、阿多诺、马尔库塞等大批

哲学家重新回到 “感性”的视角。本雅明、阿

多诺等理论家从 “感性”独特视角对现代资本

主义进行反思批判。感性话语及其蕴含的审美

之维在现当代文化语境无所不用其极。再从罗

兰·巴特 “作者之死”到福柯的 “人之死”，

感性话语在近代不断出场。朗西埃牢牢抓住

“感性”维度，且使其具有可分配、可分享的

价值。他所谓 “感性经验的重构”，是说 “真

正的美学是可感物与不可感物之间的分布……

在这样的感性分配格局中，‘不可见’可见了，

‘不可说’可说了”。① 西方传统美学形态被技

术与消费逻辑收编，朗西埃找到了另一个方向

——— “平等”与 “解放”。

在 “人—事—物”的三角框架中，我们看

到数字艺术在对艺术的理解上发生了一个深刻

的变化。在 “人”的维度，我们强调 “个体

性”，这意味着如果数字软件或硬件只会批量化

地 “生产”艺术品，那它是否是真正的艺术这

个问题就将存疑。因为在传统艺术原创性背后，

艺术家的个性通过作品，通过艺术创作，从世

俗生活重压中走出来并且彰显独一无二的自我。

但在数字艺术这里，计算机或机器人可能在与

世界、对象及其他媒介打交道过程中形成一种

“拟主体”。当面向未来或未知，数字艺术意味

着 “生成”更多可能性，因其面向社会或受从

时，由互动体验产生更多 “与时俱进”。在上

述三角框架中，当 “物”的要求与呈现得到强

化的，鲜活的 “人”的概念相对被弱化后。数

字技术作为一种整合性技术 （再利用），呈现

为 “拟物艺术”，以此区别于生产型技术背景

下的物性艺术，以及利用型技术背景下的物象

艺术。海德格尔提到了作为艺术对象的 “物”

与作为艺术品对象的 “物”。“‘物’中不仅包

括了持久、坚固的东西，还包含了引起感性涌

现的东西，比如色彩、声响、硬度、大小。”②

韩炳哲也提道：“物是把生命固定住的一个又一

个静止的点。”③ 数字技术支撑下的艺术，并不

是某种 “横空出世”之物，关于物的表达以及

关于人与物之关系，都在产生新的流变和转化。

中国传统文化对器物的认知，恰恰在 “物”的

内涵异常发达，但其最大智慧在于 “物”离不

开 “人”，关涉到 “物”与 “人”超脱工具、

功能属性后的深度连结与纠缠。这种基于审美

感知的人—物关系，或许给当下一另一种思考

路径。当技术达到一定程度，人类在创作领域

创造出一种与人竞争的 “艺术主体”。至于其

带来的伦理、法律、政策等挑战，是其他层面

考虑的问题，姑且不论。这里着重在作为接受

者的人与被强化的 “物”。

二、中国传统器物在数字维度的

　　审美构成态势　　　　　　

（一） 从 “生 产” 物 象 到 整 合 “触

媒”———基于技术的中介

数字艺术的符号作为与文学语言同为记录

·２７·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３卷·第６期　　　　　　　　　　　　　　　　　艺术学

①

②

③

岳凤：《审美与平等：雅克·朗西埃美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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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信息的编码系统，和文学语言的以实 （物

质的语言文字）写虚 （精神的表象）不同，数

字艺术的数字符号是以虚 （表示数理逻辑关系

的数字）记实 （可感的感官属性信息），且它

的编码与解码按照数理逻辑语法 （计算机程序

语言）由计算机完成，而非由人脑直接完成。

就数字艺术的审美对象而言，“无论是完全由计

算机创建出来的，还是其他的模拟媒介资源转

化而来的，都是由数字符码构成的。这就是所

谓的数值化呈现”。① 中国传统器物的文化内涵

既博大精深，世所罕见，又细微见著，从吃喝

玩乐到衣食住行，信手拈来皆是文化话语的不

同层面。记录这类物化语言不仅可以还原视听

形象信息，而且可以记录还原艺术形象的任何

感官属性信息，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 “合息

记录”物化语言，实现了艺术形象记录物化语

言的最终统一。其重要意义在于，艺术语言学

层面上它建构了一种 “多媒”融合的艺术语汇

———一种基于媒介间性进行艺术表达的言说模

式，在艺术形态学层面上搭建起了一个多媒融

合的艺术平台，使各个艺术门类的借鉴融合更

加方便，且利于在这种借鉴融合中催生出新的

艺术形态。以色彩为例，色彩源于自然，古人

从日出日落与时序更替中汲取各种绚丽色彩，

并将其赋予日常器物，表达出中国人对生活之

美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向往。当人们观赏传统器

物时能够发现，器物上的中国传统色如此激荡

人心，勾魂摄魄。属于传统与经典的色彩美可

穿越时空，跨越地域，历久弥新。２０２２年春晚

的创意类节目 《满庭芳·国色》围绕中国传统

五色，对五种传统器物进行舞蹈演绎，融合了

歌曲＋舞蹈 ＋色彩不同艺术形态，呈现中国人

对色彩美学文化内涵的传统性、集体性追求。

当下的Ｍｕｌｔｉｔｏｕｃｈ触控技术作为主流应用的

感官科技，实则就是一项感觉驱动技术。可从以

下几点 “体验”加以分析：触摸 （直接的体

验）、大屏幕 （实物般的体验）、高分辨率 （逼

真的体验）、多用户 （分享的体验）、联通性

（动态的体验）。如果以这种技术，针对传统器物

进行数字化呈现，在体验性上须考虑娱乐性、新

奇性、舒适感等设计标准。在多触点技术已在行

业产生革命性影响时，受众在屏幕上面对某个

“器物”时，让交互对象 （器物）充满视觉场。

这种艺术场域中，受众很可能是需要触摸屏幕

的，多触点可提供感官刺激。２０２４年３月１３日

至２９日，吴旭老师最新策展的光影艺术展 “物

华植觉”，用感官打开了春天，属于数字艺术 ＋

器物的交互，让观者也成为创作者融入其中。作

为器物与数字艺术创作探索，带观众寻春探花，

在觉与知、实与虚之间游走。另外，数字艺术与

陶瓷艺术之间也在进行不断探索，从靠近到发现

再到触摸，感受生发的动力和艺术之美。陶瓷创

作是想法和手法的凝固态，为实；数字内容是变

化态，为虚。已经有数字艺术创作者联合景德镇

独立陶艺作者耿道锦共创呈现一种虚实相错、光

影交叠的新形态艺术作品。观众的参与是作品

“生发”的动力。观众亦可轻触墙面，创造云雾

袅袅的物华空间。数字技术让艺术表达更加多

元，艺术传播模式也从单向信息输出转变为沉浸

式、互动式的双向沟通交流，作品的生命力更加

丰富了。通过逻辑运算处理建构艺术形象的信息

数据，数字艺术将创作工具与手段智能化，依靠

这一信息处理功能与之密切相关的仿真技术、远

程传播技术，实现了形象建构虚拟化及前所未有

时空开放性趋势。

“艺术家从旁观式的认知或凝视转变为一个

前进不息的世界活剧的积极参加者，这是艺术

家与外在环境之间的 ‘互动’，这意味着艺术

家在环境中不断地 ‘经验’或 ‘体验’。”② 数

字内容和文化大数据互为来源，互为结果，可

以互相转化。受众也可和作品直接互动，参与

改变作品的影像、造型，甚至意义。以不同的

方式引发作品的转化———触摸、空间移动、发

声等。随时扮演各种不同的身份，搜寻数据库、

信息档案，了解不同文化和更新的艺术形态，

在人际传播中产生新的社群。

（二） 从 静 态 时 空 感 知 到 跨 时 空 之

“流”———基于气氛美学的维度

麦克卢汉认为新媒介重塑人的感官，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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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新兴的媒介———电视甚至延伸了触觉。弗

卢塞尔突出技术图像世界里通过人的器官加工

过的信息。沃尔夫冈·韦尔施则提出了一种走

向听觉文化的可能性。透过以上线索，可看到

数字技术时代人与媒介的互动不但没有因为技

术属性而削弱人的感知维度，反而更强调感知

的既整合性又独立性。技术的超链接与跨层码

更新了 “物”的时空存在单向与单点性，瞬息

流动的信息与载体，更替了过去的固定与神圣。

甚至物本身，也打破物的属性概念。以最具物

质性的艺术———建筑为例。当下我们对建筑的

体认不再仅仅是通过 “筑物”给空间划定界

限，恰恰相反，要开放空间，表达空间。数字

技术支撑下，器具、器物等的当下塑造与表现，

绝不是赋予某种物质以形式，而是将某种 “印

象”散发到人与物产生 “某种关系”的空间

中去。

“感知的最初对象是气氛或者气氛化”，①

这既涉及事物层面，又涉及主观性的部分。借

用 “气氛美学”的思路，艺术品不再是创作

品，而是被气氛渲染了的空间。只存在于当下

的知觉中。 “气氛”这个概念很常见，生活中

往往会以愉悦的、庄重的、寂静的来形容；但

它又很陌生，无形、模糊，让人难以琢磨。德

国哲学家、美学家格尔诺特·伯梅将 “气氛”

上升为美学概念和新美学认知的核心对象。他

认识到 “虚拟空间和新感性是技术文明下文化

发展的两个方面”，② 并用 “显露”描述图像的

现实性，“显露是着眼于图像的对象性方面而对

图像的现实性进行的另外一种方式，是有关物

走出自身而登台高相的方式。”③中国传统器物

在数字艺术世界的 “显露”，既基于物理性地

发生，也通过流溢和媒介 （通过媒介，来自对

象的信息就能贯穿、徘徊在空间中）而生成。

可以确定的是，通过技术支持，传统器物身上

的一些确定属性，比如轮廓、节奏性的或间断

性的行为表现，通过这些属性，一个器物在其

周遭环境中变成可察觉的了。即对象在被技术

介入改变呈现状态时，其自身也通过某种方式

而改变了周遭的媒介，改变了其基调。当这种

器物整体地或凭借自己的一些确定属性而显露

出来，那么物在空间中的 “在场”就会更加可

感知了。这是人们可以物理性地将之视为媒介

改变的事实的一种美学表述。

在数字艺术情境中，传统器物的物象美是

具体可感的。《易书经·卜辞上》：“《易》有圣

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动，

以制器者尚其象，卜噬者尚其占。”观物取象、

视象立意在数字世界呈现，数字符号 “０”和

“１”并不是用来直接记录与还原艺术形象，而

是用来记录与还原模拟电信号的；而模拟电信

号也不是用来直接记录与还原艺术形象的，而

是用来记录与还原艺术形象的各种感官属性

（如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运动觉

等）信息的；这些感官属性信息 （光、声、

热、气味、体位运动等）的模拟电信号是用来

塑造艺术形象的造型物化语言，用来记录与还

原模拟电信号的数字符号 “０”和 “１”及相应

存储材质共同构成数字艺术的记录物化语言。

这推动了艺术创作的多元化，同时将观赏变为

了参与，为观众带来了超维的感官体验。将直

接感知、情感认知及思考寓于更多元的听觉、

视觉、触觉等形式之中，如在展现人与物的互

动以及背后人—物在宇宙中的独特意识时，加

入物之形而可感，人之混沌渺茫的感官体验，

切实地寄情于器，生成无限的意象空间，生发

乾坤浩渺、人寓物而发的古意，将自身意志突

破时空桎梏淋漓呈现。以 “润物细无声”般自

然而然的形式，在可观可感的中国传统造物美

学中回归人与物的真实关系。

在气氛美学看来，“气氛的优先性变得特别

清楚。比如：人们从热闹的街上走来，进入教

堂。……先于所有个体事物而最先被知觉的东

西，一定程度上，就是空间本身，正是人们踏

入其中的、染上情感色彩的宽窄，是迎面袭来

的流体 （Ｆｌｕｉｄｕｍ）”。④ “心流”，有时也被直接

·４７·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３卷·第６期　　　　　　　　　　　　　　　　　艺术学

①

②

③

④

［德］格诺特·伯梅：《感知学：普通感知理论的美学讲稿》，第４４页。
［德］格诺德·波默：《气氛美学·前言》，贾红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德］格诺德·波默：《气氛美学》，第１９９页。
［德］格诺德·波默：《气氛美学》，第８３页。



译为 “沉浸”。史密茨论述气氛的空间特征

——— “气氛在空间上永远没有边界的，涌流进

来的，同时还是居无定所的，”① 它是侵袭着的

感染力，是情调的空间性载体。可见，气氛是

被知觉中的东西。中国传统器物在数字世界作

为数字资产的 “人、物、场”元素，在全新时

空场景下，实现更高效、赋能的数字审美活动

与社交活动，实现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互。

中国传统器物之美，见的是造物之形制，但终

归于人心。《易经》书曰： “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为事物的最具象呈现，空

间属其基本属性，承载空间属性的器物与人的

心灵同频同构，包罗万象。

三、中国传统器物美学在

　　数字维度的审美表达

　　与西方人相比，东方人更具有与自然对话

的能力。西方 “工艺美术倡导者”莫里斯的花

草图册，总有种植物标本的既视感，而东方人

的器存百川，心有天地，艺术家眼中的一草一

木皆生动有情，它们并非人们认识到的 “物”

本身，而始终是人们 “感受”到的东西。但不

能否认的是，关于呈现与表达媒介，“数字艺术

并没有或无须预设传统艺术的民族特征。它是

一种 ‘向前看’的艺术，因为作为其媒介的人

工智能技术本身是 ‘向前看’的”。②

英国艺术家罗伊·阿斯科特更是将数字时

代的美学形容为一种 “技术智力美学”。他认

为新千年后的艺术是 “互动、转换和出现的过

程”，数字艺术家们则是 “智力航行环境的创

造者，开放式网络进化系统的开拓者”，而视觉

的呈现意味着 “数据的来回穿梭、碰撞、释放

出新的合成物以及互相吸收都是量子行为”。③

“艺术”是个历史性概念。我们基于人类历史

来理解人类本质，也基于人类艺术史来理解艺

术，离开了一个民族的艺术史，无法理解这个

民族的 “艺术”概念。将中国传统器物置于数

字艺术领域，既不能缺失传统器物承载的独特

形式价值与中国文化内涵，又要更好地利用技

术本身附带的转型、融合等新业态与新平台，

特别是中国传统器物艺术表达的提质增效，形

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器物艺术产业集

群，提升其传播效能与文化影响力。正如强调

人文学科跨学科本质的乔莫兰所言，技术既是

物质对象，又是叙事手段，它既与想象和再现

特定的社会图景有关，又与为实际问题提供具

体解决方案有关。④

（一）平衡心物表现关系与数字展示技术

应该说，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精神突出地

体现在生命诉求与对审美境域缘在构成的推崇。

以中国古典空间为例，其审美讲求的是 “归

静”与 “慎独”。明代 《长物志》共十二卷，

分别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

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

其内容涉及范围较广，依现代学科划分，可分

为建筑、动物、植物、矿物、艺术、园艺、历

史、造园等方面。明人宋诩在 《宋氏家规部》

中称 “长物”为：凡天地间奇物随时地所产、

神秀所钟，或古有而今无，或今有而古无，不

能尽知见之也。文震亨取 “长物”一词，意指

多余之物，实际上书中所指又并非多余之物，

而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不过这些物品非一般的

物品，而是投射和沉积了文人的选择和品格意

志之物。从生活的层面来看，它们大体上并非

日常必需之物，器物不是作为生产之用，食物

也不是果腹必需的粮食。这些物，在一开始归

类时就没有放置在日常生活的范畴中，所以它

们被称作 “长物”———多余的物，或者说奢侈

的物。说是无用，但一个时代的文人却要藉此

建立起他们全部的精神生活。审美是心灵的创

造活动，须得胸襟廓然，脱净尘渣，返还到本

心本性，以生命本身体悟 “道”的节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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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命的原初生成域，一种时空性存在，是宇

宙灵魂，生命源泉，是 “美”之所在。美是通

过对某个器物，甚至瓶器、花器等的此在、当

下、寓目、即心，从中澄明、敞亮，呈现原初

之 “仁心” “诚性”。人与物之间，意象合一，

心物合一，人与器物的缘在构成互为一体。

数字技术与艺术默契交融后的展示，首先

能够从凌乱的代码中诞生出或美轮美奂，或巧

夺天工的视觉之美。之后，艺术家用计算机生

成图形感官与交互的编码，创造出前所未有的

体验。当利用计算机，以数字为媒介，对传统

器物进行再创作或表达时，它涵盖了图像、声

音、视频、动画、互动和虚拟现实等多种表现

方式。到今天，数字展示艺术逐渐拓展了表现

视野，早已突破二维平面，穿越虚拟的次元，

拓展至影像、立体交互等领域。数字空间的震

撼人心，图像的绚烂想象，景象的立体奇观，

在创作层面固然赋予艺术家更大的开放性与自

由性，同时也开创了艺术创作的平民化时代，

在对传统器物的表现上，特别能实现交互、融

合之后的立体重构。有一点特别需注意，中国

传统器物在美的生成与创构中，在对待和体验

器物时，往往以心—物构成的原初空间点为出

发点和归宿， “心”与 “物”相互作用，彼此

整合，“心”要 “随物婉转”，“物”也要 “与

心徘徊”，从而形成一种人对宇宙时空的依赖与

人与器物的和合融通氛围。“心”与 “物”，这

点在数字技术情与景轻松实现整合后，还有更

深层的维度：物的存在形式就是心。即物即心，

物皆心。心物即一切，一切即心物。心纳百川，

心中存有先天自在的秉性、灵气、素质、情性，

还有后天的自为的人生、社会、自然、习俗、

环境、文化等方面的参与、见闻、经历、甘苦、

兴趣、信仰、追求。所谓物，实乃审美者心目

中之物，是社会生活、自然万物通过审美者心

的一种感受、感悟、体会与神会，于寓目、触

目中的情设、意合、神会，是同感、同律、同

韵。王杰等人指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历

程不同于西方社会，目前我国学界以中国经验

或中国的艺术、审美表达机制为基础的理论构

建还没有真正完成。”①所言甚是，当我们在审

美境遇 “遭遇”数字技术的当下，如何更好地

承载中国文化艺术的审美传统，尤其要避免削

足适履的情况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

标纲要》，均指出了数字技术在充分丰富应用场

景优势，赋能相关传统行业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方面的重要性。推进数字技术与传统器物深度

融合，更加需要在学界讨论相关问题后，在顶

层设计上解决实际问题，以建立学术前瞻性、

实践可行性为主要抓手，通过更新观念、引导

行动，重塑数字技术与中国传统独有的古典空

间审美相匹配的创作、接受、传播等制度环境。

（二）平衡传统历史观与虚拟世界观

传统器物的真实历史观，突出对已经发生

的历史事件或人的记录和解释，它侧重于通过

实证、搜集和分析历史文献、遗迹、文物等实

物证据，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承载的历

史事件与人之间，有内在联系与规律性，甚至

在人—物互动／互通之中，能解释历史与人的关

系逻辑和未来趋势。数字技术则以数字化的形

式构建特定信息空间，将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转

换成数字信息后可实现自动化流程处理、实时

叙述、快速搜索等功能。其所构建的数字世界

并不只是现实世界的简单复制或模拟，而是具

备跨时空、互动性、开放性等特征的数字化世

界，是数实融合的数字载体，强调数字化世界

与现实世界的交互。从传统历史观到虚拟世界

观，实则为 “从重视所有权到重视使用权，这

种转变也是从在场／缺席到模式／随机过渡的体

现”。② 受众可以在平台上获取各类数字化信息

内容，创造全新数字内容，构建数字身份、触

物起情，当下、此在所见、所观之事之物以其

形态、色彩、声音、气味等，启动情感，触发

感知。值得玩味的是，其所提供的一切都属于

虚拟世界观，即借助于计算机模拟、虚拟现实

等技术手段，构建一个与现实历史平行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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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场景，通过构建模型和算法来模拟历史发

展的不同可能性，并分析其结果，且更加强调

相对性和主观性，认为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记

录，也是现在和未来可以被重新解读和构建的

文本。传统器物的相关历史观，以事实的客观

记录和解释明显区别于由信息和数据编织而成，

模拟现实对象和经验的虚拟世界观。传统器物

可形成虚拟世界中的瑰丽画卷，将现实世界中

一切的美好一次性地集中起来，还可以加上浪

漫的想象和美化，我们可以把传统器物在数字

世界带给人的快速美好体验，归因为技术中心

化的结果，但它也无法完全取代现实世界中对

物体验的丰富性和深度性。

虚拟世界观不仅意味着强有力的 “介入”，

还使得数字媒介时代审美主体的实践行为，从

旁观走向交互、从独占走向分享，从静态走向

动态。当 “艺术已经变成了一种科学的设计。

由于数字化，所有艺术形式都变成了精确的科

学学科”，① 艺术的重要元素———图像，其作为

视觉制作信息载体的地位，在不断滑动时，非

图像文本天生具有更多的模糊歧义与多义性直

接且直观的图像，更易于情感表达和沟通传播，

形成共情体验和文化流动。不可否认，传统历

史观和虚拟世界观都有其独特的属性和优势，

当艺术与生活的边界愈加模糊，我们在顺应、

接受审美形态与相关行为转变之时，也应在传

统艺术，如传统器物与数字技术场域，两相角

力而又不得不共存之下，找到最恰适的平衡和

共赢。

四、小　结

在时间的长河中，颜色曾被束缚在古老的

画布上，声音被锁在古典的音符间，艺术家用

绘画、雕塑、摄影、现成品等形式来表达。随

着数字技术的出现，数字艺术在信息时代叩响

了极强音。中国传统器物的固定、静观，转向

为数字世界的流动性、开放性，甚至跨界性，

人对其的体验，也转向为更丰富、多元且虚拟

的互动。现象学曾倡导的身体知觉，在数字时

代的艺术语境中，趋向了一种新的重返，不仅

关乎重塑审美话语系统，更关涉以重视人生命

存在 “本己绽出”的文化智慧———以中国传统

器物为载体，提供另一种文化话语的实现路径。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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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亚州，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山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山东省政德与廉洁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谢桂山，山

东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①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特别强调了 “加快数字化发

展，建设数字中国”问题，明确提出 “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②　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 （６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ｂｉｌ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已经成为当前移动传播领域的重要技术方向，６Ｇ网络的发展推进将

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机遇。日本名古屋大学和其他机构的研究团队，已经进行了都市内６Ｇ通信网的研究尝试。

ＴａｋｕｊｉＴａｃｈｉｂａｎａ，ＹｕｓｕｋｅＨｉｒｏｔａ，ＫｅｉｊｉｒｏＳｕｚｕｋｉ，ＴａｋｅｈｉｒｏＴｓｕｒｉｔａｎｉ，ＨｉｒｏｓｈｉＨａｓｅｇａｗａ，“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Ａｒｅ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Ｄｅｓｉｇｎｕｓｉｎｇ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Ｒａｉｌｗａｙ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Ｂｅｙｏｎｄ５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ＥＩＣ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Ｅ１０６－Ｂ，Ｎｏ４，２０２３，ｐｐ２９６－３０６．为

了加快日本Ｂｅｙｏｎｄ５Ｇ（Ｂ５Ｇ）技术的相关研究，橘拓至 （ＴａｋｕｊｉＴａｃｈｉｂａｎａ）等学者提出了一种基于日本区域铁路信息设计城域网

（ＭＡＮ）模型的算法。

数字世界的伦理困境透视与调适机制探究

徐亚州１，谢桂山２

［１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２山东社会科学院，济南　２５０００２］

摘　要：数字世界以其开放性、共享性和互动性，重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模式和价值观

念，同时也伴随着诸如网络暴力、隐私泄露和虚假信息等伦理问题。数字世界实为现实世界的某种扩

展延伸，以伦理和道德为基底依然具有显见的必然性。对于当前数字化迁徙中的伦理困境，关键在于

坚守主体间性的平等理念，以此为基石确立个体间权利义务的动态平衡；同时倡导内在的自我约束与

外部的社会规制相互补充，形成一套有效的伦理调节系统。数字世界的伦理调适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人

类如何在数字化时代重塑伦理边界的深刻对话与实践探索。这些转进不仅要求我们反思既定的思维路

径和认知模式，还促使我们进一步挖掘和重构一个更为包容且多元的 “真实性”理论框架，以期能

够充分解释并接纳那些超越物质世界表象的现象学存在。

关键词：数字世界；伦理困境；调节系统；思维路径；认知模式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６－００７８－０８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入推进，个体在现

实世界的自我意识、行为表现乃至价值观念，

均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在数字世界予以承载和

展现。①数字化作为一种深刻的现代社会转型现

象，实质上表现为社会生活结构、经济运行模

式以及信息传播方式的整体性、全方位向数字

化、网络化的范式转变。②数字化进程已深度渗

透至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社会结构层面，

并在各领域引发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与重构，

进而被普遍认为是界定现代社会发展特征的关

键要素。伴随着科技革新的持续深化与数字化

转型的广泛延展，当前的伦理规范体系在应对

新兴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挑战时所显现的滞后性

日益突出，这不仅揭示了既有伦理观念在面对

未来科技趋势时的理论性困境，更从深层次触

发了对现有道德实践范式的深度审视与重构诉

求。如何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构建

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新型伦理观念体系，引导和

规范各类主体的数字行为，成了理论研究与社

会实践迫切需要关注并着力解决的时代课题。

面对数字进程所涌现的伦理挑战，应秉持人文

关怀和技术理性的双重视角，寻求伦理规范与

技术创新之间的动态平衡，促进数字世界的健

康、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这不仅要求我们对传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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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伦理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

需我们在尊重个体权利、保障公共利益的基础

上，建立健全符合时代特征、适应科技发展的

新型伦理规范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

善这一伦理体系的具体应用，以期实现社会的

和谐稳定与人的全面发展。

一、数字世界的伦理困境透视

数字世界，也被称为数字空间、虚拟世界

或赛博世界，是指由数字化信息构建的全球性

网络环境。它是涵盖了互联网、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等一系列现

代信息技术所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数字世界

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允许不同文化、

观点、知识体系在其中自由流动和交融，既给

人们日常生活与工作带来了便利与机遇，也激

发和凸显了诸多新型的伦理道德问题。① 随着现

代信息技术的深入推进，数字世界正在逐步与

现实世界深度融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 “数字

孪生”概念，即现实世界的实体对象及其行为

在数字世界中都有相应的模拟及镜像。数字世

界以其超越物理空间限制的独特优势，对人类

社会的运作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重构了人类

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思维方式，推动着

社会朝着更加开放、高效、多元的形态演进。

在数字化进程中诸多伦理道德问题也随之而来，

尤为突出的是网络暴力问题、隐私泄露问题和

虚假信息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种新型样

态。此外，数字化进程中还出现了诸如算法歧

视、数据垄断、深度伪造等新型伦理问题，这

些问题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现实世界的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

战。这些由数字化进程催生的伦理道德问题，

其内在理路与外在形态均体现出一种动态演变

特性，不断提醒人类在全面推动科技进步的同

时，需要深入反思并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伦理

道德体系。②

（一）演变的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是现实生活中的暴力行为在数字

空间中的映射和延伸，它借助互联网这一特殊

的媒介形式，将传统暴力的表现形式转化为言

语攻击、人格侮辱、恶意诽谤、人肉搜索等多

种数字化手段。网络暴力从最初对他人进行言

语或文字的攻击，已经发展演变成多种类型，

包括网络欺凌、信息轰炸、恶意代码等。数字

世界的匿名性、开放性使得人们避开了面对面

的人际交往，难以看到受害者的真实反应和直

观情感，这使得施暴者更容易产生冷漠和无情

的行为倾向。网络暴力的本质是对他人人格尊

严和合法权益的侵害，会对受害者造成心理、

身体和社交等方面的多重伤害。近年来，国内

外发生了诸种不同程度的网络暴力事件，例如，

社交媒体上针对名人或公众人物的恶意攻击；

网络平台上因观点不同而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

辱骂；以及针对特定群体 （如性别、种族、宗

教等）的歧视性言论和行为；等等。从传播学

的角度来看，网络暴力事件既是如何把握信息

均衡普及和传递准确高效之间的传播问题，也

是如何正确应用现代传播技术进行客观、适度

的言论问题。然而，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网

络暴力事件则涉及更为深层的基本价值观念问

题，也是尊重、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匮乏的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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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前移动传播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信息交流方式，解析传播学和伦理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作用机制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约翰内森认为，伦理问题是人类传播理论和传播实践的核心议题，传播伦理应该成为科研、教学以及专业协会关注

的基础性主题。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ｅ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ｔｈｉｃ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Ｔｒｅｎｄ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５，Ｎｏ１，２００１，ｐｐ２０１－２３５．同样，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也强调了人类使用语言进行交流和建立意义的
伦理问题。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Ｍｏｒ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ＬｅｎｈａｒｄｔａｎｄＳｈｉｅｒｒｙＷｅｂｅｒＮｉｃｈｏｌｓｅ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Ｔｈｏｍａｓ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ｐ１９６－１９７．传播学和伦理学之间相互渗透、互为补充，共同助力于
人类价值观的塑造、道德意识的提升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由于传播学和伦理学在研究与探讨的主题、方向上存在一定的重叠和交叉，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传播伦理学 （包括新闻

伦理学、媒体伦理学、网络伦理学）等相关概念。这些概念实为社会传播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社会实践与学术研

究的现实需要。克里斯蒂安等学者认为传播伦理的相关研究始于１９世纪。［美］克利福德·Ｇ．克里斯蒂安等：《媒体伦理学》，张
晓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实际上，传播伦理的社会实践与学术研究的开始时间可能要远早于１９世纪。在亚里士多
德的 《修辞术》中就已经论述了演说者的道德品格问题，认为演说者的品格具有最重要的说服力量。［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

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３８－３３９页。同样，在先秦儒家的典籍中也有诸
多关于传播伦理问题的探讨，例如，《论语·阳货》篇中已有言，“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孔子认为在路上听到传闻不加考证而

随意传播，这是道德所唾弃的。这里的 “道听涂说”亦可谓关于传播虚假信息问题的早期伦理探讨。



集中表现。一方面，参与者往往认为数字世界

的虚拟行为不会对他人造成现实的伤害，实际

上这种行为已经违背了伦理学中的 “非暴力”

原则。另一方面，参与者往往打着维护公共利

益或道德正义的旗号，对特定对象进行舆论攻

击，实际上这种过度且无节制的道德谴责和人

身攻击已经背离了公正、理性和宽容的伦理要

求。网络暴力根本上违背了对他人的尊重和人

格权益，忽视了个体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

实为一种缺乏道德意识和人性关怀的虚拟行为

方式。

（二）扩展的隐私泄露

隐私泄露问题也是近年来逐渐增多的互联

网负面事件，主要指个人私密信息的泄露或未

经许可的收集和滥用，包括私人照片、家庭住

址、账户信息等方面。隐私权是现代公民的一

项基本权利，① 公民拥有对自己个人信息的控

制权和使用权，包括决定何时和如何分享自己

个人信息的权利。随着现代新型技术和手段的

应用，隐私泄露的种类也在不断扩展和增加，

例如，社交关系、消费习惯、医疗信息，等

等。泄露个体隐私的行为实质上是对社会契约

基础规范的一种背离，这种背离不仅瓦解了个

人对于社会集体所持有的信任基础，同时也侵

犯了个体应被社会平等对待和尊重的权利，并

进一步削弱了个体对于社会共同体的深度归属

感，从而在伦理和法理层面上构成了对个人尊

严和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从伦理学的维度来

审视，隐私的本质不仅限于个人信息的安全性

和隐秘性，它更深层次地体现为个体自主性的

一种具象化表达。隐私根植于个体的生存现象

学领域，具体体现为私密生活的体验积淀、自

我情感的内在过程以及个性特质的形成发展等

诸多面向。它是构成个体身份本质属性的核心

要素，直接关乎主体性的建构与自我认同的塑

造。个体所享有的隐私权实质上是其自主选择

何时、何种途径及对何对象揭示个人信息的一

种自由意志的行使，而隐私的侵犯则意味着这

种基于自我决定的自主性被非法剥夺。当他人

或团体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获取并运用这

些个人信息时，实际上就是对个体自主性的一

种侵犯行为。

（三）高仿的虚假信息

虚假信息问题主要指信息发布者无意甚至

有意发布一些误导、夸大、违背事实的言论。

随着微信、抖音、微博等社交平台的推广应用，

日常言论也会基于蝴蝶效应、连锁效应产生较

大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许多虚假信息事

件对社会生产生活造成了深刻影响，例如，“世

界末日”谣言，“５Ｇ会让人致癌”谣言， “食

盐防核辐射”谣言，等等。当前虚假信息已不

限于简单的文字或图片，还包括虚拟的生活场

景或人物举止，以及虚假的投资项目、金融产

品或财务数据。② 虽然数字世界是基于数字化符

号的存在，但其影响可以延伸至现实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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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沃伦与布兰代斯的 《论隐私权》可谓开启了现代社会关于隐私权问题的讨论，并将 “隐私权”理解为 “独处的权利”。

（Ｓ．Ｗａｒｒｅｎ，Ｌ．Ｂｒａｎｄｅｉｓ，“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Ｎｏ５，１８９０，ｐｐ１９３－２２０．）研究个人隐私与公共生活
之间的界限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学者的重要议题之一。艾格详细探讨了隐私作为公共生活中最突出问题的崛起，认为传播技术

（印刷机、电话和其他通信设备）不仅推动了辩论，而且彻底重塑了围绕隐私的对话。（ＳａｒａｈＥ．Ｉｇｏ，ＴｈｅＫｎｏｗｎＣｉｔｉｚｅ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相对于西方文化圈中关于隐私权问题的论述，东亚文化圈中关
于隐私权问题的讨论起始时间较晚。１９３５年，日本学者末延三次最早将 “隐私权”的概念引入日本学界，并将 “隐私权”理解为

“心的秘密权”。（［日］末延三次：《英米法における秘密の保护：いわゆる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について》，《法学协会杂志》１９３５年第
５３卷第１１号。）中国关于隐私权的法律制度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逐渐完善，１９８８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 《关于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将隐私权纳入到公民的名誉权之中。实际上，中国文化中关于隐私问题的相关讨论开启的

时间可能更早。例如，《汉书·江充传》中已有言：“太子疑齐以己阴私告王，与齐忤，使吏逐捕齐，不得。”（〔汉〕班固：《汉

书》中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６７４页。）这里的 “阴私”可谓 “隐私”在外延上涵盖的一部分，具有 “个人生活秘

密”“隐秘不可告人”之意。

现代虚拟技术 （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的发展逐渐模糊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边界，使得虚假信息事件
的分析与判定变得更加困难。２０２１年 “元宇宙”（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概念一时成为年度热点议题，将人们对于真实意义的追问推向了高
峰。元宇宙可谓集成了一大批现代技术 （包括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等），成为可与现实世界交互的虚拟

世界。与元宇宙一同到来的就是元伦理、元道德，即人们在元宇宙中的价值意义和伦理道德问题。元宇宙中是否需要元道德和元伦

理以及需要何种元道德和元伦理，各种争论与数字世界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有着诸多相似性。现实世界中伦理道德观念的产生和发展

与人类个体的脆弱性紧密相关，而在虚拟世界中人类个体的脆弱性被极大地削弱。虽然虚拟世界中人类个体的脆弱性被削弱了，但

是这种 “削弱”并不意味着 “消失”。虚拟世界中的角色和互动同样会影响到现实世界中人们的情感和认知，同样会影响到现实世

界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因之，虚拟世界同样需要伦理道德观念的相关规制，以确保个体和社会 （现实世界）的权益得

到维护。



并改变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和行为决策。这种行

为直接冲击了信息传递的核心价值，它实质上

是对现实情境的扭曲表述，违背了信息传播的

基本准则———真实性原则。虚假信息的产生和

传播反映了人类认知过程中的主观性和局限性，

也揭示了语言、符号和逻辑在构建和传达时可

能存在的欺骗性。数字世界中的虚假信息并不

单纯地表现为一种绝对的虚拟状态，相反，它

们以特定的构造形态充当了现实世界的映射载

体。① 从伦理学的维度来审视，数字世界中有意

为之的虚假信息也是一种实质性的欺诈行径，

它不仅损害了信息接收者的知情权，还可能对

个人决策、社会信任乃至国家稳定造成深远的

负面影响。这种行为违背了诚实守信的基本道

德原则，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基础，长此

以往将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下滑。对于虚

假信息的治理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道

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体现。这一过程反映了人

类对真理追求的本质，以及在复杂多变的信息

环境中坚守伦理底线的重要性。

二、数字世界的调适机制探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的

深入推进，人类面临着各种前所未有的伦理道

德问题，同时也为伦理道德的发展提供了新的

可能性。数字世界的伦理规范体系构建，既是

对于数字化生存状态下的道德秩序重构与优化

的探索，也是对现实与虚拟二元空间相互渗透、

相互塑造的伦理效应深度剖析的过程。② 数字世

界的伦理问题是一个涵盖多维度、多层次的系

统工程，它不仅关乎数字空间的健康有序发展，

也对现实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深远影响。面对

全球科技革新所催生的新问题与新挑战，需要

进行系统性和整全性的审视，以确保科技进程

的演进轨迹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诉求

相契合。数字世界的伦理问题本质上为虚拟世

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对接问题，数字领域作为

现代社会的发展延伸并非伦理道德的法外之地。

数字世界虽有其独特性，但其产生的影响却真

实地作用于现实世界之中。人们在数字空间中

的行为越来越频繁，这些行为不仅影响着个体

的心理状态和社会关系，还深刻地改变了社会

结构和文化形态。因此，探讨数字伦理不仅是

对个人责任的追问，更是对社会整体价值体系

的反思。③ 对于当前数字领域较为突出的网络暴

力问题、隐私泄露问题和虚假信息问题以及由

此衍生的新型变种，应当充分发挥内在价值理

念和外在行为规范的规制作用，强化主体间性

的平等理念，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动态平衡，推

进自律与他律的互补模式，切实达成一个更加

安全、公正、和谐的数字环境。

（一）数字世界的自我与他人

对于演变的网络暴力问题的伦理策略应当

不断强化数字世界主体间性的平等理念。如罗

尔斯所强调的那样：“平等的意义是由正义原则

规定的，每个人都有其平等的基本权利。”④ 在

现实社会生活中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平等观念已

经相当普及，但是在新兴的技术应用场域依然

较为匮乏。当前诸多新兴技术 （特别是虚拟现

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直接挑战了我们对现

实世界和数字世界的界限理解以及对个人自由

和社会秩序之间关系的考量。数字世界中个体

的行为实践并非孤立存在，其在虚拟界面中的

每一次动作与决策，本质上均蕴含着对现实社

会及其成员的潜在作用力。个体在虚拟世界的

行为活动已不再仅限于非物质层面的意义建构，

而是切实地嵌入并驱动着现实社会的演变进程。

对于现实社会中的暴力问题一般采取外在的强

制性规范，这种治理模式可以有效规制和震慑

多种暴力事件的发生。然而，数字领域的网络

暴力问题往往没有达到需要法律法规强制规范

的程度，而且外在强制性规范的建立和新型网

络暴力的出现之间存在滞后性的问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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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拉米雷斯等人提出了一种思考和评估虚拟现实对用户影响的方法，认为必须超越ＶＲ“在场”的传统心理学概念，才能更
好地理解虚拟体验的整全性。（ＥｒｉｃｋＪｏｓｅＲａｍｉｒｅｚ，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Ｖｉｒｔｕａｌａｎｄ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１．）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现代社会的标志是世界被构想并把握为图像，世界之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乃是同一过程。（［德］

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４页。）世界图像的时代一切事物皆以统一化、程
序化的数字标准予以衡量 （包括个人行为、社会现象、经济指标，等等），有助于促进人类知识的共享和创新的跨界融合。然而，

这种过度追求数字化、图像化的结果可能导致对非可量化因素的忽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的尊严福祉和社会正义。

正如柏拉图所述： “正义的人和不正义的人各戴一只 （古各斯之戒），没有一个人会不腐败，能继续行走在正义的道路

上。”（［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中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７页。）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４４２．



对于新近出现的 “网络软暴力” “网络精神暴

力”问题，外在的强制性规范很难发挥针对性

的作用。数字世界的网络暴力事件 （包括软暴

力、精神暴力）本质上是以 “自我”为中心忽

视 “他人”存在的表现，也是数字时代自私自

利的典型行为方式。

在构建数字世界的伦理秩序与治理体系时，

坚守主体间性的平等理念至关重要。这种平等

理念意味着消除任何形式的数字鸿沟与虚拟歧

视，通过主体间的对话、协商与协作，促进虚

拟与现实两个维度间的共同发展。在构建数字

世界的伦理秩序与治理体系的过程中，主体间

性的平等理念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更是实现

社会和谐与进步的关键。主体间性这一概念源

自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由埃德

蒙·胡塞尔和马丁·海德格尔等人发展而来，

它强调的是个体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和共同体验

的重要性。在数字世界中，主体间性要求我们

超越单一的自我视角，去理解和尊重他人的感

受、需求和价值，从而建立起一种基于相互承

认和平等交流的关系模式。这种认识促使我们

在网络互动中采取更加负责任的态度，避免将

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之上。例如，在社交媒

体上发表评论时，我们应该考虑自己的言辞是

否可能伤害到他人的情感，或者是否体现了对

不同观点的尊重。这种超越个体视角的能力，

实质上深化了伦理学中的 “他者”概念。列维

纳斯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ｖｉｎａｓ）等哲学家强调，对他

者的承认不仅是道德行为的基础，也是人类社

会能够和谐共存的前提。① 在网络空间中，这

一原则尤为重要，因为数字世界的匿名性和距

离感往往会削弱主体间的直接联系，导致人们

更容易忽视他人的存在和感受。培养一种面向

他者的意识，即在表达自己之前先倾听和理解

对方，不仅能够促进更加积极健康的在线交流

环境，还能加深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构建起基

于同情、理解和尊重的社会关系网。

（二）数字世界的权利与义务

对于扩展的隐私泄露问题的伦理策略应当

确立个体间权利与义务的动态平衡。数字世界

的隐私泄露问题已经发展演变成多种类型，已

由传统泄露私人照片、家庭住址等简单问题扩

展到了消费信息、金融信息、医疗信息等多个

层面。人们享有获取和分享信息、表达自己声

音的权利，但也需要承担确保信息准确性、尊

重他人权利和维护公共安全的义务。数字权利

和数字义务之间实为一种相互依存关系，它们

共同构成了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基础。② 坚持

数字权利与数字义务的统一，在本质上也是对

自身利益的维护。正如康德所言：“对义务的违

反即使不考虑由此对他产生的不利，也直接地

影响到心灵，并且使人在他自己的眼中成为卑

鄙的和应予惩罚的。”③ 在康德那里，一个行为

是否道德关键在于这个行为是否符合相应的义

务，而主动践行相关义务则是主体人格、尊严

的有力体现。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隐私权”

是个人价值尊严的重要构成，对于个人隐私的

维护则是社会正义的应有之义。在更深层次上，

隐私权的探讨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

即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隐私泄露问题不仅

是对个人自由、人格尊严的挑战，也是对社会

正义、公序良俗的践踏。坚持数字世界权利与

义务的动态平衡，不仅能够保障每个个体的基

本权益，还能促进一个更加健康、有序的社会

信息生态的形成。

数字世界的权利和义务与现实世界的权利

和义务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其独特性。这种独

特性不仅体现在数字空间中信息的传播速度、

范围以及方式上，更在于它对普遍原则、言论

自由等基本问题的重新阐释与应用方面。在虚

拟与现实逐渐融合的背景下，如何确保个人在

网络中的权利不被侵犯，同时又能履行相应的

社会责任，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坚持数

字世界权利与义务的动态平衡，既是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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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ｏ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Ｄｕｑｕｅｓ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ｖｉｎａｓ，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Ｄｕｑｕｅｓ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Ｄｕｑｕｅｓ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相对于传统社会的权利与义务问题，现代社会的权利与义务已发生深刻变化，在概念、范围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异。传统社

会的权利通常局限于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社会地位，而现代社会的权利更加注重个人的自由和尊严问题。传统社会的义务通常基于家

庭、氏族或社群的关系，而现代社会的义务更加强调个人的责任和公民意识。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中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

系更加紧密，彼此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按照托马斯 （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ｇｎｅｌｌ）的论述，权利与义务之间具有形式上的对应性，这种对应
性关系对于先天和后天获得的权利和义务都适用，同样，这种对应性关系也适用于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ｇｎｅｌｌ，“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Ｄｕｔｉｅｓ”，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ａｌｕｅＩｎｑｕｉｒｙ，Ｖｏｌ４５，Ｎｏ１，２０１１，ｐｐ１－１２．）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９１页。



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人类生存境遇深度反

思的结果。从康德的道德哲学角度来看，无论

是现实世界还是数字世界，人们的行为都应遵

循一定的道德法则，即 “要按照能够同时把自

己视为普遍的自然法则的那些准则去行动”。①

在康德那里，道德行为的本质在于其普遍性与

必然性，即一个行为如果可以被设想为普遍法

则，那么这个行为就是道德的。将这一原则应

用到数字世界，任何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都应

当考虑其是否可以被作为所有人的行为准则而

普遍化。这意味着，在数字世界中行使权利的

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确保自己的行

为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例如，当我们在网络

上分享信息时，应当思考这样的行为模式如果

成为普遍现象，是否会侵犯他人隐私或导致信

息的不正当使用。网络言论自由虽然是基本人

权的一部分，但其行使必须基于不伤害他人尊

严和权利的前提之上。数字世界的权利与义务

不仅仅是技术规范的问题，更深层次地触及到

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原则。面对快速发展的

信息技术，需要不断加强数字伦理教育，同时

及时调整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人们树立

正确的数字观念，共同维护数字世界的公平

正义。

（三）数字世界的自律与他律

对于高仿的虚假信息问题的伦理策略应当

不断推进数字领域自律与他律的互补模式。随

着虚拟现实技术以及增强现实技术的广泛应用，

出现了更加高级的虚假信息制作技术。从最初

的简单网络谣言到如今的深度伪造技术和大数

据算法滥用，虚假信息的危害力和影响力呈现

上升态势。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分析用户的兴趣

和行为，依据用户的心理和需求制造针对性的

虚假信息，更能达到操控用户思想、推销产品

抑或传播特定资讯等目的。随着现代社会信息

传播环境的结构性转变，传统意义上针对虚假

信息的干预与管理策略在其有效性和适应性方

面呈现出显著的局限性。在数字化生存的场域

内，虚假信息的妥善治理不仅是一个技术或程

序问题，更是涉及个体内心信念与社会集体规

约之间辩证互动的过程。个体内心的道德意识

与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层面的法律规章与制度

规范，应当形成一种内在自律与外在他律的耦

合效应。如法哲学家凯尔森所言：“道德判断和

政治判断是与正义判断一样性质的。这些判断

希望表示一种客观价值。”② 数字领域法律法规

的合理性和规制性需要借助伦理道德观念的确

证，在某种程度上伦理道德也是法律法规不断

革新的潜在变量和驱动因素。同时，数字领域

的伦理道德观念随着不断地普及和强化也需要

获得新的理念形态，即从内在价值观念向外在

制度规范的跃迁。数字世界的虚假信息治理需

要发挥自律与他律的互补作用，才能构建一个

更加可信、透明和安全的数字环境。

数字世界的虚假信息治理过程实际上是对

立统一规律的应用，即自律与他律之间的辩证

关系。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平衡的

关系，它们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共同构成

了数字世界中虚假信息治理的有效框架。在康

德的道德哲学中强调个体应作为目的而非手

段，③ 这在数字世界虚假信息治理中体现为信息

传播者与接收者都需承担起自我约束的责任，

即自律。自律要求个体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够

独立判断信息真伪，避免成为谣言的传播工具。

这种自律不仅是对外部规则的内化，更是一种

对自我完善的追求，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和道

德尊严。然而，仅凭个体自律难以完全遏制虚

假信息的泛滥，这就需要社会制度与法律框架

下的他律机制发挥作用。正如霍布斯在其 《利

维坦》中所论述的自然状态，缺乏外在秩序的

个体行动可能导致混乱。④ 因此，建立一套有效

的监管机制和社会规范，对信息进行审核和过

滤，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成为不可或

缺的一环，这便是他律的作用。只有当个人的

内在良知与外在的社会规则形成有效互动，才

能构建起一个健康、有序的信息生态系统，促

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一方面，良好的外部

制度设计能够激发并强化个体的内在责任感，

促进社会整体向善；另一方面，高度自觉的个

人道德意识又反过来推动更高效、合理的外在

规范建设。通过内因与外因的良性互动———即

社会规范对个体责任感的培养和个人道德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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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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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部规则优化的驱动———共同推动信息环境

的净化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才能更好地实现个

体与集体、自由与秩序的和谐共生。

三、新时代新的伦理使命

数字世界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拓展了我们

对现实、虚拟以及存在本身的理解维度，它不

仅重新定义了人类的社交模式与信息交流的方

式，还为学术研究乃至哲学思考提供了全新的

平台和视角。数字世界并非客观物理世界的实

体化表现，然其在作用于人类心智领域时，通

过对思维活动的塑造、情感体验的激发以及行

为范式的引导，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创设了一种

新颖的、超越物质界限的非物质性存在领域。

这一存在领域既是对传统物质世界的拓展和延

伸，也是对人类认知边界和心灵空间的一次深

刻重塑。无论是元宇宙概念的提出，还是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应用，都在预示着

数字世界将更深度地融入并影响人类生活，推

动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产生深刻的变革。当

今数字世界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早期作为辅

助工具或娱乐手段的角色定位，它的存在价值

逐渐从纯粹的工具性、功能性上升到了更深层

次的存在意义。在数字世界中，我们可以创造

出与现实无异甚至超越现实的感官体验。例如，

在虚拟现实 （ＶＲ）或增强现实 （ＡＲ）环境中，

用户可以沉浸在一个看似真实的场景中，尽管

这些场景并非物理意义上存在于我们的物质世

界，但它们对用户的感知、情感以及行为决策

却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这一现象对根植于形

而上学与认识论中的 “真实性”概念的传统诠

释构成了深刻挑战。数字世界并非简单地对物

理现实的一种补充或模仿，它自身即构成了一

个新的存在维度，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和把握

“真实性”的内涵。

长久以来，我们的主流认知架构倾向于采

纳一种本质上的唯物主义视角，其中心观念在

于认定 “真实性”仅能被严格限定在客观存在

的物质世界之内。然而，数字世界的存在和发

展对此一元论的存在观产生了质疑，它揭示了

我们对 “真实性”的理解可能存在局限性，激

发了关于超越物质层面的真实性探索。① 一方

面，数字时代认识主体的概念经历了一种虚拟

化的转译过程，由传统的物质形态主体转变为

在虚拟空间中行动的认知代理，其存在状态与

认知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数字化特性；另一

方面，数字世界的构架还导致了认识客体性质

的根本转换。原本的认识客体———客观实在的

世界，如今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认识主体通过

创造性劳动所塑造的数字化建构物，这种转变

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认知过程中主体与客体间的

关系及其互动模式。同时，数字时代认识过程

中的中介机制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传统的

依赖语言、文字等象征符号体系进行认知传递

和建构，转向了依托于先进的数字技术和复杂

的计算机系统实现信息的解码、编码与加工。

这些变化不仅拓展了传统认知的逻辑理路，还

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对于存在本质的理解，以及

对现实与虚拟界限的重新定义。根据海德格尔

的现象学观点，人的存在 （Ｄａｓｅｉｎ）是 “在世

界之中”的存在，而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发展进

一步丰富了这个 “世界”，使之包含了虚拟空

间和现实空间两个维度。② 数字世界的伦理调适

不仅要求我们反思既定的思维路径和认知模式，

还促使我们进一步挖掘和重构一个更为包容且

多元的 “真实性”理论框架，以期能够充分解

释并应对数字时代的道德实践。

在传统伦理学中，诸如康德的义务论、密

尔的功利论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论等，都是

基于人类社会的具体交往而形成的。然而，在

数字化时代，这些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

因为它们需要适应一个虚拟与现实交织、边界

日益模糊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个人的行

为不仅限于物理空间，更扩展到了网络空间，

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伦理原则，并探索

其在数字环境中的应用与调整。例如，康德提

出的 “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原则，在网络空

间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要求我们在设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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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等学者详细论述了后数字时代欺骗的认识论。（ＨａｎｎａＡｍｙ，“Ｔｈｅ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ｏｆＤｅｃｅｉｔｉｎａＰｏｓ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ｒａ”，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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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里克等学者认为当前的认知科学研究受到两种偏见的影响：（１）数据胜于理论：与开发认知能力解释的研究相比，
专注于实证数据的研究被视为更能揭示大脑／思维的本质； （２）定量多于定性：定量数据和方法被视为理解头脑本质的核心。
（Ｇｏｌｄｒｉｃｋ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ｎＩｍｐｏｖｅｒｉｓｈｅｄ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ＨｏｌｄｓＢａｃｋ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４６，Ｎｏ９，２０２２，ｐｐ１
－５．）



使用技术时，必须尊重个体的尊严和自由，避

免将用户仅仅视为数据点或应用工具。同时，

功利论对于最大幸福原则的应用也需考虑数字

行为对广泛社群的影响，确保技术进步能够惠

及大多数人，减少数字鸿沟带来的不平等问题。

尽管数字化时代给传统伦理学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反思和完善既

有理论的机会。对于伦理理论而言，关键在于

如何在这种新的存在模式下重新定义 “善”与

“恶”，以及如何构建一种既能反映人类深层价

值又能适应新兴技术环境的道德框架。我们不

仅要关注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还应深入探讨技术背后的人文关怀与价值导向。

面对复杂多变的数字环境，我们需要不断探索

如何将传统智慧应用于现代情境之中，以期达

到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这一过程

不仅是对个人道德水平的考验，也是对整个社

会文明程度的检视。

概而言之，数字世界的伦理调适不仅是技

术进步与人文精神交融的领域，更是人类文明

自我革新和持续演进的必经之路。数字世界的

伦理问题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人类如何在数字化

时代重塑伦理边界的深刻对话与实践探索。面

对数字时代的伦理调适，我们既要审视技术发

展带来的新挑战与新机遇，也要关注这些问题

背后所反映的人类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这不仅是一种对传统伦理智慧的继承与发展，

也是对未来社会形态的一种预判与塑造，旨在

通过伦理道德的引导，实现技术与人文的和谐

共生，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伦理理论在

此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要求我们

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不忘反思技术可能带

来的社会影响和潜在风险，确保技术的发展不

会损害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尊严。伦理理论不

仅为数字技术的应用设定了边界，更为人类社

会的未来方向提供了指导，强调了技术发展应

当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整体福祉。只

有当技术进步与伦理调适相辅相成时，才能真

正构建起一个既高效又公平、既创新又安全的

数字世界。这样的伦理调适过程，既是对现有

规则体系的系统重建，也是对人类智慧的一次

全新考验，它促使我们在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

中，寻找更加合理、公正、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永远在路上，数字化转型事业也

永远在路上。我们应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的

使命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国数字

化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正所谓： “富有之谓大

业，日新之谓盛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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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的理论解构与路径探赜

邹　娜
［河北工业大学，天津　３００４０１］

摘　要：人才是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军，也是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是加快建设新时代人才强国的必然举措，也是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题中要

义。从演进脉络看，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历经渐趋探索、纵深推进和开拓提质三个阶段，有其理论支

撑和体系架构。改革的着力方向是要坚持 “乘法”与 “减法”结合、“立”与 “破”并举、问题导向

与因地制宜并重、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兼具。从实践路径看，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要坚持和完善

党管人才与多元共治相衔接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自主育才与精准用才相结合的政策体系，优化提升人

才管理与有序流动相协调的空间布局，加快形成科学评价与有效激励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着力打造人才

引进与服务保障相统一的生态环境，推动构建人力资源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运行机制。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人才强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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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科技和人才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的关键引擎。党的二十大报告聚焦教育强国、

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首次对教育、

科技、人才 “三位一体”统筹部署、整体谋

划，强调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人

才是第一资源”“人才引领驱动”。①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对人才工作继续谋篇续章，

强调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更加

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②为当

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提供了正确航向。

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纵深实施，我国人才体

制机制改革已进入 “深水区”。立足国内，面对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宏伟目

标，需要锻造一批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高素

质人才。放眼全球，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全球价值链体系重塑和科技创新加速演进，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新材料等新兴领域

方兴未艾，全球新兴产业迭代重构，国际人才竞

争日益激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逐

渐释放新动能，科技创新和人才资源正成为大国

博弈的关键变量，如何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以人才之力赋能中

国式现代化，构建世界人才高地，加快实施人才

强国战略，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时代问题。

一、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演进脉络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是推进中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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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有力举措，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置于时间维度审视，有助于厘清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的发展动态。２１世纪以来，党中央在

把握国情和世情的基础上，推动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有序展开。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之

路并非一蹴而就，呈现一个从 “渐趋探索”到

“纵深推进”再到 “开拓提质”的跃迁趋势

（见表１）。

表１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演进脉络分析表

发展阶段 来　源 文件名称 相关内容

渐趋探索阶段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全国人才队伍
建设规划纲要》

首次明确提出 “人才强国”战略

第一次全国人才

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

首次提出 “党管人才”原则，强调 “深

化人才体制改革” “坚持改革创新，努力

形成科学的人才评价和使用机制”

第二次全国人才

工作会议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

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确定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提出 “人才制度

优先创新”

纵深推进阶段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

党的十八大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而奋斗》

“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

新”“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强调 “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

才而用之”

中共中央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的意见》

提出 “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供

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到２０２０年，在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党的十九大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

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

才政策

中央人才

工作会议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

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

心和创新高地》

提出 “坚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开拓提质阶段

（２０２２年至今）

党的二十大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指出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真心

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

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把各方面优秀人才

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二十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

强调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

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

策，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加快建设国

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会议相关内容整理

（一）渐趋探索阶段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

２００２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人才强

国战略”首次被提出。２００３年第一次全国人才

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党管人才”的原则，并对

人才评价和使用机制、分配激励机制以及人才

保障制度等进行规划部署。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的前提是要精准把握 “人才”的内涵，这

一阶段对 “人才”的内涵也因时因势进行了科

学地调整。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指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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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理论解构与路径探赜



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有知识、有能力；二是能

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三是在物质、政治、精神

文明建设中做出贡献。２０１０年，全国第二次人

才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人才的定

义：“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

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① 两

次人才工作会议对 “人才”的内涵不断注入新

鲜血液，使人才内涵不断丰富多元、外延逐渐

拓展。在相关政策文件的指导下，我国人才体

制机制实现新突破，人才工作基础性建设得到

进一步加强，为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纵深推进阶段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实

施，党中央不断加强人才工作的顶层设计，构

建了更加科学的人才制度体系，我国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进入提速深化期，步入深水区攻

坚阶段。２０１６年党中央印发了 《关于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

见》），这是我国首个针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的综合性文件，首次将人才发展纳入国家治

理体系的总体布局，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工

作顺势推进。 《意见》出台后，党中央和国家

相关部门又陆续推出一系列配套政策１４０余项，

各省区市出台改革政策７００多项，如：《关于深

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２０１７年）、《关于分

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８

年）、《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

机制改革的意见》（２０１９年）、《关于进一步支

持和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

见》（２０２０年）、《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

的指导意见》 （２０２１年）等，体制机制改革总

体呈现密集创新突破态势，激励了广大人才大

胆尝试、创新创造。

（三）开拓提质阶段 （２０２２年至今）

党的二十大将教育、科技和人才列为专章

阐述，并首次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谋

划、一体部署。报告中出现 “人才”表述十七

次，并强调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人才工作新的历史起

点，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继续开拓，指出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强调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体现了党中央对创新驱动和人才发展大

局的深刻洞察。公报全文共五千余字，“体制改

革”出现八次， “机制改革”出现三次， “人

才”这一关键词公报中出现三十次。全会立足

人才工作大局和深化改革全局，将人才体制机

制改革提升到新高度，对破除人才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作出部署和要求，为进一步深化人才

制度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价值遵循，

在新时代人才领域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

　　理论基础与体系架构　　

　　 “顶层设计”与理论基础之间紧密联结，

改革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导向和坚实支撑。我

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蕴含着马克思恩格斯

人才思想的哲学意蕴，内嵌着中华优秀传统人

才思想的文化底色，两者为其提供了理论源泉

和经验借鉴。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从理论

向度来探析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需要进一

步审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之间的内在关联，把握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的体系架构，以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人

才工作增效提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才智

力支撑、夯实人才队伍根基。

（一）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内涵界定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对于人才发展具有

根本性和长远性意义。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内

涵在政策文本中有具体的定义，在工作实践中

也有具体的内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是一个内

含 “体制”和 “机制”的整体，应分别分析和

立体把握。从价值属性看，体制是人才发展规

律的制度体现，为人才提供了可行性轨道与可

视化空间；机制是人才工作运行的功能表达，

为人才提供了可塑性场地与动态化平台。从内

容上看，人才发展体制是指人才组织形式的相

关制度，人才发展机制是指系统内部要素的互

动关系。综合已有文献和政策文件来看，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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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内涵，并没有一个准确、成

熟的定义。范青青，孙锐 （２０２３年）等人提

出，人才发展体制的核心内涵就是党管人才领

导和工作体制，包括党管人才工作的领导体系、

工作格局、基本架构、权责结构和职能分工等

相关内容；人才发展机制就是将人才发展的各

方面统筹运作和发挥作用的运行流程及形式，

包括人才引进、培养、评价、使用、激励、流

动、保障机制等。① 当前，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的内涵研究方面，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尚未形

成统一、准确和成熟的定义。此外，干部工作

与人才培养、绩效考核、选拔任用、流动配置、

激励保障等制度之间存在着交叉混淆，杂糅并

行的情况。因此，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内涵的

研究仍需进一步聚焦、深化和优化。

（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１．马克思恩格斯人才思想的学理支撑

马克思恩格斯人才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立足唯物史观，在探寻 “人”的历程中，以人

学理论为基础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科学理论。它

具体包括人的本质、人是生产力要素、人民群

众与人才、实践成才、人的全面发展、人与环

境等内容，系统阐释了人才的本质、价值、来

源、评判标准及发展规律，构成了逻辑严密、

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关于人才的本质与价值，马克思在 《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本质做出界定，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

人才的本质属性仍归结于人的本质，具有社会

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

的最基本要素，是生产力首要的决定性因素，

“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

命阶级本身”，③ 凸显了人在生产力中的主体

地位。

在人才的来源及评判标准方面，人才源自

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中杰出的主体部分，恩

格斯曾指出：“……工人谈论地质学、天文学及

其他学科，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比一些有教养

的德国资产者还多。”④ 科学实践观是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才应当

经过实践来培养、发展、检验和评判。“环境的

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

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⑤ 表明了实践在人的成

长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从 “实践成才

论”出发，认为人要通过实践不断克服 “异己

力量”，实现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最终

达到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境界。

从人才的发展规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论述：“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⑥ 这一表述是

对原有的个人自由发展形态的超越，突破了宗

教异化的藩篱，是对人实现自身解放和自由的

终极解答。从人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看，马克

思指出， “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

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⑦ 由此可

见，人是置于社会之中的社会性存在物。回归

制度改革层面，制度与人的发展具有耦合性，

两者在互动与建构中相互成就。社会制度与社

会关系是影响人的满足程度、能力发挥的强度

及实现进度的直接因素。因此，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要树立系统协同思维，秉持人本理念，

遵循人的成长成才规律。

２．中华优秀传统人才思想的文化积淀

尊重人才，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⑧ 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古典文籍中对 “人

才”的象征性词汇记载并不鲜见，其中 “贤

者”“栋梁”“雄才”“鸿儒”等成为我国古代

对人才雅称较有代表性的文化语码。中华优秀

传统人才思想以 “尚贤”思想为文化底蕴，丰

富纷呈，具体包括重视人才、人才选拔和任用

等内容。在我国优秀传统人才思想中，古人或

政治家在重才、选才、用才等方面都有着独特

的话语解读，虽时势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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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青青，孙锐：《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及其改革问题探讨》，《中国人事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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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归。

在重视人才层面，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主

张 “人才乃政事之本”的理念。荀子总结经验

提出 “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

者亡”的尊贤主张，认为贤才是社会稳定、国

家强盛的关键要素。李商隐在 《咏史》中写

道：“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借

诗表达了治国者应珍惜人才的价值意蕴。明代

的冯梦龙在 《新列国志》中写道： “胜败兴亡

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同样体现了对人

才的重视。

从人才选拔和任用的维度看，“选贤举能”

深植于我国古代选才实践中，贯穿古代选拔人

才的制度脉络。东汉杰出思想家王充在 《论

衡》中指出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

者，不能博见”，表明识才选才最主要的标准就

是 “德”与 “才”。唐代 《贞观政要》中提到：

“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亦凸显了

德才兼备的选才标准。在人才任用上，“任人唯

贤”思想贯穿于我国古代吏治发展长河。墨子

在 《墨子·尚贤》指出： “故官无常贵，而民

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说明了人

才的来源并不恒常，要推崇有能之人。《资治通

鉴》中也提到：“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材也，

取其所长，用其所短”，表达了使用人才应当取

其长选其优。“从人才就是未来、人才资源是第

一资源，到择天下英才而用之，从不拘一格慧

眼识才，到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① 无不彰

显着中华优秀传统人才思想所蕴含的宝贵人才

治理理念，对当前我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的体系架构

我国拥有高素质劳动者众多的人才优势，

这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和底气。②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探究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要秉持人才工作现代化思维，实现人才

管理、培养、流动、激励、评价和引进等方面

体制机制的现代化，进一步厘清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耦合关联。一

方面，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应然之需。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高素质的人才

队伍支撑，需要人才驱动和引领，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能够使人才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能。另一方面，中国式

现代化为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蓄力场

景。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理论指南，也是实践目

标。人才成长于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

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朝着更加稳定、正确的方向前进。一言以蔽之，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互为促

进、相互成就。因此，需要通过不断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搭建

坚实有力的人才之厦。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可以从人才培养、人才流动、人才激励、

人才评价和人才引进等方面推进，改革的体系

框架及具体内容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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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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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先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战略任务及实施路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４年第６期。



三、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

　　着力方向　　　　　　　

　　当前，中国已经迈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民族复兴的新征程，培育一批强有力的人

才队伍是现实之需。从宏观向度看，进一步把

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着力方向是加强顶

层设计的内在要求，有助于在未来的人才工作

中做出可预见性的科学谋划和联动调整。站在

人才工作全局的高度看待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必须坚持 “乘法”与 “减法”结合，

“破”与 “立”并举，问题导向与因地制宜并

重，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兼具。

（一）核心要义：“乘法”与 “减法”结合

“乘法”是激发，“减法”即释放，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核心要义就是激发人才创新

创造活力并释放人才潜力。体制顺畅、机制灵

活是激发和释放人才效能的一个重要前提，以

此来保证人才任用的过程中 “人尽其才、才尽

其用、用则有效”。要坚持正向激励，健全创新

激励机制，树立能力导向理念，坚持物质与精

神双重激励，关注人才自我价值的实现，做到

有理有据、公正合理。要积极为人才松绑，减

轻其身上的烦琐担子，扫清制约人才创新创造

的繁文缛节，真正促进人才甩掉包袱、轻装上

阵。推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合理 “放权”、充

分 “授权”，同时提升用人单位自主权。① 进一

步优化容错机制，让人才大胆创新、放心创造，

更多地尊重人才、包容人才，遵循人才成长发

展规律，不断提升人才的获得感、荣誉感、幸

福感。

（二）关键密钥：“破”与 “立”并举

“破”与 “立”是 “守正创新”方法论的

生动表达。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目的在于解

决人才工作中的堵点、卡点、难点和痛点。正

所谓 “常规不破，大才难求”，要遵循 “破立

并举、先破后立”的原则，以 “破四唯”为突

破口，继续探索 “立新标”。坚决破除人才培

养、使用、评价、激励、引进、保障等方面的

体制机制障碍，破除官僚化科研体系，规整

“行政权力”取代 “专业权力”的乱象。要以

从人才身边之事、关心之事作为改革的发力点

和突破口，建立保障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制度

机制，减少参加非学术性、应景性、应酬性活

动和不必要的评审活动，清除 “繁文缛节”对

人才的干扰，让人才安心科研、潜心创造。一

言以蔽之，即要 “五破五立”：破 “高精尖缺”

之难，立 “自主育才”之制；破 “动力不足”

之局，立 “活力四射”之效；破 “标准固化”

之态，立 “精准评才”之系；破 “烦琐机制”

之困，立 “轻松安心”之境；破 “论资排辈”

之式，立 “举能揭榜”之策。

（三）方法原则：问题导向与因地制宜

并重

现实问题是改革的策源地，解决问题是改

革的最终归宿，要深入剖析短板，做到因地制

宜、精准发力。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必须要树立问题意识，科学施策。当前，我国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 “最后一公里”仍不

畅通，人才政策精准度与执行力度不够。人才

有类型之分，有层次之别，不同领域的人才需

求不同、定位不同，做好人才的精准服务尤为

重要。

因此，在人才评价上，坚持多把 “尺子”

量才、选才，实行人才多元化评价，让社会真

正需要的人才充分涌动。遵循人才成长发展规

律，适当延长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青年科技

人才评价周期，探索低频次、中长周期的考核

制度，鼓励持续研究和长期积累的人才安心于

科学研究，产出具有原创性和突破性的创新成

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要避免 “同质化”，

改革要以各行各业人才的差异性为基点，人才

的政策要从问题中来，再回到问题中去，确保

因才施策，精准施策。在政策评估上，着力提

升人才政策评估体系科技含量，以数字化手段

推动评价体系建构，推动智能评估与国际化评

估相结合，更精更准更优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人才进程。

（四）目标旨归：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

兼具

我国需要的新时代人才是服务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建设、堪当民族复兴使命、提升综

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中国式现代化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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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国现代化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色，因此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要扎根中国大地，立足

中国的现实国情，把握人才工作主旋律，契合

新时代发展要求。当前，国际综合国力竞争日

益激烈，贸易战、科技战、产业战和人才战接

连不断，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

争，因此必须自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战略科

学家、高精尖缺人才、青年科技创新人才等各

类人才，吸引汇聚一大批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以良好的体制机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

人才。

四、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的路径构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是做好人才工作的重要保障。”① 人

才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制度竞争力，人才制度的

优化要依托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和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要坚持和完善党管人

才与多元共治相衔接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自

主育才与精准用才相结合的政策体系，优化提

升人才管理与有序流动相协调的空间布局，加

快形成科学评价与有效激励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着力打造人才引进与服务保障相统一的生态环

境，推动构建人力资源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

运行机制。

（一）坚持和完善党管人才与多元共治相

衔接的工作格局

“党管人才”是我们党在百余年人才工作

和实践中总结的宝贵经验和科学结论，是中国

特色人才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也是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根本保障。随着人才强国

战略深入实施，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为主要特征的人才工作格局逐步形成，需

要进一步将党管人才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与其他治理主体发挥合力效应，提升改革

成效。

一是增强合力联动，完善顶层设计。始终

坚持党在人才工作大局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构

建起党委领导人才工作的发展格局，结合国内

人才发展需求和国际人才发展动向，切实做好

新时代人才工作的宏观谋划和顶层设计。牢牢

把握人才工作的政治方向，牢固树立 “人才是

第一资源”理念，坚持人才引领驱动，坚持

“一把手”抓 “第一资源”的人才工作目标责

任制，持续完善 “党、政、企、事、群各方面

协同开发的工作新格局”。② 强化思想政治引

领，积极为各类人才学习政治理论搭建可操作

化平台，加强红色教育、爱国教育，引导人才

筑牢理想信念。

二是强化政治引领，优化组织结构。建立

和完善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制，由点及面，压紧

压实各级党组织工作责任，推动成立具有区域

特色的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整合党委领导下的

各职能部门。由党政一把手任组长，相关职能

部门一把手及行业代表为成员，组成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职能部门负责人与行业代表要与专

业人才加强联络和沟通，做好调研，问政育才。

在此基础上，定期开展行业汇报，形成书面记

录，为政策制定提供 “营养沃土”。充分发挥

新型举国体制和社会主义 “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优势，推动有为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高

效共治。

三是进行统筹谋划，坚持人才为本。要树

立宏观思维和大局意识，摆脱 “官本位” “行

政化”式人才管理的禁锢，简单套用行政管理

的办法管理科研人才并不是 “良方”，要树立

“科研服务—育人服务—人才服务”的责任意

识，秉持和筑牢 “人才为本”的理念，行政部

门应当适时下放权力，用人单位应提高决策自

主性，真正做到为人才松绑。

（二）建立健全自主育才与精准用才相结

合的政策体系

育才是基础，用才是关键。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把握自主育才和精准用才相

结合的工作思路，加强育才与用才之间的政策

性融合创新，建立科学用人机制，构建以 “产

学研”为主链的全方位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形

成协同合力，实现 “１＋１＋１＞３”的效果，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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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育才—用才—精准用才”全链条，确保人

才 “育得出、能用上、用得准”。

一是发挥高校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

继续完善人才培养与选拔机制。高校要围绕如

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国家重点产业和

重点领域需求开展研究，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

新作为培育人才的重点，加快基础学科、新兴

学科、交叉学科建设，积极对接新质生产力发

展需求，加大对理工类专业发展的投入力度，

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示范性基地，夯实学生

“基本功”。根据不同层次设置科技创新能力课

程，将科技创新能力指标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

系，逐步破除 “唯分数论”的传统思维，及时

发现和培育创新人才，对于在某学科具有超常

潜质的学生进行合理选拔，着力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

二是发挥企业在人才培育中的资源导向作

用。企业要结合自身产业资源优势，对标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解决人才培养同创新实践相脱

节的问题，逐步形成 “上承战略，下接绩效”

的人才培养工作模式。在培育方式上，构建与

高校的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搭建模拟仿真的

“实操空间”，以企业创新平台为 “训练营”，

让人才在实干中得到更多锻炼机会，为人才提

供 “实践—培养—应用”的育人场景。

三是科研项目和创新平台是人才培育的重

要载体，要以其为依托，继续完善和创新 “揭

榜挂帅”机制，不设置资历、年龄等门槛，让

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涌现。用才的关键在于精准

合理使用人才，要在自主育才的基础上，优化

“人岗相适”，精准定位各领域需要的各类人

才，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通

过产学研育人体系，培育更多实用型科研人才，

实现人才与产业、研发的有序衔接，推动 “人

才培育—产业需求—创新研发”的良性循环，

“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真正转化为新质生产

力，充分发挥科技人才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的支撑效应”，① 真正去回应 “钱学森之问”。

（三）优化提升人才管理与有序流动相协

调的空间布局

人才管理是实现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的前提，

促进人才顺畅合理流动，是实现人才资源有效

配置、更好发挥人才效能的必然选择，加强

“产学研”之间人才自由交流，对 “人才流入

地”与 “人才流出地”进行规划统筹，促进区

域性人才资源合理布局。

一方面，完善人才有序流动机制，促进人

才区域合理布局。构建人才信息数据库，创新

优化人才流动管理系统。各地依据当地经济和

产业发展需求，分类列出区域所需人才名单，

依据市场运转情况，分类统计人才供需动态情

况，以便优化不同区域的人才资源配置，推动

区域人才资源共享和联动发展。实施 “柔性流

动”人才政策，促进人才双向挂职、兼职取酬，

运用专业讲授、技术入股等方式，实现人才自

由流动。加强各区域间人才政策的协调和衔接，

改善人才单向化流动趋势。继续推动京津冀地

区、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地区

等区域人才一体化战略进程，加强区域间人才

交流与合作，发挥辐射连带作用。

另一方面，提升人才管理的科学性和灵活

性，促进区域人才资源互通联动。政府等相关

人才管理部门要简政放权，减少人才流动环节

过程中过多烦琐审批事项。放宽人才柔性流动

机制束缚，解决好人才户籍、保障、身份、医

疗、人事关系、子女就学等问题。依托地域优

势和产业特色，加快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经

济发展，完善区域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

本公共服务，增强地域对人才的吸引力。同时，

深化中西部人才交流协作，鼓励和引导人才向

中西部地区流动，在其薪酬、职务等方面予以

政策倾斜，促进人才向中西部地区有序流动，

发挥人才效能带动区域发展。

（四）加快形成科学评价与有效激励相适

应的体制机制

完善人才激励和保障体系是激发人才创新

动力的关键。评价具有导向示范性，激励具有

调动激发性，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对人才成长

与发展至关重要。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的发挥，需要以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和激

励机制为支撑。评价与激励是内在统一的，要

发挥人才评价的正向激励作用，加快形成科学

评价与有效激励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一是树立正确的人才评价导向，构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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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人才评价体系。坚持以科学、公正、客

观为原则，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

导向，对人才的品德、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

进行全方位、立体式评价。在评价主体方面，

破除对人才单一的评价模式，引入政府、市场

和用人单位等多元评价主体，拓展立体多元化

评价模式。在评价内容与标准方面，评价内容

按照研究领域、研究性质、科研难度进行分类

评价；评价标准要 “破唯立新”，设定符合各

领域规范和人才发展需求的评价标准，给予人

才自身准确清晰的定位，坚决摘掉人才的 “旧

帽子” “旧头衔”，健全涵盖品德、能力、业

绩、成果价值、发展潜力等要素的人才评价体

系。评价方式方面，要注重评价科研成果质量

和科研成果价值，要坚持因地制宜，全面推进

分类评价机制构建，对不同领域、类别、层次

的人才坚持用 “多把尺子”来衡量。

二是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要健全完善

科学的人才激励体系，着力提升激励的灵活性、

适当性，加大对领军人才、高层次人才的长期稳

定激励力度，聚焦科技创新，在人才梯队配置、

科研条件、管理方式上向关键核心领域的高层次

人才、优秀青年人才以及做出突出贡献的科研团

队倾斜。增强科研人员收入与自身成果转化实际

贡献的匹配度，将科技评价制度与资源配置、薪

酬、绩效、激励等制度联动设计。此外，以开放

视野将国内人才生态置于国际人才生态之中去审

视和定位，以全球科学共同体的 “同行标准”来

评价和激励人才，对于国内某些领域实现跨越式

发展是较为有利的。①

（五）着力打造人才引进与服务保障相统

一的生态环境

海外人才是我国高层次人才队伍的重要来

源，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也要充分

用好国际创新资源，精准引进 “高精尖缺”人

才。人才引进工作并不是 “一步到位”，要不

断优化人才生态环境，提供适当的保障和服务，

让人才 “心”留下。

一是加大柔性引才力度，提升引才精准性。

要立足国内市场和产业需求，依托全球人才资

源禀赋，以重点学科优化、重点科研项目攻关

和重点创新平台创建为目标，分类型、分领域

实施精准引才政策。设立人才引进专项资金，

聚焦物联网、云计算、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

等先进技术领域，完善我国永久居留制度，重

点吸引大量前沿领域的国际顶尖人才。对于一

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要打破地域、职业、

身份等的限制，以项目合作、科研交流等形式

把专家人才引进来，以此来壮大国内人才队伍

的 “硬核力”，实行 “一地一策”个性化人才

引进新举措。

二是完善人才引进服务保障，缓解人才后

顾之忧。根据人才工作部门机构和职责划分管

理权限及范围，在政策制定上，要突出系统集

成，整合各级各部门人才政策，分领域理清和

细化人才服务与保障措施。优化整合人才落户、

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相关政策，增强政

策的联动性，构建畅通无阻、上下呼应、相互

衔接的人才政策体系，设立 “一站式”人才服

务窗口、人才公寓、人才驿站，构建人才全周

期服务链。在政策和服务理念上，要坚持本土

人才与外部引进人才待遇等同。持续优化人才

保障机制，落实好物质报酬、精神激励等事项，

增强人才归属感和获得感。加大对人才的人文

关怀，从精神需求层面予以关注，适当提供学

术沙龙、文艺会演等活动，让人才在互动中增

感情，在艺术中放压力，营造良好的重才爱才

社会氛围，实现 “留心留才”。

（六）推动构建人力资源与新质生产力相

匹配的运行机制

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核心，基于新旧动

能转换的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生产力基础。人才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

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新质生产力加快跃升离不

开人才驱动。我国人力资源基础雄厚，拥有 ９

亿多劳动力人口，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

１１２亿人，居世界首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整体竞争优势却并不显著，支撑高质量发展的

一流顶尖创新人才较为缺乏。因此，要着力提

升人力资源效能，培养 “高精尖缺”人才和创

新型人才，进一步将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生产

力发展动能，以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深化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支撑人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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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定性力量，新

质人才应具备创新思维，主动适应并且能够利

用新技术。① 要积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

链 “三链”融合，以创新链优化人才链，实现

人力资源创新性配置。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

创新之垒台，企业是蓄力基地，要以企业为主

体，创新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地方政府给予企

业更多的人才支持政策，帮助企业吸引优秀人

才。引导企业融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积

极参与重大项目和科技工程，将人才发展与产

业布局同步规划，鼓励人才参与重大项目，提

升攻关能力和创新能力。要创新人才链，建立

与现代化产业相对接的高等教育体系，积极培

养基础研究人才、顶尖科技人才、高技能人才、

研发人才等，发挥各类人才在不同领域的创造

力，以人才链赋能创新链。推动新质生产力加

快发展，需要以人才发展理念和人才工作体系

之 “新”，促进人才队伍结构和人才创新效能

之 “质”。② 因此，要注重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 “后备军”，比如青年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

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智力保证和人才支撑。

结　语

人才济济，国运繁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是人才工作的内核，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面对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

高地的战略指向，要继续立足国内高质量发展

需求，锚定国际人才竞争格局，以全局视野、

开放理念、创新思维、系统观念持续推进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不断释放和激发人才创新

创造活力，着力培育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

撑性人才梯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

动能。新征程上，人才工作需要继续谋篇布局，

仍需回答 “何以为才、何以育才、何以用才、

何以引才”的时代课题，在改革向纵深推进、

人才工作质量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继续绘就竞

相奔涌、百舸争流的人才工作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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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

政府责任伦理的价值重构

顾爱华，佟　熙
［辽宁大学，沈阳　１１００３６］

摘　要：政府责任伦理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标准，其核心理念

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思想，保证政府在现代化建设中持续履行其责任与义务。这要求政府不仅在治

理效率上有所提升，更在道德层面展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其行为与公众利益相契合。这

一原则是 “中国之治”的核心伦理支柱，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和精

神基石。“中国之治”着重强调政府的伦理属性和职能，即国家治理的 “善治”本质。它首先强调公

正，即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其次强调和谐，即各方平等享有权利与义务，公正与和谐共同构成了优质

国家治理的基石。

关键词：政府责任伦理；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价值导向；中国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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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是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又一次

总动员、总部署。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中

国式现代化以其独有的路径和理念，为全球现

代化进程贡献了新的视野。①审视中国式现代化

的历史关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其

重要保障。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蕴意着伦理价值

的回归，标志着国家治理由注重工具理性对于

单一效率的物化追求，转向注重价值理性对人

的发展境遇与社会公平的追求。②国家治理的政

治、经济、伦理价值的有机统一是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重要内容。政府责任伦理的价值重塑不

仅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

然趋势，而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支撑。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政府责任伦理的

价值重塑路径，对于打造一个更加公正、高效、

透明的政府治理体系，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

重大的实践意义。

一、何为 “政府责任伦理”？

政府责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

是衡量政府行为正当性、有效性和道德性的关

键标尺。它不仅涉及政府对公民、社会乃至国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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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也涵盖政府内部的自我

约束与效能提升。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多年

来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职责重心由推动

经济快速发展逐渐转向兼顾经济高质量发展与

维护社会公平。面对当今中国社会叠加转型复

杂多元的社会问题，政府承担的责任不仅仅是

维护政治、法律、经济等社会表面的刚性秩序，

政府在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需要一种内生的伦

理力量，构建 “以人民为中心”治理思想、以

社会公平为本位、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基本

规则的伦理治理制度体系，整合制度与道德的

力量，使国家治理的路径与手段多元化，才可

能为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及新一轮行政改革

提供突破口。

在公共行政领域，政府责任伦理不仅是对

政府行为规范的直接定义，更是对政府作为社

会公共服务提供者角色的深刻哲学审视。它源

于对正义、权力、义务、公共利益和个人自由

等基本哲学概念的深入分析，旨在塑造一个既

高效又道德的政府运作体系。政府责任伦理综

合了政府组织和行政人员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应

遵循的行为道德规范、行政伦理制度和价值观

念。它保障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维护

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公正作为政府行为的一种

伦理指导，它要求政府在履行职责时不仅要遵

循法律，还要体现道德和伦理的要求，确保政

府行为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标准。

政府的责任伦理属性可以从客观责任与主

观责任两个层面进行剖析。第一，客观责任。

如特里·Ｌ库珀所言，涉及公共行政人员对外

部关系的责任，包括对上级、民选官员及公民

的责任。政府责任伦理的根基在于代理信用，

即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中民众

作为信托者，政府作为受托者，这种关系的稳

固依赖于双方的信任与承诺。不同于传统政府

责任的 “事后责任”，政府责任伦理的客观责

任层面强调的是政府科学预测其行为可能带来

的后果，并为之计之长远。因此，政府的责任

伦理是建立在对公民权利尊重和公共利益最大

化的承诺之上，要求政府行为遵循法律、政策

和程序，确保决策的透明度与公正性，在回应

社会需求的公共行政活动中遵循行为道德规范、

行政伦理制度、社会公序良俗；要求政府具有

反思意识，当政府未能履行其道德义务，或者

其行为失当时，应承担相应的道德过失。这是

政府对自身行为的审视和反思，以及对公民和

国际社会的负责态度。

第二，主观责任。侧重于行政人员的道德

自觉与自我约束，强调内在的道德驱动，使决

策过程不仅仅合法，而且合乎道德，旨在培养

政府行政人员和政府机构的责任担当和道德自

觉，行政人员的行为脱离工具属性，将责任伦

理的价值属性内化于其自身角色中，其行为出

自自主的伦理自觉，而非仅仅是 “按章办事”。

以确保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维护公共

利益，促进社会公正。提升政府行政人员的道

德修养，增强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进而推进

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提高行政效能，推

动国家发展，并促进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当

然，这并非要求政府承担 “无限责任”。政府

责任能力要求的是政府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承

担其不应推诿的责任。在实际的政府工作中。

个别行政人员有可能出自主观上的 “怠政”或

是对自身及其群体的保护，导致行政腐败行为

的发生。要求政府承担的是 “有限责任”。即

说，政府工作人员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不因

为自身获取个别群体的利益而忽视普遍的公平

和正义。

在实际的政府治理过程中，政府责任是政

府在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能过程中，对公民、法

律、公共利益及未来世代所承担的义务与责任。

这一概念蕴含了对民主、法治、透明度和回应

性的追求，体现了政府与民众之间基于信任与

尊重的契约关系。政府责任的落实，是确保国

家机器正常运转、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

正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政府责任可大致分为

法律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经济责任、

道德责任和环境责任六类。法律责任指政府必

须依法行政，任何行为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

对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政治责任主

要体现为政府向选民负责，通过选举机制接受

公众的评判与选择。行政责任要求政府机构高

效、廉洁、透明地执行政策，对管理失误负责

并采取补救措施。经济责任是政府在财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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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上的合理性与效率，确保公共资源的

有效利用。伦理责任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应遵循

道德规范，做出符合社会伦理的决策。政府的

环境责任要求政府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方

面的责任，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

保护。

在面对复杂现实治理难题时，政府在履行

责任时有特定的原则：一是透明度原则，政府

行为公开透明，确保公民能够获取充分的信息，

监督政府决策与执行；二是参与性原则，鼓励

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确保政策反映多数人的意

愿与利益；三是责任追溯原则，明确政府行为

的责任主体，一旦出现问题，能够追溯并追究

相应责任；四是公平正义原则，政府在决策与

执行中应保持公平，避免偏袒，保障所有公民

的合法权益；五是持续改进原则，政府应不断

自我评估，根据反馈调整策略，提升治理效

能。① 政府责任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其内涵

与外延随着社会变迁、技术进步和全球挑战的

出现而不断扩展。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政府需不断适应新情况，创新治理方式，以更

高标准履行其对公民和社会的承诺，构建一个

更加负责任、高效和包容的治理体系。

因而，政府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

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直接关系到民众福祉和社

会和谐。伦理维度的考量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

执行法律时，不仅要考虑效率和效果，更要关

注行为的道德正当性。这涉及对 “何为善”

“何为应做之事”的深刻反思，是政治实践与

伦理原则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为何重构 “政府责任伦理”？

重构政府责任伦理价值是适应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提出 “人民至上”和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坚持把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由此决定了新时

代政府治理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向，从原来注

重单一社会经济效率的价值目标转向注重 “人

民至上”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目标，这一

价值目标的转变体现了职能转变和价值目标层

次的提升，由原来单纯注重物化的效率转向注

重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职能转变由重物到

重人的伦理转向，体现了刚性制度设计中的伦

理追求。②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

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

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不仅是传统西方政府

模型所定义的 “管理者”，而是融入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 “服务型”政府，面对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

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 “黑天鹅”

“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

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

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

大考验”的现实，因此政府责任伦理的价值重

构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确保政府行为既符合

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又契合伦理道德的标准，

更是推动社会经济效率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有机结合的思维 “黏合剂”。

重构政府责任伦理价值是提升政府公信力

的必要手段。随着国内外治理环境的变迁，政

府在行政过程中频繁出现伦理失范现象，这不

仅导致了社会冲突的发生，也削弱了政府的公

信力。因此，通过重构政府责任伦理，能够明

确政府的责任与担当，强化政府在执行公共事

务中的道德约束，减少腐败和不公正现象，提

升政府公信力。

重构政府责任伦理价值是推动社会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治理现代化的

视域下，行政伦理的价值重构不仅是理论层面的

探讨，更是实践层面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行

政伦理规范，能够促使公务员对行政伦理价值的

认同，提升他们的行政伦理决策能力和道德德

性，进而增强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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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政府责任伦理价值是实现共同发展的

伦理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强调 “推进人民群众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责任伦理的价值重构需要以人民为中心，

确保政府决策和行为能够切实反映人民的利益

和愿望，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尊严。通过重

构政府责任伦理，能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

动共同富裕。

重构政府责任伦理价值是融合传统文化与现

代伦理的需求。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伦

理道德资源，但在治理新阶段，政府应因时因势

地发展伦理道德体系，更新伦理道德内容。通过

将传统伦理道德的精华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

可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责任伦理体系，为

政府行为提供更为坚实的伦理支撑。

重构政府责任伦理价值是应对国际复杂环

境的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不仅

要在国内推动治理现代化，还要在国际舞台上

发挥积极作用。通过重构政府责任伦理，可以

塑造负责任的政府形象，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

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良

好的外部环境。

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政府责

任伦理的价值重构势在必行。一方面，随着公

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民众

对政府服务的期待日益增高，要求政府必须更

加注重责任担当和伦理建设；另一方面，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和国际竞争态势的变化，也要求

我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更高的责任意识和

伦理水平，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可见，

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政府责任伦理的价值

重构，是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政府公信

力、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现共

同发展的伦理保障、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伦理

以及应对国际复杂环境的需要。这一研究不仅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

三、重构政府责任伦理价值的困境

（一）正义与效率的困境

重构政府责任伦理的核心挑战之一在于如

何平衡正义与效率。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提出，

正义不仅是分配的公平，更是制度的设计原则，

确保最少受惠者也能得到最大的利益。而在现

实操作中，政府常常面临提高效率与确保分配

正义的矛盾。政府必须在推动经济发展、提高

行政效率的同时，确保政策不损害弱势群体，

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与进步。

在推进政府责任伦理价值重构的过程中，

政策不仅要追求行政效率，还必须体现公平正

义的价值观。缺乏公平、民主和公正性的政策

会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并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有些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忽略了行政部门

间的协调配合以及对行政人员的管理和要求，

过分专注于数字化技术平台的建设，结果导致

数字政府建设出现偏差，并引发行政人员服务

意识淡薄以及信息资源整合难的问题。政策的

有效执行依赖于行政主体对其认知程度。然而，

部分行政人员对数字治理的理解不够深入，在

执行过程中过于注重高效率，缺乏人文关怀，

导致暴力执法等现象的发生。这种单纯以技术

为导向而忽视民众实际需求的执行方式，必然

会导致形式主义，从而使公共政策执行陷入伦

理困境。

为了克服这些伦理困境，政府需要在各个

阶段都贯彻公平正义的原则，确保政策制定合

理、执行得当、评估科学，以此提升政府的治

理能力和公众满意度。

（二）决策思维的困境

传统的政府决策思维的基本逻辑遵循的是

政府本位思维和官僚制精神，在决策中，政府

本位思维强调政府作为决策的核心主体，意味

着重大决策通常由政府高层或相关部门集中制

定，而非广泛征求民间意见或通过社会协商得

出。决策过程体现出自上而下的特点。政府在

决策时，往往侧重于考虑国家整体利益、长远

发展规划和社会稳定，政府决策侧重于宏观性

而不仅仅是眼前或局部利益。这反映了政府本

位思维下，政府决策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大局的

导向，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全体的利益与福

祉很难全方位保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埋下隐患。虽然政府本位，但决策过程中也会

强调程序的规范性，确保决策的合法性和权威

性。这与官僚制精神中的规则遵循和程序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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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契合，决策需经过严格的审议、评估和审批

流程。政府本位思维促使决策内容涵盖广泛的

公共领域，包括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公共服

务、国家安全等，力求全面覆盖并解决社会公

共问题。由于政府被视为具有最高权威的决策

执行者，其决策往往带有法律效力，能够通过

行政命令、法规等形式强制推行，确保政策得

到有效实施。但是，在政府本位思维下，虽然

也倡导民众参与，但实际上，民众和民间组织

的意见和建议可能在决策中所占的比重较小，

参与渠道有限，决策过程可能较为封闭。

官僚制精神则是关于如何组织和管理政府

机构的原则和价值观，源自马克斯·韦伯的科

层制理论。它强调的是通过层级分明的组织结

构、明确的职责分工、严格的规则遵循、非人

格化的决策过程等，来实现行政管理的高效、

稳定和理性。官僚制精神是实现政府本位思维

中的政策执行和管理功能的重要工具和机制。

它们的关联之处在于：官僚制精神为政府本位

思维提供了实践上的操作框架，使得政府能够

通过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的官僚体系来落实其

政策意图和管理目标。政府本位思维为官僚制

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和价值导向，即官僚机构的

存在和运作是为了服务于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

益和国家意志。同时却面临如过度集中的政府

权力可能导致官僚机构僵化、决策迟缓、忽略

民众需求等问题，官僚制精神中的层级分明和

规则至上有时会强化政府本位思维中的某些弊

端，如忽视创新和灵活性。

随着民主化和公共治理现代化趋势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和治理理念不断演进，政府本位思

维也在逐步向更加注重公民参与、回应性和灵

活性的方向调整，试图在保持政府决策效能的

同时，增强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然而，传

统的政府本位思维逐渐受到挑战。现代社会越

来越倾向于 “民众本位”或 “协同治理”的理

念，强调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互动合作，

重视民众参与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寻求多元主

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模式。这意味着政府

不再单纯作为唯一的管理主体，而是转变为一

个协调者、服务提供者和监管者，与社会各界

共同推进社会进步。实际上，政府本位思维与

官僚制精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它们都是

现代国家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侧重

点不同。政府本位思维更多地涉及治理理念和

目标定位，而官僚制精神则侧重于达成这些目

标的具体组织和管理手段。在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大目标之下，二者需要相辅相成，以政府责

任伦理为中介，不断调适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

要求。

（三）行政人员的 “公”“私”困境

公共角色与私人公民角色之间的冲突也是

一个常见问题。政府行政人员在实际的行政工

作中会面临个人价值观与公共职责之间的公与

私的冲突。政府工作人员作为特殊的职业工作

者，其职业所赋予的角色伦理要求是以 “为人

民服务”为核心的，这要求政府行政人员需要

确保在公共服务中的公正无私。然而在实践中，

部分行政人员并未能将公平正义作为价值准则，

从而出现 “懒政” “怠政”等不端行为。行政

人员作为政府雇员，需要保持公正无私的态度，

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的个人

信念或利益与职务要求发生冲突。这种情况下，

需要平衡个人与职业身份之间的关系。当行政

人员的个人利益或相关方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发

生冲突时，就会出现利益冲突。这种情况可能

涉及亲属、朋友或其他相关方的私利与公共责

任之间的矛盾。行政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

往往需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出决策。然而，

这些决策可能涉及复杂的道德考量，如是否应

该在特定情况下给予特殊待遇，或者是否应该

严格遵守规则而不考虑特殊情况。

基于理性经济人的人性法则，某些行政人

员往往以个人利益出发，忽视其自身所具有的

特殊角色伦理价值，以 “私欲”入侵 “公权”，

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和 “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出发点。这种缺乏自律性和自觉性的行

为，实质上也是对社会道德规范和政府责任伦

理观念的破坏，滋生了腐败的思想根基。

在中国的行政文化中， “对上负责”的模

式较为普遍，这意味着行政人员在执行任务时

更倾向于服从上级指示而非直接回应民众的需

求。这种模式可能导致行政人员在面对公众诉

求时，不得不在忠诚于上级与服务民众之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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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艰难的选择。传统上，行政人员有时会被赋

予 “替民决策”的责任，即在没有广泛征求公

众意见的情况下做出决策。然而，在现代社会，

公众参与决策被视为提高决策质量和合法性的

重要途径。

四、政府责任伦理价值重构的

　　路径选择　　　　　　　

（一）培育行政主体伦理人格，推进良

政善治的顶层设计

培育行政主体的伦理人格具有至关重要的

意义，这不仅关系到政府机构的正常运作和效

率，还直接影响到社会公正、公共信任以及国

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培育行政主体的伦理人格

是实现良政善治、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国家全

面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对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和国际形象具有深远意义。

行政主体，包括政府行政人员和其他政府

工作人员，是连接政府与民众的桥梁。具备高

度伦理人格的行政人员能够以公众利益为先，

更加公正、透明地提供服务，从而提高公众对

政府服务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伦理人格强调诚

信、责任、公平等价值观。当行政主体在决策

和执行过程中体现出这些品质时，可以有效减

少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增强政府的道德权

威和公信力。① 行政主体的决策和行为直接关乎

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具备良好

伦理人格的政府行政人员能够更加公正无私地

处理社会事务，平衡各方利益。作为公众人物，

行政主体的行为往往具有示范效应。他们展现

出的正直、廉洁、敬业等伦理品质，能够对社

会大众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促进整个社会道

德水平的提升。

伦理人格与法治精神相辅相成。行政主体

若能自觉遵守法律，尊重人权，依法行政，不

仅能有效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还能推动形

成良好的法治环境，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② 一个高效、清廉、负责任的政府

能够吸引投资，稳定市场预期，创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行政主体的伦理人格建设，从长远看，

对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培育行政主体的伦理人格是提升政府治理

能力和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环节，这涉及

个体道德素养、组织文化、制度建设等多个层

面。政府可以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与培训：定期

为政府行政人员和行政人员开展职业道德、法

律法规和廉政教育，通过理论学习、案例分析、

道德模范宣讲等形式，增强其职业荣誉感、责

任感和使命感，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和

义利观。营造正向组织文化，建立以诚信、公

正、服务为核心的行政文化，鼓励开放沟通、

团队合作和持续学习。通过领导示范、表彰先

进、分享优秀事迹等方式，营造积极向上的工

作氛围，使伦理价值成为组织的内在基因。

通过完善制度规范与监督机制，建立健全

政府行政人员行为规范、行政程序规范和廉政

制度，明确权力界限和责任追究机制，确保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加强内部监督和外部

监督相结合，如设立独立的监察机构，鼓励媒

体和公众参与监督，形成全方位的监督网络。

同时强化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将伦理表现纳

入政府行政人员绩效考核体系，既考核工作成

效也考核道德品质，通过正面激励如晋升、奖

励与负面约束如警告、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引

导行政人员自觉遵守伦理规范，追求卓越业绩。

在推动伦理决策能力培养上，通过模拟演

练、案例研讨等方式，提升行政人员在复杂情

境下的伦理判断和决策能力，学会平衡公共利

益、个人利益与法律道德的关系，确保决策过

程既合法合规又合乎伦理。推动促进政府行政

人员的自我反思与成长：鼓励行政人员进行自

我反思，通过撰写工作日志、参加心理辅导、

开设反馈渠道等方式，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

道德局限和改进空间，促进个人道德修养和职

业能力的双重提升。

有必要的是建立健全伦理咨询与支持系统，

设立伦理顾问或道德委员会，为行政人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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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到伦理困境时的专业咨询与指导，帮助他

们做出符合伦理原则的决策，同时为遭受伦理

压力或困扰的员工提供心理支持和干预。逐步

塑造和巩固行政主体的伦理人格，提升政府行

为的道德水平，促进社会公正和谐。

（二）构建现代化行政思维范式，推进国

家治理能力适应新时代发展

构建现代化行政思维范式对于提升国家治

理能力和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到

来，经济社会结构、公众需求和治理环境发生

了深刻变化。行政思维的现代化转型能够使政

府更好地把握时代脉搏，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

社会经济问题，提高治理效能。

传统的行政思维往往侧重于规则遵循和程

序执行，而现代化转型则强调创新思维，鼓励

探索新的治理模式、技术应用和服务方式，从

而激发政府的创新活力，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代化的行政思维更加注重服务导向和以人民

为中心的理念，推动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

变，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增强民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行政思维的现

代化转型有助于政府更加敏捷地感知社会需求，

及时调整政策和措施，增强政府对社会变化的

适应性和回应性。行政思维的现代化是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

够推动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提升政

策的前瞻性和协调性，实现治理体系的整体

优化。①

现代社会问题往往跨越单一领域，需要多

部门协同解决。现代化的行政思维强调跨界合

作和综合治理，促进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间

的有效互动，形成治理合力。在全球化背景下，

行政思维的现代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国际

形象和竞争力，通过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参与

全球治理，增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为国家发展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推进行政思维范式的现代化转型，不仅是

适应时代发展、提升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也

是实现国家长期稳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重

要保障。第一，要树立开放、创新、服务的行

政理念，打破传统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倡

导以问题为导向、以公众需求为中心的治理思

维。强化政府行政人员队伍的创新意识和危机

意识，鼓励尝试和容忍失败，形成敢于担当、

主动作为的良好氛围。第二，改革现有的行政

管理制度，简化行政流程，优化政府机构设置，

构建高效、协同、透明的政府架构。完善法律

法规，确保行政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

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推进法治政府

建设。加速政府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政府决

策科学性、服务便捷性和监管精准性。构建统

一的数据共享平台，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

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加强政府行政人员队

伍的现代化能力建设，通过培训、研修、交流

等方式，提升政府行政人员的信息化应用能力、

公共政策分析能力和跨领域协作能力。同时，

吸引和培养具有现代治理理念和专业技能的人

才加入政府行政人员队伍。第三，建立广泛的

公众参与机制，通过听证会、在线问卷、社交

媒体互动等方式，让公众参与到政策制定和公

共服务评价中来，增强政策的民主性和透明度，

提高公众对政府决策的认可度和满意度。第四，

鼓励实验和试点。在一定范围内开展行政管理

创新的试点项目，如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

智慧城市管理等，通过小范围试错，积累经验，

逐步推广成功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行政

管理创新成果。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学

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参与国际行政管

理的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行政管理体系的国

际化水平，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展示 “中国之

治”的创新成果和治理智慧。

（三）明确行政主体角色定位，推进政府

职能的全面现代化建设

明确行政主体的角色定位具有根本性和战

略性的意义，清晰的角色定位有助于行政主体

明确自身的职责范围和工作重点，避免职能交

叉重叠和责任推诿，从而提高行政决策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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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与效能。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明确行政主体的角色

有助于推动政府从 “全能政府”向 “有限政

府” “服务型政府”转变，合理划分政府、市

场和社会的界限，使政府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

和服务，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

明确的行政主体角色定位是法治政府建设

的前提。它要求行政主体在法定权限范围内活

动，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权利，维护法律权威，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角色定位，行政主体

能更准确地识别自身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合

理配置公共资源，避免资源浪费，确保公共资

源用于最需要的地方，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清晰的角色定位和职责划分能让公众更好

地了解政府职能，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见

性，从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满意度，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复杂

化，行政主体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角色定位，

以适应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求，有效应对各种

新挑战，如数字化转型、环境保护、公共安

全等。

明确行政主体的角色定位需要从法律、制

度、实践等多个层面综合考虑。第一，通过法

律法规明确规定各行政主体的职责、权限和义

务。国家宪法、组织法、行政法规等应当清晰

界定不同层级、不同类型行政主体的职能范围，

为行政主体角色定位提供法律依据。第二，梳

理机构设置与职能，政府机构改革中，应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合

理设置政府部门和机构，明确各自的工作职责

和业务范围，避免职能交叉和空白，编制权力

清单和责任清单，使各行政主体应编制并公布

其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列出有权做什么、

无权做什么，以及应当承担的责任，增强透明

度，接受社会监督。第三，政策指导与培训：

中央与地方政府应发布政策文件，对行政主体

的职能定位进行详细阐释，并对政府行政人员

进行相关培训，确保每位工作人员理解自身角

色，按照规定履行职责。并且建立科学的绩效

考核体系，将行政主体的角色履行情况纳入考

核范围，通过定期评估检查行政主体是否按照

既定角色定位有效开展工作，及时调整优化。

通过内外部监督机制，如行政监察、审计监督、

社会监督等机制，确保行政主体在执行职责时

不偏离角色定位，对违法越权行为及时纠正和

追责。第四，建立反馈机制，收集公众、企业

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对行政主体角色履行的评价

和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和社会需求的变化，适

时调整行政主体的职能和角色定位。第五，通

过分析国内外成功或失败的案例，总结经验教

训，为行政主体角色定位提供实践指导，鼓励

创新，促进行政管理和服务的持续改进，确保

行政主体的角色定位清晰、合理，从而有效地

提升政府效能，增强民众的满意度和信任感。①

明确的角色定位有助于政府行政人员明确

个人职业发展路径，促进专业技能的提升和职

业素养的养成，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政府

行政人员队伍。明确行政主体的角色定位是实

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对于提升国家整体治理水平、推进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结　论

政府责任伦理的价值重构是一个涉及政府

行为、决策以及治理方式全方位变革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

和社会公众的期待，重新审视和确定其责任和

角色，以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和社会的发展。随

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治理理念已

经不能满足新的发展需求。道德为国家治理现

代化提供价值导向，确保制度设计与执行符合

人民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政府行为需要体现人民意愿、维护人民

权益的良善法律制度，以促进社会秩序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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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的正向循环。① 制度的制定要求决策者具备

理性判断与公正之心，确保制度既能顺应时代

发展，又能切实保障公共利益。

政府责任伦理的强化能够推动政府治理方

式的创新，使政府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公平正

义等价值追求。这种创新有助于政府更好地适

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提高治理的科学性和

有效性。政府平衡权力与道德责任，是一个复

杂但至关重要的任务，涉及多方面的策略和机

制。政府应确保其法律制度、权力结构、政策

制定和执行过程都融入道德考量，比如公平、

正义、平等的原则，确保权力的使用符合道德

标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合法性的最低要求上。

政府责任伦理强调政府在处理事务中的责

任意识以及担当精神，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重要基石。明确政府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法

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多方面融合，能够确保政

府行为在法制轨道上运行，同时体现政府的道

德追求和价值取向。这种明确的责任界定有助

于提升政府治理的效能，使政府能够更有效地

应对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责任伦理要求

政府在决策和行动时始终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

确保政策制定和执行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种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治理方式有助于减少

社会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同时，政

府责任伦理还能够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社会

治理，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

良好治理格局。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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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

监测预警体系构建策略

张海亮，付　晶
［昆明理工大学，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针对国家战

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文章采用基于熵权法的 Ｔｏｂｉｔ模型，融合运用３种经典机器

学习模型———随机森林、ＸＧＢｏｏｓｔ、决策树，构建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监测预警体系。

研究发现，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形有波动、势为向

好，反映了我国在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领域的产业实力和安全保障能力在不断提升，同时，经济因素

和环境因素对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的影响力较大。最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提出的关于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的要求，提出建立风险应对机制、完善预警

机制、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处置体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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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对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关键的物质基础。当前，

全球正经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战

略性新兴产业逐渐发展为世界各国产业变革的

重要方向，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原材料基础的

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的地位不断凸显。然而，

受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动荡等因素影响，

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面临多个

领域和维度的挑战。产业链安全性方面，我国

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面临部分矿产

品国内供应不足、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而与

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关的钴、铌、钽、锆、铯、

铼等矿产资源的需求将持续上升，未来我国部

分矿种对外依存度仍将处于高位，资源安全压

力较大①，加之部分矿产品进口来源地相对集中

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产业链安全面临新的挑战。产业链高端化方面，

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发展总体呈现

“中间大、两头小”的 “纺锥形”发展态势，

例如，作为世界上稀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我

国稀土产业在冶炼、功能材料加工等产业链前

端具有优势，但与国家要求的推动稀土产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还有差距。在此背

景下，建立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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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预警体系，科学动态识别我国战略性关键矿

产资源产业链上存在的风险点，是新时期贯彻

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

的重要举措，也是学术界近年关注的热点。

本文引入ＣｏＶａＲ和ＭＥＳ模型测算产业链安

全水平，风险评估方面，从经济因素、政策因

素和环境因素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以我国

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水平作为监测

预警基础并做出重要性排序。监测预警体系构

建方面，采用随机森林 （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ＲＦ）、

极限梯度提升树 （ＸＧＢｏｏｓｔ）和决策树 （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ＤＴ）三种预测模型，并将其与部分

依赖图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Ｐｌｏｔ，ＰＤＰ）评价方

法相结合，构建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

链安全监测预警模型。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

的特点和创新点在于：构建了基于熵权法 Ｔｏｂｉｔ

模型的、融合三种经典机器学习模型的我国战

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非线性监测预警

体系，这既是对多种机器学习模型的比较分析，

也是融合不同模型的优化组合，提升了监测预

警的可行性和准确性。同时，采用部分依赖法

（ＰＤＰ）对变量重要性进行可视化评估，一定程

度上解释了机器学习的 “黑箱”属性，展现了

对不同影响因素的结构化考察，提升了监测预

警的可信度和稳定性。本研究对完善战略性关

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监测预警机制、建立风

险应对机制、引导行业发展、增强风险防控能

力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分析

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事关国家

长远发展大计，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现

阶段，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的系统性风

险，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战略性关键矿产资

源产业链风险是偏宏观层面、产业链全局的概

念，是指整个产业链面临的风险威胁；二是战

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风险会对国家重要产

业造成消极影响，比如会导致 “卡脖子”难

题，制约上中下游全产业链的发展等；三是战

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风险是经历一定的渐

进发展和积累突破而引致的，存在风险并发关

联性；四是内生性，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

链的系统性风险源于其勘查、加工、应用等内

部环节以及内部关联；五是外生性，即受到外

部因素的影响，如地缘政治、环境规制等。因

此，产业链安全管理应从宏观视角出发，建立

监测预警体系。

（一）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系统性

风险形成机制

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系统性风险形

成机制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和成果，吴巧生等

认为脆弱性的来源有系统内生性的 “敏感性”

和 “适应能力”，以及系统外生 “暴露”展示

的不安全环节。① 本文从风险放大和内生性视角

等方面进行梳理。

１．风险放大机制。在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

产业链安全风险评估与监测预警体系构建中，

金融系统的放大效应不容忽视。这种效应主要

通过价格机制和大甩卖效应两个途径来体现。②

在资本市场中，价格波动会增加企业的成本管

控压力，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情绪和跨市场风险

关联渠道，增强产业链系统性风险的传导力。

金融杠杆是风险放大的重要原因，它不仅涉及

战略性关键矿产的中间商和生产厂商，还包括

众多国际投机资本，这些因素共同推高了市场

需求。大甩卖效应指的是当某一资源的持有机

构因各种原因处置资产时，由于市场容量有限

或出售资产量过大，导致价格下跌。若市场饱

和或潜在购买者的预期过低，资产价格的下降

将会加剧，当资产价格下行压力扩散，最终可

能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在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

投资领域，供需关系的脱节常常导致价格的波

动，价格上涨时，大量投资者会被吸引进入市

场，价格下跌时，投资者往往迅速撤资。

２．跨国竞争风险机制。大国竞争是战略性

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

技术进步在开发利用和回收循环等方面提升了

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的供给能力，但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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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增大，使得从开采到回收的各个环节都

面临着严格的要求，构成了显著的供给约束。①

一国的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战略是基于国家禀

赋、经济环境等因素，并以国家利益和风险防

范为导向的。已有研究表明，② 我国对战略性矿

产的定义与发达国家经济体有所不同，这反映

了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向现代化建设发展的

阶段，这一阶段中，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崛起，

从而激发了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尽管发展阶段

不同，我国对战略性矿产的界定与发达国家经

济体存在差异，但仍有多种矿产相重合，战略

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成为大国竞争的重

要领域，而发达国家经济体实施的 “再工业

化”战略以及国家间政治角力等加剧了我国战

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风险。

３．内生性风险机制。在战略性关键矿产

资源产业链中，系统性风险形成的内在因素是

多方面的，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产业链安全风险

的增加。Ｋｎｏｂｌｏｃｈｅｔａｌ．认为，关键矿产资源

系统的供应安全具有脆弱性，它在工业技术发

展的背景下尤为显著。③ 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

迅速发展，战略性关键矿产在催化剂、电子产

品和电池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这促使发达国家

和新兴经济体对资源稳定供应的依赖性不断增

强，由于部分战略性关键矿产当期资源消耗量

大于新增量，消耗速度超过产出速度，我国在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所占份额较高的矿产资源

领域较易受到影响。例如，随着新能源产业的

发展，锂作为电池的关键原料，其价格曾一度

飙升，而生产商和中间商的积极备货行为进一

步推高了价格。④ 另一方面，系统性风险具有

周期性倾向，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供应不足导

致价格上涨可能会激励资源的开采，但是，矿

产资源勘查、采选等过程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

周期，从资源的开采到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可能

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这种周期性风险的累

积是引致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关键因素。因此，

内在因素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具有隐蔽性，需要

通过构建宏观视角的监测预警体系进行监管。

（二）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监

测预警体系

监测预警体系的发展可划分为两个主要阶

段：初期阶段和成熟阶段。在初期阶段，核心

任务是通过建模识别对行业整体具有显著敏感

性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的变动往往是行业整

体风险变化的先兆，或是冲击上中下游产业链

安全的重要因素。此阶段的预警策略专注于构

建针对这些关键因素的监测预警体系，密切监

测其异常变化，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该方

法的优点在于能够精确识别关键因素，明确预

警的方向，从而提升监测的准确性，此外，还

能降低成本，因为它与全面监测系统相比，投

入成本较低。在成熟阶段，监测预警体系在跨

界学习和历史预警经验的基础上，对初期阶段

识别因素进行精细化管理，提出更为具体的监

测预警区间，能够为个人、机构或政府部门提

供及时的动态预警信息。

近年来，有学者对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的

风险监测预警作了研究。Ｋｉｍｅｔａｌ．开发了一

种量化指标和定义关键矿产标准的方法，用于

识别和评估关键金属原材料的供应风险。⑤ Ｈｅｌ

ｂｉｇｅｔａｌ．使用中期或长期的国家、企业或技术

供应风险，脆弱性 （经济重要性、战略重要性

和供应中断的影响）和从摇篮到大门或从摇篮

到摇篮的环境影响三个方面，构建了１８项脆弱

性指标。⑥ Ｌｉｅｔａｌ．以铜产业链为对象，通过构

建不同环节铜产品的贸易网络，剖析全球铜产

业链贸易特征及重要国家贸易特性，建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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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二维评价指标体系，对产业链各环节主要

贸易进口国进行供应风险和供应脆弱性分析。①

Ｑｉ等以钢铁产业链为例，采用小波分析、格兰

杰因果检验、复杂网络和模体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分析了多时间尺度下中国钢铁产业链上中

下游相关产品的结构特征，并识别了不同时间

周期下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关键产品。②

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基础，但基

于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水平开展多

因素风险预警的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本研究

提出的风险监测预警思路包括：首先，构建安

全水平的评价框架作为风险预警的基础；其次，

针对安全水平进行影响因素的讨论，以识别风

险积累的关键因素；最后，通过理论和实证检

验分析，提出可行的监测预警模型。

（三）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监测预

警方法

针对不同对象的风险预警研究，学术界已

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预警

研究方面，李鹏飞等构建包含技术经济、社会

发展和政策水平、地缘政治因素三个维度的分

析框架，运用线性函数赋权的方法计算出稀有

矿产资源的风险预警排序。③ 在金融行业风险预

警方面，国际上的研究起步较早，所采用的方

法涵盖了单变量分析、多变量判别、线性回归

模型以及神经网络模型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推

进，机器学习算法被广泛应用于风险监测预

警，④ 如图像识别、自然灾害预警、金融预测等

多个领域，并展现出有效性，例如，Ｗｅｉｄｏｎｇｅｔ

ａｌ．将随机森林模型与证据理论结合，构建了

企业财务风险预警模型。⑤

机器学习算法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进行识

别和学习，它能够从大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

信息和规律，从而实现自主决策和预测，主要

分为监督学习、非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三类。⑥

在监测预警领域，机器学习算法的应用日益增

多，其优势在于能够进行高维统计预测，通过

“正则化”解决模型选择和过拟合问题，通过

高效算法在众多可能性中找出最优模型设置。⑦

基本流程包括数据准备、模型训练和模型评估

等。本文融合三种机器学习模型———随机森林、

ＸＧＢｏｏｓｔ和决策树建立监测预警体系。

１．随机森林。一种集成学习方法。其原理

是通过组合多个决策树的预测结果来提高模型

的准确性和泛化能力，⑧ 该算法采用自助采样技

术，对原始训练数据集进行随机抽样，形成多

个训练子集，每个子集的样本量与原始数据集

相同，且允许样本重复出现。这一方法确保了

每棵决策树在训练过程中使用的数据集具有差

异性，从而增加模型的多样性。在模型预测集

成阶段，随机森林采用多数表决机制来确定预

测结果，即通过集成多个决策树的预测结果做

出最终判断，能够有效减少单一决策树可能出

现的过拟合风险，并有效处理模型中各因子特

征间的关系，评估每个特征在预测中的重要性，

这对于识别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影

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价值。将随机森林模型作为

预警模型具有可行性，⑨ 首先，可以刻画风险关

系，并且具有小样本、高纬度和扁平化数据结

构的优势。其次，其对输入变量的非线性具有

高包容性，这符合实际情形中战略性关键矿产

资源产业链安全水平形有波动的特点，模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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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强的泛化能力。

２．ＸＧＢｏｏｓｔ模型。一种基于梯度提升决策

树的集成学习算法。其核心理念在于构建一系

列弱学习器，并将其聚合以形成强学习器，从

而增强模型的预测性能。首先，初始化一个预

测模型；随后，计算该模型的残差，即预测值

与实际观测值之间的差异；紧接着，训练一个

新的决策树模型以预测残差，目标是最小化这

些残差。通过重复此过程，并引入正则化项和

优化计算过程，ＸＧＢｏｏｓｔ逐步集成新的决策

树，从而提升模型的训练效率和预测准确性。

在风险预警领域，ＸＧＢｏｏｓｔ算法的适用性主要

体现在其对高维数据和大规模数据集的处理能

力方面，通过集成多个决策树的预测，不仅能

降低过拟合的风险，还可有效处理模型中变量

间的作用关系。在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

安全风险识别中，ＸＧＢｏｏｓｔ模型能够评估各个

影响因素的贡献度，从而识别出关键因素。

３．决策树。一种广泛应用于分类和预测的

机器学习算法。该算法的核心是从一组实例中，

通过推理提炼出分类规则，最终得出分类或预

测结果。计算方法是采用自上而下的递归方式，

在决策树的内部结点进行属性值比较，并根据

不同属性值判断从该结点向下的分类，① 引导数

据流向相应的子节点。其优势在于即使用户对

数据背后的复杂模型和算法原理尚未全面掌握，

也能够应用决策树算法进行学习，只要训练实

例能够与属性值一一对应，并明确指出结论，

决策树算法就能从这些实例中学习并构建出相

应的决策模型。这种特性适用于战略性关健矿

产资源产业链安全监测预警体系的构建，通过

从大量的监测数据中提取出关键信息，并据此

构建出有效的安全预警模型，为产业链的安全

管理提供支撑。

二、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基于熵权法、ＣｏＶａＲ与 ＭＥＳ模型的

风险评估

本文基于熵权法计算出战略性关键矿产资

源产业链安全水平指数 （ＬＮＥＰＵ）。熵权法作

为现阶段运用广泛的客观赋权法，优势在于可

以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客观反映各指标间的

变异程度，指标的变异程度越大，赋权就越高，

反之亦然。② 具体方法是通过计算各指标的离散

程度来衡量其重要性，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

意味着它在综合评估中的影响力越显著，反之

亦然。具体步骤如下：

（１）数据标准化。为解决由于各项指标的

量纲不一致而产生的偏差，在测算前，采用均

值法对指标进行逐一的标准化处理。借鉴已有

研究思路，③ 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ｚｔｊ＝
ｘｔｊ
ｘｊ
－，ｘｊ

－ ＝１ｍ∑
ｍ

ｔ＝１
ｘｔｊ（ｔ＝１，２，…，ｍ；ｊ＝１，

２，…ｎ） （１）

式中，ｚｔｊ为第ｔ年第ｊ个评价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ｘｔｊ为第ｔ年第 ｊ个评价指标的值；珋ｘｊ为第 ｊ个评

价指标的均值。

（２）计算熵值。计算公式为：

ｅｊ＝
１
ｌｎｍ∑

ｍ

ｔ＝１
ｆｔｊｌｎｆｔｊ （２）

式中，ｅｊ表示熵值；ｆｔｊ为第 ｔ年对应第 ｊ个评价

指标的特征比重；ｆｔｊ＝
ｚｔｊ

∑
ｍ

ｔ＝１
ｚｔｊ

。

（３）确定权重。第 ｊ个指标的权重计算公

式为：

ｗ１ｊ＝
１－ｅｊ

∑
ｍ

ｔ＝１
（１－ｅｊ）

（３）

０≤ｗ１ｊ≤１，∑
ｍ

ｔ＝１
ｗ１ｊ＝１ （４）

式中，１－ｅｊ表示第ｊ个评价指标的差异系数。

（４）计算综合指数。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

综合指数，计算公式为：

Ｖ＝∑ｎ

ｊ＝１
ｗｊｚｔｊ，ｊ＝１，２，…，ｎ （５）

式中，Ｖ代表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

综合指数，指数越大，说明产业链安全水平

越高。

在进行产业链安全水平评估时，常用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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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 ＣｏＶａＲ和 ＭＥＳ，本文将其作为稳健性检

验。ＣｏＶａＲ方法基于自下而上的策略，能有效

估算单个企业对产业链整体的风险影响；ＭＥＳ

方法关注当市场处于某一风险时，单个企业如

何影响产业链整体风险。由于不同的战略性关

键矿产具有异质性和可比性，其对产业链风险

的贡献以及影响整体可测算，本文通过构建

ＭＥＳ与ＣｏＶａＲ来测算战略性关键矿产对产业链

的风险贡献以及风险外溢指数。

（二）基于Ｔｏｂｉｔ回归方程

运用截断回归法 Ｔ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基于产业链竞争力、控制力、稳定性、完整性

四个维度评估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

具体方式为：

Ｙｔ＝
αｔ＋βＸｔ＋ε， ＋βＸ＋ε＞０

０， ＋βＸ＋ε≤{ ０
（６）

Ｙｔ＝α＋β０Ｘ１＋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７）

公式 （６）中，Ｘｔ为解释变量，表示战略性关

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

选取 了 价 格 波 动 （ＰＲＩＣＥ） 和 汇 率 波 动

（ＲＥＥＲ）；Ｙｔ为被解释变量，即战略性关键矿

产资源产业链安全水平；β为回归系数；ε为

随机干扰项。为避免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的情

况，对部分变量采用取自然对数的方法进行处

理，然后将相应的Ｔｏｂｉｔ回归方程进行修改，得

到公式 （７）。公式 （７）中，Ｘ１为解释变量，

表示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水平的影

响因素，Ｃｏｎｔｒｏｌｓ表示有关控制变量。

（三）机器学习模型

基于尾部风险和风险溢价指标构建的风险

综合评价模型，一方面容易受到产业链中企业

经营风险、国际贸易风险和国际金融市场风险

等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宏

观经济变量在时间上的相关性会导致产业链风

险的建模在时间序列上出现前后变量之间的相

互关联问题。机器学习可以进行线性和非线性

预测。本文选取机器学习进行非线性预测，采

用随机森林、ＸＧＢｏｏｓｔ、决策树三种模型集成方

法进行计算，有利于集中不同模型的优势，避

免出现单个模型误差较大的情况。

决策树模型中，非叶节点对应某类数据，

叶节点对应相应类别的结果。决策树通过信息

增益或基尼系数衡量节点的纯度，即识别出同

类数据的异常特征，这类差异反映了其重要程

度。① 现样本有ｓ个数据，叶子节点有 ｎ个分类

Ｎｉ，ｘｉ为Ｎｉ的样本数，ｕｉ为个体的分类归属概

率。当样本中某属性 Ｇ有 ｑ个类别，则将样本

归入ｑ个子集中，ｕｉｊ＝
ｘｉｊ
ｘｊ
。Ｓ为样本分类的期望

值依据，Ｅ（Ｇ）为划分子集的熵，Ａ（Ｇ）为

属性对应的信息增益。公式分别为：

Ｓ（ｘ１，ｘ２，…，ｘｎ）＝－∑
ｎ

ｉ＝１
ｕｉｌｈ（ｕｉ） （８）

Ｓ（ｘ１ｊ＋ｘ２ｊ＋·＋ｘｎｊ）＝－∑
ｎ

ｉ＝１
ｕｉｊｌｈ（ｕｉｊ）（９）

Ｅ（Ｇ）＝∑
ｑ

ｊ＝１

ｘ１ｊ＋ｘ２ｊ＋… ＋ｘｎｊ
ｓ Ｓ（ｘ１ｊ＋ｘ２ｊ＋…

＋ｘｎｊ） （１０）

Ａ（Ｇ）＝Ｓ（ｘ１ｊ＋ｘ２ｊ＋… ＋ｘｎｊ）－Ｅ（Ｇ）

（１１）

随机森林模型训练过程通过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从

整体训练集ｓ中随机抽样，形成不同的训练集，

单个训练集形成一个弱学习器，将多个弱学习

器集成得到强学习器，以提高信息的准确性。

随机森林模型的子样本抽取与特征空间选择是

无规律性的，可以避免出现过拟合现象。

ＸＧＢｏｏｓｔ模型在思路上类似随机森林，同

样基于弱学习器形成最终模型。区别在于，首

先，单个决策树要求对特定损失函数结果最小

化；其次，模型对上一次被错误估计的分类样

本赋予高权重，从而针对分类难度高的样本进

行多次计算。假设损失函数为 Ｌ（ｙ，ｆ（ｘ）），模

型通过迭代使损失函数最小化，得到公式为：

珓ｆ（ｘ）＝ａｒｇｍｉｎρ∑
ｓ

ｉ＝１
Ｌ（ｙｉ，ρ） （１２）

式中，珓ｆ（ｘ）为初始目标函数，ｙｉ为样本点ｉ的取

值。通过上式计算出样本ｉ的ｒ负梯度：

ｒｉ＝－［
Ｌ（ｙｉ，ｆ（ｘｉ））
ｆ（ｘｉ）

］ｆ（ｘｉ）＝珓ｆ（ｘｉ） （１３）

根据算出的 ｒ负梯度，带入模型进行重新

拟合，得到回归树ｇ（ｘｉ），公式为：

ｇ（ｘｉ）＝Ｅ（ｒｉ｜ｘｉ） （１４）

将新回归树代入式 （１２）的目标函数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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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ａｒｇｍｉｎρ∑
ｓ

ｉ＝１
Ｌ（ｙｉ，ｆ（ｘｉ）＋ρｇ（ｘｉ））（１５）

基于上述模型，可生成梯度提升模型。首

先，根据 Ｔｏｂｉｔ模型的经济理论，选择解释变

量。将这些变量作为ＸＧＢｏｏｓｔ模型的输入特征，

将Ｔｏｂｉｔ模型的删失阈值作为机器学习模型的目

标值，将删失观测值作为特殊样本进行处理。

其次，模型融合。将Ｔｏｂｉｔ模型作为机器学习模

型的一部分，以此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最后，

模型预测。采用训练好的模型进行预测，通过

Ｔｏｂｉｔ模型的经济理论对预测结果进行解释。

（四）评估模型指标

本文选取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平均平方误

差ＭＡＥ、Ｔｈｅｉｌ－Ｕ统计、可决系数 Ｒ２四个指

标对模型进行评估。Ｔｈｅｉｌ－Ｕ统计通过比较预

测值与实际值的方差、预测值与间隔期实际值

的方差来评估模型预测能力对简单预测的改进

程度。可决系数Ｒ２表示因变量被回归模型解释

的程度。公式分别为：

ＭＡＥ＝１ｓ∑
ｓ

ｉ＝１
｜^ｙｉ－ｙｉ｜ （１６）

ＲＭＳＥ＝ １
ｓ∑

ｓ

ｉ＝１
（^ｙｉ－ｙｉ）槡

２ （１７）

Ｔｈｅｉｌ－Ｕ＝
∑
ｓ

ｉ＝１
（^ｙｉ－ｙｉ）

２

∑
ｓ

ｉ＝１
（ｙｉ－ｙｉ－１）

２

（１８）

ｙｉ＝β０＋β１^ｙｉ＋ε （１９）

式中，在总量为ｓ的样本集中，ｙｉ为样本值，ｙ^ｉ
为模型预测值。ＲＭＳＥ、ＭＡＥ、Ｔｈｅｉｌ－Ｕ所表示

的相对误差越小，模型的预测能力越优。由式

（１９）计算出Ｒ２的数值越大，模型的预测能力

越优。

（五）变量重要性判断方法

在机器学习领域，一些模型常被视为黑盒

模型，其内部决策过程难以解释。随着研究的

不断深入，可解释机器学习的方法日益增多，

主要包括部分依赖图 （ＰＤＰ）、个体条件期望图

（ＩＣＥ）和夏普利加法解释 （ＳＨＡＰ）等。① 本文

采用部分依赖图 （ＰＤＰ）方法进行解释。

为构建 ＰＤＰ，将所有变量依次设定为

（－１５，－１，－０５，０，０５，１，１５），并观

察这些不同特征取值对模型拟合能力的影响。在

此过程中，选用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作为衡量模

型预测精准度的指标，如果模型预测值的ＲＭＳＥ

变化幅度较大，则表明该特征在模型中的重要性

影响力较高；反之，如果 ＲＭＳＥ变化幅度较小，

则表明该特征的重要性影响力较低。

（六）变量选取及说明

１．产业链安全监测预警模型

学术界将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分为３１

种，② 结合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的特性，借鉴已

有研究方法，③ 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

铝 （Ａｌ）、锑 （Ｓｂ）、铬 （Ｃｒ）、钴 （Ｃｏ）、铜

（Ｃｕ）、金 （Ａｕ）、锂 （Ｌｉ）、钼 （Ｍｏ）、镍

（Ｎｉ）、稀土 （ＲＥＥ）、锡 （Ｓｎ）、钨 （Ｗ）、锆

（Ｚｒ）、铁 （Ｆｅ）等 １４种战略性关键矿产，从

产业链竞争力、控制力、稳定性、完整性四个

维度构建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

水平评估指标体系，识别出主要的影响因素，

包括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环境因素。并从这

三个方面构建监测预警指标体积 （见表１）。

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水平相关

数据 （年度）主要来自 《矿产商品汇总》以及

ＷＩＮＤ数据库。铬和铝的储量数据分别来自中

国矿产资源报告 （２０１１—２０２３年）和全球矿产

资源信息平台 （刚果金，２０１９年），铬的产量

数据来自 《我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２００９—

２０２３年）》。汇率波动采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指数 （ＲＥＥＲ）衡量，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数据库。

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予以表征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 （ＥＰＵ），数据来源 Ｏｘｆｏｒｄ－ｍａｎ机构

的ｒｅａｌｉｓｅｄｌｉｂｒａｒｙ。采用２００８－２０２２年中国贸易

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水平

（ＴＰＵ），数据来自 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Ｌｕｋ。选取不同年

份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各国环境绩效指数作为环境

规制指数 （ＥＰＩ）的替代变量，数据来自世界银

行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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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并进行９９％的缩尾及标准化处理。

表１　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预警指标体系

指标维度 指标名称 代理指标 均　值 方　差 符　号

产业链安全水平

基于产业链竞争

力、控制力、稳

定性、完整性四

维度 测 算 安 全

水平

铝 （Ａｌ） ０４３３３７５ ００４６１７８
锑 （Ｓｂ） ０４４６２０２ ００５６３７９
铬 （Ｃｒ） ０５０４９５７ ００４４２７４
钴 （Ｃｏ） ０３４６８３７ ００４８１１５
铜 （Ｃｕ） ０４７２２６５ ００４７６７７
金 （Ａｕ） ０４５４００４ ００５７５３５
锂 （Ｌｉ） ０４３４２０４ ００７２１９１
钼 （Ｍｏ） ０３７７７０４ ００５２５３７
镍 （Ｎｉ） ０３７７５７１ ００４８７４３
稀土 （ＲＥＥ） ０３７８８９２ ００４７０１９
锡 （Ｓｎ） ０３３８６７９ ００４５８５５
钨 （Ｗ） ０４３４８５７ ００４８３１９
锆 （Ｚｒ） ０４１７１１７ ００４４１３９
铁 （Ｆｅ） ０３５８７６６ ００４３１２４

ＬＮＥＰＵ

经济因素
价格波动

钴 （Ｃｏ） ００１４０３３ ０１６９８１６ ＰＲＩＣＥ１
铬 （Ｃｒ） ０００４０９４ ０３４７２５４ ＰＲＩＣＥ２
锡 （Ｓｎ） ０００１４６８ ０２０６１２９ ＰＲＩＣＥ３
锂 （Ｌｉ） －００３４６２ ０１４５７９６ ＰＲＩＣＥ４
锑 （Ｓｂ） －００６５９７ ０２３４３８３ ＰＲＩＣＥ５
锆 （Ｚｒ） ００８０１３４ ０３３２８０５ ＰＲＩＣＥ６

汇率波动 ４７３１２３４ ０１１４０５６ ＲＥＥＲ

政策因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１８０９１２５ １０８３０５９ ＥＰＵ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２０２５５ １９８８８８６ ＴＰＵ

环境因素
世界各国环境绩

效指数

铝 （Ａｌ） ４２１６３０２ ０１９０８６６ ＥＰＩ１
锑 （Ｓｂ） ４２１６３０２ ０１９０８６６ ＥＰＩ２
铬 （Ｃｒ） ３５１４８５１ ０２７９６８２ ＥＰＩ３
钴 （Ｃｏ） ４１８１１１ ０１５９４６７ ＥＰＩ４
铜 （Ｃｕ） ４０６９１７９ ０１５３１７２ ＥＰＩ５
金 （Ａｕ） ４２１６３０２ ０１９０８６６ ＥＰＩ６
锂 （Ｌｉ） ４０３５４２２ ０１８２７２８ ＥＰＩ７
钼 （Ｍｏ） ４０６９１７９ ０１５３１７２ ＥＰＩ８
镍 （Ｎｉ） ３９４７５６１ ０２８０２８４ ＥＰＩ９
稀土 （ＲＥＥ） ４１５５０６ ０１６１６２ ＥＰＩ１０
锡 （Ｓｎ） ３６８９７８９ ０３９２３８３ ＥＰＩ１１
钨 （Ｗ） ４１０３５８８ ０１０７４４６ ＥＰＩ１２
锆 （Ｚｒ） ４２１６３０２ ０１９０８６６ ＥＰＩ１３
铁 （Ｆｅ） ４２１６３０２ ０１９０８６６ ＥＰＩ１４

　　注：图表作者自制，后同。

　　２产业链安全水平

本文以２００７—２０２２年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

资源产业链安全为评估对象进行监测预警。安

全风险采用Ｔｏｂｉｔ、ＭＥＳ与ＣｏＶａＲ进行测量，限

于篇幅，详细过程不再展示。根据计算结果，

绘制基于熵权法的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

业链安全水平 （图 １），绘制基于 ＭＥＳ与 Ｃｏ

ＶａＲ方法的、以横截面均值得出的、代表宏观

层面的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水

平 （图 ２）。图中可以看出，ＭＥＳ与 ＣｏＶａ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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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较强，相关系数为０７４，基于三种研究方

法绘制的曲线走势相似，均在２０１４年前后以及

２０２２年达到高点。

由图中可知，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

业链安全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形有

波动、势为向好，反映了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

资源产业链总体上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市

场控制力、内在稳定性、体系完整性，也反映

了我国在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领域的产业实力

和安全保障能力在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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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熵值法的产业链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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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ＭＥＳ与ＣｏＶａＲ的产业链安全水平

三、预警模拟

（一）安全风险水平预测结果

本文将样本分为８∶２的比重，分别作为样

本内外建模调参数据，同时，采用最后一年或

两年数据作为预测指标，其余年份作为解释变

量进行安全风险预测，并对调优后的参数建模

分别进行样本内外的拟合分析。表２中分别展

示了随机森林、ＸＧＢｏｏｓｔ、决策树的预测效果，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为三种模型的集成结果。相对于单个

模型，集成模型由于实现了计算能力上的提升，

结果相对稳健。

从样本内拟合效果来看，ＸＧＢｏｏｓｔ模型表

现最佳，其Ｔｈｅｉｌ－Ｕ统计保留小数后四位情况

下为０，Ｔｈｅｉｌ－Ｕ统计值中 ＲＦ为 ０１０５５，Ｄ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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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０１６４０，说明经过参数调优后的 ＸＧＢｏｏｓｔ模

型相对于简单模型的改进程度较大，具有较优

的解释力。同时，参数Ｒ２较高，表明模型预测

能力强。在 ＲＭＳＥ上，ＸＧＢｏｏｓｔ为 ００００６，远

小于 ＲＦ，接近 ０；在 ＭＡＥ上，ＸＧＢｏｏｓｔ为

００００４，接近０，表明模型的预测值与实际值之

间偏差较小。普通最小二乘线性回归模型

（ＯＬＳ）回归拟合效果整体差于其他机器学习模

型，Ｒ２值为００９３４。

从样本外拟合效果来看，三个模型均出现

预测能力的下降，这跟样本量下降有关，其中，

ＤＴ模型的 Ｒ２指标下降较大，甚至不如 ＯＬＳ的

０７３３３，说明该模型对样本量的要求较高。从

集成模型来看，Ｅｎｓｅｍｂｌｅ的预测效果要优于ＲＦ

模型，在样本内外均如此，说明通过与ＸＧＢｏｏｓｔ

和ＤＴ模型的简单集成，提高了模型的综合预

测能力。由于 ＯＬＳ回归模型效果不佳，后文不

再作讨论。

表２　熵权法Ｔｏｂｉｔ的样本内外预测拟合结果

ＲＦ ＸＧＢｏｏｓｔ ＤＴ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ＯＬＳ

样本内

ＲＭＳＥ ００９０９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１ ０２３２０

ＭＡＥ ００７７５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５ ０１８９９

Ｔｈｅｉｌ－Ｕ ０１０５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４０ ００９１６ ０１３４０

Ｒ２ ０８７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７７１ ００９３４

样本外

ＲＭＳＥ ０１００３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７９０ ００７４１ ００６５１

ＭＡＥ ００８２４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５４７ ００５８４ ００５４５

Ｔｈｅｉｌ－Ｕ ０１０５５ ００３９９ ０１６４０ ０１０５２ ００４６２

Ｒ２ ０７７１５ ０９２９８ ０６８８２ ０８１５４ ０７３３３

（二）变量重要性分析

本文在应用部分依赖图 （ＰＤＰ）方法时，

可以观察到那些通常无法直接观测的特征值的

大小，为量化这些特征值的影响，选取均方根

误差 （ＲＭＳＥ）作为评价指标。通过分析 ＲＭＳＥ

的变化，可以评估不同变量对模型预测性能的

贡献程度。在对模型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将观

测变量设置为预设取值，以便观察 ＲＭＳＥ的波

动情况，从而揭示变量的非线性作用及其对战

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的影响。图３展

示了 基 于 Ｔｏｂｉｔ模 型 的 锂 （ＰＲＩＣＥ４）、钴

（ＰＲＩＣＥ１）价格波动的 ＰＤＰ曲线。图中可知，

这两种战略性关键矿产的价格波动在 ＸＧＢｏｏｓｔ

模型中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锂矿的价格

波动在随机森林 （ＲＦ）和决策树 （ＤＴ）模型中

同样显示出显著的非线性趋势，具体而言，在特

征值小于－０５时，锂矿的价格波动对模型预测

值的影响相对较小，当特征值超过０时，锂矿的

价格波动对模型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并在特征值

达到０５左右时回到较高水平，此后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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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Ｔｏｂｉｔ模型的ＰＤＰ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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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还展示了钴矿 （ＰＲＩＣＥ１）价格波动的

部分依赖图 （ＰＤＰ）曲线。在 ＸＧＢｏｏｓｔ模型中，

钴矿的价格波动显示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同

样，在随机森林 （ＲＦ）模型中，也观察到一定

的非线性行为。特别是，当钴矿的价格波动在

（－０５，０）区间时，模型的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预测值出现了显著的降低，在 －０５

之前，ＲＭＳＥ值相对较高，这表明钴矿价格波

动对模型预测性能的影响随着价格的下降而增

加，显示出右偏的趋势。这一现象表明，在钴

矿价格波动较低时，其对模型预测准确性的贡

献更为显著，意味着钴矿价格下降对模型预测

误差的减少具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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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基于ＰＤＰ方法的变量重要性

为评估不同变量对模型预测性能的重要性，

本文计算了每个变量在所有取值上的边际影响

的平均值，这一方法有助于量化变量对均方根

误差 （ＲＭＳＥ）的贡献，并比较它们在模型中

的影响力大小。图４展示了三个维度中２３个指

标的影响程度。

图４显示，价格因素，特别是锂矿的价

格波动 （ＰＲＩＣＥ４），在所有模型中均显示出

较强的影响。此外，汇率波动 （ＲＥＥＲ）、环

境因素中，锡矿 （ＥＰＩ１１）和钼矿 （ＥＰＩ８）

的环境规制在随机森林模型、ＸＧＢｏｏｓｔ、决策

树模型中也表现出较高的重要性。与此相反，

政策不确定性整体上显示出较弱的安全风险

贡献度。

（三）ＣｏＶａＲ与ＭＥＳ预测结果

首先，计算基于条件风险价值 （ＣｏＶａＲ）

模型的样本内外预测拟合结果。① 样本内预测分

析显示，三个模型均表现出优异的拟合效果。具

体而言，ＸＧＢｏｏｓｔ模型的表现最为出色，其均方

根误差 （ＲＭＳＥ）仅为００００６，显著低于１，表

明预测误差较小。此外，其可决系数 （Ｒ２）高达

０９７８，表明模型解释了绝大部分的变异性。

Ｔｈｅｉｌ－Ｕ统计量为０２２５５，虽然高于随机森林

（ＲＦ）模型，但低于决策树 （ＤＴ）模型，显示

出其在预测准确性上的优势。样本外预测分析显

示，ＲＦ模型的拟合效果最显著，其 ＲＭＳＥ、

ＭＡＥ和Ｔｈｅｉｌ－Ｕ统计量均低于其他模型，同时，

Ｒ２值最高，表明其预测能力最强。相比之下，

ＤＴ模型的Ｒ２值低于０５，反映出其拟合能力相

对较弱。

其次，为进一步验证 ＣｏＶａＲ方法的可靠

性，本文还分析了 ＭＥＳ（边际期望损失）的预

测效果。样本内分析再次确认了 ＸＧＢｏｏｓｔ模型

的综合最优性，其 ＲＭＳＥ接近 ０，为 ００００５，

Ｒ２值为０９８６２，处于较高水平，而Ｔｈｅｉｌ－Ｕ统

计量则低于其他模型，表明其在预测准确性上

具有优势。ＤＴ模型虽然在 ＲＭＳＥ、ＭＡＥ和 Ｒ２

方面表现略优于 ＸＧＢｏｏｓｔ，但差异不大，且其

Ｔｈｅｉｌ－Ｕ统计量远高于 ＸＧＢｏｏｓｔ，表明误差较

大。总体来看，机器学习模型在样本内外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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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令人满意的预测结果。

集成模型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的预测能力优于随机

森林，在不同的方法中均显示出良好的稳定性。

总体来看，机器学习模型在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

产业链安全预测方面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尤

其是ＸＧＢｏｏｓｔ模型和集成模型，它们在预测准确

性和稳定性方面均表现优异。

绘制和分析基于条件风险价值 （ＣｏＶａＲ）

和边际期望损失 （ＭＥＳ）的部分依赖图 （ＰＤＰ）

重要性排序，① 其重要性排序与 Ｔｏｂｉｔ方法绘制

的结果基本一致。经济因素方面，锂矿的价格

波动 （ＰＲＩＣＥ４）在 ＸＧＢｏｏｓｔ和随机森林模型中

显示出最高的占比，分别为７％和６％，表明其

对模型预测效果具有显著影响。此外，汇率波

动 （ＲＥＥＲ）在所有模型中影响均显著，表明

其在模型预测中的重要性。环境因素方面，锡

矿 （ＥＰＩ１１）和钼矿 （ＥＰＩ８）的环境规制在随

机森林、ＸＧＢｏｏｓｔ、决策树模型中均表现出较高

的重要性，这表明环境规制是影响我国战略性

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政

策因素方面，政策不确定性在整体上显示出较

弱的安全风险贡献度，其重要性占比仅为 ４％

左右。这可能意味着，尽管政策不确定性对市

场有影响，但其对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

业链安全的影响相对较小。

进一步分析基于ＭＥＳ的ＰＤＰ变量重要性排

序，可知在 ＸＧＢｏｏｓｔ、决策树和随机森林模型

中，有关因素对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

全的影响。在 ＸＧＢｏｏｓｔ模型中，经济因素尤为

突 出，特 别 是 锂 矿 （ＰＲＩＣＥ４） 和 锑 矿

（ＰＲＩＣＥ５）的价格波动显示出较大的影响力，

这表明锂矿和锑矿的价格波动对模型的预测准

确性有显著的贡献。在决策树模型中，经济因

素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锑矿 （ＰＲＩＣＥ５）和锆

矿 （ＰＲＩＣＥ６）的价格波动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表明这些战略性关键矿产的价格波动对模型预

测的准确性同样重要。在随机森林模型中，环

境因素的重要性更为显著，特别是锂矿

（ＥＰＩ７）和锡矿 （ＥＰＩ１１）的环境规制显示出较

高的重要性，这表明环境规制对战略性关键矿

产资源产业链安全具有显著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

链安全监测预警体系。首先，基于熵权法的Ｔｏ

ｂｉｔ模型，并融合三种经典机器学习模型———随

机森林、ＸＧＢｏｏｓｔ和决策树建立监测预警模型。

其次，从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环境因素三个

维度构建监测预警指标体系。随后，通过理论

分析、实证研究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该预警

体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研究结果表明：一是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

资源产业链安全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形有波动、势为向好。二是与普通最小二乘线

性回归模型相比，机器学习模型在处理非线性

特征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无论是在样本内还是

样本外的测试中，随机森林、ＸＧＢｏｏｓｔ和决策

树模型均显示出良好的预测能力。ＸＧＢｏｏｓｔ模

型在预测误差和拟合度方面整体表现最佳，Ｅｎ

ｓｅｍｂｌｅ集成模型在稳定性方面表现优异。结构

化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环境两个因素对我国

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风险的影响

较大。

（二）政策启示

１完善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风险预

警响应机制

战略性关键矿产品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包

括矿产品来源、需求量、产业链替代性等方面

的差异性，风险预警响应机制的构建，应充分

考虑我国产业结构演变趋势，参考机器学习等

方法建立稳定可靠的风险识别模型，进行常态

化风险评估和预警。可建立部门联动、上下协

同的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领

导小组，协调整合有关资源，推动战略性关键

矿产资源产业布局和结构优化升级以及产业链

现代化建设。针对不同的矿产品，可充分考虑

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环境因素等，建立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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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业、企业等系统化、多维度的战略性

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风险预警响应机制，对不

同矿产品的供应风险来源、持续时间、影响程

度等开展精准预警。

２建立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风险应

对处置机制

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是一个复杂网

络系统，包含资源勘查、采选、冶炼、加工、

应用、回收循环利用等各个环节，以及海外矿

产资源投资、进出口等多个方面，囊括了资源

物质流、技术工艺流和生产贸易流等。在建立

风险预警响应机制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战

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风险应对处置机制。

风险应对处置机制的完善，应充分考虑监测指

标和评估技术的实用性、实时性和精准性，针

对不同类型的战略性关键矿产进行分类识别和

管理，建立涵盖上游、中游、下游及回收循环

利用环节的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全产业链

风险动态处置机制、修复机制。

３构建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海外利

益保护和风险预警处置体系

在全球分工模式下，我国多种战略性关键

矿产品产业链供应链环节分布在全球不同的国

家和地区，产业链安全面临的不稳定、不确

定、难预料因素较多。应系统开展全球矿产资

源监测预警与精准施策研究，统筹有关部门联

合建立常态化的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海

外利益保护机构，对经济、政策、环境等因素

引致的矿产资源产业海外利益安全问题开展战

略决策与公共治理。同时，建立涵盖多要素、

多目标和多维度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完善从

风险预警防范到应急保障到后期处置的全套应

对机制，强化监测预警平抑风险挑战的能力，

提升我国应对复杂形势下的资源安全保障能

力，确保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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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私法意义上的生育权

李建华，徐宇晨
［吉林大学，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　要：尽管人权意义上的生育权、公权意义上的生育权以及社会权意义上的生育权已经受到了

理论界较多的关注，但是私法意义上的生育权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全面地揭示了生育权的私

权本质，正确界定了生育权的人格权属性，阐明了生育权的私权特征，阐述了生育权私法关系及其权

能构成，有利于深化生育权私权理论研究，有利于指导生育权私法制度的构建，还有利于完善和强化

生育权的私法保护。

关键词：生育权；生育利益；生育自由；私权；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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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权既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又是一项

兼具有公法、社会法和私法多重属性的综合性权

利。人权意义上的生育权、公权意义上的生育权

以及社会权意义上的生育权，已经受到了理论界

较多的关注。但是，私权意义上的生育权没有得

到学者们应有的重视，我国 《民法典》也并未对

生育权予以确认，司法实践对于生育权的私法保

护也因此而陷于困境之中。为此，深化生育权的

私权理论研究，论证我国 《民法典》对生育权予

以调整和保护的可行性，并构建生育权的私权制

度，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

一、生育权的私权本质

私权是由私法规范或者私法性规范确认和

保护的、私人基于私法自治原则享有和实现的

特定私人利益。①一方面，私权的本质在于私人

利益。私权是私法保护私人利益的最有效、最

直接的法律手段。另一方面，民法奉自由为圭

臬，意思自治被称为民法的 “帝王规则”。从

这个意义上看， “自由”也是构成私权本质的

重要表现。

尽管我国 《民法典》等现行私法规范体系中

并未对生育权予以明确地确认和界定，但是，从

理论上分析，生育权具有 “私人利益”与 “自

由”的私权本质。生育权不仅凝聚和承载着男女

双方的生育私人利益，而且其所集中体现的生育

自由，意味着生育权主体可以依据自己的生育意

愿自主做出生育决策，而不受他人的非法干涉。

（一）生育权承载着男女双方的生育私人

利益

私权主要是为了保护私人利益而非保护国

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而设定的权利，②私权的本

质在于它是私法赋予个人的私人利益，即私权

“具有私的属性，个人的属性”，③私权 “以个体

私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④生育权的本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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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为私人利益。具体来说，生育权集中体现

了男女双方的生育私人利益。

首先，生育权承载着男女双方交配结合、

繁衍生息的天赋禀性。生殖细胞成熟，性爱冲

动，男女交配，新个体产生———这一串联环是

自然赋予人类生殖和养育后代的原始本能。虽

然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貌似突破了

男女交配、生儿育女的自然规律，但实际上不

过也只是人类繁衍生息自然模式的有限度的技

术交换。从本质上看，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依然

是以男女双方的生育意志为依据进行的特定的

人工生殖过程，并未突破以男女双方或者某一

方的遗传物质为亲本的繁衍生息的自然规律。①

无论何种情形，生育权以人类生育的天赋禀性

为自然依据的客观事实均无法被动摇。

其次，生育权承载着男女双方个体发展、

延续生命的生育愿望。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生

物基性中就存在着生的冲动和死的冲动。尽管

生死是相克的，但是死的冲动也有积极的性质，

即性和生殖的结果。② 换言之，死亡是人类难逃

的宿命，个体的完整也只是暂时的，正是因为

存在着死亡的威胁，个体才会通过生育行为来

延续生命。“只有通过生育，凡人的生命才能延

续和不朽”。③ 生育权正是个体抵抗死亡、延续

生命之生育意愿的权利体现。

最后，生育权承载着男女双方自我牺牲、

损己利人的生育选择。新生命的孕育和生殖是

从母体的消耗和亏损上得来的。而作为生殖的

后续行为和过程，抚育子女更是一个需要耗费

男女双方时间精力和物力财力的漫长过程。④ 可

见，生殖和抚育对于男女双方而言，都是自我

牺牲的过程，如果单纯为个人利益打算，人们

应当会设法避免生育。正是因为生育行为具有

“损己利人”的特征，所以生育首先是个人依

据自身利益判断而进行的行为选择。在以个人

选择为基础平台的生育行为中，期望和要求生

育主体总是把公共利益和社会需要放在首位是

难以实现的。⑤ 据此，生育权具有极强的 “私

的属性”或 “个人的属性”，即男女双方有权

依据对各自处境的理性判断，以实现自身生育

需求和愿望为目的，基于意思自治原则而自主

从事生育行为。

（二）生育权体现着男女双方的生育自由

私权本质的另一方面体现为私人 （行为

人）的行为自由。 “自由之于民法典犹如灵魂

之于生命。没有对自由的信仰和崇奉，就没有

制定民法典的必要和可能。在此意义上，民法

典就是保护和确认自由的法典。”⑥ 生育权也具

有私权所具有的 “自治”与 “自决”的权利内

核，并直接体现着男女双方的生育自由，他们

有权依据个人的生育意愿自主做出生育决策，

而不受他人的非法干涉。这也体现出生育权的

私权本质。但同时，生育自由并非简单的 “想

怎么生就怎么生”，而是受到他者权利和社会环

境约束的相对的自由。

首先，生育自由是生育意志与生育行为的

统一，这意味着生育实践的进行是生育主体经

过理性思考、充分权衡后做出的选择，故而生

育主体必须要对生育实践的结果负责。人们可

以按照自己的生育意愿自主做出生育决策，自

由选择生育与否、生育时间、生育方式、生育

数量等与生育相关的一切事宜。但是生育是关

涉到他者的生育自由和生命尊严的特殊实践活

动，因而生育的意志自由只得以自己的身体和

生命为限。⑦ 就生育意志的自由而言，由于生育

实践仅仅依照单方的个人意志是无法进行的，

所以能够完全为生育主体所 “支配”的实际上

只有消极的生育自由，而积极的生育自由须得

建立在与他人的合意基础之上才能实现。就生

育行为的自由而言，生育实践的结果是创造出

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讨论生育自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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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将生命尊严这一价值纳入考量———相较

于生育自由，生命尊严是一种具有更高位阶的

伦理价值，故而生育自由的行使必须建立在充

分尊重新生儿生命尊严的基础之上。综上所述，

虽然每个自然人都普遍而平等地享有生育自由，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要求他人必须配合自己

从事生育行为，也不意味着可以对胎儿的性别

或者基因等进行人为的选择和改造，更不意味

着可以遗弃、伤害甚至扼杀新生儿。

其次，生育自由是个性化和社会化的统一，

也就是说，生育的自由选择会产生个性化和社

会化两个过程，而在个性化和社会化两个过程

中，生育的自由选择也会受到相应的限制。① 就

生育的个性化而言，由于生育决定是由生育主

体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衡量后自己做出的理性

选择，因而生育主体也必须承担自主选择所产

生的责任。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养育教育

等一系列责任的承担，又决定了生育实践必须

基于理性的选择之上，生育主体对于其从事生

育实践的行为应当存在可以说明且能够为绝大

多数人所理解的正当理由。而就生育的社会化

而言，一方面，生殖行为的合作性和抚育行为

的长期性决定了生育行为需要男女双方的协调

与配合，所以选择达成生育合意的男女双方往

往需要建立特定的社会关系以维持良好互动关

系；② 另一方面，生育是社会成员新陈代谢运作

机制的关键环节，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维系与稳

定，而个人的生存又取决于社会的完整，因而

生育的自由选择自然会受到相应的社会责任之

限制。综上所述，即使在生育自由的理念之下，

生育主体对生育实践的自由选择也应当存在可

以说明且为绝大多数人所能理解的正当理由，

同时应当自觉承担其自由选择所产生的实践后

果和相应的责任约束。

再次，生育权所体现的生育自由的相对性。

“社会创生权利，也约束权利”，③ 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生育权的范围边界和实

现程度自然是不同的。因此，作为生育权本质

的生育自由也并非绝对的自由，而是存在于一

定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

境制约的、相对的自由。

其一，人们对生育自由的范围边界的确定

受到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其有限的认识能力的制

约。在原始社会，由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尚未

开始启蒙，生育实践只是一件素白的生物事实。

人类如同其他动物一样，无法挣脱从性爱到生

殖的连环束缚。在这个时期，自然支配着人类

的生育活动，人类除了服从于自然冲动为一定

生育行为或者不为一定生育行为以外，绝对无

法如后世的人类一般，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生

育与否、生育时间、生育数量、生育间隔、生

育方式等与生育相关的具体事宜。而随着社会

经济的变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逐渐掌握

了避孕、堕胎的医疗手段，具备了跳出从性爱

到生殖的圈子的能力。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

断进化，生育不再是一件单纯的生物事实，而

成了一项为了保证社会完整和种族绵延的文化

制度。当人们对生育的认识进一步加深，“生育

权”的概念也随之被提出，人们开始要求按照

自己的生育意愿自由地决定诸如生育与否、生

育间隔、生育数量等与生育相关的具体事宜。

随着１７９０年第一例人工授精成功、１９７８年第一

个试管婴儿诞生，④ 人类彻底打破了性行为是人

类生殖唯一途径的千古定律，而生育自由的内

涵边界也在向生育方式的自由选择方面逐步扩

展。据此而言，人类的理性具有局限性，人们

对生育自由的认知始终无法超越时空的限制，

故而只能根据已知的人类再生产的一般规律确

定生育自由的范围和边界。

其二，生育自由的实现程度受到特定的社

会因素的制约。由于 “人类是一种局限存在

物”，⑤ 人类只能在既有的认知能力范围之内划

定生育自由的范围和边界。同时，人类的局限

性也决定了社会的局限性，因而生育自由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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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程度始终无法超越社会环境所能提供的限度

而具有其相对性。以是否生育的自由为例，在

封建社会崇尚 “昏 （婚）礼者，将合两姓之

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① 的背景

下，礼法制度认为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②

而 “无子”也构成了男子片面提出离婚的 “七

出”要件之一。③ 在封建礼制的规训下，人们

不生育的自由并不具备实现的可能。即使是在

现代文明社会，妇女堕胎之自由的实现程度也

会因各个国家对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

价值判断的不同而受到影响。④ 再譬如，生育数

量之自由的实现程度也会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人口规模远远低于资

源环境所能承载的范围，人们可以完全自主地

决定自己的生育行为。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

发展，人口的增长快速逼近资源环境所能承载

的上限时，为了实现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的协

调发展，就需要个人让渡出部分生育自由，让

国家利用公共计生权力对人口生育进行宏观调

控，否则将有可能会面临贫困和饥饿所引发的

灾祸。⑤

二、生育权私权属性的分歧

及其应然界定

　　尽管生育权具有私权的本质，但是，对于

作为私权的生育权究竟为身份权抑或人格权，

理论界存在争议。对此，需要对生育权的私权

属性予以明确界定。

（一）生育权不宜定性为身份权

有的学者认为，生育权只能在合法的婚姻

关系中产生，只有具备夫妻的特定身份的主体

才能享有生育权。⑥ 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意思表

示包含了婚姻主体的生育意愿，生育关系是有

婚姻关系而引发的法律关系。⑦由于生育权并不

是仅由合法夫妻所专享，故主张生育权为身份

权的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尽管婚姻

制度在宏观层面依然发挥着生殖和抚育后代的

社会功能，但是传统家族观念中传宗接代意愿

却在现代社会中日渐式微，生育关系已经逐步

挣脱了婚姻关系的束缚。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

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婚姻关系与生育关系的逻

辑联系也经历了从包含关系到平行关系的转变。

同时，生育的身份权化还存在着过于强调生育

结果积极实现的倾向，忽略了消极意义上不生

育的权利，⑧从而使婚姻关系成为生育自由的枷

锁，对家庭和谐稳定无益。其次，从权利性质

的角度上看，身份权兼具有相对权和绝对权的

性质，具体表现为在内部对特定主体的给付请

求权和在外部对不特定主体苛加的不作为义

务。⑨ 但是，如果承认生育权系身份权，使夫妻

一方对另一方存在配合生育的义务，那么义务

方的生育自由将被牺牲，而这显然与生育权所

具有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相悖。从这个意

义上看，鉴于生育权无法被强制履行，并不具

有相对权的性质，所以并不符合身份权的性质

特征。最后，从实体立法的角度上看， 《民法

典》第１０７１条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

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加以危害和歧视。”可见，在法律评价层面，婚

姻关系之外的生育行为亦是合法有效的，生育

权并不是由特定的身份所推导出的权利。

综上，尽管婚姻与生育经常发生客观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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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能就此认为生育权是一项身份权。婚姻

只是家庭道德倡导下最适当的生育场所，但绝

非法律给予生育权人的唯一选项。生育权以

“自决”和 “自治”为核心，当然也包括对生

育场所的选择自由。故而，私法上生育权的性

质定位不是身份权。

（二）生育权应该定性为人格权

对于生育权的身份权性质予以否定，并不

意味着可以将其理所当然地纳入人格权体系。

若要论证生育权的人格权属性，还必须证明其

权利构造符合人格权的典型特征。相较于身份

权，人格权的特殊之处主要体现在主体的普遍

性、内容的固有性和性质的绝对性三个方面。至

于人身专属性和非财产性等人身权的共性，因人

格权和身份权同属于人身权的子概念，所以无须

特别说明。鉴于生育权符合主体普遍性、内容固

有性和性质绝对性三个人格权的典型特征，生育

权应当定性为私法上的人格权类型之一。

第一，生育权的主体具有普遍性。现代法

尊重人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强调必须尊崇

“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法则。① 生育是自然

界赋予人类实现其人格独立和自我意识的天然

能力，生育权则是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质所

生发出的权益诉求。基于生育权的天赋权利之

性质特征，其权利主体的普遍性应当是不证自

明的，只要自然人出生就天然地享有自由决定

自己是否生育以及与生育相关的各项事务的权

利，而不因性别、身份、财富、阶级、种族、

宗教的不同而存在区别。同时，生育权的普遍

享有，保全了 “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地

位。如果否认生育权主体的普遍性，则有可能

造成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的生育利益失去应有

的法律保护，他们的生育行为将会沦落至与其

他哺乳动物的繁殖相似的境地，这在某种程度

上无异于否定了人类所极度关切的 “平等”

“自由” “理性”和 “尊严”。② 从这个意义上

看，生育权与身体权、健康权等人格权一样，

与人的生存发展和主体地位直接相关，是为自

然人所普遍享有的固有权利。

第二，生育权的内容具有固有性。生育权

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生殖关系和抚育关系，而生

殖关系和抚育关系自古以来就是潜存于每个人

肉体和精神之中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的生物本

能。正因为生育权源自于人类延续自身、谋求

生存与发展的本能愿望，本身就包含着人格自

由、人格尊严的价值内涵。首先，生育权关乎

着人格自由的实现，生育自由是人之独立性和

主体性的基本要素。近代以来，自由、平等、

尊严等理念逐渐成了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现

代法保证每一个自然人都有权自主掌控是否生

育、何时生育、以何种方式生育而不受他人的

非法干涉和侵扰，使得每一个自然人都能够成

为生育关系的主体，而不至于沦落为人口再生

产的工具，也只有如此，人格自由的实现才有

迹可循。其次，生育权关乎人格尊严，生育权

的享有和实现是生命尊严和社会尊严的统一，

是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获得社会的尊重而区

别于其他生物的高贵与庄严。自由构成人格尊

严的内核，只有人能够理性且自主地活动时，

才能有别于其他生物，实现自然属性和社会属

性的统一。③ 当生育行为处于野蛮且无序的状态

时，人类的生育几乎与其他哺乳动物的繁殖没

有什么两样，也就不存在人类自恃与其他生物

不同的高贵和庄严。随着社会文明和科学技术

的发展进步，人类逐步意识到生育行为并非是

完全自然的，人们能够发挥能动性、自主地对

生育及其相关事务进行选择， “生育权”才被

赋予了现实意义———不断追求和实现生育权的

人类，因其理性的选择和决策而使自身的生育

行为区别于其他哺乳动物的繁殖行为。同时，

人类也逐渐意识到社会完整是个人健全生活的

条件，而社会的完整必须要以人口生产和再生

产的良性循环为保障。从这个意义上看，生育

是个体与社会完成利益交互的纽带，而生育权

则是人类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结合的重要表现。

综上所述，生育权是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等价

值内涵在生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其内容具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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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权的固有性特征。

第三，生育权具有绝对权的属性。生育权

作为人格权的主要理论争议就集中于其 “支配

性”的认定上。主张生育权不属于人格权的学

者认为，生育过程的特殊性导致生育权必须在

其他民事主体的协助下才能实现，生育权当属

请求权而非具有典型支配权属性的人格权。① 但

是人格权的支配权属性尚存质疑，更遑论以此

来否定生育权的人格权性质。认为生育权具有

请求权性质而不能归入人格权的观点，实际上

是将请求权与支配权置于对立的地位。但是请

求权是一种派生性的权利，其请求权基础既可

以是相对权，也可以是绝对权。生育权具备请

求权的权能并不能否认其人格权的性质。更重

要的是，绝对权和支配权处于不同的概念范畴，

不能因为人格权具有绝对性就认为人格权属于

支配权。② 绝对权强调权利的排他性，与相对权

对应；而支配权则强调主体对客体的作用，比

如对物的支配。对于人格权益而言，由于其关

涉主体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具有特殊的伦

理价值，不像物或者知识产品那样可以成为支

配权的客体，人不得像利用财产一样利用自己

或者他人的人格。因此，称人格权为支配权的

做法并不妥当。法律创设人格权的目的在于保

障 “人之为人”的基本要素不受非法侵害，人

格权的价值当属保护人的尊严或者人格的不可

侵犯性，而非赋予自然人对其人格权益支配利

用的权利。③ 鉴于此，人格权应当是 “受尊重

权”，④ 人格权绝对性的含义应当理解为权利主

体有权要求他人尊重自己的人格权益。生育权

的本质即生育自由，反映了人们的伦理诉求，

与人格尊严联系紧密，所以理应受到他人的尊

重和法律的排他性保护。任何人都有权自由地

决定生育或者不生育、以何种方式生育、生育

子女的数量及间隔等相关事务而不受他人的非

法干涉和侵扰，生育权具备人格权受尊重的绝

对权属性。

三、作为私权的生育权之特征分析

生育权作为私权的类型之一，既具有私权

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私权的特殊性。

对于生育权的特征予以分析，有利于在构建生

育权私法制度中以及在生育权私权保护的司法

实践中，契合和满足其特殊性。

（一）作为私权的生育权之行使的两性协

作性

生育是自然赋予人类的禀性，而生育权以

生殖和抚育的事实行为为自然依据，遵循着男

女协作方能繁衍生息的自然规律。针对一般私

权类型而言，基于私法规定或者基于私法自治

原则，私权主体通常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利行

使行为而实现其权利，即 “自己权利自己即可

行使”。尽管具备法定条件的单个个体被赋予了

生育权，但是，生育权的行使和实现却与两性

的协作密不可分。

生育是由生殖行为和抚育行为两个部分组

成。虽然我们在论及生育权时， “生育”被狭

义地限缩为生殖的过程，但是，抚育是生殖的

必然后果，影响着生育主体后续的责任承担。

我们在讨论生育权的行使和实现之时，不能忽

视抚育的重要影响。就生殖行为而言，无论是

自然生殖还是人工辅助生殖，都无法跳脱 “男

女两性协作—生殖细胞结合—新个体产生”的

自然规律，人类的生殖行为始终体现着合作性

的特征。⑤ 生殖行为的两性合作性就导致男方或

者女方各自的生育权难以通过其个人意志单独

实现。就抚育行为而言，基于男女有别的生物

性事实和社会性事实，只有男女合作组成的单

位才能负起全部的抚育责任，为了保证达成生

育合意的男女双方之间的配合协作关系能够长

期而稳定地维系下去，婚姻所构建的身份关系

在很长一段的历史时期内被视作生育唯一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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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所。① 由此可见，生育权的行使不仅需要两

性之间的共同协作与配合，而且共同合作完成

生育行为的男女双方之间还须建立起长期、稳

定的信赖关系，而合法婚姻则构成了男女双方

生育权实现的最恰当之场所。

可见，生育权作为私权之一，虽然具备法

定条件的单个个体之生育自由以权利的形式受

到法律的保护，但是，生殖行为的协作性和抚

育行为的双系性共同决定了生育权的积极行使

必须建立在男女双方共同合意的基础之上，而

合法婚姻则是家庭道德和法律制度所共同倡导

的生育权实现的最佳场所。

（二）作为私权的生育权之伦理的强烈约

束性

生育，是潜存于人类肉体和精神之中源于自

然、归于自然的不死本能。生育权，则是源于人

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质的最基本的利益诉求，关

乎着两性关系、两性利益、家庭发展和子女利益

等重大伦理议题，具有强烈的伦理约束性。

第一，生育权与两性关系密不可分。就两

性关系而言，生育权的提出会引发人们对性爱

目的和性别分工的反思。首先，生育的权利化

会助推性自由和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当人类创

造出 “避孕” “人工辅助生殖”等科技手段实

现生育的自主和自决之时，生育便不再是性爱

的必然结果，性爱就摆脱了生育目的的束缚。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西方社会开始了以 “性自由”

“性解放”为核心的性革命，在性革命的推动

下，获得性愉悦代替生育成为性爱的最终目

的。② 改革开放后，性自由、性解放的思潮也逐

渐渗透到我国青年一代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之中。

虽然性自由、性解放在反对性别歧视、争取妇

女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也带

来严重的消极影响，随着性行为低龄化、性享

乐主义、性犯罪等社会现象不断涌现，人们开

始对性爱的目的进行反思。正如别尔嘉耶夫所

说，性是完全非社会性的现象，却有着社会性

的结果，③ 对于人类而言，只有赋予性爱以社会

意义，才能使人类的性行为与其他动物相区分，

而性爱之社会意义的最直接体现就是生育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看，虽然理性的人类能够割裂性

爱与生育之间的生理联系，但是却不能割裂生

育的社会责任为性爱设置的伦理禁忌，否则人

类将会面临回归野蛮和原始的可悲境地。

第二，生育的权利化也将打破传统性别分

工的伦理基础。人类最初的性别分工主要是依

据男女在生育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而定的。由于

生理构造的特殊性，女性成为生育责任的主要

承担者，不得不退出社会劳动领域，并承担起

家务劳动的重担。如此一来， “男主外、女主

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就发展成了人类社会关于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划分的雏形———社会公共

领域成为了男性的活动空间，而女性的活动则

被限制在了家庭私领域当中。④ 对此，恩格斯就

曾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

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⑤ 若要实现这一

点，关键就在于使女性获得生育的解放。而生

育的权利化能够为女性在生育关系中确立主体

性地位，使其摆脱 “生育义务”承担者的角色

定位，从而走出传统生育的伦理困境。只有当

女性得以能动、自主地决定是否生育、生育时

间、生育数量等有关事宜时，其自我认知和自

我肯定的能力才能随之提高，她们也才有可能

打破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格局，走

出家庭、走向社会。就此而言，生育的权利化

重塑了社会性别分工的伦理基础，在实现男女

两性平等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生育权与家庭发展密不可分、相互

牵涉。家庭是个人生育权实现的重要场所，这

就决定了个人的生育权与家庭的整体发展之间

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

家庭系由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⑥ 个人生育权

的实现情况将决定家庭发展的基本样态。“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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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概念的提出使得人们能够自由地决定与自

身相关的生育事宜。但是鉴于生育是 “损己利

人”的，① 当人们更多地考虑自身私利时，生

育自由实际上是指向选择不生育的自由，现代

社会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就是佐证。② 与之相对的

是，现代社会的家庭形态也逐渐缩小为由一对

夫妇和未婚子女所组成的核心家庭。家庭日趋

核心化意味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庭关系的单

一，而这也将引发子女社会化程度不够、老年

人养老压力增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另一方面，

家庭是萌发生育意愿的主要场所，家庭的整体

发展也必然会对个人的生育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据学者调查统计，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对

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家庭

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量则显著促进了育龄群

体的生育行为。③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正面临着低

生育率陷阱风险，若要从根本上提振育龄人群

的生育意愿，就必须在充分尊重个体生育权的

基础上，积极发挥家庭因素的正向效应，重塑

家庭生育文化，构建良好的家庭发展政策体系。

第四，生育权与子女利益息息相关。生育

是人口再生产活动，后果则是子女的诞生，④ 而

生育权与子女利益的关联正是源自于行动者完

成事件的因果属性，亦即生育权人必须对自己

自由选择所产生的后果负责。⑤ 子女作为独立的

民事主体，拥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

但是由于未成年子女没有能力清晰地表达自己

的权益主张、切实地维护自己的应得权益，其

权益诉求往往容易被忽略，所以未成年子女的

权益保护具有脆弱性和易受侵害性等特征，需

要父母及家庭切实地负起责任，为子女利益筑

起一道保护屏障。⑥ 顾名思义，“生育”不仅包

括生殖，还包括抚育。而子女的抚育是一个复

杂且漫长的过程，为了使其能够在健康自由的

环境下实现身心的全面发展，父母必然需要对

未成年子女承担抚养、教育和保护等多种法律

义务和道德责任。正因如此，生育权的行使须

得理性和慎重，否则将构成对子女合法权益的

侵害。生育主体在进行生育决策时，一方面需

要保证未来子女的权益，例如重大遗传性疾病

患者生育权的行使需要受到严格限制，否则将

会导致 “劣生”的情况出现，当子女出现先天

缺陷时，非正常的生活有可能伴随他们一生，

其人格尊严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减损；另一

方面也需要顾及既有子女的权益，例如在多生

的情况下，子女数量的不同将影响到家庭资源

获得数量和效用的不同，⑦ 为避免家庭贫困对子

女身心成长造成的不利影响，生育数量需要与

家庭资源相协调。综上所述，生育权与子女利

益息息相关，生育主体在行使生育权时，有责

任考虑其既有子女和未来子女的权益需求。而

生育主体必须 “自由且负责地行使生育权”的

基本立场也得到了 １９７４年 《世界人口行动计

划》、１９９４年 《国际人口发展大会行动纲领》

等联合国文件的认可。

（三）作为私权的生育权之政策的直接影

响性

尽管生育权作为一种私权，其本质在于意

思自治性，但是，与一般私权相比较，生育权

更直接地受到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

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特定历史时期在承认个人生

育权的前提下，为了实现 “人口的增长同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的目标，政府根据基

本国情所作出的宏观决策，故计划生育政策将

会直接地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由

此可见，生育政策和生育权并非是两个完全的

孤立的概念体系，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

性———尊重和保障个人生育权是生育政策的底

线，而个人生育权的实现方式和程度也受到生

育政策的制约。生育权和生育政策相互交织、

彼此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相较于其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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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而言，生育权具有更直接的政策影响性

特征。

首先，尊重和保障个人生育权是生育政策

的底线。一方面，人生而享有自主安排和选择

的权利，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生育、生育时间、

生育数量、生育方式等与生育相关的各种事项；

另一方面，生育是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质的

结合，对于其生命的发展、家庭的和谐、财产

的流向等都会形成确定利益。就此而言，生育

符合法律权利所包含的正当利益和行为自由两

项实质要素，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权利行为。① 因

此，不论是曾经的调节性生育政策，还是如今

的适应性生育政策，国家对于人们的生育行为

进行调节、支持的政策规定，均是以尊重和保

障个人的生育权为前提和底线的。而纵览新中国

成立七十多年以来我国生育政策的变迁历程可以

发现，无论是新中成立后生育政策尚未发育成熟

阶段出于对妇女安全和儿童生命的考虑而提出的

限制节育政策，还是后期迫于人口与发展不相协

调的压力而提出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政策只是

依据发展水平和人口形势对个人生育权实现的方

式和程度进行调整，但对于个人所享有的生育权

本身，国家一直是给予尊重和保障的。

其次，个人生育权的实现方式和程度受生

育政策的制约。无限制的权利是不存在的，作

为一项民事权利，生育权也并不是无限制的，

其实现的方式和程度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权利和责任相伴相生，而生育权背后的责任应

当是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交织的结合体。对于

个人而言，生育是男女双方配合协作缔造并抚

育新生命的过程，孩子的健康、智力等质量不

仅会影响家庭的和谐稳定，还关涉着生命尊严

这一重大价值议题。基于对家庭福祉的提升以

及对生命尊严的维护、对儿童利益最大原则的

遵守，男女双方理应遵守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

规定，并积极承担优生优育的责任。对于社会

而言，一方面，生育是实现社会成员新陈代谢

的途径，只有社会成员持续不断地完成新老交

替的转换，才能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另一方

面，人口数量要与社会发展协调，如果人口的

增长超出了资源环境所能承载的上限，那么将

会造成饥饿、贫穷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减损集

体的整体福祉。因此，个人在行使生育权，对

生育数量、生育间隔等事项进行自由决定的时

候，应当接受国家政策的合理干预。综上所述，

由于生育行为不仅会影响到个人的命运，也会

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因此，即使个人享有生育

权，但是其生育权实现的方式和程度依然受到

生育政策的制约。

四、生育权私法关系之构成

　　与其权能构成　　　　

　　在探明了生育权的私权本质、私权属性和

私权特征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剖析生育权的

私法关系之构成及其权能构成，从而明晰生育

权的权利构造，确定生育权的实现路径。

（一）生育权私法关系之构成

生育权作为一种私权类型，也同时是一种

私法关系。从理论上分析，生育权私法关系也

由其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构成，缺一不可。

１生育权之主体

既然生育是人类的一种自然行为，那么由

它衍生出的权利必然被所有具有这种自然禀性

的人平等地享有。无论性别为何，也无论婚姻

关系是否存在，在生育权享有的问题上，人人

生而平等。因此，正如上文所述，生育权应该

是私法上人格权的一种，权利主体具有普遍性，

每一个自然人都平等地享有生育权。然而，需

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虽然男女两性享有生育权

的资格是平等的，但所享有的生育权却并非是

对等的。这是因为男女两性在生理构造上存在

差异，在生育活动中承担的自然责任也有所不

同，所以男性和女性所享有的生育权在权利内

容和效力顺位上必然会存在差异。

和婚姻自主权一样，生育权也存在积极性

和消极性两个方面，亦即生育的自由和不生育

的自由。其中，积极性的生育权是指权利主体

可以采取积极的措施实现其生育的意愿，而消

极性的生育权则是指任何人不得干涉权利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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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育的自由。在妊娠前阶段，男女两性享有

的生育权其实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其权利内容

都是按照自身的生育意愿自由地决定自己是否

参与到生育的实践活动中。此时，相较于消极

性的生育权所具有的排他性而言，积极性的生

育权则具有相对性———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其积极性的生育意愿的实现都取决于双方的合

意和对方的配合。同时，由于生育权不能以强

制的方式积极促进，故而在妊娠前，相较于积

极性的生育权，消极性的生育权处于更加优先

的效力位阶之上。综上所言，在妊娠前阶段，

男女两性所享有的生育权并无实质性的差别，

此时无论是男女哪一方，消极性的生育权都要

优先于积极性的生育权。在妊娠后阶段，男女

两性生理构造的差异性开始凸显，二者所承担

的自然责任开始分化，而各自所享有的生育权

也随之发生变化。由于男性并不直接参与到妊

娠后的生育活动，若要实现其积极性的生育意

愿，就需要获得另一女性生育伙伴持续的协作

与配合。对于男性而言，在妊娠后阶段，其所

承担的更多是诸如照顾女性妊娠、分娩，为其

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等与生育相关的辅助性工

作。与之相对的是，妊娠后女性的身体与胚胎

结为一体，女性基于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而在

生育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是生育活动的后果

和风险的主要且最终承受者。此时，相较于男

性获得拥有自身基因的孩子之生育意愿的实现，

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支配和控制明显具有更高的

价值位阶。因此，无论是基于权利与义务相一

致的原则还是基于法律价值的衡量，妊娠后女

性的生育权都应当具有更高的效力位阶，不仅

能够排除第三人的非法侵害，还能够对抗男性

生育伙伴生育权的行使；此时，男性的生育权

只具有排除第三人的非法侵害的内容和效力，

而无法对抗女性生育伙伴生育权的行使。也就

是说，在妊娠后阶段，无论男性同意与否，女

性的生育意愿都处于最终的决定性地位。

２生育权之客体

生育权的客体，是指作为一项私法权利的

生育权所指向、影响或者作用于的特定对象。

笔者认为，生育权的客体应当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人的身体及其组成部分；二是与生育有关

的教育服务；三是与生育决策相关的信息；四

是生育行为。

第一，生育权的客体包括人的身体及其组

成部分。首先，生育权的客体包括人体的生殖

器官。生殖器官的完整与健康是生育健康的重

要指标。其次，就人体的生殖细胞和由其结合

而成的胚胎而言，是否构成生育权的客体应当

分情况而论。在自然生殖的情形中，作为生育

权客体的主要是女性的身体及其组成部分。虽

然男性的精子也曾参与到生育实践的过程中，

但是当其与卵子结合并进入子宫内完成着床后，

精子即失去了与供体的生物联系，而发展为女

性身体的一部分，而男性的生育意志则无法直

接作用于该精子或者胚胎之上。因此，在自然

生殖的情形中，生育权的客体主要是指女性的

子宫以及子宫内孕育的胚胎，而男性的身体及

其组成部分并不构成生育权的客体。在人工辅

助生殖的情形中，生育权的客体不仅包括女性

的子宫和子宫内孕育的胚胎，还包括男性的精

子、女性的卵子以及人工授精而形成的体外胚

胎。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不仅

能够提取和保存生殖细胞，还能够完成生殖细

胞的体外结合和受精卵的体外培育，这无疑拓

宽了生育权的权利作用范围，人们能够自由地

决定和支配其生殖细胞的使用时间和使用方式。

因此，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推动下，男性的

精子、女性的卵子以及体外胚胎都将被纳入到

生育权客体的范围之中。

第二，与生育有关的技术服务和教育服务

也是生育权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技术

服务”主要是指避孕节育技术服务、与生殖相

关的医疗保健技术服务、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服

务等维护和促进各个生理时期生育主体生育健

康的技术服务体系；而 “教育服务”则是指为

了使人们能够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是否生育、

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所必需的信息、教育和方

法。与生育相关的技术服务和教育服务为生育

自由的实现提供了生育健康的物质基础和生育

决策的理性基础，是生育权实现所必经的途径

指向，故而理应属于生育权的客体。

第三，生育权的客体还包括与生育决策相

关的信息。知晓和掌握相关生育信息是生育主

·７２１·

法　学 论私法意义上的生育权



体做出理性生育决策的基础和前提。与生育决

策相关的信息包括生育主体自身的生育信息和

夫妻另一方的生育信息两个方面。其中，生育

主体自身的生育信息主要是指自身生育能力、

是否受孕、是否终止妊娠等生物性的信息，以

及人工授精、避孕或绝育等手术的风险和实施

情况、治疗其他疾病的措施可能会对生育能力

造成的影响等技术性的信息；而夫妻另一方的

生育信息则是指生育意愿、影响生育的身体状

况、为生育或不生育所采取的措施以及采取了

何种措施、是否受孕以及受孕的具体情况等实

质性影响自身生育权实现的重要信息。

第四，人们的生育行为亦构成生育权的客

体。生育的自然事实决定了积极性生育权的实

现必然建立在男女两性合意基础上的生育行为

之上。即使在人工辅助生育的场合，人们不必

经过性交来达到生殖的目的，但实际上依然需

要通过男女生殖细胞的结合而使双方的遗传信

息作为亲本来繁衍后裔，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

运用仍然是建立在男女双方的生育意志和生育

行为之上的，只不过对生育行为中的特定环节

进行了有限度的技术转换。① 故而，无论是自然

生育还是人工辅助生育，生育权作用的客体均

指向了特定的外在行为。同时，对于作为生育

权客体的 “生育行为”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

仅包括 “性交—生殖”的自然行为，也包括人

工辅助生育的技术行为。

３生育权之内容

生育权的内容构成其私法关系的核心，且

其内容可被分解为具体的权利类型：

１生育决定权

作为私法权利的生育决定权，是指人们能

够在摆脱无知、歧视、欺诈和胁迫的前提下，

自由地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育方式、

生育数量、生育中止等与生育相关的各项事宜

的权利。生育决定权是生育权的核心，是人身

自由和人格尊严在生育领域最实质的权利表达。

只有充分地确认生育决定权，并加以切实地保

护，人们的生育自由才能实现， “人之所以为

人”的主体性地位也才能得以保全。

从目前司法实践上看，生育决定权的冲突

主要集中于夫妻之间就生育问题无法达成共识

而产生的各类纠纷———第一种纠纷类型是当夫

妻一方提出生育请求时，另一方不同意而拒绝

与之进行可能导致受孕的性行为；第二种纠纷

类型是当受孕完成后，夫妻一方欲终止妊娠，

而另一方要求继续妊娠直至分娩。在第一种情

形下，由于尚未受孕，生育决定权的冲突应取

决于否定的生育意愿。在第二种情形之下，由

于受孕已经完成，胎儿已经成为女性身体的一

部分，此时生育决定权的冲突应当取决于女性

的生育意愿。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生育决定

权不仅仅只是夫妻内部合意的生育权利分配，

同时也能对抗第三人的不法干涉。任何人都不

能以欺诈、胁迫、暴力等非法手段干涉他人生

育决策的自由，否则也将构成对他人生育决定

权的侵害。

２生育健康权

“生育健康”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是出自

于计划生育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新概念，主要是指

在生殖系统及其功能和过程所涉及的一切事宜

上，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健康状态。如果

从私法权利的角度界定 “生育健康”，那么其主

要含义则应当为自然人得以保有健全的生育能

力，并在生育的全过程中保持身心健康的权利。

第一，任何人都有权保持自身在生殖关系中

的身体器官和心理状态的健康。一方面，自然人

有权维护其生殖器官的完整性、功能性，保证自

身的生殖器官和生理机能不受他人的非法侵害；

另一方面，自然人也有权保证其与生殖密切关联

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的健康性不受非法破坏。

生殖关系中身体器官和心理状态的健康共同构成

了生育权其他权能实现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任何人均有权请求他人为维护自身

的生殖健康权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此处的

“他人”是指不特定的自然人或单位组织，可

以是另一方配偶，也可以是不特定的其他第三

人、监狱及看守所等国家机关抑或是医疗机构

等企事业单位等等。例如，产妇有权请求其配

偶与之分居，以便维护其产后生殖健康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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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有权请求监所机关为其提供必要的妊娠医

疗检查，以维持其基本的生殖健康；患有不孕

症之人有权请求医疗机构为其提供安全有效的

医疗服务，以期修复其生殖功能等等。

３生育知情权

所谓生育知情权，是指人们对与自身生育

相关的信息所具有的知晓和了解的权利。理性

是自治的基础，如果生育主体缺乏对有关生育

信息的了解，那么其对生育问题做出的判断与

其真实意思之间就会存在发生偏差的可能。生

育主体在认知偏差的基础上做出的生育决定也

有可能会在事实上归于无效。因此，生育知情

权是一项前提性的基础权利，决定了生育权最

终的行使效果。以义务主体的不同可将生育知

情权划归为对生育伙伴的生育知情权和对特定

机构的生育知情权。

首先，夫妻之间彼此向对方享有生育知情

权。“婚姻”这一具有排他性效力的社会关系

的存在使得夫妻双方生育权的实现具有了内在

的关联性，夫妻一方的单方面行为确有可能会

实质性地影响甚至剥夺对方生育权的实现。因

此，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夫妻双方应有权知道对

方在生育方面的信息，也有义务如实告知对方

自己的情况。应当如实告知配偶的与生育有关

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１）是否生育的意愿，

如果没有生育的意愿，应当如实告知对方，并

与对方积极沟通协商；（２）生殖健康情况，例

如是否存在影响生育能力的疾病或不宜生育的

疾病，是否为生育或不生育采取了措施、采取

了何种措施等可能影响对方生育利益实现的情

形； （３）是否受孕以及受孕后是否正常等情

况，基于身体构造的差异，往往女方更清楚受

孕的情况，但是其是否受孕、受孕后的健康状

况均会影响男方生育责任的承担，所以男方对

于受孕信息同样享有知情权。若夫妻一方就相

关的生育信息进行欺诈、隐瞒等行为，则侵害

了对方的生育知情权，妨害了对方生育利益的

实现，在法律上构成侵权责任承担的事实依据。

其次，生育主体对特定机构同样享有生育

知情权。这里的特定机构指计划生育服务机构

以及为生育主体提供生殖保健服务和人工辅助

生殖服务的有关医疗机构。生育主体在接受生

殖健康服务的时候，有权要求服务机构如实告

知：（１）检查结果，包括生育能力如何、是否

患有影响生育或不宜生育的疾病、是否受孕、

胎儿是否健康等内容；（２）诊疗措施，不仅应

当告知处置措施的风险和结果，还应全面告知

诊疗方案，便于生育主体接受安全、有效、适

当的诊疗服务； （３）采取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的，应当向生育主体说明体外配子或者胚胎的

质量及是否适宜移植、最佳移植时机和方式等

相关情况。有关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或医疗机构

如果未尽告知说明的义务或者告知错误的信息，

影响生育主体对自身的生育问题进行准确的判

断，则构成对其生育知情权的侵害，而应承担

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二）生育权的权能构成

私权权能主要用以体现和表达私权内容。

有的学者认为：权能是 “指权利的具体作用或

实现方式而言，是权利的具体内容。”① 也有的

学者认为： “权能，是指民事权利的具体功

能。”② 若将私权作为一个系统看待，私权权能

则是构成私权系统的要素。生育权的权能，即生

育权所具有的内在功用和效能的实现方式，是生

育权人为实现其生育权益与生育自由而依法所能

采取的手段，也是体现生育权人生育意志支配力

的方式。从生育权能的内容与实现方式看，生育

权的权能由积极权能与消极权能构成。

１生育权的积极权能

生育权的积极权能是生育权人为了实现其

生育权而实施积极作为的能力。生育权的积极

权能主要体现为，在特定的生育合作关系之中，

生育权人可以请求他人同意并配合自己进行生

育活动的权利。

生育的自然属性和生育过程的合作性特点

决定了理性的生育行为应当是男女双方合意的

结果。就生育问题进行协商并形成合意的过程

而言，其与合同的缔结是相似的。生育权人有

权向对方发出生育或者不生育的 “要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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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对方以 “不反对” “不拒绝”的默认方式或

者 “协商一致”的积极方式进行 “承诺”，就

此实现生育的权利。但是与缔结合同不同的是，

生育权具有绝对权的性质特征，即使其存在积

极的实现方式，但却不能因此而苛加生育合作

关系中的相对方以配合的义务。每个人都平等

地享有生育权，而生育权关乎着 “人之所以为

人”的主体性地位，所以一方生育权的实现不

能以一方生育权的牺牲为代价。从这个意义上

看，生育请求的提出并不意味着生育利益的必

然实现，生育权人提出的生育请求可能会被相

对方拒绝和否定。此时，生育权人虽不能采取

强制措施要求相对方积极配合，但是相对方却

可能因其否定行为而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例

如，夫妻一方若拒绝其配偶的生育请求，其配

偶可以此为由诉请离婚，若在此过程中其遭受

了严重的精神痛苦，亦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而拒绝配合的夫妻一方须承担因其否定行为而

产生的不利后果。

２生育权的消极权能

生育权的消极权能是生育权人排除妨害的

能力，因其只在他人存在非法干涉行为时才有

所体现，故而被称为 “消极权能”。生育权是

关涉 “人之为人”主体性地位的核心要素，与

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息息相关，符合主体普遍

性、内容固有性和性质绝对性三个人格权的典

型特征。根据我国 《民法典》第 １１６５条的规

定，当生育权受到他人的非法干涉时，就应当

适用人格权的救济方式予以保护。具体而言，

生育权的消极权能应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

害、预防妨害以及恢复原状四项内容。① 生育权

人在其生育权受到侵害、妨害或者有妨害之虞

时，有权请求加害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预

防妨害以及恢复生育权的圆满状态。

生育权的消极权能主要从两个方面促进生

育权的实现：一是在侵害尚未发生但有妨害之

虞时，生育权人可以制止和预防侵害。虽然生

育权的消极权能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实现方式，

但它的适用可以使生育权恢复到圆满的状态。

生育权人能够反对特定的非法干涉者，从而使

生育权相应的圆满状态重新恢复。二是在侵害

已经发生时，生育权人可以要求非法干涉者消

除侵害造成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造成

的损害已经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则应采取侵

权法上的补救方法，即通过损害赔偿进行补救。

但当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无法对生育权人所遭

受的侵害提供完全的救济时，生育权人亦可依

据其自身所享有的生育权本身，请求非法干涉

者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为生育权提供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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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的

问题分析及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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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不同诉讼程序具有不同的特点、功能和价值取向，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的存在能

够满足当事人对程序利益的多样化追求。但经司法实践的检视可知，包括简易程序转换机制、小额诉

讼程序转换机制、普通程序转换机制在内的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尚存诸多现实问题而需要优化。经

理论层面的省思，明确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相关问题的纾解需要以保障程序公正为前提，实现程序

安定与程序自由的平衡。继而以该理论省思为指引，提出优化简易程序转换机制、小额诉讼程序转换

机制、普通程序转换机制的合理举措，以减少程序适用的混乱和程序转换的不确定性，充分保障当事

人的诉讼权利，使当事人最终能够通过合理的民事诉讼程序获得公正裁判。

关键词：民事诉讼；程序转换；程序公正；程序安定；程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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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诉讼程序的 “分流”必然存在诉讼程

序的 “转换”。规范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是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经过两年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

作，２０２１年１２月修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下文简称 《民事诉讼法》）和２０２２

年３月修正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下文简称

《民诉法解释》）将包括规范民事诉讼程序转换

机制在内的相关改革成果予以确认。这两部民

诉法规范首次明确了小额案件当事人的程序适

用异议权，强化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规范

了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之间的

相互转换，填补了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在法

规范层面的部分空白。但从２０２２年初至今接近

三年的时间里，经司法实践的检视，这两部民

诉法规范所确立的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仍存

在诸多问题，需从理论层面予以省思，进而探

求更能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更能助推司法质

量效率全方位提升的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

一、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的

　　问题分析　　　　　　　

　　当前我国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包括简易

程序转换机制，小额诉讼程序转换机制，普通

程序转换机制。经司法实践的检视可知，我国

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尚存诸多现实问题而需

要优化。

（一）简易程序转换机制的问题分析

就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换而言，我国

《民事诉讼法》第１７０条、 《民诉法解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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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８条第２款规定当案件审理不宜适用简易程

序时，法官有权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民

诉法解释》第２６９条规定当事人对案件审理适

用简易程序享有异议权。关于简易程序向普通

程序的转换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模糊的程序转换标准赋予法官较大

的裁量空间。法官依职权转换简易程序的标准

为 “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同时根据 《民

事诉讼法》第１６０条和 《民诉法解释》第２５６

条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三个基本条件予

以定性分析。这种定性概念扩大了法官的自由

裁量空间和转换程序的随意性，不利于程序安

定。虽然 《民诉法解释》第２５７条列明了六类

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但该条文的兜底

性款项 （七）同样为法官借助定性概念自由裁

量简易程序的转换创设了较大空间。例如，有

的法官利用 “事实清楚”与 “基本事实清楚”

之间的微弱界限，以满足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

的实质性标准 “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为由，将简易程序 “依法”转为普通程

序；① 有的法官在其裁判文书中未写明 “不宜

适用简易程序的原因”而直接将简易程序转为

普通程序。②

其二，简易程序作为普通程序的先期阶段。

部分法院为提高简易程序适用率，不顾民事案

件繁简分流的标准，在立案后一刀切地将案件

分流至简易程序，在审理过程中再将案情复杂、

争议较大的案件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③ 这种

将简易程序变成普通程序的先期阶段，随后任

意转换诉讼程序的做法是过分扩大法官的程序

自由，片面追求审判效率的典型体现，也阻抑

着简易程序合理分流功能的有效发挥。

其三，程序转换成为法官 “借用”审限的

便宜方法。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１６４条可知，

简易程序的审限原则上为３个月，特殊情况下

可延长１个月，并排除 “当事人合意”的要求。

相比于２０２１年修法前的 “可延长三个月”，简

易程序的审限进一步缩短。同时，延长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审限需要经院长批准，而转

换诉讼程序不需要履行批准手续。鉴于此，部

分法官变相地将自己有权裁定的程序转换作为

实际延长审限的简便方法，若３个月内无法适

用简易程序审结案件，便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

理，以省去延长审限所需的院长批准手续，并

且能够获得更长的审理时间。虽然许多法官在

进行程序转换时往往不明确提及审限即将届满

的问题，但进行程序转换的时间点在简易程序

３个月的审限即将届满之前。④ 这表明法官会利

用自由裁量权解决案件的审限届满问题和短期

内的积案压力。事实上，以程序转换作为寻求

审限延长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简易程序

的 “虚置化”，使其简便、经济的优势和功能难

以发挥，而且对案件审判质量的提高助益较小。

其四，程序转换要求补交诉讼费用，使当

事人经济负担加重甚至权利实现受影响。当案

件审理由适用简易程序转为适用普通程序时，

原告需要预交普通程序案件受理费 （即补齐简

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诉讼费用）；若原告不补交

该费用，法官将按原告撤回起诉处理。⑤ 那么，

当法官因无法及时审结案件而将本应适用的简

易程序依职权转为普通程序时，当事人会因此

承担更多的诉讼经济负担以及按撤回起诉处理

的风险。而且根据我国民诉法规范，当事人不

得不接受法官依职权作出的程序转换裁定，因

为当事人有权对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却不能

对法官依职权将简易程序转为适用普通程序提

出异议。此种情形下权利救济法规范的缺失势

必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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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鄂０１１１民初１０２９３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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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渝０１１３民初１０８６９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川０１０５民

初１２００２号之三民事裁定书。
参见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鄂９００６民初５１３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湘１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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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公告送达作为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

序的法定情形不合理。当被告下落不明或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被告送达而采用公告送达时，法

官会依据 《民诉法解释》第１４０条之规定，将

本已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裁定转用普

通程序审理。① 然而，将采用公告送达作为简易

程序转换的法定情形并不合理。一方面，采用

公告送达的原因与案件审理的难易程度无必然

联系，即使被告下落不明或者送达确有困难，

案件事实也可能清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也可能明确。同时，多数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民事案件即使在因采用公告送达而转为普通程

序后，也仍由独任法官审理，② 亦说明采用公告

送达的案件案情并不复杂，至少是 “基本事实

清楚”。那么只因采用公告送达法官便直接裁定

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既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

本和司法资源的消耗，又无益于民事审判的提

质增效。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对 《民诉法

解释》第１４０条如此规定的解释为 “公告送达

的时限会与简易程序的时限相冲突”，③ 但 《民

诉法解释》第２４３条规定公告期间因诉讼活动

不能正常进行而不计入审限，表明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的案件不会因公告送达的存在而超过审

限。由此可见，《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３条之规定

与最高院对 《民诉法解释》第１４０条的理由阐

述存在明显冲突。

就简易程序向小额诉讼程序转换而言，该

程序转换的实效未得到有效发挥。由我国 《民

事诉讼法》第１６５条第２款和 《民事诉讼程序

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问答口径 （一）》（下文简称

《问答口径 （一）》）第１７条可知，在法官充分

告知当事人小额诉讼程序有关事项的前提下，

简易程序在特定情形下可转为小额诉讼程序。

这些特定情形包括双方当事人约定适用 （可以

是诉前约定，也可以是立案后约定）的情形，④

即针对符合 《民事诉讼法》第１６５条第２款规

定的适用条件的案件，或者因当事人减少、变

更诉讼请求而符合前述标的额条件的案件，当

事人可合意选用小额诉讼程序；亦包括不需要

当事人约定适用的情形，即当事人减少、变更

诉讼请求致使案件符合 《民事诉讼法》第１６５

条第１款规定的适用条件，且当事人对适用小

额诉讼程序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法官可依

职权转用小额诉讼程序。问题在于，当事人对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意愿不强，小额诉讼程序

的法定适用率较低、合意适用率更低，进而使

简易程序向小额诉讼程序转换的司法实例较少，

该程序转换的实效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从当事

人角度讲，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率低的根本原因

在于小额案件一审终审，在上诉救济权未获保

障的前提下，当事人不愿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的成本利益牺牲上诉利益。虽然实行一审终审

并不意味着小额案件当事人的程序救济权完全

丧失，但当事人在裁判生效后通过申请成功启

动再审的难度很大。⑤ 实务中，原告为避免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１６６条

之规定，可能增加诉讼请求金额、增加人身权

和财产确权请求、要求评估鉴定等，以保障自

身上诉权；被告也可能通过提出反诉、对评估

鉴定结果提出异议等来规避适用小额诉讼

程序。⑥

（二）小额诉讼程序转换机制的问题分析

我国 《民事诉讼法》第１６９条、 《民诉法

解释》第２７８条和第２７９条规定了小额诉讼程

序转换机制的基本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

条文规定当案件审理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时，

可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这表明立法者认

为小额诉讼程序是 “特殊的简易程序”，在程

序设计上嵌于简易程序，而非自成体系的不同

·３３１·

法　学 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的问题分析及优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皖０４２２民初３３７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鲁１３２１民初４４７２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北京：人

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３４９页。
纪格非：《民事程序类型化的基础与逻辑》，《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基于保障程序安定而设置的严格审查程序和较高的司法成本使再审程序成为背离小额诉讼程序设计初衷的尴尬选择。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是金钱给付案件，这类案件的被告往往是不愿或不能主动还债的债务人，他们不愿在更短时间内被法

院判处偿还债务。



程序 “通道”，① 不具有完整的独立地位。但笔

者认为小额诉讼程序应当具有独立性。一方面，

在应对小额案件的实践需求上，简易程序无法

代替小额诉讼程序，② 而且 “小额诉讼程序”

作为专有名词，应当是区别于普通程序和简易

程序的特定程序。确认小额诉讼程序的独立地

位，为其快捷、经济地解决小额案件设定特有

的程序运行规则，不仅契合 “民事诉讼程序设

计与案件类型相适应”的程序相称原则，而且

有助于实现民事解纷程序的多元性、便民性。

另一方面，不同诉讼程序所侧重的设计理念和

价值目标有所不同，那么基于同一理念设计出

的不同诉讼程序很难具有实效上的显著差异。

实务中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率低，亦证明其

“特殊”设定的解纷实效未获广泛认可。同时，

若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的基本理念相同，

那么使当事人丧失审级利益保护的 “一审终

审”为何可以被立法者肯定？小额诉讼程序对

于简化审前准备程序、庭审程序、裁判文书等

使当事人损失较多程序利益的规定又为何能够

存在？总之，否定小额诉讼程序独立地位的立

法现实，不仅忽视了催生小额诉讼程序的司法

实践需要，而且混淆了各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

理念和功能效用上的差异，使小额诉讼程序的

效率保障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因此，笔者倾向

于肯定小额诉讼程序的独立性，并认为小额诉

讼程序向简易程序转换是小额诉讼程序转换机

制的基本内容之一。在明确小额诉讼程序具有

独立性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小额诉讼程序转换

机制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抽象笼统的程序转换标准影响程序

效率且赋予法官较大裁量权。 《民事诉讼法》

第１６９条第１款和 《民诉法解释》第２７８条前２

款规定，法官依职权转换小额诉讼程序的标准

是 “案件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这一抽象笼

统的标准，而且未明确区分小额诉讼程序转为

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的具体条件。那么，法官

进行程序转换参照的依然是 《民事诉讼法》第

１６０条确定的定性模糊的民事案件繁简的区分

标准，等同于当 《民诉法解释》第２７８条第１

款列举的可能引起小额诉讼程序转换的情形出

现时，法官需要再对审理中的民事案件进行一

次繁简区分，有损程序效率。而且，基于抽象

笼统的程序转换标准，法官转换小额诉讼程序

的自由裁量空间得到扩大，甚至具有决定性的

作用，既可裁定将小额诉讼程序转为简易程

序，③ 也可裁定将小额诉讼程序直接转为普通程

序，④ 而不需要遵守 “先简易后普通”的转换

顺序；同时许多法官未在裁判文书中对程序转

换进行区分性的理由说明，毕竟案件事实是否

清楚、是否容易查明，属于法官可以自由裁量

的范围。⑤

其二，法官为延长审限往往直接转为普通

程序。一方面，《民事诉讼法》第１６８条规定小

额案件的审限为 “２＋１”，且延长的１个月审限

须经院长批准，而进行程序转换不需要法定的

批准手续，显然直接进行程序转换更方便法官

及时延长审限。另一方面，积案压力使法官不

愿受小额诉讼程序较短审限约束，而且普通程

序比简易程序的审限更长，法官为获得更长的

审理期限，更倾向于将小额诉讼程序径行转为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⑥ 可见，作为法官延长审限

的简便方式，当前的小额诉讼程序转换机制容

易虚置小额诉讼程序，不仅无助于司法资源耗

费的减少，而且无益于民事积案的最终减少。

其三，小额诉讼程序转换机制易被当事人

用以规避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小额案件的当事

人为保护审级利益和程序救济权，往往不愿意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针对合意适用小额诉讼程

序的情形，当事人有不予适用的选择权；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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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适用该程序的情形，当事人会将第２７８条

第１款所列举的程序转换情形作为规避小额诉

讼程序法定适用的弹性空间。但法官在因当事

人的程序规避而裁定转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

审理案件后，会发现案情简单、争议不大、原

告实际所获诉讼请求金额小，适用小额诉讼程

序完全能够快捷、经济地解决相关争议。此外，

除案件因 “疑难、复杂和影响较大” “争议较

大”而需要合议庭审理外，即使当事人成功规

避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案件的审理者也仍

是原审的独任法官。可见，程序转换虽然可以

增加审限却难以改变审理的关键要素———法

官。① 因此，经过当事人的规避适用，本应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最终由原审法官

适用更加复杂的诉讼程序来审理，不仅造成司

法资源的浪费和程序安定的破坏，而且往往不

会使裁判结果发生根本性变化。

其四，公告送达作为小额诉讼程序转为普

通程序的法定情形不合理。对于已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被告下落不明或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被告送达而采用公告送达时，

法官同样会依据 《民诉法解释》第１４０条之规

定，裁定转用普通程序审理。② 其中，当事人下

落不明是 《民事诉讼法》第１６６条规定的不适

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法定情形，其立法理由为，

（一）当事人下落不明会使诉讼文书送达困难，

可能造成诉讼迟延，不符合小额诉讼程序快审

快结的特点； （二）当事人下落不明会使当事

人意见获取困难，难以判断案件事实是否清楚，

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明确，争议是否不大。③ 理由

（一）显然与 《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３条相冲突；

对于理由 （二），如果确因当事人下落不明而

无法查清案件事实，那么适用普通程序由独任

法官审理，即使耗时更久也无法完全查清，更

何况当事人下落不明与案件审理的难易程度并

无直接联系，而且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的前提

是 “基本事实清楚”。

（三）普通程序转换机制的问题分析

就普通程序向简易程序转换而言，《民诉法

解释》第２６０条规定，已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

案件，在开庭后不得转为简易程序审理；但在

立案后开庭前，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１６０条

和２０２０年修正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２条，经法

院审查同意，一审双方当事人可将本应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约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诉讼程序的权利，是诉讼

契约理论在民诉法规范中的重要体现。但实务

中鲜有双方当事人在开庭前合意约定将普通程

序转为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

就普通程序向小额诉讼程序转换而言，因

立法者认为小额诉讼程序是 “特殊的简易程

序”，所以 《民诉法解释》第 ２６０条之规定亦

可作为禁止已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在开庭后

转为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依据。同时，《问答口

径 （一）》第１７条明确，对于正在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的案件，一般不符合 “简单民事案件”

标准，不能转换为小额诉讼程序。 《民事诉讼

法》第１６０条、 《民诉法解释》第２５６条和第

２５７条明确我国对民事简案的识别主要采用实

质性的 “三要素”标准，辅以案件类型的 “反

向列举”。这有利于依据繁简的实质内涵来识别

简案，同时能够应对日益增多的新类型案件。

实务中，法院通常先以实质性标准筛选出简单

民事案件，再根据 《民事诉讼法》１６５条和第

１６６条规定的小额案件性质和争议金额进行二

次识别，从简单民事案件中区分出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审理的案件。④ 因此，分流至普通程序审

理的案件往往具有复杂性，那么 “正在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不符合简单民事案件标

准”是正确的。但笔者认为，《问答口径 （一）》

第１７条的问题在于以一般性的情形否定普通程

序转为小额诉讼程序的所有可能。识别民事简

案的依据是繁简的实质内涵，但法官在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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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受理阶段难以了解真实争议，因此无法细

致准确地区分案件繁简并分流至相称的诉讼程

序，可能会出现看似复杂的简案却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的情形。如果以一般情形的存在作为否

定程序转换的理由，难免以偏概全。

二、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的

　　理论省思　　　　　　　

　　针对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存在的现实问

题，需要在理论省思的基础上探求该机制的优

化。在理论层面，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的建

构需要协调诸多程序价值，包括但不限于程序

公正、程序效率、程序安定、程序自由、人权

和人道性等价值。但笔者经分析认为，前述现

实问题的解决于理论层面的主要映射应当是程

序公正、程序安定与程序自由之间的妥善协调

与平衡。其中，程序公正是民事诉讼的永恒追

求和民事诉讼程序的根本价值，具有不可替代

的独立价值和保障价值。无论是相对复杂的程

序向相对简易的程序转换的机制，还是相对简

易的程序向相对复杂的程序转换的机制，都需

要将保障程序公正放在首要位置，以充分保障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并使当事人最终能够通过适

用合理的诉讼程序获得公正裁判。在此基础上，

为优化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如何合理阐释

程序安定与程序自由的内涵，如何妥善协调程

序安定与程序自由的关系，需要予以进一步

探讨。

（一）程序安定与程序自由的合理阐释

程序安定能够在程序性事项的已知与未知

之间建立起逻辑关联，可以使民事诉讼活动具

有条理性和可预期性，是实现程序公正、程序

效率、程序自由的平台和基础。程序规范的安

定和程序运行的安定都是程序安定的重要内容。

程序规范的安定是程序安定的首要内容和保障，

要求程序规范的内容明确、具体，尽量减少抽

象条款、弹性条款，以使民事诉讼按照确定的

程序路线运行，减少轻易变更的频率。程序运

行的安定实际上是以程序的相对固定性来换取

程序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在案件审判过程中，

尽量不混合或交叉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减少

程序 “走过场”是程序运行安定的基本要求。

否则，产生的不安定状态只会使人们在诉讼程

序中面临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因素增加，程

序主体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安全感降低，民诉法

规范形同虚设而无法成为真正预防和消除诉讼

无序的混乱状态的基本手段。① 但是，程序安定

不等于程序固定，不排斥以程序灵活性和弹性

消除固定程序可能存在的僵化问题。换言之，

程序限制恣意并不意味着程序排斥当事人享有

选择或处分的权利和机会。

程序自由能够为程序创设灵活性和弹性空

间，其根本是程序主体的自由，其标志是程序

主体合乎目的地支配民事诉讼程序，选择、判

断和接受民事诉讼程序。程序自由是程序主体

自主性的体现和自我意识的现实化，是平衡程

序一般性和程序主体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有益思

路，但不是摆脱民事诉讼程序限制和影响的主

观随意。② 民诉法规范把当事人的程序自由转化

为程序选择权加以保障，为当事人预留了合理

的程序转换空间。那么，保障当事人享有合理

的程序自由，无论是本应适用相对复杂的程序，

经双方当事人合意选择，最终适用相对简化的

程序，还是本应适用相对简易的程序，经当事

人提出程序适用异议，最终适用相对复杂的程

序，都彰显了民诉法规范对当事人的程序主体

性和意志自由的尊重，有利于满足当事人对程

序保障的多样化需求以及对程序利益的追求。

（二）实现程序安定与程序自由的平衡

经司法实践的检视可知，既有的小额诉讼

程序转换机制和简易程序转换机制更关注程序

自由，立法者赋予了程序主体较大的弹性转换

空间。例如，法官面对积案压力，为获得更长

审限，借助模糊笼统的程序转换标准而获得较

大的裁量空间，使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具有

随意性，使小额诉讼程序转为简易程序沦为法

规范层面的摆设；当事人为获得审级利益，借

助程序转换的空间，规避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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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小额诉讼程序虚置化。这些现实问题的存在

不仅影响着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的价值彰显

和作用发挥，而且说明程序安定在建构合理的

小额诉讼程序转换机制和简易程序转换机制中

至关重要。基于不同诉讼程序具有不同的特点、

功能和价值取向，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的适

用能够满足当事人对程序利益的多样化追求。

但如果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存在过多不合理

的自由转换空间，则会对程序安定造成较为严

重的影响，进而影响程序效率和整体正义的实

现。试想，在不具有安定性的诉讼程序中，当

事人无法适时预测程序运行，其程序权益和实

体权益容易被侵扰，最终当事人会降低对诉讼

程序和审判结果的信任。这种不信任感将造成

诉讼程序无法适时终结，法官难以摆脱案件的

束缚，当事人也无法从被侵扰中重获自由。因

此，当事人和法官在民事诉讼程序转换中的自

由不可以被放任，而需要被合理限制。

既有的普通程序转换机制更关注程序安定。

我国民诉法规范对正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

件在开庭后转为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审理

均予以明确禁止，旨在充分地保障当事人的诉

讼权利。同时，我国民诉法规范赋予双方当事

人在开庭前通过合意约定将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的案件转为简易程序审理。这一法规范层面的

程序自由保障措施并未获得当事人的现实认可，

实务中通过合意约定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

形非常少。这看似当事人并不在意自己拥有的

合意转用简易程序的权利，其实是当事人未意

识到程序自由的重要价值。事实上，程序自由

要求程序主体能够自由选择程序及程序性事项，

从而积极影响诉讼走向和进度；而且程序自由

给予程序安定适当限制，可以增强程序的弹性

和开放性，充填弥合抽象的规范与具体的案件

之间的鸿沟。通过程序自由的充填弥合，程序

安定将更容易被程序主体理解和接受。

转换诉讼程序的自由反映了程序主体意志

独立的状态，而程序安定反映了对程序主体自

由意志加以约束的状态。虽然程序安定与程序

自由的运行具有反向趋势 （即程序自由越放任，

程序越难以安定；程序自由越被限制，程序安

定越容易形成），但若要实现与维持民事诉讼程

序转换机制的合理性，则需要合理调节程序安

定与程序自由之间的平衡。那么，在民事诉讼

程序转换机制中，程序安定与程序自由之间的

平衡应表现为，一方面，鉴于程序自由的实现

以程序安定为前提，若要保障程序主体转换诉

讼程序的自由，使程序主体的自由意志于诉讼

程序中得以现实化，则应当关注程序安定的前

提性作用，保障程序安定在优化民事诉讼程序

转换机制中得到落实。另一方面，鉴于程序安

定的形成取决于程序自由被规范的程度，若要

保障民事诉讼程序转换秩序的稳定状态，则需

要合理限制程序主体转换诉讼程序的自由。换

言之，在小额诉讼程序转换机制和简易程序转

换机制下避免程序自由的过分扩张，保障程序

安定；在普通程序转换机制下避免程序自由的

价值被低估，避免程序安定的过分强调，进而

实现与维持程序安定与程序自由的共存与包容，

这将有助于切实优化现有的民事诉讼程序转换

机制。

总之，以保障程序公正为前提，实现程序

安定与程序自由的平衡，是优化民事诉讼程序

转换机制的理论前提，能够减少程序适用的混

乱和程序转换的不确定性，为当事人提供更加

充分的程序保障。

三、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的优化

为妥善应对复杂多样的案件实际，充分保

障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需要针

对前述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的现实问题，以

理论层面的合理省思为基础，进而提出优化民

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的合理举措。

（一）简易程序转换机制的优化

其一，明确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前已述

及，简易程序转换的定性化标准为法官自由裁

量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的转换提供了较大弹性

空间。对此问题的解决，我国台湾地区 “民事

诉讼法”第 ４２７条和第 ４３５条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采用列举方式明确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既基于案件标的额与诉讼程序的对称性、案件

类型的特定性设置了法定适用范围，又基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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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尊重设置了合意选择空

间。① 其次，对于因案件类型确定适用简易程序

的案件，若案情复杂或标的额超普通财产案件

标的额１０倍的，只有经过当事人申请，法官才

能裁定转用普通程序审理。这实际上赋予了当

事人转换简易程序的权利，法官虽然可以提出

“案情复杂”的转换条件，但裁定转换的前提

是当事人提出申请。

其二，保障当事人合意适用简易程序的权

利。我国台湾地区 “民事诉讼法”第４２７条和

第４３５条规定，因诉之变更、反诉，致其诉的

一部或全部超出简易程序法定适用范围的，虽

然法官应当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但当事人仍然

能够通过合意行使程序选择权对法官裁定程序

转换予以适当限制。不过该合意要求适当降低

了法官裁定转用普通程序的难度，因为该合意

并非法官在前述情形下转换程序的充分条件。

换言之，该条文不应被解读为 “法官依职权进

行程序转换时需要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否则法

官只能向院长申请延长审限，而不是随意转换

诉讼程序”，因为此时 “当事人合意”俨然成

为法官转换程序的充要条件。可见，我国台湾

地区 “民事诉讼法”能够降低法官进行程序转

换的随意性，既有助于同时保障当事人的意志

自由与程序安定，又能够减少因转为普通程序

而产生的司法资源耗费以及对当事人诉讼成本

的影响。民事诉讼程序转换门槛的提高能够督

促法官减少因拖延诉讼而导致的审限届满问题，

及时审结案件。

当然，借鉴不意味着全盘吸收，我们可以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列举的五种 “简转普”情

形，② 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设置法院能够排除

当事人合意、依职权裁定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

序的具体情形；同时，可以保留 《民诉法解

释》第２５７条规定的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

围，避免此类案件出现程序转换的问题 （除公

告送达案件）。此外，相比于设置程序转换提级

审批制度，③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程序转换

设计能够减少给院长和审判管理部门设定更多

的职责，毕竟当事人为自身的胜诉利益是最有

动力和权利来认真决定与监督诉讼程序转换的。

这不仅涉及对当前我们的案件繁简分流标准的

重新审视和确定，而且在短期内会给积案繁多

的法官造成较大压力，但是解决立法和司法层

面的现实问题，尽量实现 “分” “流”合一，

为当事人诉讼提供更加全面的程序保障本应是

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与优化的动力。

其三，规定简易程序可延长的审限为３个

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不同类型民事案件的

主要耗时阶段有所不同，且这些案件不能均用

３个月审限审结。例如，审理民间借贷纠纷往

往耗时于双方的对账及事实查证，审理不动产

纠纷往往耗时于不动产确权。这些案件的法律

适用相对简单，但在３个月内可能无法及时审

结。再如，对于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列举的 “简

转普”的第五种情形 “因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

证据、申请证人出庭等原因致使案件在３个月

内难以审结的”，笔者认为，在将简易程序的审

限设置为 “３＋３”的基础上，法院应通过延长

审限的方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原因在于，

一方面，合理延长审限虽然增加当事人等待裁

判结果的时间成本，但能够减省当事人因转换

程序而补交的诉讼费用，避免当事人因法官的

审限借用行为而遭受额外的经济负担以及按撤

回起诉处理的风险；另一方面，合理延长审限

既未减损程序的灵活性，也符合程序运行的可

预测性，不会对程序安定造成较大破坏。

此外，在延长简易程序审限的基础上，是

否需要规定 “若需再次延期，应由上级法院批

准”，值得商榷。笔者认为，这种解决方案具有

理论上的可行性，却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

改革 “提效增速解纷”的目标不完全吻合，亦

与简易程序追求程序相对简化的程序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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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主张，建立转换提级审批制，将转换程序的审批权提级至院长、分管院长，并由审判管理部门定期研判，不仅可以

防止程序转换的任意性，而且可以对接司法责任制，有利于院长或分管院长依法行使审判监督权。参见王韶华，李军波：《繁简分

流改革背景下的民事诉讼程序设置研究》，《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１第４期。



相悖。而且，经前述分析，这些繁复的审批环

节会让法官选择不需要审批的、审限更长的普

通程序，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借程序转换延

长审限的问题。

其四，否定采用公告送达导致简易程序转

换的必然性。为缩短审理周期，防止诉讼拖延，

立法者于２０２１年修正的 《民事诉讼法》第９５

条将公告送达的期限由６０日缩短为３０日，那

么仅因３０日公告期间的存在便将简易程序转为

具有６个月审限的普通程序，不符合立法者修

改该条文的初衷。同时，相比于最高院对 《民

诉法解释》第１４０条的理由阐述， 《民诉法解

释》第２４３条之规定更加合理，能够降低当事

人的诉讼成本，避免因适用普通程序而消耗更

多的司法资源，也与 《民事诉讼法》第９５条的

修改初衷更加吻合。此外，我国台湾地区 “民

事诉讼法”第１５２条规定 “国内”公示送达的

期间２０日，且未规定当出现公示送达时案件审

理应适用普通程序。鉴于此，应当修改或删除

《民诉法解释》第１４０条之规定，明确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即使出现公告送达，也

无须转为普通程序审理。①

（二）小额诉讼程序转换机制的优化

关于小额诉讼程序转换机制的优化，我国

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可以作为参考。相比于我

国 《民事诉讼法》第１６５条规定的小额诉讼程

序的适用范围，我国台湾地区 “民事诉讼法”

未就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设置定性概念，

但明确小额诉讼标的物包括 “金钱或其他代替

物或有价证券”；规定法官认为适用小额诉讼程

序不当的，便可依职权转换程序，并且只能将

小额诉讼程序转为简易程序而不得转为普通程

序；规定当事人进行诉之变更、反诉的，即使

合意不改变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也需要经法

官认为适当，否则需要在小额诉讼程序的法定

适用范围内进行；规定只有当事人明确就其案

件余额不另诉时，法官才准其为一部请求以适

用小额诉讼程序。整体而言，我国台湾地区

“民事诉讼法”赋予法官转换小额诉讼程序的

权力，而且相对限制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支

持法官依法将小额诉讼程序转为简易程序。如

此规定的根源在于其小额案件当事人享有上诉

权，当事人相对喜用小额诉讼程序。② 因此这些

规定不可被全面吸收。那么，为优化小额诉讼

程序转换机制，针对该机制存在的诸多问题，

可选择性地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有益经验，

提出如下五个方面的优化措施。

其一，明确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我

国应遵循小额诉讼纠纷形态的独特性，对小额

诉讼程序的法定适用范围予以进一步明确，合

理压缩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增强程序变动的

可预测性。针对小额案件当事人申请增加或者

变更诉讼请求、追加当事人等情形，若不存在

《民事诉讼法》第１６６条规定的情形，且标的额

未明显超出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则应继

续适用该程序，从而减少当事人规避适用小额

诉讼程序的情形；同时，对于因前述情形致使

案件不符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条件的，赋予当

事人以合意方式继续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机会，

不过需要法官予以审查并认为继续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适当。

其二，合理区分小额诉讼程序转为简易程

序还是普通程序的特定情形。我国民诉法规范

中未对 “小转简”和 “小转普”的情形予以明

确区分，而存在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的情形与

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的情形相交叉的问题。比

如，本已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当出

现反诉、诉之变更、需要评估鉴定等情形时，

既可转为简易程序审理，也可转为普通程序审

理。虽然诉讼程序转换不必然导致审判组织转

变，但鉴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就当事人程序

保障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立法应对小额诉讼程

序在特定情形下转换为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

进行较为明确的区分，减少法官为获得更长审

限而随意转用普通程序继续独任审理的情形。

其三，设置小额诉讼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

法定批准手续。为减少法官因不愿受小额诉讼

程序较短审限的约束而直接转为普通程序的现

象，可以规定法官在将小额诉讼程序转为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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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时需经院长批准，并且明示程序转换的原

因以及所援用的条款；同时，可以将法官仅因

审限届满而将小额诉讼程序转为普通程序或者

非因正当理由而未提前报批等情形列为法官考

核的负面事项。这将有助于减少小额诉讼程序

转换机制被法官滥用，保障程序安定；同时使

小额诉讼程序发挥实效，实现简案快审。

其四，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机制。小

额诉讼程序转换机制是当事人规避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的常用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保护自身的

上诉权；但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多数支持小额

诉讼程序一审终审，认为一审终审是小额诉讼

程序的特色所在。那么为发挥小额诉讼程序高

效、便捷的解纷效能，可在坚持一审终审的基

础上，设立裁判异议权，保障小额案件当事人

的程序救济权。裁判异议权是日本对小额案件

事后救济的一种方式，即依据日本 《民事诉讼

法》第３７８、３７９、３８０条，当事人有权在收到

判决书之日起２周内，可以原审程序违法与裁

判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对判决提出异议。在异

议提出后，程序退回到辩论终结前的状态，由

原审法官适用普通程序继续审判。此时，证据

审查不局限于能及时调查的证据，开庭也不限

于一次审结，以保障程序和判决公正；案件审

理依然保持禁止反诉、简化判决书等小额诉讼

程序的特征，以保障小额诉讼程序的经济便捷

优势，保障程序效率。

其五，明确公告送达情形下继续适用小额

诉讼程序的可能。若依据 《民诉法解释》第

２４３条，公告期间不计入审限，则法官通常能

够在２个月内审结小额案件而不必进行程序转

换；但当因被告下落不明而影响案件事实认定

时，应当转换小额诉讼程序。此外，对于因采

用公告送达而将小额诉讼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且

仍由原审法官独任审理的情形，应予限制。因

为独任法官能够利用 “事实清楚”与 “基本事

实清楚”的微弱界限，通过程序转换便宜 “借

用”普通程序６个月审限，虚置小额诉讼程序。

（三）普通程序转换机制的优化

其一，适当扩大立案后开庭前当事人合意

将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的空间。当前我国民

诉法规范将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的情形限定

为当事人在开庭前合意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情

形。对于开庭前当事人发现简单案件错误适用

普通程序的、原告变更或撤回部分诉讼请求使

案件复杂程度降低且争议减小而不需要适用普

通程序的，民诉法规范未予明确规定，但笔者

认为双方当事人可于开庭前合意约定适用简易

程序。虽然这两种情形下不允许当事人合意约

定转换程序是尊重民事案件繁简识别初步结果

的体现，能够为 “复杂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更

加全面的程序保障，但是当事人不应为法院错

误的程序分流买单，也不应受不匹配诉讼程序

的束缚。相反，这两种情形下允许当事人合意

约定转为简易程序审理不仅符合程序相称原则，

而且是尊重当事人程序自由的重要体现，有利

于当事人积极影响诉讼走向，降低自身的诉讼

成本，并有利于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

其二，当事人在起诉前合意约定适用简易

程序的，需要分四种情形处理。情形一：对于

属于依法排除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 （参照 《民

诉法解释》第２５７条第 （二）至第 （七）项），

当事人不得合意约定简易程序，法官应依法适

用普通程序审理，以减少法官为获得更长审限

而再次转换为普通程序的情形。情形二：对于

能够由当事人约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根据相关民诉法规范的立法精神，法官应当尊

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基于该合意而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但应当要求当事人就合意适用简

易程序存在书面约定，以充分证明该合意的存

在，减少 “诉中诉”的产生以及程序转换的反

复。情形三：对于当事人诉前书面约定适用简

易程序但在立案后至开庭前提出程序适用异议

的案件，法官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程序利益，应

适当牺牲程序安定，在经当事人说明正当理由

且提供相应证据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这可

以有效解决一方当事人因缺乏程序选择适用的

法律知识而于起诉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并最终

造成自身的实体或程序利益受损的问题。情形

四：对于当事人诉前书面约定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的案件，若法官因案情复杂而无法在３个月

内审结，则可以经当事人同意裁定转为普通程

序审理；当事人不同意转换程序的，法官应申

请批准延长简易程序的审限 （以简易程序审限

·０４１·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３卷·第６期　　　　　　　　　　　　　　　　　法　学



“３＋３”为前提）。这有助于彰显当事人的程序

主体地位，并且实现程序安定与程序自由的

平衡。

其三，禁止已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

件转为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笔者虽不认同

《问答口径 （一）》第１７条对 “普转小”的否

定性理由说明，但认同该否定性结论。正确的

理由表述应当参照最高院对 《民诉法解释》第

２６０条的阐释。普通程序是审理民事案件的标

准程序，既然案件已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为最

充分地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没必要再转为

小额诉讼程序审理。同时基于普通程序对当事

人权利保障的充分性和小额诉讼程序的经济理

性关切，当事人不应在立案前或立案后开庭前

将本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约定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审理。①

结　语

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的优化并非朝夕可

成，而是需要从理论到实践、从立法到司法，

全面系统地调整与完善。针对民事诉讼程序转

换机制的现实问题，在理论层面需要贯彻以保

障程序公正为前提，实现与维持程序安定与程

序自由的平衡。虽然程序安定与程序自由之间

的抵牾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消除，但实现两者之

间的共存与包容，便能够优化出既满足当事人

多样化程序利益追求又合理限制法官程序转换

随意性的民事诉讼程序转换机制，进而更加充

分地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当事人最终能

够通过合理的诉讼程序获得公正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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